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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约經文的中文翻譯是採用香港思高聖噬學會 1968 年出版

的中文聖繹譯本。繹文版權屬於思高聖羥學會，本學院獲授權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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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本評釋給「刑經初果」的宏願

斐林豐神父

訓道者（訓道篇）的繕語這樣寫：「書不論多少，繹及有止境；

用功過度，必使身體疲倦」（訓 12: 12) 1 。儘着如此，訓道者夫定執

筆寫他的訓道篇，而香港天主教聖繹學問也厙懼「用功過度」的必要，

於 2004 年夫議撰寫並出版一系列較學術性的四部褔音中文評釋，作

為愛的事奉，獻給天主聖言，俾益中國教會以尺海外眾多的苲人團體。

2004 年之前九隼期間，即 1995-2003 年，香巷天主教聖經學浣累

績了點點出版的涇驗，按天主教彌撒讀經的三年循環，出版了一系列

共九冊的王日節（慶）日彌撒瀆涇釋義。首二冊是福音讀經的釋義，

題為《青泉掏水》 (1995-1997) 2, 接着三冊是舊约選經的釋義，題

為《荒漠郿荊》 (1998-2000) 3 ; 最後三冊是新约選涇的釋義，題為

《馬它釒令牛文心丶》 (2001-2003) 4 。

得到出版普及化釋義的經驗所鼓舞，香巷天主教聖經學院幹事會

決議畏開目前這更富挑戰注的計劃據了解，在中國的天主教教會歷

史上，這是首個為四部福音作逐節庄釋的計劃香巷思高聖縹學會逾

半世纪前卓越的傑作，千多頁的《福音－－涇文與評釋》 5 , 也不是逐

節的注釋，而是逐段的注釋

為貫徹聖經學院成立的宗旨，鼓勵平信徒研讀及宣講聖經，幹事

會邀請了四位文憑課程的畢業生，在四位教授指導下，撰寫這四本評

釋，稿子最後交該四位教授審閱。

l 所有聖經經文取自思高聖經學會譯釋，《聖經》，香巷：思高聖經學會， 1968 。
2 香巷天主教聖縹學院壩寫，《青泉拘水一－主日節（慶）日福音讀縹釋義》，瑪
竇年／再爾谷年／路加年，香港：香港天主教聖縹學院， 1995 / 1996 / 1997 。

3 香港天主教聖縹學院編寫，《荒漠厥荊一王日節（慶）日讀縹一釋義》，瑪竇
年／馬爾谷年／路加年，香港：香港天主教聖經學院， 1998 / 1999 I 2000 。

4 香巷天主教聖經學隨塩寫，《駝鈴牧心一＿王日節（慶）日讀坵二釋義》，瑪竇
年／馬爾谷年／路加年，香港：香巷天主教聖縹學隗， 2001 / 2002 / 2003 。

5 思高聖繹學會譯釋，《福音》（新约全書之一），香巷思高聖縹學會， 19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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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連貫的詮釋

這系列的評釋，是本着對傳统與現代創新同樣尊重的精神而寫

的，那就是教宗本窎十六世所提倡的「連貫的詮釋」情神。這樣的整

體詮釋在剖釋四部福音時尤其必要，因為，四部福音彷如聖經的「至

聖所」。按「連貫的詮釋」的精神，古代和現代的福音學者的貢獻都

得到欣賞和應用。

「連貫的詮釋」其中一個基本元素，是評釋者對福音的言詞本身

頔比的尊重。為謊明我們如何看待四部福音，我們將不厭其煩，一方

面詳盡引述福音最早的評釋者之一，奧力振啟發性的見解；另一方

面，詳盡引述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權威的訓導，《天主啟示的教義

憲章》，即《啟示憲章》 6 0 

2. 奧力振就福音的根源和性質的見證

奧力振（卒於公元 254 年）在其《若望福音評釋》(Book I, 4- 7 ANF 

X,298-300) 7 , 曾論及四部福音。他首先討論「福音」（這喜訊），再

討論「四部福音書」；與此同時，奧力振點出這四部福音的神學要義。

在其《瑪竇福音評釋》第一卷 (ANF X,412) 奧力振轉而簡述四部福

音的文學和歷史背景。

奧力振在其《若望福音評釋》寫道：

「福音是整部聖經的初杲，為這些聖經的初杲，我們獻上我們努

力的初杲，我們相信這評釋會結出我們所願見的其果」 (1,5; ANF 

X,299) 。「但在此，讓我們探寸『福音』這命名的意義，和為何這幾

部書得此命名。」 (1,7; ANF X,300) 。

「（福音是）為係存基督在世旅程的資料和預備他的再來而宣講

或寫下的內容。又，為那些雷耶穌站在門口敲門，想要進到他們那裏

時，願意接受天主的聖言的靈魂，（福音是）使耶穌的再來成為雷下

的現實而宣溝或寫下的內容8 J (1,6; ANF X,300) 。

6 中文翻譯引自：夏志誠譯， Eugene H. Maly 等著，《啟一天王啟示教義憲章
釋義》，香巷：思高聖縹學會， 1989 。

7 The Ante-Nicene Fathers [ANF]. Translations of The Writings of the Fathers 
down to A.D. 325. Original Supplement to the American Edition. Allan 
Menzied, ed., Fifth Edition, Volume X, Edinburgh: T & T Clark/ Grand Rapids, 
Michigan: Eerdmans, 1990. 希臘原文見 J.-M. Migne, ed., Origenis 
Commentariorum in Evangelium Joannis Tomus Primus, in Patrologiae Graecae 
Tomus 14, Paris, 1857 / Tumhout: Brepols, 1998, c. 26-34. 

8 見默 3: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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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是一個滿載許諾的逑詭，所許諾的其物自然地，並因着所

帶來的息惠，令聞者聽到和相信後，立時歡欣喜樂……為那相信和沒

有曲解雷中內容的人而言，每一部福音都結集了為他有用的宣告。福

音為這楳的人帶來息惠，自然｝也使他欣喜，因廚福音記迪了基督耶穌

這『一切受造物的首生者』（哥 I: 15)• 為了人類，並為他們的得教，

曾寄居在他們當中的經過。同楳，每部福音均記述每個信徒也心知的

一件事：其善的天父在聖子之內，寄居在願意接納叱的人中間……」

(I,7; ANF X,300) 。

「福音書共有四部。這四部福音是敘會的信仰的元素，昔日如

是，今日也如是。從這些元素，在基督內與天主和好的整個世界得到

整合，正如係祿誌的：『天主在基督內使世界與自己和好』（格後

5: 19) 。耶穌名這個世界承擔了罪過，因豹，聖經淪及敎會的世界時，

這樣寫道：『看！天主的羔羊，除免世罪者！』（若 1 :29) …… 

「瑪嚮，為尋找亞巴耶的後裔，達味的後裔的那些希伯來人，這

樣寫道：『亞巴耶之子，達味之子耶穌基督的族潽』（瑪 1: 1) 

「而馬雨谷有意識她，敘逑了福音的開始；我們可能在若望福音

找到馬爾谷鈮意要寫的：在起初有聖言，聖言、天主。

「至於路加，雖然他在宗徒大事錄的開首寫道：『我在第一部書

中，已論及耶穌所行所教的一切』，但是，他仍把最偉大和最完整的，

關於耶穌的迪誌，留給倚在耶穌懷裏的那位來寫……因此，我們大膽

指出，四部福音是整部聖經的初杲，但就四部福音而言，若望是當中

的初杲。沒有人能瞭解雷中的意思，呤了那曾倚在耶穌懷裹，並從耶

味領受瑪利亞作自己母親的那位…… 9

「因此，我們需要懷有怎樣的心意，才能適切地闡釋這部著作

呢？即使福音是以世人的言可寫成，一個普通人都讀得慬，只要有人

誦讀，有耳朶的都聽得到。我們可怎樣描述這部著作呢？若可準碓地

明瞭這福音內容的，必能眞碓地忒：『我們有基督的心意』，『使我們

能明瞭天主所賜與我們的一切』（格前 2:16,12) 。」 (I.6; ANF 

X,299-300) 。

在其《瑪竇福音評釋》首卷（只有斷片保存在 Eusebius of Caesarea, 

Historia Ecclesiastica, vi. 25), 奧力振寫道：「關於普天之下，天主的

敎會內唯一沒爭議的四部福音，我從傳統的教導得知，曾經是税吏，

後成了耶穌基督宗徒的瑪宵所寫的福音，是最早穹成的；他以希伯來

語，為那些從猶太敎皈依的人寫這福音。第二部穹成的是馬爾谷所寫

9 見若 13:25; 21:20 並若 19: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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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福音，他是根據伯多祿的教訓而寫。伯多祿在其書信中，曾表示馬

爾谷是他的一個兒子：『與你們一同被選的巴比倫敦會問候你們；我

兒馬爾谷也問候你們。』（伯前 5: 13) 。第三部是係祿曾推薦的（格後

8: 18) , 路加穹哈皈依的外邦人的福音。最後，是若望所寫的。」

(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Matthew, ANF X, 412) 。

藉以上的說話，奧力振證實了教會關於福音的根源和吐質很早的

傳统。

3. 梵二就福音的根源和性質的見證

接着下來，我們轉到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在啟示憲章的訓導。

在這訓導文獻中，聖教會就四部福音的傳统和現代的理解，為我們提

供了一個綜合。這訓導文獻把四部褔音置於其應有的背景之下，在第

2 節，首先解釋「啟示」這回事：

「天主因祂的慈善和智慧，樂意把自己啓示哈人，並使人認識祂

旨意的臭私（參閔弗 1 :9) 。因此人類籍成為血肉的聖言基督，在聖神

內接近父，並成為參與天主性體的人（參閱弗 2: 18; 伯後 1 :4) 。所以

不可見的天主（參閌哥 1: 15; 弟前 l:17)$i 了祂無窮的愛情，藉啓示

與人交談，宛如朋友（參閱出 33: 11; 若 15:14,15; 巴 3:38), 為邀請

人同花結盟，且收納人入盟。這啓示的計劃 (Oeconomia Revelationis) 

籍內在彼此聯繫的動作和言語形成；以至天主在救援史裹所興辦的工

程，彰明並堅強了用言語所表明的道理及事物；而言語則宣講工程，

並闡明其中含有的奧蹟。關菸天主以及人類得救的深奧眞理，在基督

內照射出來，基督是全部啓示的中介及苗全。」

在第 7 節，大公會議論及天主啟示的傳承：「天主為使萬民得救

而啓示的一切，又慈善迪安排了，使能永遠係持完整，並傳授給各世

代。所以，主基督，至高天主的全部啓示之完成者（參閱格後 1:30;3:16;

4:6) 命令宗徒們要把從前籍著先知所預許，由祂滿全並謎口宣佈的

福音，由他們去向眾人宣講，使成為全部救援眞理和道德規範的泉

原，並把天主的恩惠遍傳給他們。此事果然忠實 J也完成了，一則由於

宗徒們以口舌的宣講，以榜揉及設施，將那些或從基督的口授丶交往

和行事上所承受來的，或從聖神提示所學來的傳授與人；二則由菸那

些宗徒及宗徒弟子，在同－聖神的默惑下，把救恩的喜訊穹成了書。

「為使福音在敦會內永久係持完整而有生氣，宗徒們留下了主教

們作嚙承者，並『把自己的訓導職權傳授給他們』。所以這聖傳以及

新舊約聖經，猶如一面鏡子，使旅居菸世的敦會，藉以觀賞天主，敦



言
'lj 
盯 IX 

會即由花接受了一切，逍到被領至面對面地看見花噴在怎樣（參閔若

一 3:2) 。」

第 n 節是關於聖涇的默殿和真理：「在聖徑內以文字記載陳述的

天主啓示，是藉聖神的默惑而寫成的，因此悲母敦會基於宗徒的信

仰，把舊約與新約的全部經典，同其所有各部份，奉為聖經正典。因

此，這些藉聖神的默感而寫成的書（參閱若 20:31; 弟後 3: 16; 伯後

1:19-21; 3:15-16)• 以天主名其著作者，並如此的被傳授給敎會。在

編寫聖經的工作中，天主揀選了人，運用他們的才智及能力，天主在

他們內，並藉他們工作，使他們像眞正的著作者，以文字只傳授天主

所願意的一切。

「因為受默感的聖經作者所陳逑的一切，應視為是聖神的語，故

此理當承認聖經是天主名我們的得救，而堅定玭、忠實地、燕錯誤地、

敎訓我們的眞理。因此，『所有由天主默感來的聖經，為牧訓丶為抒

責、為矯正、為教導人學正義都是有益的，名使天主的人成為齊全的，

準備他行各種善工』（弟後 3:16-17) 。」

在第 17 節，大公會議首先集中於四部福音所屬的新约：「天主的

言語，是使所有信仰的人獲得救恩的德能（參閱羅 1:16)• 在新約的

經典中，它以優越的方式表達出來，碩示力量。時期一為（參閱迦

4:4), 聖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們中間，滿溢恩寵和眞理（參閱若

1: 14) 。基督在世上建立了天主的國，以行動和言語頫揚自己的父和

孢自己，並以其死亡、復活及光榮的升天，並籍聖神的遣發，成就了

自己的工作。雷祂從地上被舉起來時，吸引眾人歸向祂（參閔若

12:32), 因為唯獨祂有永生的話（參閔若 6:63) 。但是這奧蹟為其他

世代的人，沒有揭示出來，有如現在一揉，籍着聖神，啓示給孢的宗

徒及先知們（參閱弗 3 :4-6) , 要他們去宣溝福音，喚起人們信仰耶穌

基督為救世者、豹主，並召隼敎會。新約的著作就是這些事蹟的永恆

而且由天主來的證據。」

接着，在第 18-19 節，大公會議把隼點移向四部襠音－－新约最

精彩的一部分：「如眾所周知，在全部聖經中，甚至在新約的經典中，

福音實在是最優越的，因虧福音是關於降生成人的聖言丶我們救主的

生活及道理之主要滋據。

｀文會時時處處，已往和現在都堅持，四福音來自宗徒。宗徒們

奉基督的命所宣講的，後來宗徒及宗徒的弟子們，因天主聖神的默

感，書寫出來，並傳授我們，這就是信德的基礎，瑪竇丶馬爾谷、路

加和若窰四式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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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母聖教會毫不猶豫她肯定上述四福音的歷史性，而且過去和

現在都堅決不移她認定：福音忠實 J也傳授天主聖子耶穌生活在人間，

沮到祂升天的那日（參閱宗 1:1-2)• 為人類永遠的救援，實際所做及

所敎導的事。宗徒們在主升天以後，經過更圓滿的領悟，將主所言所

行的事傳授聽眾們。宗徒們所以享有這種領悟，是因豹領受了基督光

榮事蹟的教導，以及受眞理之神的光明的教誨。至於聖史們所編寫的

四福音，有些是從許多口傳或已成文的傳授中所選擇，有些則編成撮

要，或針對敎會的情泥加以解釋，但仍係持着宣講形式，這樣，總是

把關於耶穌的眞碓誠實的事情，通傳玲我們。他們寫作的目的，是按

自己的記憶與回想，或依照『那些自初親眼見過，並為言語服役者』

的見讒，讓我們認清我們所學的那些話的『眞殖性』（參閱路 1 :2-4) 。」

4. 本學院福音注釋的特點

香港天王教聖繹學院四部福音評釋的一個共通的特色，是堅定不

移地接吶以上所引述，奧力振和梵二分別代表的，教會早期和近期，

關於四部福音的性質的理解傳统。我們認為只有接納這理解作前題，

才可充分地明瞭福音每一個字。

這系列評釋另一個與此相關的特色，是我們謙遜地接受「現有的」

福音經文。我們拒絕把懶音的註釋建基於一些不能確定的，所謂更原

始的經文假設性的原貌重構之上。這樣，我們才可避免，囚輕率的壩

輯分析，過早終止硏究福音言詞的竟義所包含的歷史背景。

評釋內引述的希臘文經文取自備受廣乏使用的 Nestle-Aland 27th 

Revised Edition (Nestle-Aland, Novum Testamentum Graece, post 

Eberhard et Erwin Nestle editione vicesima septima revisa communiter 

ediderunt Barbara et Kurt Aland, Johannes Karavidopoulos, Carlo M. 

Martini, Bruce M. Metzger. Apparatum criticum novis curis 

elaboraverunt Barbara et Kurt Aland una cum Instituto Studiorum Textus 

Novi Testamenti Monasterii Westphaliae, Stuttgart: Deutsche 

B巾elgesellschaft, 1898.1993.2006) 。至於版本批判的問題，我們參考

A Textual Commentary on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Second Edition, A 

Companion Volume to the United Bible Societies'Greek New Testament 

[Fourth Revised Edition] by Bruce M. Metzger on behalf of and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of the United Bible Societies' 

Greek New Testament, Stuttgart: Deutsche Bibelgesellschaft / New York: 

United Bible Societies, 19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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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表示對福音的希臘原本的尊重，我們下會採用希臘文的拼寫。

換言之，在解釋個別字詞或片語時，我們會印出希臘文文字，而不以

其他文字拼寫出來。在引用舊约的希伯來文，阿剌美文和希臘文字詞

和句字時，也是如是。這樣做的目的，並非要為華人讀者製造不必要

的困難，而是按傅教主保，聖女嬰孩耶穌德肋撒 (St. Theresa of the 

Child Jesus) 的精神，期望可以激發和鼓勵讀者學習聖羥的原文。這

位聖女說：「假如我是個司鐸，我會透啟地學習希伯來文和希臘文，

好能明白天主惠然以人類的語言來表達的思想」 (Max Zerwick and 

Mary Grosvenor, A Grammatical Analysis of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I-II, Rome: B巾lical Institute Press, 1979 , 封面內頁引述）。

以希臘原文的經文為基礎之上，我們廣泛地採用時下種種福音註

釋最佳的成果，包括：包含多個祖成部分的歷史批判釋涇，正典釋痙，

文學－－咭構釋經，敘述釋經，讀者回應釋縹和環境园素釋經等等 C

這種富彈性的做法能促成每一部福音評釋的獨特性，從而反映出瑪

竇、丐爾谷、路加和若望所寫的四部福音各自獨有的特色。不過，四

部評釋的獨特性又不會破壞基本的合－取向，因四部福音書是以不同

的方法為同一個襠音作見證。上文引述的教會懽威性的理解正好確保

了這取向的貫徹。

最後，希望華人讀者喜歡這系列評釋的另一個特色，那就是：若

在釋經過程中發現聖縹和福音的表達與中國語文和文化有接觸的地

方，我們會嘗試點出來

5. 這系列評釋的結構

每部評釋均以相關的福音簡介開始。詳细庄釋之前，加插福音各

段落的概覽。而分段注釋分為兩部分：首先是逐節注釋，然後是縹合

釋義。

內文只會提供參考書的扼要資料，詳细的資料和書目會放在每段

或每章釋經之後，讓讀者清楚我們參考過那些釋經的文獻我們將不

提供別的，進一步參考的資料。

6. 嗚謝

衷心毆謝香港思高聖涇學會允准我們引用該會於 1968 年出版的

中文聖經翻譯。這樣，我們可依賴這高質素的天主教中文聖涇翻譯，

並在注釋福音的過程中，引用聖繹其他縹卷時，保持基本的連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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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點滴鼓勵與提示

啟示憲章第 25 節鼓勵所有基督徒「要藉多讀聖繹，去學習『耶

穌基督高超的知識』（斐 3:8) 。『原來不認識聖繹，即不認識基督』（聖

熱羅尼莫，《依撒意亞評釋》，序言）鬥。

此外，「祈禱當伴隨着聖纏閱讀，為形成天主與人之間的交談，

因為『當我們祈禱時，我們向祂說話；當我們閱讀天主聖言時，我們

聽祂講話』（聖盎博， (St.Ambrose)' 《司鐸職務》 1,20,88) II 」°

願香港天主教聖縹學院這系列評釋能幫助讀者經常閱讀襠音，與

主耶穌親密地交談。

10 Migne, J.-P., ed., S. Eusebii Hieronymi Stridonensis Presbyteri Commentariorum 
in Isaiam Prophetam Libri duodeviginti, in Patrologiae Latinae Tomus 24, Paris 
1845 / Tumhout: Brepols, 1992, c.17. 
11 Migne, J.-P., ed., Sancti Ambrosii Mediolanensis Episcopi De Officiis 
Ministrorum Libri Tres\ in Patrologiae Latinae Tomus 16, Paris, 1845 / Tumhout: 
Brepols, 1993, c.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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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嘉理陵神父

我們，香港天主教聖涇學院｀經過十多年的努力，終於能芍天主

教教會送上這部若望福音評釋。探索若望福音的寶庫與深蘊的著作多

不勝數，其中沒多少能算是全新的創見，因為每一個作者都承繼着前

人的努力，受惠於前人為這部令人迷醉的福音－－這幅引領我們默觀

和默想耶穌的真摯畫像—一所著作或講解的在教會自初世纪起累積

的云云寶藏裏，有奧力振共十卷內容深而且廣的評釋，也有金口若望

共八十八篇講道詞；而這寶藏仍在繼墳增長。若然我們嘗試評釋若望

關於聖言成為血肉這奧蹟的明顯或隱藏的詞見，將如若望所言：「要

寫的書，連這世界也容不下。」（若 21 :25) 

本評釋創新之處在於：它是天王教教會首部以中文寫成旳若望襠

音評釋。教會內各修會和神學院的圖書館固然藏有就若望褔音而作的

重要評釋，以及相關的學術雜詫，供學生閱讀，但這些資料都未能惠

及廣大的教友。我們希望本評釋可讓廣大的教茭接觸基督徒就若望福

音所作的反省。

多年以來在學院任職執行秘書的冼嘉儀小姐花了很多功夫，從多

部重要的英文評釋裏，綜合了基本的資料，深入戔出地為教友提供一

個可靠的台楷，以窺探若望所啟示的屎意。我們幾可肯定這位若望就

是「耶穌所愛的門徒」，雖然不少學者的討論或論說持不同的意見

在福音的尾聲，若望確認：「耶穌在門徒前還行了許多其他的神

跡，沒有記在這部書上。這些所記錄的，是為叫你們信耶穌是哦西亞，

天主子；並使你們信的人，賴他的名獲得生命。」（若 20:30-31)

祈願這部中文的評釋可以推進若望的目標，幫助讀者更理解和勤

奮地聆聽若望要教導我們的，從而更堅定、更忠誠地相信：耶穌是默

西亞，天王子，成了肉身的天主聖言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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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序言

這部評釋沒有按一個特定的釋經方法來研究若望襠音筆者學識

和能力所限，只嘗試綜合著名學者的研究成果，以期讓讀者在有限的

篇幅中閱覧名家情闢的意見，從而細味若望福音的深意。

本評釋整體的編排和縉構，以至逐節注釋和分段釋義的內容，基

本上是以白朗 (R.E. Brown) 於 1966 年及 1970 年出版的兩冊若望福

音訐釋為藍本。白朗神父除分析繹文的縉構和欣賞聖史的文風外，也

積極重構經文所反映的生后實況，發掘經文的源流出處。臼朗神父心

思之细密，解構之周全，真是引人入勝。然而，白朗神父的經典面世

至今已半個世纪了，釋涇學的取向也改變了不少，從他所則重的，探

索縹文背後的意義 (meaning hehind the text) 1 , 逐漸向前轉移至欣

賞縛文內的意義 (meaning in the text) 2 , 甚至是剖白縹文面前的意

義 (meaning in front of the text) 3 。因此，我們希望借這些年來釋經

學者就若望福音發表的研究，與臼朗神父的巨著對話。

以下是主要參考的評釋( standard commentaries) : 

Barrett, C.K.,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John, 2nd Ed.;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78. 

Beasley-Murray, G.R., John,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36), Waco, Texas: 

Word Books, 1987. 

Bernard, J.H., A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John, (2 vols), Edinburgh: T & T Clark, 1928, 1972 printing. 

Blank, J.,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John, (vols. 2 & 3, New Testament for 

Spiritual Reading 8,9), New York: Crossroad, 1981. 

Brown, R.E.,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2 vols, Anchor 和ble 29, 29A), 

Garden City, N. Y.:Doubleday, I 966, 1970. 

Bultmann, R., The Gospel of John. A Commentary. (tr.) G.R. Beasley-Murra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71. 

l 例如版本批判和源流批判。
2 例如敘述批判和正典的取向。
3 例如女權主義釋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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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enchen, E., John, (2 vols, Hermeneia),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4. 

Hoskyns, E., The Fourth Gospel, (ed.) F.N. Davey, 2nd ed., London: Faber, 

1947. 

Huckle, J. and Visokay, P.,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John, (vol. 1, New 

Testament for Spiritual Reading 7), New York: Crossroad, 1981 

Morris, L.,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Revised Edition,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W.B. Eerdmans, 

1995. 

Schnackenburg, R.,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John (3 vols), (tr.) Kevin Smyth, 

New York: Herder & Herder/ Crossroad, 1968, 1980, 1982. 

此外，我們會於每一章的評釋之後列出相關的參考資料，以鼓勵讀者

作深入硏究。完整的參考書目，見 585-595 頁。

謹在此鳴謝指導整個塌輯工作的師姐宋蘭友小姐，她還细心地校

對聖涇章節索引，与硏習聖羥的學生提供可貴的工具。畋謝梁上益小

姐，評釋內提及的所有聖涇章節，梁小姐都逐一校閱了，還有協助打

字和排版工作的學院職員盧纘清小姐、譚麗英小姐，以及義工丁鷹華

老師和余天恩小姐 若叭仍有錯届之處，文責當夕k是筆者自負 C

藉此機會也鳴謝巳故的前公教真理學會職員謝婉明小姐。謝小姐

雖然沒有直接參與本評釋的工作，但她是筆者排版技巧的導師，多年

來為學院的出版工作提供寶貴的協助 願她在主懷安息。

盼望這部評釋有助加屎讀者對若望福音的瞭解，進而更愛慕聖

言，並能成為耶穌所愛的鬥徒，每讀聖經時，都能畋受躺在「那在父

懷裏的獨生者」的懷裏那份溫馨與平安（參閱若 1:18; 13: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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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 5及 B免餐 (13-1 7 章）

內容大綱

13: 1-20 耶穌替門徒洗腳

13:21-30 預言將被出賣

13:31-17:26 臨別贈言

四部福音都記載耶穌與門徒的最俊晚餐。對觀福音清楚指出

那是逾越節晚餐（谷 14:12-16 及平行文），耶穌的門徒按法律規

定，在席間吃逾越節羔羊，但若望福音及有表明耶穌與門徒的最

後晚餐是逾越節晚餐。若望的記述有兩點值得王意．（一）耶穌死

的當天（星期五）是預備日 (18:28; 19:14,42), 翌日是安巴日，

同時是大節日 (19:3]), 暗示那天才是逾越節，所以，耶穌與鬥徒

的最後晚餐不太可能是逾趟節晚餐；（二）若望福音強調耶穌自己

是逾越節羔平 (19:36), 但最後晚餐時，他還未被祭獻，所以，耶

蜣與門徒的最後晚餐只是平常的晚餐, Brown (II, p. 556) 評為若

望的時序較可信，因為猶太人不會在一年最大的節日行刑。對觀

福音的表達是特竟配合他們的神學思想而寫。

按對觀福音的描述，耶穌在最後晚餐中建立聖體聖血聖事，

但在若望福音裏，耶穌提前在第 6 章「生命之灌言論」中暗元了

聖體聖事的建立，晚餐中取而代之的是耶穌替門徒冼腳。此外，

耶穌在席間預言鬥徒中有人將出賣他，這與對觀福音相同，但若

望加插了耶穌所愛的門徒這角色 由於這是耶穌與門徒的最後晚

餐，耶穌在席間的謊話成了他的遺囑，而若望福音所綬逕耶穌的

臨別贈言，比任何一部對觀福音所載，耶穌在最後晚餐的言論長

得多。不少學者認為若 15-1 7 章是後期加插的，見 14:31 與 18: I 

流暢的連接；相反， 15: l 跟看 14:31 顯得頗為唐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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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替門徒洗卿

(13:1-20) 

經文注釋

I 3: 1 逾越節慶 H 前 若望在此之前已開始逾越節的倒數，見 11: 55; 

I 2: I 。由這晚餐的黃昏，到翌日的黃昏，亦即耶穌死時，是逾越

節的前夕（參閱 19:31) 。如此，若望辨別耶穌與門徒的最後晚餐

和猶太人的逾越節晚餐。這片語不單指出耶穌和門徒吃最後晚餐

的時間，也哈耶穌的整個苦難－個神學的背景，因他是以真的逾

越節羔羊的身分而死。耶穌在晚餐時為門徒洗腳的行動，象徵他

在逾越節前夕的死亡（參閱 19: 14,3 1,42) 是他愛世人愛到極點的

表現。

知道 光榮篇多次強調耶穌不但預知他的苦難時辰和過程，他

更對此有完全的掌握 (13:3,11,18; 18:4; 19:28) 。 12:23 已記載耶穌

知道他的時辰已縹到來，這彷彿是福音打從開始便預知的咭果（參

閱 2:4) 。

離此世 「離」原文 µETCX~CX L VW 有逾越的含意，參閱 5:24 以及

若一 3: 14 。在若望福音裏，「世界」往往指邪惡或魔鬼的領域，不

過，這裏把世界與天父對比，是把出於下和屬於下的，與由上而

來的作對比（參閱 3:31; 8:23) 。 Barrett (p. 438) 以末世論的詞彙

來解釋：耶穌與屬於他的人要在末日時才會完全顯露出來，那是

（時間上）將來的事；若望及忽略這點，但他強調耶穌降生成人

的事件，尤其他的死亡和受顯揚，已足以把耶穌和屬於他的人與

世界分別出來，而那是存在上的區別。耶穌升天在即，門徒雖塾

屬於他並將永遠與他縉合，但仍要留在世上，他們將要度已經臨

在卻未實現的雙重生活。

歸父 這是若望繹常用以描述耶穌的死亡或升天的圖像，參閱

14:12,28; 16:10,28 。

愛7 ; 函蓋了耶穌整個公開傳道時期。

世上屬於自己的人 若望在此強調耶穌與世界對立，為整篇臨別

贈言 (13-1 7 章）作引子。驟眼看來，這頗矛盾，因為世界只愛屬

於世界的人，卻憎恨屬於耶穌的人（參閱 15: 19) , 但耶穌把門徒

從世界中揀選出來與他咭合之後，又把他們留在世上 (17:11,15) 。

門徒將要度一種雙重的生活，因此耶穌以臨別贈言鼓勵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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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他們 在原文用過去式，有「顯示對他們的愛」之竟，指以－

個具體的行動表達持墳不斷的戚情，如 3: 16 , 天王對世人的愛，

以「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這行動顯示出來（參閱保祿類似的用

詞：羅 8:37; 迦 2:20; 弗 5:2) 。在下文 34 節，耶穌給門徒愛的新

誡命，與這裏的「愛他們到底」呼應，指示耶穌隨即替門徒洗腳

的行動，以及這行動所象徵的，耶穌在十字架上的犧性（參閱

15: 13) 。

到底 原文 de; ,E'Jcoc; 直譯是「直到頂峰」。這描述有雙重意

思，（－）徹底地、完全地（愛）和（二）直至生命的盡頭，即至

死的一刻。在 15: 13 耶穌將指出，自願地為別人犧牲性命是最偉

大的愛情。耶穌在十字架上臨死的一刻說「完成了」 (cEAEW), 與

「到底」的「底」字在原文同字根（參閱 19:30 庄釋）。

13 :2 正吃晚餐的時候 在原文，「晚餐」前沒冇定冠詞，所以有學者

認為並非指逾越節晚餐，如對觀福音所述的（谷 14: 12) 。對觀襠

音與若望不同的時間表，反映不同的神學。

魔鬼已使 原文的描述更具體，是「魔鬼已把念頭放進心」。思

高的翻譯表示猶達斯「決竟」出賣耶穌，這配合對觀福音的記載：

猶達斯在晚餐之前，已往見司祭長，表示他要出賣耶穌（谷 14: 1 O; 

瑪 26: 14; 路 22:3) , 但這與下文 27 節的描述矛盾。按 p66 , ~, B 

等抄卷，那「心」是魔鬼的心而非猶達斯的心，換言之，是魔鬼

決意猶達斯出賣耶穌；猶達斯是在積後接過耶穌遞給他的餅時，

才決意出賣耶穌 C 21 節）。若望屢屢把惡事歸咎於魔鬼 (6:70; 參

閱路 22:3; 宗 5:3) 。

13:3 耶穌因知道 若望加插這節旁白，是為抗衡上一節所述，魔鬼的

籌算。

父把一切已交在他手中 Schnackenburg (III, p. 17) 認為這並不

是指耶穌在公開傳道時展現的啟示和救贖的大能（參閱 3:35), 而

是指父交予他的王權，不管他的敵人如何努力 (7:30,44; 10:28) , 

又或者「世界的首領」暫時佔了上峰，最終也不能抵抗耶穌的王

權，因那是父所賜的。在苦難敘述開始之際作這樣的描述，似乎

有點諷刺，但若望以這話來作耶穌縉門徒洗腳的片段的引子，是

為凸顯耶穌的謙卑：他青楚知道自己是天主子，並以這身分服侍

門徒。耶穌的權柄是父賜予的，他很清楚權責的來源 (16,20 節；參

閱 3:35) 。若望在此指出父的參與是十分重要的，顯示父不是對耶

穌的苦難袖手旁觀，皆因一切都在父的旨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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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天主來的 尼苛德摩在夜間探訪耶穌時已指出這點 C 3 :2) : 租

後，鬥徒也會作類似的宣誇 (]6:3Q)c 正因耶穌這特殊身分才作

出他所作的一切（參閱 5: 19) 。

又要往天主那裏去 回應 l 節，這是耶穌「離此世歸父的時辰」°

耶穌很快就要透過十字架的屈辱回歸到父那裏，接受他自創世以

前已享有的光榮 (17:5); 他在席間為門徒冼腳，正是十字架的屈

辱的預像。 13-17 章的重要主題之一是：耶穌在委屈中受舉揚，所

以，若望在耶穌給鬥徒洗腳這片段的開端首先申明耶祅的榮耀。

13:4 從席間起來 猶太人習慣進餐之前為到訪的客人洗腳（路 7:44;

創 18:4; 19:2 等）。但這裏，耶穌與門徒已開始了晚餐，甚至差不

多縉束時，耶穌突？內離席，給門徒冼腳。對觀福音及有記載耶穌

給門徒冼腳，但按路加所載，門徒在最後晚餐爭論他們中誰最大

（路 22:24) , 激發耶嵊的訓斥：「是誰大呢？是坐席的，還是服事

人的 9 不是坐席的嗎？可是我在你們中間卻像是服事人的」（路

22:27) 。若望筆下的耶穌以行動解說路 22:27 的教訓。

脱F 原文 CT L航µ口與善牧言論裏，耶穌「為羊捨掉性命」的

「捨掉 ..J 一詞相同 (IO:ll,15,l7,18); 之後耶眜「穿上」（厙µprxvw)

外衣 (12 節），與善牧言論裏耶穌有權「取回」自己的性命

(10:17,18), 兩詞在原文也是同－動詞。耶穌藉着替門徒冼腳來

預示他在十字架上的犧牲。

束在腰間 這是僕人工作時的裝束（參閱路 12:37; 17:8) 。

13 :5 把水倒在盆裏 「盆裏」（參閱 RSV "basin") 可能給人一個錯覺，

以為耶穌以一盆靜止的水縉門徒冼腳。但有學者指出，當時的習

慣是以水壺盛看水，倒到手或腳上青冼，下面則擺放盆子接着污

水（參閱列下 3: 11) 。

開始洗門徒的卿 「開始」暗示耶穌逐一縉門徒洗腳，為 6 節的

「來到」作預備。進餐時，他們是靠左邊斜倚在卧扭，左手支撐

身體，右手取食物，雙腳則往背後伸（參閱路 7:38 , 罪婦站在耶

穌背後靠近他的腳，讓自己的眼淚晨透耶穌的腳）。替人家冼腳是

很低下的工作，即使是奴隸，若是猶太人也不用幹；冼腳這粗活

是留縉外邦人奴隸做的。不過，妻子會替丈夫冼腳，子女會替父

母冼腳，而門徒也必須替師傅冼腳，以示忠誠和愛慕。所以，列

下 3: 11 記載臣懍介紹厄里叟時，指他「就是常在厄里亞手上倒水

的那一位」。若望這裏的敘述強調正常的師徒關係給逆轉了，才引

致伯多掾的強列反應 (6,8 節）。耶穌的行動不但為門徒立下榜樣

(14-1 7 節），還有啟示的音義，一方面啟示耶穌對「屬於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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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愛 (1 節），另一方向，門徒若彼此相愛，也就是向世人啟示他

們與基督的關係 (35 節）。

門徒 對觀福音指出，耶穌是與「那十二人」共進最後晚餐（谷

14: 17; 瑪 26:20; 路 22: 14)· 若望沒指明十二位坐席，但在下文

18 節，耶穌説坐席的都是「我所揀選的」，迴響 6:70 的一句「我

不是揀選了你們十二個人嗎？」因此，讓耶穌洗腳的門徒極可能

是那十二位。再者，若望的最後晚餐敘述中點名提及的門徒，均

在對觀福音的十二宗徒名單上（猶達斯、伯多符、多默、斐理伯、

另一個猶達斯［見路加的名單］和耶穌所愛的鬥徒。耶穌所愛的門

徒極可能是載伯德的兒子若望）。

13:6 主！ 伯多掾不再稱耶穌為辣彼 (1:38), 而稱他為「主」（參閱

13:9,36) 。

你給我洗卿嗎？ 這句子在原文的咭構很特別，「你」和～我一

兩個代名詞是放在一起的，以加強語氕，表達伯多社莫名的驚谔。

13 :7 我所做的 門徒不單不明白耶穌冼他們的腳這行動（耶穌在

12-17 節將作解釋），若望福音多次強調，耶穌接受光榮和遣發聖

神之前，門徒都下明白他 (7:39: 14:26; 16: 13) , 因為只有聖神明

白耶穌的心音

以後 縹文及指明是甚麼事「以後」，但對阿 12: 16 , 膺是耶穌

的苦難和受顯揚。

13:8~ • 你永遠不可 非常強韌的抗議。伯多衽這反應迴響谷 8:32

的記述：耶穌首次預言他的苦難後，伯多祿接受不了而諫責耶穌。

伯多掾兩處的反應均表現他對耶穌的愛護有加，但對耶穌的使命

卻完全不理解。

我若不洗你 伯多綠與耶穌的話題由具體的「冼腳」轉到「 1先」

的概念，引伸先禮的屎意：冼禮是教會的禮儀，皈依的人是受冼

歸於主的死亡（參閱羅 6:3) , 因而也縉合於耶穌受苦受死前表達

他謙誠的愛的行動之中。

你就與我無分 這是極嚴厲的措辭。與一個人「有分」（即作伙

伴），就是分擔他的工作· 並於日後共享收穫 宗徒大事錄記載，

伯多掾指撒瑪黎雅的術士西蘆與聖神「沒有分」（宗 8:21) , 因為

術士不是思念天主的事；保祿在書信裏指出信徒與不信的人也不

能有分（格後 6: 15) 。耶穌所作的一切．就是一項侍奉（參閱

12:26) 伯多苻在此拒絕濃耶穌服侍，其實是否定耶穌的行動所

揭示的工作和服務的尊嚴，所以與耶穌皿分「與耶穌有分」這思

想在接看的臨別贈言有更具體的闡釋：門徒將分享耶穌享有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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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14:19), 耶穌在那裏，門徒也要在那裏 (12:26; 14:3; 17:24) , 

如此，門徒分享他的光榮 (17:22,24), 耶穌及父完美的愛也將啟

示給門徒 (14:21,23) 。

13 :9 連手帶頭，都給我洗牆！ 再一次顯示伯多綠不明白耶穌。耶穌

替鬥徒冼腳，目的不是清潔他們，而是以這行動教導他們服務的

尊嚴，即使是幹卑賤的工作；所以耶穌為門徒冼腳而不冼頭或手。

Morris (p. 549) 指出這句話再次刻劃伯多祿的性格（參閱 37 節，

21 :7) 。伯多褡未必真的想耶穌替他冼手洗頭，這誇張的句子只為

表明他真心的改正他先前在 6 節拒絕耶穌給他冼腳的說話。不過，

這仍表現伯多符的自我中心，處處自作主張，不讓耶穌作他願意

的事。 Newbigin (Morris p. 549 n. 25 引述）形容伯多苻的行徑就

像車輛要掉頭時，與其 180 度轉彎，司機以為雙倍的努力，效果

會更好，竟轉了 360 度。這固叭不能掉頭，實是枉費氠力。

13:10 沐浴過的人，已全身清潔，只孟洗卿就夠r 猶太人習慣赴宴席前

會先沐浴，但他們一般穿拖鞋，雙腳仍不免在路途上占染塵土，

所以，只需洗腳便可入席（參閱 4 節注釋）。這句話除暗示這文化

風俗外，也隱喻了洗禮的意義。「沐浴過的人」象徵已接受冼禮的

人，已因耶穌的血冼爭各種「罪過」（參閱若一 1 :7) , 不需第二次

冼禮；但信徒領冼後仍會犯罪，所以要「冼腳」，痛悔靈魂上的塵

土（《福音》 788 頁註 4) 。下過，西乃抄卷、拉丁通行本及教父的

譯文有較短的瀆法：三木浴過的人，不需要洗，因全身已清潔」°

Schnackenburg (III, p. 21) 訒為較短的讀去較切合敘述的脈絡，耶

穌在 8 節已縉「冼腳」的行動冠以更屎的寓意，而在下文 (1 Ob 及

11 節），焦點也由具體實在的潔淨轉到靈性上的純潔問題，因此不

能再以現實的角度理解這節，而關鍵在於「木浴」這詞。「木浴」

的原文 AOUW 原意是青冼，與上文 5,6,8 節的二先」 (JJLTTTW) 有別：

JJL TTTW 指局部的冼刷， AOUW 指全身青冼，所以譯作「木浴」。 AOUW

這詞在新约多次指冼禮，如宗 22: 16; 格前 6: 11 ; 弗 5:26; 希 10:22;

鐸 3:5 。不過，按若望的思想，信徒的洗禮是靠十字架上的耶穌被

刺透的肋膀流出的血和水 (19:34; 參閱 7:38 相關的水的圖像）。

若一 1 :7 更指出是「聖子耶穌的血」冼凈我們的各種罪過。因此，

耶穌替門徒冼腳這行動象徵他十字架上的死（參閱 7-8 節注譯）；

鬥徒讓耶穌冼腳，象徵他們接受耶穌十字架的救贖，滌除了所有

的罪。這節較短的讀法已表達了這思想。

你們原是潔淨的，但不都是 「潔淨」（ KCX加poi;) 一般指外在／

物體上的清潔（參閱瑪 23:26; 27:59; 希 10:22 用「淨水」冼滌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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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若望福音除此處外．只有 15:3 用過這詞，指的卻是靈性上

的純潔。在此，若望在玩弄這詞的雙重意思。

13:11 耶穌知道誰要由賣他 6:64 更指出耶穌「從起頭」就知道。「要出

賣他」在原文屬現在分詞，一方面指現正發生的事（參閱 2 節注

釋），同時也有將來的含菩，表示稍後才發生出賣的行動 在福音

的讀者而言，那出賣者是誰固叭呼之欲出｀但為耶穌同席的門徒，

耶穌在 10 節的暗示並不明顯。

13:12 乂去坐F 原文是「再躺下」，那是當時猶太人進餐的姿勢（參

閱 5 節注釋）。

你們明自我給你們所做的嗎？ 「明白」一詞在原文的語法

(YlVulCTKHE) 除可作疑問，也可作命令詞，即：「你們要明白……」

（參閱 15: 18 的「該知道」，原文是同一字）這命令除回膺 7 節的

「以悛你會明白」，同時作下文 (13-20 節）耶穌為自己的行動作

王釋的引子。讀者會；主音到前後兩個不同的重點：耶穌替門徒冼

腳的行動象徵他潔凈人心 (8-11 節），而他的解釋卻強調那是謙遜

的表現 (13-20 節，參閱路 22:26-27) 。其實兩者並不矛盾，因為

耶託正是透過主動的、謙卑的服侍潔淨人的心靈，而被他潔淨的

人也將彼此相愛和互相服侍 (35 節；參閱若一 3:16,24:4:11)

13:13 r 師傅 J.., r 主子」 門徒對耶穌的稱呼，反映他們對耶穌的了解

的發展。在福音初段門徒較多稱耶穌為「師傅」，及至福音末段，

「主」則較常見 不過，耶穌死而復舌之前，門徒口中的「主」

並末包含神學的音義，只是猶太璫師的門生對師傅的一種尊稱。

當然，聖史寫嗝音時，在基督復活的光昭下，福音的人物每次以

「王」稱呼耶穌時，也脫不了神學的暗示

我原來是 原文是 dµl 沉 P C 因為我是）。 Schnackenburg (III, p. 

24) 形容這為平實的描述，相對臼心矼戶 (19 節；參閱 6:20;

18:5,6,8) , 因為這裏的隼點不是耶穌的天主性，而是耶穌的胸襟：

身為師傅的耶穌做了徒弟的工作（參閱 16 節）。

13:14 爲t子· 爲師傅的 耶穌把門徒對他的稱呼的次序對調了（參閱

13 節），這不單為避免單調的重複，還要表達他實際的身分：因他

是天主子，才要求門徒跟隨他，以他為師傅。

若我……你們也該 這是基督徒的尊嚴和彼此服恃的基礎（參閱

12:26) 。弟前 5: 10 把「冼過聖徒的腳」列為善工之一，顯示在教

會初期，這行動已被廣乏接吶為基督徒服務的一個標記 e

13:15 立了榜樣 這是新约唯一的一次指明耶穌為人立下榜樣，雖絪耶

穌縉門徒頒佈愛的新誡命時，也囑咐他們要照樣作（參閱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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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15: 12) 。幾部福音書均強調鬥徒要「跟從」耶穌，這與猶太人

的文化有關，「模仿」則是較希臘化的概念 (Schnackenburg, III, p. 

24) 。若望在福音裏指出，耶穌降生為人使枚恩臨現人問，因此我

們要「履行真理」 (3:21), 「接受」丶「承行」丶「遵行」（參閱 12:48;

7:17; 8:51) 他的說話；在書信裏始見若望強調門徒要仿效耶穌的

作為（參閱若一 2:6; 3:3,7; 4: 17) 。

13:16 奉使的 凉文如面CJ1'0AO<;' 就是奉差遣的人（參閱格後 8:23; 斐

2:25) 。路加記載耶穌揀選十二名門徒後，「稱他們為宗徒」（路

6: 13) , 如面CJ1'0AO<; 因而成了專有名詞，指奉差遣傳佈主的復店的

人。但若望從未稱這十二人為「宗徒」，只稱他們為「那十二位」

或「門徒」（參閱 2:2) 。

13:17 如果實行 處於高位的人謙抑自下為人服務，才能顯出其尊貴之

處，這道理知易行難（參閱路口 28) 。若望福音，以至整部新约

都強調「聽」了耶穌的話就要「遵行」（若 12:47-50; 參閱瑪

7:21,24-27; 雅 I :22-25) 。從另一個角度而言，信徒只有透過具體

的行動才可評識真理（參閱 3:21; 7:17; 8:31-32) 。

便是有福的 若望福音只記載兩項真福：這裏是服務／實踐的真

福； 20:29 則是信德的真福。

13:18 揀選 若望多次強調耶穌親自揀選門徒 (6:70; 15:16,19), 但其

中一個要出賣他。這並不表示耶穌選錯了人，也不是耶穌意料之

外的事（參閱 6:64) , 反而使舊约得到應驗，因而鞏固而非削弱門

徒的信德。

經上所記載的 馬爾谷福音的苦難敘述共 17 次引用舊约，若望

只 9 次引用，當中只四次與谷的引用相同，這是其中一處，引自

言永 41[40]:10 。

應驗 新约多次指出舊约的說話得到應驗，若 18:9,32 更指出耶

穌自己的說話得到啊驗。這裏以及另兩處 (15:25; 17:12) 均是耶

穌自己指出舊约的應驗。若望 8 次指出舊约或耶穌的說話得到應

驗，都與耶穌受光榮的「時辰」有關 (12:38; 13:18; 15:25; 17:12; 

18:9,32; 19:24,36) 。

吃過我飯的人｀也舉卿踢我 引自詠 41[40]:10, 背景是撒下 15: 12 

所載，達味的參謀阿希托費耳與阿貝沙隆合謀背叛達味。與上司

同席一起吃飯代表對上司效忠（參閱撒下 9:7, 13; 列上 18: 19; 列

下 25:29), 而出賣曾與白己同席的人，是有違款客的傳统；把腳

舉起朝向他人更是輕蔑的舉動。璹括而言，這話表示出賣者不是

普通的相識，而是十分親密的摯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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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望不用較常用的「吃」字 c foe囚），而用 ,p心 yw, 令讀者想

起生命之糧的言論中，若望四欠用 ,p心yw 暗示在聖祭禮儀中「吃」

基督的肉 (6:54,56,57,58) 不過， Schnackenburg (III, p. 26) 指

,p這yw 在日常對話中多毆用作 Eo8i'.w 的現在式，若望亦從未在

福音中採用 ico8i'.w 的現在式，所以很難指出這節與 6:53-58 有關

連。

13:19 事未發生以前·我告訴你們 同樣的思想，見 14:29; 16:4 (參閱瑪

24:25) , 迴響雅威藉先知的謊話（依 48:5) 在茵均，預知未來是

雅威的德行二一（參閱依 41 :26) 。 Origen 認為這裏的「事」指猶

達斯出賣耶穌，之後，門徒便會知道耶穌是被出賣的「那一位」

(Bernard, II, p. 469 引述）。但這解釋過於表面。見以下注釋。

你們相信 原文是過去式假設語氙 (aorist subjunctive) , 假設一

個行動：達至完全的信德 耶穌所講將要發生的事，可有兩種理

解：（一）回暉上節，指猶達斯出賣耶穌 (Barrett, II, p. 445; 

Schnackenburg, III, p. 26)。噴趴耶穌被其中侗鬥徒出賣這事令人

費解，但事情發生之後，耶穌仍是天主所派遣的那位。（二）耶穌

的苦難、死亡、復舌及升天整體過程，將引領門徒完全相信耶穌

(Brown, II, p. 555) 。

我就是那一位 原文沒有謂詞「那一位」，只是 EY這己訌，即「我

是」（參閱 8:58) , 亦即舊约中雅威的自稱。 20 節將清楚表達耶穌

自稱「我是」的反意：人在耶穌身上真的能與天主相遇。

13:20 關於鬥徒接受耶穌派遣，耶託接受父派遣這連銪關係，見 20:21

庄釋。耶穌的工作就是父的工作 (5: I 9), 見到子就是見到父 (1: 18; 

14:9) ; 門徒要做更大的事業 (14:12), 好讓他們彼此的愛彰顯父

與子的契合 (13:35; 1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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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大綱

1 節

2-3 節

4-5 節

6-11 節

12-20 節

光榮篇導言

引言

若望福音詝釋

綜合釋義

耶穌為門徒洗腳

解釋一（對話）：死亡與洗禮

解釋二（訓言）：服務

13: I 是光榮篇 (13-21 章）的導言，清楚指出耶祅將要接受苦

難和死亡，作為哈所有信仰他（即「屬於（他）自己」）的人的－

個愛的標記，標誌他對他們的愛，至死不；俞。與此同時，耶穌的

苦難死亡是一項勝利，因他要藉此回到父那裏。耶穌對鬥徒的愛

和他回歸父這兩主題成了光榮篇的重點。另一王題是耶穌清楚「知

道」將要發生的一切 (13:1,3; 18:4; 19:28), 因為沒有人能奪去耶

穌的性命，他是「甘心情願捨掉它」的 (10:18) 。從敘述的角度看

來，這一節同時標誌耶穌公開傳道的咭束和回歸父的旅程的開

始，與路 9:51 可謂異曲同工。

雙重解釋

耶穌在這片段先後兩次表示鬥徒中有叛逆者(10b 和 18a 節）；

此外，關於他給門徒冼腳這行動，耶穌首先指出他們現在不明臼，

將來才會明白 (7 節），但之後又說門徒即時已知道了，甚至可以

遵行 (17 節）。學者由這些雙重的記述，推論若望在此咭合了兩個

不同的傳统來解釋耶穌的行動，其一是 6-11 節耶穌與伯多褘的對

話，當中充份發揮若望的「誤會」技巧：伯多祿的飼知引發耶穌

進一步解釋他行動的屎意。此外， 12-20 節的訓言較籠统地指出耶

穌是門徒仿效的對象，焦點似乎由耶穌轉到門徒身上 (16-20 節），

鬥徒的使命與耶穌的使命一脈相承，極可能是較後期的加插

(Brown, II, p. 562) 。



13: 1-20 373 

向早囷睪~ (6-11 巨行） 解釋二 (12-20 節）

對耶穌替門徒 7 節 12 節

冼腳的理解 耶穌回答說：「我所做 及至耶穌冼完了他們的

的，你現在還不明白， 腳，穿上外衣，又去坐

以後你會明白。- 下，對他們說：「你們明

白我給你們所做的嗎？」

耳卫荷禾 B勺 f子重力 牧恩的賞報： 縉鬥徒的榜樣：

的深意 8 節 15 節

伯多掾對他說：「不，你 「我給你們立了榜樣，叫

永遠不可縉我冼腳！」 你們也昭我縉你們所做

耶穌回答說：「我若下冼 的去做。」

你，你就與我餌分。」

門徒獲享的 洗腳＝潔淨 仿效的人是有福的：

救恩成果 10a 節 17 節

耶穌向他說：「木浴過的 「你們門知道了這些

人，巳全身青潔，只需 事，如果實行，便是有福

冼腳就夠了。」 的。」

並非所有門徒 10b 節 18a 節

可得到 「你們原是潔爭的，但 「我不是說你們全體，我

不都是。」 認識我所揀選的；＿

負賣者是例外 11 節 l Sb-19 食行

「原來，耶穌知這誰要 「但經上所記載的必須

出賣他，為此說：你們 應驗：『吃過我飯的人，

不都是潔凈的。」 也舉腳踢我。』就在現

在，事未發生以前，我告

訴你們，好叫事發生以

後，你們相信我就是那一

位＾」

（參閱 Brown, IT, p.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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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昧替鬥徒先腳 (4-5 節）

若望沒有摺逕耶穌在最後晚餐中建立聖體聖事，因為已提前

在第 6 章記述耶穌講論聖體聖血聖事的道理。反之，若望敘述了

耶穌在最後晚餐中作了一個獨特的行動：縉門徒冼腳。按當時的

習俗，一個奴慧若是猶太人，也可豁免替主人冼腳這厭惡性的工

作；不過，作徒弟的，或作妻子的，也會替師傅或丈夫冼腳，以

示忠誠和愛慕。耶穌替鬥徒冼腳，讓卑地表示他對鬥徒的忠信和

愛情，店員了路 12:37 所言：「主人來到時，遇見醒痞着的那些僳

人，是有囤的……主人要束上腰，請他們坐席，自己前來伺侯他

們」°

學者對這行動的象徵音義眾說吩云。耶穌以「主子」、「回傅」

的与分，縉鬥徒作了連一般猶太人奴隸也可免役的工作，充份表

現出他的讓卑。這也是耶穌自己的解釋 (12-1 7 節），藉此勸勉鬥

徒效去他，彼此服務。不過，耶穌在與伯多褡的對答中暗示，＼先

腳」這行動有冼峰罪惡的功效 (10 節），若拒絕耶穌「冼腳」，門

徒便不能承繼救恩 (8 節），因此，自教父時期起，基督徒便認定

耶穌縉鬥徒冼腳這行動，具有聖事性的象徵意義，例如先禮、聖

體聖事、悔罪，甚至宗徒的祝聖禮。 Brown (II, p. 559) 強調耶穌

為門徒先腳這行動，首先是他的苦難和死亡的預像，在此基礎上，

再成為冼禮的一個象徵。

解釋一：死亡與冼禮 (6-11 節）

a) 耶託：三先腳」預示苦難

若望刻音在 2-3 節的引言把冼腳行動與耶穌的苦難死亡連繫

起來 2 節提及猶達斯的背叛，這暗示：當魔鬼開始行動置耶穌於

死地之際，耶穌以替門徒冼腳的行動預示他的死亡 此外， 3 節指

出「父把一切已交在他手中」，這當叭包括拯救所有人，和為此犧

牲他自己的性命的權力（參閱 10:18) 。「從天王來的」耶穌，以天

主子的身分為人作這一切，更顯出他的死和象徵其死亡的「冼腳

行動」之屈辱 c

耶穌替門徒冼腳是一個先知性的行動，象徵他的苦難和死

亡 耶穌抒尊降貴為自己的徒弟冼腳，實是提前展現十字架苦刑

的羞辱，正如瑪利亞提早哈他的身體傅庄，預備埋葬一樣

(12:1-8) 。所以，除表現了他的謙卑和對鬥徒的大愛，耶穌的行

動還有救贖的意義。耶穌告訴伯多褡：「我若不冼你，你就與我皿

分」 (8 節）。「飼分」的－分」字 CµEpoc;;) 在希臘文箇约指天主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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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色列的「產業」 以色列十二支派均可分得嗝地作產陷，唯獨

肋未支派沒有分兒（戶 18:20; 參閱申 12:12; 14:27) 。亡國後，以

民對天主的產業的期待，由許地的一分兒轉移至抽象的、天上生

命的期盼；若望在默示錄乜有以 µEpos 一詞摺述末世時聖徒將獲

享的永遠賞報（默 20:6; 22: 19) 在此．耶託強調冼腳的行動讓鬥

徒與他有分兒，帶出臨別贈言的另一個主題：耶穌要在天堂與門

徒縉合在一起 (14:3; 17:24 ; 路加也曾描寫鬥徒在將來的天國裏的

位置，參閱路 22:30) 。換言二，耶穌為門徒冼腳，是讓門徒得與

他一起共享永生

伯多掾幾番抗議，把他衝動、愚奔的性格表露無遺 他從一

個極端 堅只不許耶穌替他冼腳 (8 節） 轉到另一個極端

「連手帶頭」也要冼 C 9 節） 彷彿先的次數越多、範圍越

廣，與耶穌的「分兒」便越大。但耶穌指出：只須冼腳使足夠 (I 0 

節），因為冼腳象徵耶祅的苦難死亡，因着耶穌的死，門徒可享有

與他一起的永恆生命。

b) 門徒：「冼腳」象徵冼禮

除了象徵耶穌的苦難死亡，耶穌替鬥徒先腳這片段也引伸聖

冼的諂意。首先，在 8 節的對話中，耶穌把伯多掾說的具體「冼

腳」動作，轉變為較抽象的「 1先」的概念；再者， 10 節指二木谷

過的人，不需要再冼」，與「木谷」 C AOUW) 同字根的動詞在新约

往往指「先禮」，如宗 22: 16 , 阿吶尼雅從保祿領冼，呼末聖神的

名三先除」（缸OAOUW) 他的罪（參閱鐸 3:5; 格前 6: 11; 弗 5:26; 希

10:22; 默 1: 5) 。按若望的思想，人的罪不是憑冼禮得以滌爭，而

是憑耶穌羌平的血（若一 1 :7; 嘅 7: 14) , 而耶穌的血與水的先禮

均能冼滌人的罪（參閱希 9:22 與 10:22; 鐸 2:14 與 3:5 均把兩者相

提並論）。正因如此， 10 節的「 i本谷」仍是指「冼腳」，而耶穌替

門徒冼腳則是他血的洗禮一—苦難死亡~。

箇孕禾睪＝ : 訃艮矛另 ( 12-20 百节）

耶穌為門徒冼腳的第二重意義，是為門徒立下榜樣，叫鬥徒

仿效耶穌的謙遜，彼此服務。即使是個謙遜的榜樣，耶穌為門徒

冼腳這行動仍與他的死息息相關。在下文 15:12-13 , 耶穌囑咐門

徒彼此相愛，甚至要為朋友犧牲性命 這片段與谷 l 0:32-45 的主

題十分接近。珥爾谷記載耶託第二次預言自己的苦難後，載伯德

兩個兒子要求分享耶穌的光榮，耶穌卻指出他們必須首先分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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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苦難，接受他將接受的（苦難）「洗禮」（谷 10:38-41); 此外，

團醴裏最大的，要當眾人的奴僕，而他自己的服務，就是「交出

自己的性命，為大眾作贖價」（谷 10:45) 。丐爾谷和若望兩個片段

都是在耶穌的死亡的陰影下，凸顯了冼禮和侍奉的重要。

預告將被出賣

耶穌為門徒先腳的兩個解釋 (6-10 節； 12-17 節）之後，均指

出門徒當中有一個不為耶穌所動。 n 及 18 節均表明耶穌青楚知道

猶達斯要背瘢他，但 18 節更進一步指出耶穌為何甘顆被人出賣，

那是為滿全聖縹的記載。若望引用詠 41[40]:10 的說話，反映出初

期某督徒的傳统：谷 14: 18 有同一首聖詠的影子；而保綠在格前

11 :23 也把耶穌建立聖體聖事與他被出賣兩件事聯在一起。 13: 18 

是若望福音最後晚餐的記述中，唯一的一處提及吃餅的，令人不

其銩想到 6:51 耶穌的說話：「我所要賜縉的食糧，就是我的肉」°

詠 41 [ 40] 是一首病重者的祈禱文，若望所引用的一節之後，

正卧病的作者懇求天主隣潤，使他「病除」，好能向敵人復仇。在

原文，「使我病除」可直接譯作「使我起來」（參閱和合本； NRSV 

的 "raise me up") 若 13: 19 也迴響這思想，指出門徒將來會相信

耶穌就是以「我是」自稱的那一位，那當叭是他在十字架上被「高

舉」起來的時候 C 8:28) 。

耶穌在此預告猶達斯將出賣他，因猶達斯的出賣將是耶穌的

苦難、死亡、復后整個受舉揚的過程的序幕，耶穌的預告可幫助

鬥徒相信將要被高舉到父那裏的耶穌。這也迴響依 43: 10 的說話：

]尓們就是我的證人……是我揀選的僕人，為叫你們詔識和信仰

我，並明白我就是『那位』 J 0 

預目將被出賣

(13:21-30) 

經文注釋

13:21 心神煩亂 若望福音記逕耶穌「心神煩亂」每每是因為撒殫勢力

擴張，扼殺了人的生命。這詞在口： 33; 12:27 形容耶穌的心清，在

14:1,27 則形容門徒的心清。若望一方面強調耶穌清晰地荳識自己

與父的合一（參閲 5: 19), 同時也凸顯耶穌真實的人性（參閱 1: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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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地説 原文是兩個動詞，「作證」 (µaprnpEw) 和「說」

().,Eyw), 以示隆重 襠音所描述的見證主要的內容是耶託（參閱

I :7) , 但耶穌也曾為自己作證 (4:44) , 他降生的目的則是与真理

作證 (18:37)c 關於耶穌的見證，參閱 3: 11,32; 7:7; 8: 14, 18 

你們中有一個要川賈我 「出賣」的意思見 6:64 。四部福音均指

出：耶穌是在最後晚餐首次透露這驚人的消巴（谷 14: 18; 瑪 26:21;

屈各 22:21 ) 。

13:22 門徒便互相觀望· 猜疑…… 有關耶穌預言將被其中一個門徒出

賣而引起席間一陣混亂和猜疑，丐爾谷記載門徒正一問耶穌「難

道是我嗎？」（谷 14: 19; 參閱瑪 26:22) , 路加指鬥徒「彼此相問」

（路 22:23) , 若望的記載最与逼真，很可能是他畫晰的回涪。

13:23 是耶穌所愛的 丐爾谷記載耶穌與「那十二人」吃最後晚餐（谷

14: 17) , 所以，耶穌所愛的門徒應是十二人其中一個 這是佗在若

望的敘述中首次出現，之後遺有五次，全都在光榮蓋內，而每次

若望都用動詞的形式指出，他是「耶穌所愛的」鬥徒，而不是用

名詞形式稱他為「愛徒」 (beloved disciple) 。

斜依 耶穌時代的人進餐時是躺在臥榻／少發上，左手支擇身

體，右手取食物。在最後晚餐，耶穌所愛的門徒躺在耶穌右邊，

因此可以「斜依在耶穌的懷裏」。在耶穌的左邊，應是猩達斯，耶

穌才可直接把食物遞給他 (26 節）。主人的左邊本來是上賓的座

位，耶穌的最後晚餐艾有邀請客人，由團體中掌管財政的人坐。

此舉也可能是耶穌希望盡最後努力菽化他的負賣者回頭 伯多掾

可能坐末端，所以耶穌最後縉他冼腳 (12 節）。氫論如何，他不能

直接向耶穌說話，要示音耶穌所愛的鬥徒代勞。

在耶穌的恢裏 令人想起福音序言指出耶穌是「在父懷裏的獨生

者」 (1:18) 。耶穌所愛的鬥徒與耶穌的關係，就如耶穌與父的關係

一樣；正如只有子可以啟示父，同樣，只有耶穌所愛的門徒可見

證／啟示耶穌（參閱 21 :24) 

13:24 示意 有學者按厄息尼人和谷木蘭團體的規則指出，在筵席上交

談也要論資排輩，伯多掾要示意耶穌所愛的門徒向耶穌發問，暗

示伯多褡地位較低，不能直接問耶穌。但這假設與下文耶穌的臨

別贈言的語調大相違背，沒有說服力。伯多符大概是坐在末端，

不想大聲問耶穌這問題，所以示営坐在耶穌身邊的門徒代勞

(Brown, II, p. 576) 。

13:25 緊靠 如此，他使可輕聲問耶穌，下讓其他人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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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6 一片餅 「餠」原文山wµ(ov 是較籠统的「一小分／小片／碎

塊」，有學者指那是逾越節晚餐中蘸果醬的苦菜，因為，在一般晚

餐吃菜時不會蘸果醬；不過，逾越節晚餐這程序應是在吃主菜之

前，但按若望的敘述，晚餐已接近尾聲（參閱 2 節），所以譯作「一

片餅」較貼切。希臘基督徒以此字代表聖體，囚此有學者訒為耶

穌是把聖體遞哈猶達斯，但若望沒有記述耶穌建立聖體聖事，很

難預期讀者會把一小分食物理解為聖體。也有學者以格前 11 :29 

「若不分辨主的身體，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案」來解釋撒殫隨着那

片餅進入猶達斯的心。

羆……遞給 東方人熱情好客，主人家繹常會替客人蘸餅，然後

遞給他。門徒可能習慣了這種禮儀，對耶穌今次的行動也不以為

音（參閱 28 節），連發問的這位門徒也及有甚麼反應。但為猶達

斯，耶穌對他這最後一個愛的表示，卻成了夫定性的審判時刻（見

下節主解）

13:27 關着 表示時間的秩序而非因果的關係；撒殫不用依附那片餅進

入猶達斯的心。

撒殫 這是若望福音唯一的一次用「撒殫」這名，語氣較重（對

比 6:70; 8:44; 13:2 的「魔鬼」）。耶穌降生人世，是為叫人作出抉

擇，不接受他或拒絕他的，已受到判罪 (3:19-21; 9:39) 。若望在

此指出，除非是天主和耶穌的對頭 撒殫 的作為，否則難以

解釋為何人會選擇王暗和邪惡甚於光明與美善（參閱 8:44) 。耶穌

預告他的十字架苦刑時，這思想更加突出（見 12:31; 14:30) 。

於是耶穌對他說 表示耶穌知道猶達斯要出賣他，因為他「眨識

在人心裏有甚麼」 (2:25) 。

你所要做的，你快去做髒 迴響瑪竇 26:50, 耶穌在革責瑪尼被捕

前對猶達斯說的話：「朋友，你來做的事就做罷！」。「快」在原文

屬比較级（參閱 20:4) , 耶穌似乎告不及待他要接受的苦難，所以

催促猶達斯「快點」行事（參閱路 12:50) 。雖叭耶穌知道猶達斯

的陰謀，仍向他示好，遞餅給他吃，而這裏的一句「你所要做的，

你快去做罷！」其實是催迫猶達斯夫定要做甚麼：接衲耶穌的好

音，懸崖勒丐？抑或繼墳進行與魔鬼的勾當（參閱 2 節）？耶穌

對猶達斯這最後的一個愛的行動，成了猶達斯接受審判的一刻。

這是若望福音其中一個重要的主題：耶穌降生成人不是為審判世

界，而是叫世界藉他而得枚，人若不接受他，便已受到了審判

(3:16-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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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8 囧席的人 原文是「那些飼看的人」，指出他們進餐時的姿勢

誰也没有明白 指門徒不明白耶穌在 27 節催促猶達斯加快行事

的說話 即使耶穌所愛的門徒明白耶託蘸餅遞給猶達斯這行動．

他也無去想像猶達斯要作的是甚麼事。對觀福音記述耶穌預言他

將被一個門徒出賣後．門徒都問耶託，「主．難道是我嗎？」（珥

26:22; 參閲谷 14: I 9) , 反映他們以為那是一種不清願或不自覺的

出賣，而非朵謀遠慮的背毆 這解釋為何耶穌所愛的鬥徒艾有向

其他人掲露出賣耶穌者的身分。

13:29 給窮人旌捨一些東西 這是逾越節的其中一個習俗

13:30 黑夜 一般晚餐是在黃昏吃的，逾越節晚餐才是入夜後才吃

(Jeremias, Brown, II, p. 576 引逕）下過，若望這勻「那時，正是

玉夜」並不單是一個時間的指示，因為逾越節應是月籠之夜

(Howard, Beasley-Murray, p. 239 引述），夜間也下會芥王一片

若望福音一直強調光明與王暗的對壘，耶穌是世界的真光，王夜

閂象徵魔鬼的權勢 (14:30 參閱路 22:53) , 「王夜」是耶穌不能工

作的時候 (9:4; 11:10; 12:35) 。猶達斯走進玉夜，表示他棄絕了光

明 (11: 1 O; 參閱呋 21:25; 22:5), 成了圭暗勢力的一員（參閱宗

1 :25) 猶達斯與在王夜尋訪耶穌的尼苛博摩成了強訂的對比：猶

達斯離開耶穌這一世界的光」而進＼玉夜，尼苛德摩則由王暗走

向耶穌 世界的真光。

綜合釋義

耶穌為門徒冼腳是一個先知性的行動，預示了他的苦難死

亡；接看，耶穌再以預言掲尕出賣他的人的身分

四部嗝音均記載耶穌在最後晚餐時，預告其中－個鬥徒要出

賣他，鬥徒的反應卻不盡相同。路加指鬥徒「彼此相問」（路

22:23); 丐爾谷(=瑪竇）記載他們都懷疑自己，逐一問耶穌：「難

道是我嗎？三谷 14: 19; 瑪 26:22); 若望的記述中，鬥徒既有「互

相觀望」，猜疑誰是出賣者 (22 節），也有直接向耶穌詢問 (24 飪），

反映席間一時的混亂，同時突出了耶穌所愛的門徒的角色

若望福音保存了這泣耶穌所愛的門徒的見證 (19:35; 21:24)• 

而這是他在福音的首次露面（參閱 1 :35 的「兩個門徒」），同一時

間刻劃出他與耶穌的親密關係以及他與伯多綠的伙伴關係 晚餐

時，他「針依在耶穌的懷裏」 (23 節），就像福音的序言褔寫耶穌

是「在父懷裏的獨生者」 (l: I 8) , 換言之，他與耶託的親密關侍，



380 若穹福音訐釋

可比擬耶穌與父的關係。因此，不少學者指出耶穌所愛的門徒是

基督徒的典範，因耶穌在 17:23 將向父祈求，希望他的鬥徒也能分

享他與父的親密關係：「我在他們內，你在我內……」°

若望在耶穌預告匿達斯出賣他時，才讓耶穌所愛的門徒首次

露面，似乎是亥］意強調兩人的對比。耶穌蘸飼遞給猶達斯，是個

友好的表示（見 26 節主釋），匯形中這使猶達斯面對審判的決定

時刻（參閱 3:16-21) 先前，耶穌為所有門徒左腳，戚化了伯多

吐，卻打動不到猶達斯；現在，耶穌特別向猶達斯示好，他仍無

動於中，因為他選擇了撒殫而捨棄了耶穌 若望在 2 節已指出猶

達斯在晚餐之前己受制於魔鬼的勢力，在 27 節更指出撒殫璉着那

片餅「進入了他的心 （參閱路 22:3) 。之後，屐達斯離場，極可

能是到猶太領袖那裏出賣耶穌，因乃，當他再出場時，將帶同猶

太人的差役的來逮捕耶穌 (18:2-5) 。不過，若望字裏行間刻劃了

耶穌一直掌控着事清的發展：他暉餅遞縉猶達斯，追使他作出光

明與王暗之間的抉擇 (26 節），叭後，他知道猶達斯已不能回頭，

便催促他決去實行詭計 (27 節）。就此看來，耶穌是告不及待迎接

他的光榮時辰（參閱路 12:50) 。

遶看耶穌韭許猶達斯離開和撒殫正式登場，王夜的時辰到來

了。耶嶧曾警告「望夜來到，就沒有人能工作了」 (9:4) ; 「人若在

卫夜行路，就要磧跌，因為佗艾有光」 C 11: 1 o) 。猶達斯正是那些

「愛王暗甚於光明」的人 (3:19) 。若望的一句 r 那時，正是王夜」

(30 節），等同於路加所載，耶穌在欖橄山說的「現在是你們的時

候，是王暗的權勢！」（路 22:53) 。不過，即使在耶穌一生最幽暗

的時刻，耶穌也不會被壓倒，因為若望在福音的序言已告定一黠：

「光在呈暗中唁耀，聿暗夫不能勝過他」 (1 :5) 。長長的王夜驾有

盡頭，當耶穌死後，一週的第一天，「天還王的時候」 (20:1)• 瑪

利亞瑪達肋納要來到墳墓，見證世界的光 耶穌 如何走過

死亡的幽谷，戰勝王暗。

參考書目

13-17 章的參考書目見 486 頁。



耶穌的臨別贈言

(13:31-17:26) 

內容大綱（參閱 Brown, II, p. 545-54 7) 

（一） 耶穌的離去與鬥徒的將來 (13:31-14:31)

導言：彼此相愛的命令

耶穌是門徒往父那裏的道路

381 

13:31-38 

14:1-14 

14:15-24 

14:25-31 

護慰者、耶穌和天父要到愛耶穌的人那裏

臨別的鼓勵和安慰

（二） 鬥徒的生命及耶穌離去後他們與世界的接觸

(15-16 章）

15:1-17 葡萄樹與枝條

15:18-16:4a 世界惱恨耶穌和他的鬥徒

16:4-15 耶穌的離去與護慰者的到來

16:16-33 耶穌的再來將帶哈鬥徒喜樂與明悟

（三） 大司祭的祈禱 C 17 章）

1 7: 1-8 

17:9-19 

17:20-26 

為自己（完成任務，祈求光榮）

為鬥徒（父賜哈耶穌的人）

為信徒（因門徒的話而信從的人）

臨別贈言概論（參閱 Brown, II, p. 581-604) 

在神蹟篇 (1-12 章），耶穌通常首先行神蹟，叭後以言論加以

解釋（參閱 4,6,9 章）；但在光榮篇 (13-20 章），次序剛好倒轉。

耶穌的臨別賠言是解釋他最重要和最偉大的一個行動 回歸父

那裏 的屎芭和影饗。耶穌要把解釋放在這行動前面，凉因是

（－）這行動是整個福音的高峯，若在行動之後才解釋，有點泛

高，朝；（二）這行動那麼震撼，門徒事先需要有一些心理华備，所

以耶穌以長長的遺訓來安慰、鼓勵並勸勉他們。

不過，耶穌的臨別贈言也不可與一般的言論相提竝論，因為，

他在公開傳道期間的言論是說洽辶懷敵芭的聽眾（「猶太人」）聽

的，言論的背景是一個拒絕耶穌的世界；但耶穌的臨別贈言是給

「屬於白己」的人 (13: 1) 的，他對他們的愛那麼屎，甚至願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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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捨掉自己的性命 C 15:13) 。更重要的是，臨別贈言所解釋的行

動，即耶穌的死和復舌，已超越了神蹟的範疇，不單是啟示天主，

而也是進人了光榮的境界，把耶穌公開傳道期間行的神蹟所象徵

的超性現實，變成了具體而實在的現實。耶穌與門徒的最後晚餐

已開始了他光榮的時辰（參閱 13: 1) , 所以說話的耶穌已超越了時

間和空間，他已踏上回歸父那裏的路途，而他關注的，是不要拋

棄所有信他，但還要留在世界上的人 (14:18; 17:11) 。雖叭他在最

後晚餐向門徒講話，實際上他是由天上與他們說話；雖叭在場的

只有他的門徒，但耶穌的臨別贈言是給世世代代跟麾他的基督徒

的。若 13:31-17:26 記述的「臨別贈言」是耶穌的遺囑，但我們面

前的這篇「遺囑」並不只是一個臨死的人的說話記錄，因為，在

復舌基督的光唄下，並透過護呾者的到來，這篇言論因而成為一

篇生店的訓言。整篇訓言不是記紓一個已死的人臨終的遺言，而

是一個在他內有生命（參閱 6:57) 的人，縉褔音所有讀者寫的。

壩輯的痕跡（參閱 Blank, p. 11-14) 

按類型批判的分析，耶穌的臨別贈言十分接近篤约聖祖的遺

囑，如雅各伯哈他的十二個兒子的遺囑（創 49:1-27), 或梅瑟縉

以民的遺訓（申命纪）。整部申命纪的架構是梅瑟臨死前（和以民

進佔福地前）對以民的訓示：開首的 1-4 章回顧以民在曠野流浪的

日子（典型的遺囑都會回顧一個人的「豐功偉墳」）；縉束的 31-34

章則以祝福和勸勉作縉，鼓勵以民在日後定居許地時，應如何生

后。這回顧與前瞻強調了梅瑟辭世前的心清。不過，在這「遺囑」

的架構之下，申命纪的缢輯者加插了其他的誡命和訓示，有新有

舊。換言之，所謂「梅慧的遺囑」並不單是梅瑟死前給以民的一

些訓示，也是哈後世的以民的訓示。

缢輯者為何要假借臨終前的梅瑟的 o, 縉自己的聽眾訓話？

答案是：（一）加強這些勸諭或訓令的迫切性和（二）重要性。編

輯者是借助梅翌的權威，那是歷久常新的，為後世的人也有约束

力（甚至是充軍回國後，仍有權威）。（三）新的誡命或規條與古

老的梅慧傳统並排而列，強調了傳统的延犢。（四）把原本（在梅

慧的時期）以民作抉擇時的清凡，帶到現在，使之成為富下要面

對的處境：以民再一次面對生與死的抉擇 這個使歷史重現

(re-present-ation) 的元素在申命纪甚為重要，以至有這樣的表

述：「上主我們的天主在曷勒布與我們立了约。上主並不是與我們

的祖先立了這约，而是與我們今日在這裏尚生存的眾人」（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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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這表達了一個思想：西乃的盟约並非一件過去了的事件，

而是「現在」發生的，對任何時代，任何境凡都具有约束力，影

響着每一個世代。

若望福音的臨別贈言也有這個作用。長長的 13-17 章大概不是

耶穌一口氙在最後晚餐所講的臨別贈言，而是後來的缢輯者的繻

合（尤其 15-1 7 章）。 Blank 更認為若望是有芭識地參昭申命纪的

架構，所以耶穌以「大司祭的祈禱」作縉，就如梅慧以祝硐十二

支派來繕束他的遺言一樣。若望福音成書時，大约是公元 90-100

年間｀若望的寫作對象與歷史中的耶穌有一定的時間距離。但若

望就是以「遺囑」這體裁把他要向公元 90-100 年的讀者講的話，

與古老的關於耶穌的博统連在一起（尤見關於世界惱恨耶穌和門

徒，門徒要受迫害等， 15:18-16:4a), 藉以鼓勵當時正面對迫害和

排擠的基督徒：耶穌死前已知道他們「現在」要面對的困難，芷

預先安慰了他們；同時也把他們受的迫害與耶穌所受的這害連

擊，這是哈正受迫害的基督徒一個解釋。

正如梅琵不單是一個已成過去的歷史人物，在若望的寫作對

象而言｀已死了 60-70 年的耶穌也不只是一個過去｀相反，他的權

威對若望的團體仍是不可置疑的。若望福音的臨別贈言可謂若望

的「歷史重現的神學 -1 (theology of re-present-ation) 的核心。我

們今天再讀這篇臨別贈言時，聽到的不僅是二千年前歷屯上的耶

穌說話，也是受舉揚的主在此時此處，透過一個「屬神的人」（參

閱格前 2: 15) 所說的話，而那「屬神的人」就是若望聖史。

不過，這位「屬神的人」並非與歷史和傳统脱節的｀相反，

他是與耶穌緊窋連繫的，隸屬於耶穌權下若望要面對的處境是：

第一代的基督徒，即親眼見證耶穌行實的宗徒，相黽離世；公元

80-90 年代，基督徒與猶太宗教正式，夬裂：基督遲遲未再來，枚閂

遙遙缸期，使信友對末世的期望逐，斬令卻，前景一片暗戊。基督

徒又要面對迫砉，所以，若望要以基督的名作出一些勸勉和訓示，

寫了臨別贈言，或以 16:4b-33 的頁壇向他的讀者講話。這「創作」

全是因他對耶穌的忠傅，以及他與耶穌的共融台一，在護慰者的

帶領下，丐一次「想起」耶穌對門徒所說的一切（參閱 14:26) , 

而在這處境下，重新作出演澤和解釋 這過程也看出護慰者聖神

的帶領 (14:26; 16: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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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相愛的命令

(13:31-38) 

經文注釋

若望在最後晚餐敘述中，幾次採用時間的提示，如 27 節

的「隨着」， 30,32 節的「立時」；當耶穌在 3 I 節說「現在」時，

成了整段說話的隹點。可是「現在」並非指某一特定的時刻（晚

餐的時候），而是指－個事件，以耶綵煎高舉在十字架上為其高

峯，因為在 12 :31 , 「現在」指「世界應受審判的時候」，即「這世

界的元首就要被趕出去」，那就是「人子要受光榮的時辰」(12:23)

所以，「現在」一詞令人想起 13: I 所描寫，耶穌要離此世歸父的「時

辰」°

人子 在猶太人的文學中，「人子」是一個受光榮的人物（達

7: I 3); 對觀福音則強調人子「必須」受苦（谷 8:31; 9:3 I; 10:33-34 

及平行文），雖趺最驾亡會受光榮，但首先必須受苦 若望在此則

把人子受苦與受元榮的時刻繕合為一整體的縹驗。

受到r光榮 原文是過去式動詞，表示剛發生的事顯示了耶穌的

光榮 一方面，這是指猶達斯離席，啟動他出賣耶穌的計謀；另

一方面，指耶穌為門徒冼腳的行動，因為，那行動具體地展示了

耶穌的十字架苦難與死亡，啟示了他的光榮（參閱 12:23) 。 Bernard

(11, p. 524) 解釋，雖肱「受到了光榮」一詞是用過去時態，但有

先知注的、預示未來之意（參閱 12:23; 15:8) 天主是永恆，為他

及有過去、現在或未來的區分。

天主也在人子身上受到 -r光榮 在耶穌的服從中，天主受到了光

榮。此外，沄勻也可指天主在耶穌身上啟示自己的光榮，因原文

的「受到光榮」是被動式，是不及物動詞 (Caird, Brown, II, p. 606 

引述）。若望福音多次提及天王因耶穌的生活和工作受到光榮（見

14: 13; 15:8; 17:4; 參閱伯前 4: 11) , 但這裏特別指出天王在耶穌的

苦難中受到光榮 推而廣之，所有人因天主或基督的名殉道，也

會讓天主受到光榮（參閱 21: 19) 。

13:32 在自己內 31 節指天主「在人子身上」受光榮，反而這裏指出

天主要使耶託「在自己內」受光榮（參閱 17:5 的「在你面前」）。

光榮 這詞在 32 節出現三次，第一次是過去時態，之後兩次則

改用將來時態，暗示天王是因耶穌在歷史中的自我犧牲而受到光

榮，耶穌卻是在天父永恆的本性之內受到光榮，那就是：耶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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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難死亡後，將升到父那裏，得享他在創世以前在父面前所有的

光榮 C 17:5) 除此之外， Schnackenburg (III, p. 51) 指耶穌所受

的光榮在於他把救恩和生命賜給所有信仰他的人。

立時 耶穌的苦難、死亡，復舌升天和遣發聖神是一個整體的行

動，邁向在父內的光榮。

13:33 孩子們 耶穌音識到，富他離去後門徒就像喪父的孤兒

(14:18), 所以，在最後晚餐時以這親切溫柔的稱呼咸輕鬥徒的傷

痛。若望在書信也多次以「弦子們」一詞來稱呼團體的成員（若

一 2:1,12,28; 3:7,18; 4:4; 5:21) 。這稱呼反映猶太傳统，囚為猶太

繹師稱自己的徒弟為「孩子」（參閱谷 10:24) 在瑪 18:3; 19: 14 , 

耶穌勸勉門徒要成為小孩一樣，好能進入天國。

時候不多r 凉文是 EHµLKpov (不過，片時），與 14: 19 的「不

久以後」同 耶穌說這話後下到 24 小時便死亡。下過，早在帳棚

節（勻六個月之前），耶穌也曾說過類似的說話，指他與門徒一起

的時悮已不多 (7:33; 參閱 12:35) 明顯地，這句話正下指示一個

特定長度的時間；舊约的先知以此詞表達他們對主的拯枚郎將來

臨的信心（依 10:25; 耶 51:33) 。

就如我行向猶太人說過 指 7:33 和 8:21 所載的片段當時是帳棚

節，距離逾越節最少 6 個月。那時，猶太人不明臼耶穌的說話

(7:35-36) , 現在，鬥徒同樣不理解（見 36 節伯多祿的反應）

我所去的地力，你們不能去 「去」指離世（死亡）和歸到父那

裏（升天） c 相同的說話，耶託對猶太人說時有訓斥的亶味，他們

將「找不着」耶穌 (7:34) , 並「必菩死在……罪惡中」 (8:21):

但耶穌在這裏對門徒說時，語調和音思卻截紐不同 雖然耶穌在

這裏強調「我」和「你們」的對立，隱見他與門徒將要分離這殘

酷現實，但在 36 節與伯多祿對答時，耶穌的語氙已緩和，並安慰

伯多祿：他「如今」雖叭不能去，但「後來」郤要跟耶穌去 及

至 14:2-3 , 耶穌更指出他們只是暫別，並許諾「我必再來接你們

到我那裏去 ，與他團聚，分享他的生命 (14:19) 整篇臨別蹭言

可謂解釋耶穌離去的意義，故此， Schnackenburg (Ill, p. 52-53) 

指這節是臨別贈言的基本要旨。

13:34 我給…… 舊约中，只有雅威頒佈誡命；若望則多次指出耶穌頒

佈命令 (14:15,21; 15:10,12; 參閱若一 2:3,4; 3:24), 暗示耶穌與天

主平等。

新命令 「新」字原文 KCXLVO<:;; , 不單指時間上的「新近」，而是

指本質上的「嶄新」。舊约已分頁下誡命：人要彼此相愛，耶託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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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命令嶄新之處在於：人不單要「愛人如己」（肋 19: 18) , 更要愛

人勝於自己，鉺為人犧牲自己的性命 (15: 13 , 參閱 Hoskyns, p. 

451) 。另一解釋是：這誡命的「新」相對申 6:4-5 「愛天主」的「舊」

誡命。對觀福音更把「愛天主」與「愛人」兩條誡命相提並論（谷

12:28-31; 閂 22:34-40) 。璹之，耶穌這命令是嶄新的，因為：

（一）這命令對應着耶穌與父之間的關係 (10:18; 12:49-50; 14:31; 

15: 10) ; 

（二）門徒彼此相愛，便能啟示父和子 (15: 12-1 7) ; 

（三）這命令是在耶蛛降生至死亡所開展的「新世代」中頒佈，

芷為此「新世代」所碩的 (31-32 節；參閱若一 2:8) , 為一種新生

启而頒佈。這新命令在 15:12-17 會有進一步解釋。

如同 有兩個屆意：（一）模式：門徒彼此相愛，是參喧耶穌愛

他們的方式。按上下文，這是指耶穌為門徒冼腳的動作，強調動

作相「同」之處。耶穌將要離去，但門徒不能跟隨 (33 節），若他

們要與耶穌保持维繫，唯有按昭他愛他們的方式，彼此相愛。

（二）愛的原因和動力：耶穌為門徒冼腳，更準確而言，是這行

動所象徵的，他為鬥徒捨掉性命的舉動，那是愛的最高標準 C 15:13; 

參閱若一 3: 16)。耶穌的苦難死亡展現了天主對我們的愛(3: 16; 若

- 3:16), 開啟了一個新領域，瓖我們能以嶄新的方法去愛自己的

兄弔 (Schnackenburg, Ill, p. 54) 0 在原文，這節寫耶穌愛我們，「愛」

字用過去式，兩次寫門徒要彼此相「愛」時，則用現在式 (Morris,

p. 562, n. 77) 

13:35 棋人因此就可認血 彼此相愛是真正基督徒的標記（參閱若一

3: 14) 。「世人」包括基督徒團體以外的，不信耶穌的人（參閱

17:21,23) 。

門徒 這是基督徒的最高榮譽：作耶穌的門徒 (15:8) 。

13:36 主！你往那裏去？ 諷刺地，伯多掾對耶穌預告他將離去的反

應，與猶太人的反膺一樣 (7:35) 。伯多祿表現出他一貫的衝動、

直率的性格，首先向耶穌發問，但他不是唯一不明白耶穌的門徒，

在下文，多默 (14:5), 斐理伯 (14:8) 及另一個猶達斯 (14:22)

均不明白耶穌。這反映耶穌接受苦難之前，門徒之間一個普遍的

現象。從敘述的角度，這些誤會或不理解提醒讀者，也讓耶穌澄

青，他的使命的終向。

你如今不能……後來卻要 迴響 33 節的「我所去的地方，你們不

能去」，但由複數的「你們」（鬥徒們）改為單數的「你」（伯多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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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加上了「後來卻要跟我去」，語氙瑗和了不少，咸低了耶穌的別

離帶縉門徒們的傷畋，是個安唱的謹諾（參閱 33 節王釋）

你…．．後來卻要跟我去 「跟匱」是福音的一個重要主題（參閱

l :37), 是作耶穌門徒的基本昧件。跟蘑耶穌最繆的音義是跟他一

起死亡和受光榮。 Bernard (II, p. 529) 指這句不含伯多掾為主殉

道的暗示。不過，在麥子的比喻中，耶穌青楚指出「誰若事奉我，

就當跟澹我」 (12:26)• 那裏的卫剧邇」暗示以身殉道；福音的後

記也以「跟隨」這圖像預告伯多閼的死 (21:19), 所以，

Schnackenburg (III, p. 55) 認為，耶穌這裏對伯多苻的說話暗示，

他將以死作見證。餌論如何，伯多符在 37 節的說話顯示，他芭會

到跟隨耶穌是關乎生死的抉擇 (Barrett, p. 453) 

13:37 爲甚麼現在我不能跟你去？ 伯多祚以一個問題反驃耶穌，卻顯

露了他的餌知 他不知道耶穌快將要死亡，離開這世界，卻以為

不管跟趙耶穌有多危險，他都可以克服。多默也曾表達相似的意

爵頁 (11: 16) 

我要爲你捨掉我的性命 暗示以自己的性命拯枚耶穌的性命。這

種捨身的精神是善牧的特徵 (10:11), 也是真正的鬥徒的標詰。這

句話極冨諷刺音味，因為，事情的發展剛好與伯多綠的音顾相反：

（－）在大司祭叮內，他根本不敢承詞自己是耶穌的門徒，更遑

論為耶穌捨与；（二）不是伯多社為耶穌捐軀，而是耶穌為伯多苻

（及所有人）捨掉生命。因為，善牧耶穌犧牲之後，伯多褡最終

才可成為牧者，步武主的足跡 (2 I: 15-1 9) , 

13:38 你要爲我捨掉你的性命嗎？ 耶穌以一個問題回嗎伯多綠的反

問，語帶諷刺｀也充份表現他對人性的軟弱理解和包容。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 表示隆重的聲明，不是隨便的戲言。耶穌這

預言將在 18:27 應驗。四部襠音均記載耶穌預言伯多社背王：按若

望和路加，那是在最後晚餐時（參閱路 22:31-34); 按丐爾谷和瑪

竇則是在前往革責瑪尼途上（谷 14:27-31; 瑪 26:31-35)• 可見這

事對初期教會的震撼。這為伯多褡更加震驚，以致他在耶穌的臨

別贈言餘下時間及有再發一言，其他門徒卻出奇地一反常態，相

繼發言 C 14:5,s,22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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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釋義

作為耶穌臨別賠言的導言， 13:31-38 以耶穌將要接受光榮作

引言，這確是適合不過，因為耶穌的「時辰」最終的目標就是接

受光榮。耶穌的光榮在於回歸父那裏，但這也表示他將離開自己

的門徒 (33 節）。鬥徒若喫黽墳與耶穌维繫，唯有按他愛門徒的模

樣，彼此相愛 (34-35 節）。伯多掾的反暉顯示，門徒當時根本不

明白耶穌離去的意義

耶穌接受光榮 (31-32 節） II 12:23 

12:20-22 記載，耶穌向前來拜見他的希臘人宣告人子將受到

光榮，因希臘人代表耶穌被舉揚回歸父後，被吸引來歸向耶穌的

「眾人」 (12:32), 他們的拜訪揭開耶穌受光榮的序幕。現在，耶

穌再次宣告他要接受光榮，因為，蘑着猶達斯離席，前去帶領差

役和土兵前來逮捕耶穌 (18:3), 耶穌離此世歸父的過程正式展開。

耶穌將要接受的光榮，與他的苦難和死亡是分不開的，這點

在依 52: 13 已有預示，對觀福音也有同樣的聯繫。谷 10:35-41 記

載，當載伯德兩個兒子要求分享耶穌的光榮時，耶穌表明要透過

苦難至死才可達成：「你們能飲我飲的爵嗎？或者，你們能受我受

的冼嗎？」（谷 10:38) 。

對觀福音較強調兩者的先後次序：耶穌首先要經歷苦難和死

亡，然後才進入光榮（谷 8:31; 9:31; 10:33-34; 路 24:26,46); 若望

則強調耶穌的苦難死亡正是他接受光榮的時刻（參閱 12:32) 。若

望是從天主永恆的角度出發，模醐了過去、現在與將來的界埭，

正如 12:28 所載天上聲音的宣告：「我已光榮了我的名，我還要光

榮」，也是把過去與未來混為一談。

耳E 自禾仃勺匱隹届鬥 (33 直仃） II 7:33; 8:21 

耶穌離世在即，他在最後晚餐向鬥徒的訓言成了他的遺言。

這一幕等同一個垂死的父親縉兒子的遺囑，因此，耶穌在 33 節也

親暱的稱門徒「孩子們」°

耶穌早前也曾向猶太人提及他將離去，用詞和語去均十分接

近這裏的記述：



向門徒 (13:33)

「我同你們在一起的時候不

多了」

「以後你們要尋找我」

13:31-38 389 

向猶太人 (7:33-34; 8:21) 

「我和你們同在的時候不多了」

(7:33) 

「你們要尋找我」 (8:21)

户你們要找我，卻找下看 _(7:34)

「我所去的地方，你們不能去」 l 「我所去的地方，你們不能去-
(8 :21) 

「我所在的地方，你們也下能去 _J

(7:34) 

最明顯的分別是，耶穌指出他離去後，猶太人不但不能找到

他，甚至耶穌所在的地方，他們也不能去 (7:34), 囿因是他們不

信；相反，耶穌向門徒預告他將離去，是洽他們作好心理隼備，

域輕離愁別琽 當他在 36 節對伯多褡重複這說話時，屯許諾他們

曰後會重聚：「你如今不能跟我去，但後來卻要跟我去」。在 !4:2-3

耶穌將進一步闡解，他離去只是為最終的團聚作华備。在 16:4-1],

耶穌再一次重申他將回來，芷透過護內者聖神尘墳臨在鬥倢當中

愛的誡命 (34-35 節） I I 15: 12 

門徒不能跟譴耶穌離開這世界，所以，耶祅頌下一條誡命來

指引他們在這麈世的旅逢，只喫鬥徒遵行這誡命，便可延噴耶穌

的精神 e 鬥徒彼此相愛的誡命在 15:12,17 會再提及＂這誡命對若

望團體的影響朵遠，若望書信多次討論（若一 2:7-9; 3:23; 4:21; 

5:2-3; 若二 5) 「愛」亞非一個加人團體後的責任，「愛」，尤其耶

穌對人類的「愛」，是建立團體的重要基礎 Beutler, (p. 168) 認

為，初期的基督徒團體均指出「愛人如己-是耶穌的誡命（參閱

羅 13:9; 迦 6:2; 信前 I :22), 及至閂爾谷褔音成書時，更把耶穌「愛

人的誡命」與舊约欽崇天主的誡命竝列（谷 12:29-31) 。

若望主張的「彼此相愛」與普世博愛的情神有別 現代人提

倡博愛，因天主是普世人頡的父親，天下間的人頡伎此就成了兄

弟姊妹（參閱瑪 5:44) 。但若望關王的，只是基督徒的團體（參閱

14:22-24) 。按若望的思想，天主只作信仰他聖子的人的父親，只

有藉冼禮由聖神而生的人才是天主的子女 所以「彼此相霆」的

對象，是團體內的「兄丐」 (21:23; 若一 3: 14) 把「愛情」 J了為

誡命實在匪夷所思。舊勾的十誡是天主在西乃山與以色咧訂立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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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的背景下頒佈的，以色列若要作天主特選的民族便要遵行這些

誡命；在襯音，「彼此相愛」這一絛，是耶穌頒佈給屬於他的人(13: I; 

15: 16) , 藉此讓世人訒出他們作基督門徒的身分的「新誡命」°

若望沒有像對觀褔音那般直接用盟约的詞彙（如路 22:20 「我

為你們流出的血而立的新约」；谷 14:24 「我的血，新约的血」；參

閱格前 11 :25) , 但 34 節的「新命令」暗示了盟均的背景。這「新

命令」象徵耶肋米亞先知所預言的「新盟约」：「看，時日將到……

我必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訂立新勻」。新的盟约將是無形的，內

在於人心，因為，人將與天主建立親密的聯繫，芷認識他（耶

31:31-34) 。這分認識等同愛，是盟约的後果。事實上，整篇臨別

贈言均強調父、子與門徒彼此的親密聯繫、在彼此之內的共融和

互相認識。所以，耶穌對門徒的愛實現了耶肋米亞的預言。

不過，鬥徒彼此的愛清不單是項誡命，更是一個恩賜，由父

透過耶穌賞縉信仰他的人。耶穌的愛不單是一個典範，更是基督

徒彼此相愛的根由和動力，所以，耶穌兩次強調「如同我愛了你

們」 (13:34; 15:12), 又指「正如父愛了我，同樣我也愛了你們」

(15:9) 。耶穌對門徒的愛也不僅是一些情戚的表達，還帶給他們

救恩，因為，耶穌捨掉了白己的性命 這最儲大的愛清行動帶

給門徒生命（參閱默 1: 5) 。

天主與人類立约，表現了超然的愛，因祂主動並皿條件地俯

就惡貫菡盈、不堪當承受祂的愛的人，與他們立约。舊约已指出

天主大方，例如申 7:6-8 指出：「因為你是屬於上主你天主的聖民，

上主你的天主由地面上所有的民族中，揀選了你作自己特屬的人

民。上主喜愛你們，揀選你們，並不是因為你們比其餘的民族人

數眾多；其實你們在所有的民族中，是最少的一個；而是由於上

王對你們的愛，並為履行他向你們祖先所起的誓，上主塲以大能

的手解牧你們，將你們由為奴之家，由埃及王法郎的手中救出來。」

所以，基督徒對天主的愛的理解並不新。然而，天主要待祂賜下

自己的獨生子給人時 (3:16) 才完全揭示祂的愛。換言之，基督徒

要透過耶穌才詔識愛的真諦，這點是新的，舊约未曾記載（參閱

若一 2:7-8) 。若 13 :35 指出，世人（即若望團體以外的人）也要認

出基督徒獨特的愛（參閱 17:23), 換言之，基督徒彼此的愛要不

斷挑戰世界（一如昔日耶穌挑戰世界一樣），藉此引領世人選擇光

明。如此，只要世上仍找到基督徒的愛，世界仍可接觸到耶穌。

因此可見 34-35 節的「愛的誡命」回唧了 33 節所述，耶穌的離去

衍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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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言伯多掾背主 (36-38 節）

伯多祿不明白（或者是不肯接受）耶穌的說話，提出抗議。

四部福音均記載耶穌預言伯多綠將不認他。對觀福音記載伯多符

願意「陪伴」耶穌一起死（谷 14:31; 瑪 26:35; 路 22:33) : 在若

13:37 , 伯多褡的說話暗示他願意「代替」耶穌死，這表達了若望

的神學思想：善牧會願意為羊捨掉牲命 (10:11), 換言之，伯多祿

自信可勝任為善牧。伯多掾似乎過份自信（雖然其他門徒也不顯

得比伯多社更有自知之明），更甚的是，伯多掾的話反映他不明白

耶穌的死牽涉與世界首領的鬥爭，非等待耶穌戰勝撒殫，其他的

人也不能跟隨他。耶穌復启後，果趴委任伯多喙作牧者，芷預言

伯多綠最終將殉道 (21:15-19), 屆時，耶穌要兩次催促伯多掾「跟

逵（他）」 (21:19,22), 滿全了 13:36 所預言：「後來（你）卻要跟

我去」°

參考書目

13-17 章的參考書目見 486 頁

耶穌是門徒往父那裏的道路

(14:1-14) 

經文注釋

14: I 煩亂 若望曾在不同膺兄下用同一字 C rnprf oow) 形容耶穌的心

情：拉匝褡死後，耶穌「難過起來」 (11 :33) ; 耶穌迎接他的苦難

和預告猶達斯出賣他時，也是「心神頃亂」 (12:27; 13:21) 門徒

這時心情頃亂是囚為耶穌聲明他將離去 (13:33,36) 。此外，耶鈺

預言伯多綠要否認他，暗示門徒將要面對嚴峻的考驗：若牴他們

的領袖也下能通過考驗，誰遺能保持自信呢° 所以耶穌要鼓勵他

們要有信德。

信賴 這詞的希伯來文字根有堅固之意，因為，信賴天主就是

參與天主的堅定和堅貞。由於門徒將要面對考驗，所以耶穌作此

鼓勵（參閱依 28:16) 。人要信賴天主才能平靜煩亂的心情（參閱

詠 27[26]:13: 141[140]:8 尸因信賴天主能瓖人對未來充滿安全戚；

耶穌在 3 節也將堅固門徒對未來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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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信賴天主，也要信賴我 這並不表示門徒除了天主以外，額外

多了一個信賴的對象，因為，耶嵊是啟示天主的聖言，除非繹過

他，及有人能走近天主 (6 節）。簡言之，門徒的信賴是建基於天

父與耶穌的關係，以及耶穌的工作（參閱 6-10 節），這點下文將

進一步剖釋。另一方面， Morris (p. 567) 指出，耶穌可能是強調

自己作信賴的對象，因他行將被親信出賣，被門徒撇下，遭宗教

首領否詔，最後還被敵人釘在十字架上死。在這處境下要求門徒

對他信賴，涇對是一項挑戰。只有亞巴郎那「在絕望中仍懷着希

望而相信了」（羅 4: 18) 的信倦才可克服這考驗。

14:2 住處 不是讓人借宿一宵的客棧，而是可以長久安居的地方，

寓音門徒可存留在天父之內，找到平安。這與父、子和門徒存留

在彼此之內的思想是緊扣的（參閱 23 節）。

我去｀原是爲給你們預備地力 「我去」指耶穌的苦難死亡和回

歸父那裏接受光榮的整個過程，那是門徒得享天上的生命的途徑

（參閱希 11: 16) 。「地方」一詞在默 12:8 指天堂。希伯來書的作

者把耶託在天上為門徒預備地方的行動形容為「進人了那（天上

聖殿的）帳幔內」（希 6:20) 。

14:3 再來 指他的第二次來臨。若望福音及有像對觀福音那麼青晰

描噲耶託第二次來臨的景象（參閱谷 13:24-27; 瑪 24:29-31; 路

21:25-28), 只有在後記和書信中隱约提及 C 21:22,23; 參閱若一

2:28) 。 14:3 這節的咭構與得前 4:16-18 所載，初期基督徒對耶穌

在末日來臨的憧澋十分相似：

得前 4:16-18

（主）由天降來

（信徒）被提到……空中迎接主

我們就時常同主在一起

若 14:3

我必再來

接你們到我那裏去

我在那裏，你們也在那裏

雖叭縉構與用詞接近，兩者的末世觀郤迥異。得前代表將來的末

世觀，若望則表達實現的末世觀。耶穌的「再來」即他與鬥徒的

共融，他們在彼此內的存留不須等待末日，因為耶穌將透過門徒

黽墳他的事業 C 12-14 節），也將透過護慰者聖神存留在門徒內

(15-16 節），讓門徒體驗父與子之間的共融 C 19-24 節）。

接你們 「接」的原文 1Tapa厙µ~avw 有歡喜地迎接的音思（參

閲 1 : 口「接受」），引申「團聚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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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的是我在那裏，你們也在那裏 這是基督徒畢生追求的目標

(12:26), 在現世生店開始，但要待耶穌末日再來時才能達到圓満

C 17:24; 參閱 Bernard, II, p. 535) 。

14:4 我去的地力 耶穌早在 7:33 指出他「要回到派遣我來的那專

去」，在 14:2 重申他的目的地是「父的家」（參閱 6 節）。

你們知道往那裏去的路 鄏穌自己是繹過死亡回到父家，但這裏

並不表示門徒也要縹過死亡才能到天父那裏，因為耶穌是道路（見

下文），門徒只要信仰耶穌口 1 節），存留在他內 (3 節），便可與

天父共融。

14:5 多默 多默是個忠心但愚昧的門徒 (11:16; 參閱 20:24) 。他的

無知卻造就耶穌說出下朽的真理 e

我們不知道你往那裏去 迴響伯多祿在 13 :36 的問題，反映門徒

不明白耶穌在 2-3 節所說的話。

14:6 我是道路丶眞理丶生命 Morris (p. 570) 詔為三個謂語表達了耶

穌三方面的救恩工作：「道路」是兩個人或兩事物的連繫，一如耶

穌是天主與人熲的中介；「真理」指耶穌所作的一切以及他自己都

是絕對可靠的；「生命」則凸顯單純的肉身的存有是不足的，只有

耶穌賞賜的生命才有價值，因他本身是生命（參閱口：25) 。這三

個名詞強調了耶穌的投恩工作的特性和功效。

Brown (II, p. 621) 認為，從褔音的胝絡可見， 6a 節的重點是指出

耶穌是道路，他是「真理」和「生命」則解釋他如何作「道路」（亦

見 Barrett, p. 458; Schnackenburg, III. p. 65) 。

我是道路 上文 4-5 節均討論道路的問題， 6 節下半部也集中於

耶穌是通往父的唯一途徑。耶穌不單把道路指示縉人類，他自己

是通過死亡和復店回到父那裏，同時藉着死而復活救贖了我們，

我們是因他才得與父共融 (Morris, p. 569) 。教會初期也稱基督徒

的信仰和生近為「道」（宗 9:2; 22:4; 24: 14), 當中的舊约背景見申

5:32-33; 31 :29; 參閱依 30:21; 35:8 。

眞理丶生命 若望在福音的序言指出，降生成人的聖言満益恩寵

和「真理」（註：福音中耶穌及有宣稱「我是真理」）；復生拉匝贊

前，耶穌宣訒他「就是生命」 (11 :25; 參閱 1:4; 3:15) 。在此，「真

理」和「生命」兩詞是解釋「道路」的音義和特點：天王是一切

真理和生命的原頭，而天主的真理和生命｀藉着降生成人的耶穌

化為具體可見的（參閱 I :4,9), 讓人可接觸到；耶穌既是人接觸父

的途徑／中介，也就成了人的真理和生命（參閲 7.9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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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經過我 若望曾指出，沒有人上過天，除非是自天降下的人

子 (3: 13) , 他也是天人之間唯一的聯繫 (1: 51) , 所以，耶穌是到

父那裏的唯一道路。耶穌不是通往父那裏眾多道路之一，而是唯

一的道路，這已表示他是真理和生命。換言之，耶穌在說：「我是

道路，即為所有希望達到目的地（父那裏）的人，我是唯一的真

理和唯一的生命。」透過啟示導向生命的真理和把真正的生命賜

予所有在信徳內接受和實行那真理的人，耶穌把所有信仰他的人

帶到他們存在的目的地，即「父的家裏」，所以他是「道路」

(Schnackenburg, III, p. 65) 。

14:7 你們若認識我，也就必然認識我父 這句與耶託譴責去利塞人的說

話十分接近（見 8: 19) , 暗示門徒不評識耶穌（見 9 節）。對觀福

音乜有類似的陳述，見瑪口 :27; 路 10:22 。承接上一節，這話再

一次強調耶穌是通往父的「道路」， 6b 節以否定的語法，這裏則以

苟定的語去來表達。「認識」不只是與某人「相識」，而是與他共

融（參閱 10:14-15): 認識天父即分享祂的生命，共融合~(17:3) 。

現在 在原文是「從現在……」，指的不是最後晚餐的時間，而

是耶穌苦難的「時辰」（參閱 13:1;16:5) 。 Bernard (TI, p. 539) 指

出，耶穌的苦難死亡和復活圓滿地啟示父，只有在他接受這「時

辰」之後，鬥徒才明白他在世時如何啟示了天主的本性和目的（參

閱 17:3) , 所以，若望在書信才可說：「你們（團體的下一代成員）

已訒識了父」（若一 2: 14) 。 Schnackenburg (III, p. 68) 則認為，「現

在」指耶穌在世的時候，甚至是最後晚餐當時（參閱 13:19), 任

何人憑信德見到降生成人的耶穌（參閱 6:40) 就是「看見」父（參

閱 12:45) 。

14:8 斐理伯對他説 這是門徒第三次打斷耶穌的說話（參閱 13:36;

14:5) 。這是若望慣用的「誤會」技巧，藉以帶出耶穌重要的言論。

參閱 1:43; 12:22 斐理伯的介紹。

-1: ! 把父顯示給我們，我們就心滿意足了 斐理伯道出所有虔誠的

信徒的心聲：渴望見到天主的顯現（參閱 22 節猶達斯的請求；梅

瑟在出 33: 18 的祈求）。「顯示」一詞含末世的意味。在默示錄，天

使多番向神視者「顯示」末世的景象（參閱默 4:1; 22:6 的「指示」；

17: 1 「指縉（你）看」），包括羔羊的婚宴（默 21 :9) 和將來的耶路

撒冷（參閱默 22:2-5) 。「心満音足」一詞 c apKEw) 在若望福音只

出現兩次，均出自斐理伯。另一次是耶穌顯增餅奇蹟前，斐理伯

投訴他們的餅不「夠」繪在場的所有人。 Schnackenburg (III, p. 68) 

認為若望可能暗示：耶穌的增餅奇蹟仍不足以「滿足」斐理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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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徒），建立他們的信德。整體而言，若望筆下的斐理伯形象十分

正面：他信仰耶穌，也引領其他人相信（參閱 1:43-47; 12:21), 在

此他擔當「陪談員」的角色，指出門徒們信德上的欠缺，讓耶穌

加以澄清。

14:9 這麼長久的時候·我和你們在一起 耶穌提醒門徒，他們一起生活

時的教導與行實。耶穌藉此話警告鬥徒下必追求特別的神視涇

驗，只要相信耶穌和他的聖言，便可認識父。

誰看見了我，就是看見7父 這勻話回膺 6 節，表示耶穌是天王

最完美的啟示。耶穌在 12:45 已指出：「看見我的，也就是看見那

派遣我來的」，因為耶穌是父的使者，只是代父行事（見 10-11 節；

參閱 13:20), 他降生成人的目的就是啟示父給人（參閱 I: 18) 。與

耶穌共融便可看見天主。

14:10 你不信……嗎？ 這個問題的語法假設一個肯定的答案：「是，

我相信……」耶穌對他的人室弟子的要求，比對胎生瞎子 (9:35)

和瑪爾大 (11:26-27) 的要求還要大。

我在父內，父在我內 耶穌作天主的啟示者，不單因他受天王的

派遣，也因為他與父在彼此之內共融。耶穌與父原為一醴的奧蹟，

是若望福音重要主題之－（參閱 17 :21) 耶穌曾以同一論點挑戰

猶太人 (10:37-38) , 但對他們及有期望；耶穌對門徒的要求則不

同。

我……的話 耶穌的話是神聖的，因為他是「天主所派遣的，講

論天主的話」 (3:34) 。

不是憑我自己講的 耶穌多欠強調他是代天主說話 (7:17; 12:49; 

參閱 16:13), 事實上，他所說和所作的一切，氫－不是出自天主

（參閱 5:30; 7:28; 8:28) 。

（父）作他自己的事業 耶穌的工作就是作父的工作（參閱 5: 19; 

I 0:37-38) , 他的一言一行都是父委託給他的（參閱 17:4)

話……事業 「事業」原文是「工作」。耶穌的說話和行動同樣

具有權威，給人啟示天父

14:11 你們要相信我 在原文，「相憮」這動詞浚是個間接受格代名詞

(dative pronoun) , 所以，「相信」的對象不是耶穌本人，而是耶

穌所說的話（「我在父內，父在我內」）。這是對比 16b 節，因耶穌

的工作（「事業」）而相信

至少該因那拉事業而柑信 「事業」原文「工作」，指恥穌所行

的神蹟（參閱 3:2; 5:36; 10:37) 。在我們看來是不可思議的奇能異

事，為耶穌只是平常的「工作」而已。這些神蹟啟示他與父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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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因此可令人產生信仰（參閱 2: 11) 這些神躋十分重要，福音

的上半部就是敘述耶穌所行的神蹟，並解釋箇中的意義。真正信

仰耶穌的人才能明白耶穌的工作是啟示的媒介。耶穌曾向不信的

猶太人說類似的說話 (10:38), 暗示門徒和後世的讀者若不是這

樣理解耶穌的行實，他們的信仰也可能陷入危機。

14:12 凡信我的 與 l 節「信賴我」的吩咐呼應，指相信耶穌本\c

比這此更大 宗徒和初期教會的成員均能行治病或其他奇蹟（參

閱格前 12:9-10) 。不過，這裏所指的，鬥徒要做更大的「事業」（或

工作），不是指更出奇的異事，而是可啟示天主的德能和本性的行

動，例如為人捨身和彼此相愛 (13:15,35), 從而皈化很多的人到

教會之內，領受枚恩（參閱 17:20; 20:29) 。而門徒的工作仍是要

透過耶穌的聖言恆久的德能，以及護慰者聖神的推動才能成就（參

閱 13 節； 15:26-27) 。

因爲我往父那裏去 這是門徒要做更大的事業的原因。耶穌往父

那裏去，使他降生成人的使命鐒於圓滿。鬥徒的工作是在耶託離

去，回歸父後才展開的（參閱 16:8-15) 。所以，鬥徒的事業比耶

穌的「還大」，不是因為他們比耶穌偉大，而是因為耶穌的事業已

圖滿咭束，也因為耶穌要透過俯允鬥徒的祈求繼墳工作 (13 節）。

14:13 因我的名 按舊閂關於啟示和派遣的傳统，一個使者「因某某的

名」之差遣，在宣佈某某的說話或旨音時，都會援引他的名字。

因此，耶穌指出：「我因我父的名而來」 (5:43; 參閱申 18:18-20),

而門徒也可因耶穌的名行事，因他們是耶靺所派遣的（參閱 4:38;

17:18;20:21) 猶太人縹常囚聖祖的名祈求，期望天主看在聖祖份

上俯允所求；幾部襠音談及「因耶穌的名祈禱」大概也原自這傳

统（谷 9:41; 瑪 18: 19) 。不過，若望福音更強調，因耶穌的名祈

禱就是因信仰他而禱告，並藉祈禱這行動表達與他的合一。圄然

耶穌與父是合－的 (I 0-11 節），與耶穌合一的門徒「因他的名」

作出的祈求，也就必然得到俯允（見以下庄釋）。

無論求父甚麼· 我必要踐行 原文及有「父」字，思高的加插可

能是受 15: I 6 和 16:23 影響。這裏指出是耶穌而非父回膺門徒的禱

告，這是獨特的。但這並及有矛盾，因為父永遠是在子之內，並

透過子行動的。「皿論求甚麼」不是指隨便的一個祈求，而是指宣

講福音時，面對重任和困難而發出的祈求。對於這些祈求，耶穌

必要踐行。

踐行 原文 1TOLEW , 與 12 節的「做」為同一字，由此可知，鬥

徒做的事業將因耶穌踐行再次達到高峯。這令我們想到耶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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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5 說：「離了我，你們甚麼也不能作」。門徒做耶穌一直在做的

工作，而耶穌將「踐行」門徒向他的祈求，於是，鬥徒的工作也

就成了耶穌的工作。耶穌這樣作是「為叫父在子身上獲得光榮」

(13b 節），一如他在世上完成父所託付給他的工作（參閱 5:36;

10:25,32) 藉以光榮父一樣 (17:4) 。說到底，那是父在耶穌及鬥徒

之內「作他自己的事業」 C 1 o 節）。換言之，耶穌給門徒的許諾是：

在他離去之後，因他回歸父那裏，鬥徒要參與耶穌與父一起所做，

並為光榮父而做的工作。

爲叫父在子身L獲得光榮 子自己或透過門徒做的一切事，都是

為光榮父而作的 (5:41; 7:18; 8:50,54) 。

14:14 這節看似重複 13 節，但字裏行間把焦點集中在耶穌身上： 13 節的

動詞「求」之後沒有賓詞，但在 14 節，「求」之後加上賓詞「我」；

兩節均指出耶穌會踐行門徒的祈禱，但在 13 節只以動詞的格位表

示主詞是第一身單數的「我」， 14 節動詞「踐行」前加上「我」以

示強調。如此，這節更华確、青晰和隆重地指出耶穌自己將繼墳

在鬥徒身上工作。

耶穌離去又回來 (1-4 節）

（－）耶穌的離去

綜合釋義

耶穌在上文 13:31-38 宣佈他即將離去；本段則探討門徒在他

離去之後的情凡。耶穌屎明門徒當時的心情，所以一開始便安慰

他們「心裏不要頃亂」 (I 節）。

若望襠音幾次以「心神頃亂」一詞來形容耶穌的心情 (11:33;

12:27; 13:21; 參閱 14: I 門徒的心情），都與死亡有關，因為死亡屬

於撒殫的權勢。耶穌即將面對的死亡，是不信的世界與其首領撒

殫對耶穌作出的最後暴行；但耶穌死後，世界與跟隨耶穌的鬥徒

仍要繼墳對峙 (15:18; 17:14), 所以，鬥徒此時戲到「心神頃亂」

並不單是清啫的戚受，卻象徵了耶穌與這世界的首領的抗爭。耶

穌囑咐門徒要信賴天主，也信賴他，這也不單是普通的一個信任

投票，而是因為鬥徒唯有信賴耶穌才可與他結合，從而得勝世界

（若一 5:4), 因為耶穌已戰勝了世界 (16:33) 。對觀襠音在不同的

處境也表達類似的思想：面對死亡的威脅，唯有信德可消除恐懼

（谷 5:35-36; 瑪 8:25-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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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進一步安慰門徒，他離去的目的是為他們預備地方，並

且，他會回來接門徒一起去。按猶太人的傳统，「我父的家」一般

理解作天室：新约則以不同的圖像來表達，例如「永遠的帳幕」（路

16:9) , 父所預備的座位（谷 10:40), 或天上的筵席（路 22:29-30)

等。若望則用「去」和「預備地方」等用語，迴響出谷的預像：

申 1 :33 指出天王要走在以色列前面，替他們找安營的地方。按此

圖像，耶穌要走在鬥徒前面，在父的家裏為門徒預備地方。耶穌

指那裏「有許多住處」 (2 節），是指有足夠地方給所有人，芷非如

早期教父所指，暗示天堂裏也分辨不同階级（見 Irenaeus, Brown, II, 

p. 625 弓丨述）。

（二）耶穌的回來

耶穌許諾他必回來接鬥徒一起去 (3 節），指的當然是他在末

日的來臨，那是耶穌死後再一次從天降下，帶領門徒與他團聚（參

閱得前 4:16-17) 。若望在 21:22 也用「來」一字暗示他的第二次來

臨（參閱默 3:20) 。

初期教會一直期待耶穌死後不久便會第二次來臨，接他的門

徒一起升天（參閱瑪 26:29) 。但墮着日子過去，宗徒們也相繼辭

世，鬥徒對王再來的期待作出了調整，認為主會在一個人辭世時

前來帶他往天室。格後 5: I 表達類似思想：藉着死亡，基督徒將被

帶到父的家裏。所以，耶穌在 13:36-37 對伯多樣說「（你）後來卻

要跟我去」，在 21:15-19 的賑綹下，這話指向伯多祿的死亡。

驟眼看來，以上的解釋與本章餘下部分的「現實的末世觀」

格格不入。例如 15-17 節指出，耶穌將透過在基督徒內的護慰者回

到他們內； 23 節指，耶穌與父會在基督徒內住下。不過，若望不

是首次把兩個矛盾的觀念並列，例如在第 5 章，若望把將來的末

世觀 (5:19-25) 與實現的末世觀 C 5:26-30) 並列一起。

细看之下， 14:2-3 所表達的末世觀可能是多重的。 2 節的「我

父的家」在 2: 16 節是指耶路撒冷聖殿，但若望的旁述加以解釋，

指出「聖殿」實是耶穌的身體 (2:19-22) 。在 8:35 有另一個關於

「家」的比喻，耶穌說：「奴苷不能永遠住在家裏，兒子卻永遠屑

住」，這個「兒子可永遠居住的家」噌示與父的共融／縉合，保留

縉子（耶穌）和因耶穌所賜予的聖神而（重）生的天主子女（即

門徒） 因此，這裏的「在我父的家裏，有許多住處」 C 14:2) 可比

喻為在耶穌內，並藉着他，與父的永遠縉合。週着苦難的「時辰」

到來，耶穌踏上離開此世回歸父與他團聚的路 (13:1), 也藉此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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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讓門徒可與父縉合，這就是他為門徒預備「住處」的方去；因

此，也有教父把「在我父的家裏」寫作「與我父一起」。再者，既

叭耶穌的身體就是聖殿，就是「父的家」，那麼，復活的耶穌在那

裏，父也在那裏，所以「接你們到我那裏去」在原文並非指一個

空間，而是指趨向耶穌本身， 2 節的「住處」在 23 節也成了在彼

此內存留的境況 (indwelling place) 。

「我是道路丨 (6-11 節）

（一）舊、新句的迴響

6-11 節的中心思想是：耶穌是導向父的唯一道路。耶穌是「道

路」可從兩方面理解。 (a) 囚為他是真理，即父的啟示者，誰詔

識他，就認識父 (7 節）；誰看見他，就看見父 (9 節）。 (b) 因為

他是生命，因他生舌在父內，父生活在他內 (1 0-11 節），他是父

把生命賜給人的媒介。

若望縹常把舊约的（特別是套用在以色列的）圖像，以及初

期基督徒團體採用的描述，套用在耶穌身上，例如「聖殿」：保褡

利伯多掾的書信均稱基督徒團體為「殿宇」（弗 2:19-21; 伯前 2:5;

參閱伯前 4: 17 天主的「家」尸若望則稱耶穌為「聖殿」（若 2 :21) 。

「道路」也是這樣的一個圖像。

舊约裏只有詠 86[85]卫把「道路」與「真理」並列 舊约多

提及「真理的這路」（誌口 9[118):30; 多 1 :3; 智 5:6) , 這不是指

通往真理的一條路，而是形容這條路是合乎真理的｀即按去律而

度的生活方式。有時候，這「真埋的道路」含末世的音味，因它

把人從死亡導向生命（箴 15:24) , 而這生命的路與死亡的路是對

立的（耶 21 :8) 。在詠 16[15):11, 作者呼求天主：「請你將生命的

道路指示給我」，與若望這裏的思想最接近

若望指耶穌是道路，洨化了茁约裏「真理的道路」的這禮判

斷。耶穌是「道路」完全是因他啟示了父。不過，耶穌作為「道

路」的啟示作用和道德作用也下是對立的， McCasland (Brown, II, 

p. 628 引述）強調耶穌作道路，一方面因為他作了救恩的中屎，另

一方面是因為他是生后的準繩 c 在谷 12: 14 , 去利塞人指耶穌「按

真理教授天主的道路」，與若 14:6 所言，耶穌是「道路、真理、生

命」可謂異曲同工。若望認為，我們不單要相信和認識真理，也

要「履行」真理 (3 :21) 

新约中，若翰冼者畢生以「修直上主的道路」為己任 (1:23; 參

閱依 40:3) , 同樣，基督徒團體也視本身為天主的「道」（宗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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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3; 22:4; 24: 14,22) , 可能因為基督徒團體的生活是為預備基

督再來的一個通道，也是耶穌所要求，並由聖神所推動的一種生

舌方式。除了以上舊约和新约的背景，若望措寫耶穌為「道路」

可能也與耶穌是人格化的天主的智慧這主題有關。舊约的智慧其

中一項任務正是把生命的道路指示給人（箴 6:23; 10:17) 。

（二）唯一真理、唯一生命的道路

耶穌是「唯一的道路」，主要不是他作嚮導，帶領鬥徒跟隨（參

閱希 2:10; 6:20), 或像護慰者聖神一樣，把鬥徒「引入真理」（參

閱 16:13), 而是因他是鬥徒獲享救恩的唯一途痙，因為耶穌表明：

「我就是門，誰若經過我進來，必得安全」 (10:9) 。這全因為他是

「唯一的真理」，即唯一能啟示父的，因為除耶穌外，從來沒冇人

見過父 (1:18); 他把在父那裏看見的告訴我們 (8:38), 又使人成

為天主的子女，好能稱天王為父 (20:17) 。當耶穌自稱為「真理」

時，不是強調他本身的身分，而是凸顯他被派遣到人中間的使命，

正如他受審時告訢比拉多，他來到世界的目的是「為給真理作證」

(18:37) 當肱，若望福音一直強調耶穌是「至真」的：他是真的

食温 (6:35), 真的葡萄樹 (15: 1) 。

另一方面，耶穌是「道路」，因為他是「唯一的生命」，這與

他降生成人的使命也有關。耶穌在善牧的言論中指出，他來「是

為叫他們獲得生命，且獲得更豐富的生命」 (10:10) 。這「道路」

的終點是與父的共同生活，而這生命是父賜予子的 (5:26) , 只有

子可把這生命賜哈信仰他的人 (10:28) 。耶穌復生拉匝祿的神蹟揭

示了耶穌作復活和生命的永恆現實：「凡活着而信從我的人，必永

遠不死」 (11:26) 。

因耶穌是「真理」和「生命」，所以他是「道路」。與此同時，

「真理」和「生命」也是緊緊相連的，因為「生命」是透過「真

理」而來 e 凡信耶穌是父在世的顯現／啟示（這是「真理」一詞

所指），便得到生命的恩賜，耶穌的話就成了生命之原，正如耶穌

所說：「我給你們所講論的話，就是神，就是生命」 (6:63); 「聽我

的話，相信派遣我來者的，便有永生」 (5:24) 。當我們走向耶穌，

尋找真理，也不可能只是片刻的詔知，而是整個人畢生的「屬於

真埋」（參閱 18:37)• 那麼，耶穌不單在我們皈依的一刻，且永遠

都是我們的「道路」°

若望在 7-11 節進一步注釋耶穌與父的關係（即他如何作「道

路」），並喚起門徒的信仰。真正的信德能讓門徒明白，耶穌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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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神蹟）其實是要揭示耶穌與父的關係，他們彼此之間

的共融：「我在父內，父也在我內」 (10-11 節）。

信賴耶穌所產生的德能 (12-14 節）

基督徒信仰耶穌，便可得到天主的能力去做耶穌所做的工

作，因為，鬥徒藉看信德與耶穌和父縉合，便可分享子和父的能

力。耶穌更許諾門徒要做比他的工作「還大」的事 (12 節），那是

指耶穌的死而復活之後，因芍耶穌已受到元榮 (17:1,5), 父要因

子之名工作來顯示子的光榮（見 13 節並庄釋）。

若望在 5:20 曾指出父要把「更大的工程」交縉子，縹文的脈

絡暗示那包括審判和賜予生命的能力；現在，耶穌許諾門徒「還

要作比這些更大的事業」，可能也包括這兩方面的工作。門徒要參

與審判的工作，因 f夏后的耶穌將授予他們赦罪的權柄 (20:21-23),

並縉他們遣發護慰者，「當他來到時，就要指證世界關於罪惡、正

義和審判所犯的錯誤」 (16:8) 。門徒的使命是與他人分享耶穌的生

命，因他們接受了耶穌的派遣「去縉常存的果實」 C 15:16) 。對觀

福音也曾記載耶穌許諾門徒要做更大的工作 (f男 21:21)• 因耶穌

的名行奇蹟（谷 16:17-18)• 收回生命（宗 5: 1-11) 或界賜生命與

冶療等（宗 3:6; 9:34,40) , 這些都與審判和掌握生命有關

值得一提的是，若望不太著重門徒這些「更大的工作」的奇

特性，而強調其末世性 天主介入了人類的歷史。因為門徒的工

作是延墳耶穌的工作，而耶穌的工作其實是在他內的父＇作他自

己的事業」 (10 節；參閱 13 節「踐行」王釋）。

13-14 節是進一步發展 10-11 節關於耶穌與父在彼此之內存留

的主題。門徒园耶穌的名祈求，表示他們與耶穌合一，而耶穌是

存留在父之內的，所以門徒的祈求必然會獲得垂允。門徒所祈求

的，也不會是物質的益處，而是關乎基督徒的生活和延墳耶穌在

世時，為光榮父而完成的工作 (17:4) 。最後，這些祈求得俯允，

是「為叫父在子身上獲得光榮」 (1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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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 道守

若望福音評釋

護慰者丶耶穌和天父要到愛耶穌的人那裏

(14:15-24) 

經文注釋

「遵守」一詞有三個異文（－）未來時態可p~CTETE' 見

ONT, Bernard, Barrett , 音思是：「如果你們愛我，就會遵守我的命

令」。耶穌的愛會戚動門徒去服從 (Bernard IT, p. 545) 。下文 23

節有相似的語法； 21 節則倒轉敘述，由「遵守」誡命推斷為「愛」

耶穌。（二）命令式可p~G<XH' 見思贏的翻譯。但 Brown (II, p.638) 

認為這讀法在文去上不能成立， 15, I 6 兩節的關係未能凸顯愛耶穌

與聖神的連繫。（三）假設／虛擬的 (subjunctive) 可P市JT]TE' 見

Brown , 作條件從句 (protasis) 的一部分，意即「如果你們愛我

（芷）遵守我的誡命」°

「遵守」一詞有「滿全」之音，在若望福音專指履行耶穌的誡命

(14:21; 15:10), 但在新约其他書中均指遵守十誡（瑪 19: 17; 格

前 7: 19) , 在若望書信中也指向天主的誡命（若一 2:3-4; 3:22-24; 

5:3) 。這再次暗示耶穌與天主平等。

命令 這詞在這裏與 21 節的原文用複數，對比耶穌在 13:34 頒

佈「新命令」時用單數；在 15: 10 與 15: 12 也先後用複數和單數。

遵守耶穌的「誡命」與遵守耶穌的「話」成了同義詞（參閱

14:21,23,24; 若一 2:5) 。耶穌的誡命不單是一項又一項的道德規

誡，而是與他在愛內結合的整個生后模式的規範。

14:16 我也要求父 「我也要」是強調，表示耶穌要親自做，不假手於

人。在 14 節的脈絡下，「求」不是「向父祈求」之啻，而是「與

父一起為門徒祈禱」，所以，可以肯定父會恩賜護慰者聖神。

他必會賜給你們 這裏及 26 節指父會恩賜聖神， 15:26 及 16:7 則

指聖神是耶穌恩賜的。不過，兩種說去的分別不大，也沒矛盾（參

閱「我也要求父」王釋）。路加也清楚表示耶穌所遣發的聖神源自

天父（見路 24:49; 宗 2:33) 。「賜給」這動詞在新约往往與聖神有

關，所以這詞的名詞「恩惠」或「恩賜」也成了聖神的別名（宗

2:38; 8:20; 10:45; 11: 17) 。

另一位護慰者 按若望的思想，耶穌基督是基督徒的護慰者（若

~2:1), 所以聖神是「另一位護慰者」。福音及有記述耶穌自稱為

護慰者，但上文 (13-14 節）表明他將來會在天上履行一個助手和

朋友的責任，確保門徒向父的祈求得到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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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旳者」 (TT<Xpa矗rime;) 原竟指去庭的辯護者或律師，在新勻才

加上「安慰者」的含竟 不過，在若望福音裏，聖神履行有關審

訊的工作時，角色較接近主控官，而非辯護者（參閱 16:8-11)

若望福音較強調的護慰者的工作包括： (-)存留在門徒內 (16

節）；（二）教訓鬥徒，使他們想起耶穌的說話 (26 節）：（三）為

耶穌作這 (15:26): (四）把門徒引人一切真理 (16:13) 。

使他永遠與你們同在 耶穌只在很短暫的時期協助和保護門徒，

待他離開世界之後，「另一位護慰者」會代替耶穌盡這責任，直到

永遠 C 「與……同在」下單指聖神的臨在，也暗示他的臨在帶來的

保護和輔助（參閱 3:2; 8:29; 16:32; 17:12) C 

14:17 世界所不能領受 耶穌復后後吩咐門徒的一句：「你們領受聖神

罷！」 (20:22), 與這話成了強列對比。世界不能領受聖神，因為

世界拒絕了耶穌的啟示，不明白天主的審判 (Beasley-Murray, p 

257) 。聖神的其中一項任務就是要指證世界 (16:8-11) 。

看不見他·&~認識他 「看見」除指肉眼的功能 (2:23; 14:19), 

也指靈性上的同悉 (6:40; 12:45) 。護懟者聖神是餌形無像的，世

界固肱不能以肉眼看見他；與此同時，世界也氟去領语聖神在門

徒中間的臨在，故「（聖神）是世界所不能領受的」「不訒識」和

「不領受」表達同一種的心態。保綠在格前 2:14 有類似的見解。

他與你們同在 耶穌這句話不單是為安慰門徒（雖叭「護慰者」

也可譯作「安慰者」），更是要鞏固鬥徒的信德，讓他們在耶穌離

世之後，勇敢面對不信和滿懷敵意的世界（參閱 8:23; 12:25,31; 

13: 1) 。耶穌回歸父那裏之後，會從天上保守門徒的工作；真理之

神則會在門徒內幫助他們，作他們內在的動力。這裏的「同在」

與上一句的「巧識」在原文用現在式，但在其他關於護慰者聖神

的片段中，若望都用將來時態， Brown (II, p. 639) 認乃是「預期

的敘述」 (proleptic) , 把未發生的事當作已經發生 但另有學者評

為那是直接的敘述，聖神在最後晚餐時已與鬥徒同在；也有學者

認為這反映嗝音作者寫作時的處境 (Brown, II, p. 639 引述）。

並在你們內 指聖神在個別基督徒心中存留（參閱羅 8:9; 若一

2:27; 若二 2) ; 相反，上一句「與你們同在」指聖神在教會內的

臨在（參閱格後 13: 13, 見 Barrett, p. 463; Bernard, TI, p. 546) 不

過， Schnackenburg (III, p. 76) 認為「與你們同在」和「在你們內」

是指同一個事實，而這許諾的受眾（「你們」）除了當時席間的鬥

徒外，也包括他們所代表的，世世代代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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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8 孤兒 參閱 13 :33 , 耶穌曾稱門徒為「孩子們」。不過，在若望懦

音裏，「父親」是耶穌對天主的尊稱，他稱鬥徒為「孩子」，並非

以父親自居，只是按猶太繹師的傳统，視自己的門徒為兒子。

回到 指耶穌的復活，屆時他要遣發聖神到門徒那裏 (20:22) 。

「回到」原文 EpxoµaL 與 3 節的「再來」的「來」字同，但 3 節

拈了「再」 (TICXALV)~詞，暗示耶穌末世的第二次來臨。當叭，

耶酥的復店本身也極冨末世的音味 (Barrett, p. 464) , 象徵了天主

在世上的參與。

14:19 ffl界就再看不見我，你們卻要看見我 這話最直接的解釋是指耶穌

的死亡和復舌：耶穌死而埋葬後，世界便再看不見他，但他復活

後將顯現給門徒，那時他們要再一次看見他（參閱 16:16-24) 。不

過，「看見」一詞除指肉眼的視覺外，也指靈性上的詞悉或理智的

訒知（參閱 20:14), 所以這話在本段的脈縉下，也表示世界不接

受也不問識耶穌 (17 節），門徒卻認識他，與他縉合 (22-24 節）。

因爲我生活，你們也要生活 由於門徒分享了耶穌的生命，所以

他們可「看見」耶穌，祠悉耶穌 (19a 節）。不過 Brown, (II, p.640) 

認為這裏的「因為」與 17 節的「因為」一樣，並不表達因果關係，

而是連接兩個平行思想，換言之，「看見」與「生舌」(=得到耶

穌的生命）不是兩回事，而是同一個恩賜。基督徒要依靠耶穌才

生活，這思想在新约曾多次提及(6:57; 參閱羅 5: 1 O; 格前 15:21,22;

迦 2:20; 弗 2:5; 參閱默 20:4) 。

14:20 那一天 在舊约，「那一天」指天主在末日最後一次，並決定性

地介入人類的歷史（參閱谷 13:32) ; 不過，若望在福音會用「末

日」來表達這思想 (6:39,40,44,54) , 「那一天」則指耶穌復店遣發

聖神之後，基督徒得在耶穌內生活的時期（參閱 16:23,26) 。 Barrett

(p. 464) 指出，若望借用傳统上論述末世的詞彙來掃寫現世的事

件，表明現世事物的永恆性質和價值：耶穌在門徒之內便可揭示

生命的全部音義。

我在父內 逞響 10-11 節關於耶穌與父的共融的說話，同時也提

示耶穌「往父那裏去」 (12 節）：他離開世界，回歸父那裏，以創

世之前已有的光榮與父縉合（參閱 17: 5) 。

你們在我內· 我也在你們內 耶穌曾以相同的勻子縉構形容天父

與他自己的共融 (10, 11 節），暗示門徒不單與耶穌關係密切，更

藉着他與天父緊緊地咭合起來（參閱 6:56-57) 。換言之，門徒分

享了耶穌與父店生生的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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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1 接受我的命令而道守的 「接受 原文 豆Q 是「有」的荳巴，表

示口中存有耶穌的誡命，意即堅持誡命，與「遵守」可謂同義。

這裏有智慧文學的背景，見智 6: 19 「愛即在於遵守去律」 不過，

聖奧思定辨別兩個動詞的層次，指滿全耶穌這話的人「口裏有誡

命，正遵守道（恩的生舌」 (Morris, p. 580 n. 59 引述）

便是愛我的人 15 及 23 節指「愛」會令人服從；這裏指出，服

從是愛的憑證。兩種說法是同一事清的兩面。

我父也必愛他 Barrett (p. 465) 認為這並不表示天父對門徒的愛

是附帶條伴的（參閱 3:16; 13:34; 15:9,12; 17:23), 耶穌只想強調

父、子與門徒三者之間緊茁和相對的關侥，這是整篇臨別贍言的

主題之一。不過， Brown, (11, p. 641) 指出，按若望福音的二元取

向，天王對人主動的愛，是透過恩賜他的聖子縉人，若人不接受

（或愛）耶穌，等於放棄了天主的愛，天主也就值上愛他

將我自己顯示給他 「顯示」的原文印邨VL(W 在希臘文舊约專

指天主神聖的顯現（出 33: 13, 18; 參閱智 1 :2); 在若望福音只在這

裏與下一節出現，可能指耶穌復店的顯現（閂 27:53; 宗 10:40; 谷

16:9) , 更可能指耶穌更強而有力地，在靈匪上啟示給以信德和愛

德服從他，遵守他的誡命的門徒這與猶太人長久以來所期待的，

默西亞光榮的來臨哈整個世界的顯現有別 見下文猶達昕的疑惑

與耶穌的解釋

14:22 捎達斯 谷和瑪記載耶穌有一位兄弟叫猶達（谷 6:3: 珥

13:55), 傳统指他為猶達書的作者；路加則記述一名「雅各伯的兄

弟猶達」（路 6: 16; 宗 I: 13) , 是十二宗徒Z一，若望這裏的猶達

斯很可錕就是他，而葬耶穌的兄弔，囚若 7:5 指郎穌的兄弔不相信

他，並且，耶穌是與十二位一起吃最後晚餐的。教父時期開始已

有指，路 6: 16 的猶達是匡爾谷和珥竇的十二了徒名單中的那位達

陡（谷 3: 18; 珂 10:3) 不過， Barrett (p. 465) 認為及有足夠理據。

如此，路加與若望手上的十二宗徒名單與丐爾谷和瑪竇的有別

而不顯示給世界呢？ 猶達斯與斐理伯 (8 節；參閱 7:4) 均期望

耶穌會光榮地在人前（在世界酊）啟示自己，所以不明白耶穌在

19 節所說「世界就再看不見（也」的竟恩。耶穌及正面回應這期望，

但在下一節指出，他將以另一種（內在的）姿態顯現縉鬥徒，臨

在或存留他們內。

14:23 耶穌回答說 耶穌及有正面回答猶達斯的問題，但重申工更，呆人

闡釋 15 節的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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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話 在原文，「話」是單數，指耶穌整個救恩的訊息。 23-24

節的「話」（參閱 8:51; 15:20) 與 15 及 21 節的「命令」同義。在

舊约，天王的「十誡」原文是「十句話」或「天主的話」（出 20: I; 

申 5:5,22) 。

我父也必愛他 天父愛世人，這是若望福音的一個基礎要旨

(3:16) 。在此耶穌要強調：在父愛世人的前題下，父會以獨荇的

方云啟示挖對与一個門徒的愛。

我們要到他那裏去 I 8 節用單數的「我」，這裏用複數的「我們」'

暗示耶託與父匝是一體的（參閱 I 0:30) 。耶穌與父是透過聖神親

臨門徒旳心內（參閱 17 節）。

並要在他那裏作我們的住所 在 2 節，耶穌許諾門徒將來會與天

父同住；在此，耶穌許諾一件更偉大的、超乎想像的事：天王即

時就要住在／存留在門徒之內。在舊约，雅威親臨他的子民當中，

但住在聖所之內（出 25:8; 29:45; 肋 26:11-12; 參閱格後 6: 16) , 

以民也一直期待這許諾在末日時得到應驗（則 37:26; 匝 2: 14) ; 

但在新幻，天主的臨在並不隈於特別的聖所或神聖的地方（參閱

路 17:20), 而是在門徒心內，雖是餌形，卻是真實的臨在（參閱

瑪 28:20) 。若望在序言已指出天王聖言要「居住在我們中間」

(I: 14) , 這裏他要解釋這話為每一信徒切身的意義：天主在他心

內存留。 23 節可謂 14 章關於耶穌在鬥徒中存留這主題的高峰

(Schnackenburg, III, p. 81) 。

14:24 就不道守我的話 在原文，這「話」字屬複數，有別於 23 和 24

節下一句「你們所聽到的話」所用的單數。單數的「話」字代表

耶穌的整體訊息（參閱 5:24) ; 這裏的複數暗示：不愛耶穌的人時

時處處都會觸犯耶穌的規誡 (Barrett, p. 467) 。

你們所聽到的話· 並不是我的，而是派遣我來的父的話

重申先勣說過的話，見 7:16; 8:28; 12:49 。

耶穌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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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釋義

瑄文脈絡

上文 (1-14 節）的主題是「相信」耶穌 (14:1,11), 本文 (15-24

節）的王題則是「愛」耶穌，而這「愛」的表達，在於遵守耶穌

的誡命。雖然茵、新约皆強調愛天主的重要，新约有關基督徒要

愛耶穌的章節芷不多（對耶穌的信仰才是繹常提及的主題），只有

在較後期的著作中出現（以 &ycxncxw 為動詞的，除此設外，見若

8:42; 21:15,16; 弗 6:24; 伯前 1: 8-9; 以加冧Q 為動詞的，見若

16:27; 21:17; 瑪 10:37; 格前 I 6:22) 。這反映初期教會的神學發

展：隨着基督徒逐步明悟耶穌的天主子身分，他們才明白要愛耶

穌，一如愛天父一樣。

此外，從敘述的角度看來，耶穌在最後晚餐的臨別贈言囑咐

門徒要愛他，這是最理所當然的，與臨別贈言的盟勻氙氛最為吻

合。一如天主在西乃山與以民立约時要求祂的子民「全心、全靈、

全力愛」祂（申 6:5) , 同樣，耶穌作為天主在人類當中看得見的

瀉在，也要求門徒全心愛他，藉此與他們訂立新的盟约。

在 15-24 節，耶穌三次指出，愛他的人要遵了他的誡命（＝說

話），由此也可經驗三種褲聖的臨在。所以，這段可粗略分為三部

份：

15-17 節 護慰者聖神臨在鬥徒內

18-21 節

22 節

23-24 節

耶穌與鬥徒會在彼此之內存留

轉接

天父偕同耶穌以門徒作他們的住所

這三種神聖的臨在都是透過護慰者聖神，並在他內達成的，

因為護旳者某程度上是耶穌離去之後另一方式的臨在。 18 節的

「我要回到你們這裏來」與 16 節所指，要賜下另一位護慰者並氚

矛盾，並且是合理的發展。此外，天父與耶穌是一體的，所以天

父與子 C 23 節的「我們」）的臨在與耶穌透過護慰者的臨在皿異。

舊约一個重要的主題是：天主與我們同在（依 7: 14 的 厄瑪奴

耳」），這思想在與門徒同在，並在他們內（參閲 17 節）的聖神身

上，得到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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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呾者到來 (15-17 節）

15-1 7 節所描寫，護慰者聖神的到來並存留在鬥徒之內，與

18-21 節所措寫，耶穌再來並存留在鬥徒內，兩者是平行，當中可

見五個共同的要素 (Brown, II, p. 644-645) : 

祠聖的臨現

護慰者聖神 耶穌

( 15-17 食行） (18-21~ 行）

1) 先夬條件：愛耶穌，遵守他的誡命 15 21 

2) 賜下護慰者，耶穌再來 16 18 

3) 世界看不見護慰者或耶穌 17 19 

4) 門徒將看見護慰者和耶穌 17 19 

5) 護慰者和耶穌將在門徒內 1 7 20 

五個要素在兩部份平行發展，唯一例外是先夫條件：在 15-17

節首先出現，在 18-21 節則最後出現。如此，兩部份形成一個首尾

呼嗎，表明耶跃回歸父之後，再次回到鬥徒那裏，是在護慰者之

內，並透過他而成就的；護旳者聖神的臨現某程度上就是耶穌的

臨現 e 順道一提，這五個要點在若望書信中也曾用作摺寫天主在

基督徒之內的存留：

天主的臨現

（若一）

1) 先夫條件：彼此相愛；遵守他的誡命 3:23-24 

2) 天主的顯現 3:2 

3) 天父與世界的抗衡 2:15-17 

4) 基督徒將「看見他實在笆樣」 3:2 

5) 天主住在基督徒內 3:24 

耶穌回來 (18-21 節）

耶穌在 18 節許諾，他「要回到 _J 鬥徒這裏來，西方教父評為

那是指向耶穌在末日的再來（參閱 3 節的「再來」庄釋），因為，

19 節的「不久以後」芷不是一個時間的計算單位，而是肯定天主

的敦援必會到來的表達方法（參閱 13:33 「時候不多」的王釋）：

再者， 20 節的「那一天」在舊约是指天主在末日的最終顯現的傳

统說去。按這傳统，耶穌末日的再來是要顯示哈世界的（見下文

猶達斯的疑惑），但在 19 節耶穌表明世界將看不見他，只有門徒

看見他，所以，耶穌所指的應該不是末日的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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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東方的教父一般認為「那一天」是指耶託復舌俊

縉門徒的顯現（參閱宗 10:40-41) 。這解釋可直接按字面音義來理

解 19 節的「不久以後」；而「我生舌」一勻，也是傳统用以描述

耶穌的復后的詞彙（參閱路 24:5,23; 谷 16几宗 1 :3; 默 l: 18) 。

不過，耶穌保證他「必下留下你們為孤兒」 (18 節），明顯地，耶

穌在指出一個比復活顯現更持久的臨在，而這臨在的方式正不依

靠具體的肉身，因為耶穌復活後給門徒真正的恩賜，是與他的一

份內在的共融。這並不否定耶穌的復舌那客觀和外在的事實。若

望是四部福音中最強調耶穌復舌後的物質旦體 (bodily reality) , 

是可見可觸摸的 (20:27), 並堅持耶穌的復，舌顯現是客觀的事實；

與此同時，若望也強調耶穌的復活顯現並非他使命的終繕，卻展

開了，並導向一個更內在化的臨在（參閱瑪 28:20) , 即在每一個

基督徒之內的臨在。

耶穌的生命／生店是基督徒生命的基礎和泉原，這是新约的

一個基本教義 (19 節；參閱羅 5: 1 O; 格前 15:22) 。但在 20 節，若

望進一步指出，只要基督徒從耶穌那裏接受生命，便會知道那原

是父與子彼此分享的生命（參閱 5:26; 6:57) 不過，這裏亦有一

個前題，那就是要愛耶穌，遵守他的誡命 「愛」耶穌和「遵守」

他的誡命不是兩回事，而是同一件事的兩面：只有「愛」可哈千

人動力去守誡命；說到底，愛就是耶穌的誡命的內容。

父（階同子）到來 (23-24 節）

在 14:9• 耶穌告訴斐理伯：「譙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

現在，耶穌指出他復活後的臨在，也就等於天父的臨在。上述關

於護慰者和耶穌的到來和臨在的五大元素中，其中三項亡可套用

在天父的臨在，在 23 節縹合地指出： l) 愛耶穌，遵守他的誡命

這先決條件； 2) 天父（與耶穌）將來到門徒那裏； 5) 天父（與耶

穌）將存留在門徒內。這裏及有特別提及第 3 點：世界看不見天

父，因為耶穌王在回答猶達斯為何不顯示縉世界 (22 節）至於第

4 點，若望在 7 節已指出「 1尓們若認識我，也就必納認識我父：現

在你們已眨識他，並且已纏看見他。」

整體而言， 23 節強調天父在鬥徒內的臨在，源自祂對自己聖

子的門徒的愛 在 3: 16 若望已指出「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至

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 若絪耶穌降生成人表達了天父對尹界的

愛，那麼，耶穌復舌後偕同父在門徒內的存留，便是天父對基督

徒的愛獨特的表達。在 14:2 , 耶穌許諾要在天上，在父的住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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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預備地方；在此，耶穌指出一個奇妙的逆轉：天父與耶穌 (23

節的「我們」）要在鬥徒心內住下 (Schnackenburg, III, p. 81) 。

耶穌的說話及有排除他在末日將再來，光榮地顯示哈世界，

正如猶達斯和斐理伯 C 8 節，參閱 7:4) 所期待的：相反，耶穌用

傳统摺寫末世的詞彙（如「那一天」）來暗示他在門徒之內的存留，

某程度上滿全了猶太人長久以來對末世的期待，就如上主藉匝加

利亞先知許諾：「我要來住在你中間」（匝 2: 14) 。以色列一直認定

上主要親臨聖殿 天主的住處（參閱出 25:8; 列上 8:27-30) , 

但若望要指出，耶穌降世後，人不再在革黎斤山，也不再在耶路

撒冷朝拜天主，而以（聖）神和真理朝拜祂 (4:21-24), 因祂皆同

耶穌（他是真理，見 6 節）、藉着聖神存留在鬥徒之內。

臨別的鼓勵和安崽

(14:25-31) 

經文注釋

14:25 我還與你們同在的時候 暗示耶穌行將離世；也與 23 節的「我們

要到他（門徒）那裏去」作對比。

（我）給你們講論r這此事 彷彿是副歌的一句話，在臨別贈言

餘下部分再出現六次 (15:11; 16:1,4,6,25,33), 以繕束一段說話或

一個話題。瑪竇嗝音的五大言論也以類似的說話作分界 Cf旉 7:28;

11:1; 13:53; 19:1; 26:1) 。這句話逞響上主藉先知說話時，也經常重

申：「我，上主，說了這話」（參閱則 5:13,15,17; 6:10; 17:21,24) 。

耶穌在此強調他離世前所講的話的重要性；在下一節將指出護呾

者要使鬥徒想起這些話。

14:26 護慰者｀就是……塑神 這是若望福音唯一的一處明確指出護慰

者就是聖神。舊约也曾出現「聖神」一詞，但那是指天王的心神

（詠 51[50]:13) 或心意（依 63: 10) , 若望在 26b 節採用陽性代名

詞「他」，是強調護慰者聖神的位格。

父……所要派遣來的 參閱 16 節；但 15:26; 16:7 指出聖神是干所

派遣的（參閱 20:22) , 這再次證明耶穌所作的實是父的工作（參

閱 13 節）。耶穌在 24 節指出他是受父派遣的，所以，父派遣護慰

者是延墳子接受的派遣（參閱迦 4:4-6) 。



14:25-31 411 

因我的名 16 節指出耶穌會求父賜下護慰者，所以，護慰者是

因耶穌的名受派遣的。正如耶穌是因父之名而來 (5:43), 乜以父

之名工作 (10:25), 他不單「代表」父，更領受了父的權能啟示父

的本性和旨意；同樣，囚耶穌的名受派遣的聖神要延墳耶穌的工

作，啟示天主在耶穌駐上作的啟示。

他必要敎訓你們一切 護慰者一個最基本的任務是作導師。「一

切」對應 25 節的「這些事」，但這並不表示護柑者要教訓的，比

耶穌在世時所教訓的還要多，而是表明護慰者要使鬥徒明白耶穌

的說話的屎竟（參閱 16: 13; 詠 25[24]:5) 。若望溍音往往把耶穌在

世的啟示活動摺寫為「教訓」 C 7:16-17,28; 8:28), 所以，護慰者的

「教訓」是延墳耶穌的啟示，而非作出新的啟示。若望在書信告

訢基督徒，天主哈他們的傅庄已「教訓你們一切」，所以他們不需

要新的教訓（若一 2:27; 參閱若二 9)

使你們想起 表示護町者的教訓（見上一王釋）並非新的、獨立

於耶穌的教訓，而是耶穌的啟示在不同處境下的應用，例如耶穌

復活後，「門徒就想起了他曾說過」關於拆毀和重建聖殿的話，才

明臼耶穌說的聖所是指他的身體 (2:21-22; 12:16; 參閱宗口 16) 。

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 「說」字在原文是過去式，表示耶穌親自

口授的教訓已完成。 Bultmann (p. 626, n. 6) 指出護慰者「教訓」

和「使（鬥徒）想起」耶穌的話，並非兩個獨立的工作，而是護

慰者其中一項任務的兩個表達，故此， 26 節這兩句話是同義的平

行句。

14:27 平安 舊约中「平安」的概念不單是消極的指沒有戰爭的「太

平」，而是積極地指一種祝福，尤指保持與天主的良好關係。猶太

人在曰常生舌中也以「平安」互租問候。但耶穌留下的平安不是

普通的一個祝願，而是牧贖的恩賜（參閱 16:33), 與他所賜下的

永生氘異 (10:28) 。教會傅统中，「芒寵與平安」成了基督徒彼此

問候的祝福語（羅 1 :7; 格前 1 :3) , 其屎層的宗教音義是：「要鳴

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中作主」（哥 3: 15) 。所以，耶穌留下的「平

安」就是上文所指，護慰者（及耶穌與父）在鬥徒心中存留。

留給……賜給 這兩動詞均用現在式，表示耶穌的平安是一份永

恆的恩賜。

我的平安 耶穌的平安並不單指一個純叭內在的靈修狀凡，而是

觸及門徒的整體生活：門徒的生店 (19 節），他們的愛 (21,23 節）

和喜樂 (15:11; 16:22; 17:13) 。保祿在書信中指出，平安是跟隨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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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美果（羅 8:6; 迦 5:22) ; 平安、義德和喜樂就是天國的表徵

（羅 14:17) 。

不像世界所賜的 世界拒絕耶穌，所以也自我排斥在耶穌的平安

之外。這話是替耶穌不屬於的世界 (18:36) 劃下彊界。若望團體

的使命就是作耶穌真王的平安的中心和示範。

你們心裏不要煩亂 回膺 l 節的安旳說話，也指向 16:33 的勸勉：

門徒要在耶穌之內克勝自己的一切恐懼。

膽怯 初期基督徒訒為膽怯是對耶穌信賴不足的表現。默 21 :8 

視怯懦的人與惡人一般，並予以詛咒。

14:28 如果你們愛我 Bernard (II, p. 555) 認為耶穌不是質疑門徒對他

的愛，只是親切地打趣，提醒他們不要自私地挽留耶穌，因為耶

鈺離去，是要回到他原來的神聖的光榮之中。

就該喜歡

父比我大

平安 (27 節）與喜樂是基督徒團體基本的特質。

父派遣子到世上來 (3: 17) , 「並把一切交在他手中」

(3:35), 所以，「父比耶穌大」是聖言降世的一個必要條件（參閱

谷 13:32; 斐 2:6; 格前 15:27) 。與此同時，耶穌曾表明他與父「原

是 體 _J(10:30), 他本［生上是與天父平等的（參閱 5:26), 因為「聖

言就是天主」 (1: l) 。在臨別贈言的脈咯中，耶穌告訴門徒「父比

我大」，不單是要表明他的使命和光榮都原自父，同時要安慰門

徒，他的離去是為他們的好處（參閱 16: 7) , 希望他們的喜樂會因

耶穌的光榮而圓菡皿缺 (15: 11) , 因為，耶穌離去，是要在父那裏

乃門徒預備地方 (14:2) 。

14:29 爲叫你們當事發生時能柑信我 參閱 13: 19 王釋。原文及有「我」

字，因此，］相信」可能是絕對的意思（參閱 1:7)' 也可能昭 13: 19 

的解釋，指相信耶穌就是天主。

14:30 世界的首領就要來到 指耶穌的苦難即將展開，因為撒殫是陷害

耶穌的冗凶 (6:70; 13:2,27) 。 Schnackenburg (III, p. 87) 認為世界

的領袖指猶達斯，因他是撒殫的工具 (13:27), 正準備領一隊兵前

來逮捕耶穌 (18:3) 。

世界的首領 見 12: 31 左釋。

他在我身1:一無所能 因為耶穌不在這世界上 (17: 11) , 也不屬

於這世界 (8:23; 18:36) 耶穌受審時告訴比拉多，若非由上賜給

他權柄，他對耶穌「甚麼權柄也沒有」 (19:11) 。耶穌是甘心清顾

交付自己縉敵人（參閱 18:4), 以完成父給他的使命（參閱 10:18) 。

14:31 我愛父 這是新约唯 的一處青晰指出耶穌愛天父（父愛子則見

3:35;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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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怎樣命令我· 我就照樣去行 若望十分強調耶穌服從父的命

令。耶穌說：「我的食物就是承行派遣我者的旨音」 (4:34; 參閱

8:55; 斐 2:8; 希 5: 8) 。耶穌在上文強調，門徒若愛他便會遵守佗

的誡命 (15,21,23 節），所以，耶穌遵行父的誡命，表示他「存在

他的愛內」 (15:10) 他的苦難死亡是他愛父和服從父的最完美表

達（參閱 10:17-18) C 

起來·我們從這裏走罷！ 谷 14:42 記載，耶穌在革責瑪尼祈禱

後，也叫門徒「起來！我們去罷！」隨即猶達斯便到來，逮捕耶

穌。這裏，耶穌氙了這話後，下但及有「起來」，還若氚其事地繼

墳訓話，整整三章的訓言 (15-1 7 章）後，若望才記逃：「耶穌說

完了這些話，就和鬥徒出去……」 (18: 1) 。這可能反映若望取材自

下同的傳统資科，他不刪剪或修飾使之更流暢，是尊重原龐資料

的表達方式

綜合釋義

經文旅絡

耶穌的臨別贈言縉構十分緊密，所以隈難界定章節的劃分。

例如 14:25-26 可被視作 15-24 節的縉語； 26 節提及護呾者，與 15-17

節另一位護懟者的諲諾首尾呼應（見思高聖縹的編排）。但正如注

釋部份指出， 25 節的「（我）洽你們講論了這些事」一句，在臨別

贈言中經常用作璹咭一個話題，所以，以下把 25-26 節與 27-31 節

一起界定為耶穌臨別贈言第一部份的縉語 14:25-31 綜合了這部

份的主題：

I 4:25-31 的王頲

26 節護慰者

27 節「心裏不要頃亂」

28 節「我去」

28 節「如果你們愛我」

（不符事實的假設）

29 節「在事發生前，我就告訢了你們」

30 節世界的百領

對昭經文

14:16-17 

14: 1 

14:3 

14:7 「你們若詔識我」

（但實際不認識）

13: 19 

13:27 (撒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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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護慰者去教訓 (25-26 節）

14:26 是五個閼於護門者的介縉的第二個，與 16:13-14 同樣集

中於護旳者作導師的任務。兩個介紹的上文 (14:25; 16:12) 也同

樣指出：降生成人的耶穌受時閏和空誾的约束，限制了他的教導，

所以，護慰者的教導與耶穌的教導是一脈相承的：「他不憑自己講

論，只把他所聽到的講出來……他要把由我所領受的，傳告給你

『]」 (16:13-14) 。

14: 16 指出父會「應耶穌的要求」賜下護慰者，在 26 節則指

父會「因耶穌的名」派遣護慰者，兩個描述是有關連的，因為耶

穌曾吩咐門徒要因他的名向父祈求，必得俯允。此外，「因我（耶

穌）的名」也暗示與耶穌的縉合。天父以耶穌的名作任何事，都

是基於父與子的縉合（見 20, 23-24 節）：耶穌說父要「因我的名」

派遣護唱者，表示護节者的使命滿全耶穌的使命；耶穌「因（父）

的名」工作 (17: 口， 12) , 即他給人啟示天主；同樣，護內者是「因

耶穌的名」受辰遣，即護慰者哈人揭示耶穌的心音。耶嶧在 24 節

說：「你們所聽到的話，竝不是我的」，同樣，護慰者要傳遞的教

訓，也不是他自己的，而是「（耶穌）對你們所說的一切」 (26 節）。

平安的恩賜 (27ab 節）

除了護呾者，耶穌還許諾把平安留縉留在世上的門徒 (27

節）。耶穌所說的平安，不是消極的指及有戰爭，或心境平和，沒

有煩惱和憂慮，而是指與人的救贖有關的恩賜。在舊约，和平是

上主特別的恩賜（詠 29[28]:ll; 依 57:19); 若望則以平安、真理、

（真）光、生命和喜樂等棫合來描述耶穌從父那裏帶給人的偉大

雹賜。「我將平安賜給你們」與「我賜予他們永生」 (10:28) 可謂

異曲同工；耶穌說的「我的平安」 (14:27) 與「我的喜樂」 (15: 11; 

17: 13) 也是同義的。

在上文 (20 節），耶穌用舊约常用的詞彙「那一天」來暗氘，

他復店後與門徒彼此之內的存留，滿全了先知對末世的期待。 27

節討論的「平安」也有這末世的暗示，因為先知所期待的，天主

所派遣的默西亞君王將是和平之王（依 9:6) , 「他要向萬民宣佈和

平」（匝 9: 10) , 傳報喜訊的那一位，就是要「宣佈和平…...宣佈

救恩」（依 52:7) 。此外，「平安」也有盟约的屆義。雅威曾向厄則

克耳先知說：「我要同他們訂立和平的盟约」，而那盟约最重要的

－點，是雅威表明祂要「在他們中立我的聖所，直到永遠」（則

37:26) 。同樣，耶穌與鬥徒的盟勾在於他要永遠存留在鬥徒中，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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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基督徒在現世巳可享有這平安，下而等待死後，靈魂在天主

手裏時，才得到安寧（參閱智 3: 1,3) 。

耶穌的離去 (27c-29 節）

耶穌薳叮門徒「心裏不要煩亂，也下要膽怯」，這是他留下自

己的平安哈門徒的必結後果。耶穌的囑咐，一方面回應 14 章開始

時的安慰，與之首尾呼應：圄時也為下文作預備：耶穌要重申和

解釋他離去的音義。

耶穌說「如果你們愛我」，兀非否定門徒愛他，而是指出鬥徒

愛的方去不恰當：他們想佔有耶穌，所以下葬見他離去 c 但若望

福音強調耶穌代表父，也引領人歸向父，所以，他「離此世歸父」

(13: 1) 其實是完成他降生成人的目的。門徒不願見耶穌離去，即

他們下明白耶穌的使命，所以．他們不是真正的愛耶穌 這暗氘

信仰與愛德的緊密連繫，這點在 16:7 會有更詳细闡釋：「我去為你

們有益」，囚為耶穌「去」是要受光榮，父也要受光榮；與此同時，

鬥徒也要分享這光榮的美果因此鬥徒應該喜歡耶穌往父那裏去。

耶穌表明「父比我大」，在 13: 16 他已指出二笈有奉使的大過

派遣他的」 J 表面看來，這些說話與「我與父原是一體」 (10:30)

或「誰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 (14:9) 睪申明互相矛盾，實際

卻不然。這與猶太人對使者與忥遣者的關係的觀念有關 (Borgen,

Brown, II, p. 632 引述）派遣者固絪比奉使的大，但奉使的帶着忥

遣者的權威，不單「代表」辰遣者，更是「等同」他的親臨，故

兩者可謂是一體的。

再者，「父比我大 J 一句也應與上文「（門徒）就該喜歡我往

父那裏去」一併理解。這思想在 17:4-5 再重中：耶穌正回歸父，

接受光榮耶穌是受天父忥遣到世上來，所以他在世期間比父小，

但他的離世象徵父派遣哈他的使命已圓滿，他將接受「在世界未

有以前，（他）在（父）前所有的光榮」 (17:5) , 這是鬥徒應該喜

歡的原因，因弓，耶穌受光榮時將會把永生賜哈他們 (17:2) 。

耶穌在事清發主之叮倢告訴門徒一切，指的「事情」，是他的

死亡、復舌、升天及遣發聖神整個過程 富「事情」發生後，護

慰者便會到來，使門徒「想起」 (26 節）耶穌的說話，明瞭耶穌死

亡的意義（參閱路 24:20-21), 並激發他們相信耶穌的復店 (20:25;

參閱瑪 28: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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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與世界首領的鬥爭 (30-31 節）

耶穌的死象徵他與世界的首領的鬥爭。耶穌廚定他會勝利，

撒殫在他身上「－氫所能」。一方面，這是因為他是甘心情願捨掉

性命的，誰也不能奪去 (10:18); 但更重要的是，除非得到父的准

許，任何人對耶嵊都是「甚麼權柄也沒有」 (19:11) 。耶穌在 31

節指出，他與撒殫的抗爭將顯示「父包樣命令我，我就昭樣去行」'

表示天父掌握着事惰發展，撒殫將一輒所能。

若望是有記載耶穌的「山園祈禱」，但 30-31 節隱约呈現對觀

福音所描述，耶穌在革責瑪尼的掙扎：

若 14:30-31 對觀福音的「山園祈禱」

「世界的首領就要來到」 路 22:53 , 耶酥形容被捕的時刻是「里

暗的權勢」

「起來，我們從這裏

走罷！」

「父怎樣命令我，我就

昭樣去行」

谷 14:42 , 猶達斯與群眾前來捕捉耶穌

時，耶穌說「起來！我們去罷！看，那

負賣我的來近了。」

路 22:42 : 「父啊！……不要隨我的意

願，惟昭你的意願成就罷！」

參考書目

13-17 章的參考書目見 486 頁。

內容大綱

1-6 節

7-17 節

葡萄樹與枝條

(15:1-17) 

葡萄樹的比喻

比喻的解釋

在臨別贈言裏，耶穌往往把他與門徒的緒合描寫為將來發生

的事 (14:3,20-22; 16:22) , 但 15: 1-6 的敘述強調門徒與耶穌已繹

縉合為一。比喻的重點是門徒要存留在這關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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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文脈絡

1-6 節對耶穌即將離去的事隻字不提，也未見臨別贈言的主要

思想。相反， 7-17 節，差不多每一節都連繫到最後晚餐的主題：

15:7-17 的王顆 對昭縹文

15:7, 16 祈求必獲俯允 14:13-14; 16:23-24,26 

15 :8 天父受到光榮 13:31-32; 14:13; 17:1,4 

15 :9 天父對耶穌的愛 17:23 

耶穌對門徒的愛 13:1,34: 14:21 

15: 10, 14 愛與遵守命令 14:15,21,23-24 

15: 11 副歌：「我對你們溝論了 14:25; 16: 1,4a, 6,25,33 

這些事」

15: 12, 17 命令門徒彼此相愛 13 :34 

15: 13 暗示門徒要捨棄性命 13 :3 7 

15: 15 主僕關係的比喻 13:16; 15:20 

15: 16 耶穌揀選鬥徒 13:18; 15:19 

7-17 節這段的內在縉構也甚為周密 c Brown (II, p. 667) 指出

了富中的交叉對偶縉構：

如果我的「話」存在 7 - 17 這就是我「命令」你們的

你們內 （「話」與「命令」的對

昭，見 14:23 庄釋。）

你們願意甚麼，求罷！ 7 -116 父吟賜給你們所求的
必哈你們成就

多縉果實 8 16 去繕果實

成為我的鬥徒 8 16 我揀選了你們

父愛了我 9 15 我啟示了由父所聽來的

一切

我愛了你們 9 15 我稱你們為朋友／所愛的

如果你們遵守我的命令， 10 14 你們如果實行我所命令的，

便存在我的愛內 （更是我的朋茭／所愛的

12 這是我的命令：你們該

伎此相愛

日我對你們講論了這些事

為使我的喜樂存在你們內

使你們的喜樂圓蒸皿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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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约的迴響

舊约縹常以葡萄樹比喻以色列子民（耶 2:21; 6:9; 詠 80[79]:9-

12,16)• 有時是正面的，措述葡萄縉很多果實（依 27:2-6; 歐 10: 1) ; 

但更多時候，比喻是負面的，指出葡萄樹不縉果子（依 5:1-7; 則

15:1-6; 19:10-14) 。在若望福音，葡萄樹這圖像不是用作比擬以色

列，而是指耶穌。這是若望一貫的做法，把舊约象徵以色列的圖

像，或新勾描寫基督徒團體的圖像，套在耶穌身上，使耶穌成為

隼點。其中一個例子是：若望把對觀福音的「天國好比……」的

比喻，以耶穌的「我是……」言譫取代。其實，在舊约已見到這

樣－個趨勢，把葡萄樹這圖像應用在一個人（達味家族的一個君

王）而非一個團體（以色列）身上（見則 17:6-8) 。當然，這君王

某程度上代表了以色列的集體身分。

此外，若 15 章迴響的另一個舊约圖像，就是人格化的智慧

(personified wisdom) : 「如同葡萄樹，發出美麗的枝芽；我的花

繕的果實，光鮮而味美……凡曷望我的，請到我這裏來，飽食我

的果實……凡食我的，還要饑餓；凡飲我的，還要飢曷」（德 24:23,

26,29) 。智慧邀請人吃他的果實，這更貼切生命之才量（若 6:35) 的

圖像，但德 24 這段作為若 15 章的背景也很適合，因兩段均強調

葡萄樹賞賜生命的能力。

葡萄樹比喻的象徵意義 耶穌與鬥徒的共融和聖體聖血聖事

葡萄樹比喻的寓芭十分明顯：正如耶穌是舌水的泉源（若 4

章）和從天降下的、鬯賜生命的食糧（若 6 章），他也是供哈生命

的葡萄樹。后水與食糧的比喻強調外在的行動：人要「喝」店水

和「吃」餅才得到耶穌恩賜的生命；葡萄樹的比喻則強調內在而

親密的關係：人要存留在耶穌之內，一如葡萄枝與樹幹相連，才

可得到生命的養份。「喝」舌水和「吃」餅象徵相信耶穌；存留在

葡萄樹之內則象徵愛耶穌，這是真葡萄樹的比喻基本的含意。在

此基礎上，這比喻也暗示了聖醴聖血聖事。

若望福音及有直接記述耶穌建立聖體聖血聖事（參閱 6:51 的

暗示），但當若望在耶穌的臨別贈言加插葡萄樹的比喻時，他的讀

者自納會聯想到耶穌在最後晚餐上建立聖體聖血聖事的片段，因

這很可能是初期教會常規的宣講 (standard preaching) , 見格前

口：23-26 。冉爾谷引用這傳统資料時，直接稱杯中物為「葡萄沖」

（谷 14:25; 參閱瑪 26: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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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若望福音的脈縉裏，葡萄樹的比喻是耶穌接受苦難死亡之

前說的，在 15: 13 更解釋他是「為自己的朋友捨掉性命」；福音另

一處提到要縉果實是 12:24 , 耶穌強調麥子必須先死，叭後才會縉

出果實 在對觀福音裏，耶穌建立聖體聖血聖事的片段都以耶穌

的死作背景；此外，與耶穌的共融／縉合止是初期教會的聖體聖

事神學的重要元素（參閱格前 10:16-17) 。所以，葡萄樹的比喻暗

示了聖體聖事的主題。

比較 15:1-17 與 6:51-58· 除了兩段均以舊约人格化的智慧作

背景，也有下少平行的地方：

15:1-17 6:51-58 

5 節「那住在我內，我也住在 56 節「誰吃我的肉，並喝我

他內的」 的血，便住在我內，我也

住在他內 」

5 節：枝條的生命來自葡萄樹 57 節「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

而生活」

13 節「人若為自己的朋友捨掉 51b 「我所要賜給的食糧，就是

生命」 我的肉，是為世界的生命

而賜縉的。」

l 節「我是真葡萄樹」 51 節「我是……生活的食糧」

若 6:51 與 15: I 彷彿一幅雙連畫（山ptych) , 就像對觀福音的一幅：

「這是我的身體」和「這是我的血」（谷 14:22,24 及平行文）

璹括而言，葡萄樹的比喻所表達的，基本上是（耶穌與門徒

之間的）愛（和信何），其次才是聖體聖血的象徵。若望要強調聖

體聖事應是持墳的，並咭出果實；而門徒與耶穌透過愛（和信）

己分享的共融，要透過聖體聖事來鞏固。

經文注釋

15: 1 我是眞葡萄樹，我父是園T 在若望福音眾多「我是」陳述中，

唯有這裏與 5 節有進一步的陳述：「我父是園丁」／「你們是枝條」。

天父是園丁這圖像在舊约相當普遍，耶穌在這裏提及天父，是為

解釋他是一株屬於天上的葡萄樹。

葡萄樹是很矜貴的植物，以色列一向被比喻為葡萄樹，表示以民

是最受寵的民族（依 27:2-6; 詠 80[79]:9-16) 下過，舊约以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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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這圖像形容以色列時，往往是悲嘆她的墮落或預言她將滅亡（依

5:1-7; 耶 2:21; 則 15:1-8; 19:10-14; 歐 10:1-2) 。新约裏，默 14: 19 

也是在審判的背景下引用葡萄的圖像。耶穌說他是「真葡萄樹」'

是相對於那敗壞的以色列而言，他才是完美的以色列。

按對觀福音，耶穌在最後晚餐以葡萄十所象徵的他的血與門徒建

立新勻（谷 14:24; 瑪 26:28; 路 22:20) , 之後說：「我去不再喝這

葡萄 1十了，直到我在天主的國裏喝新西的那天」（谷 14:25; 參閱

瑪 26:29; 路 22:18), 換言之，葡萄的果實成了門徒參與基督作贖

價的死亡，以及預嘗末世生命的媒介。在若 15 章，若望以葡萄樹

的比喻更具體地表達基督徒與耶穌的縉合，並藉耶穌與天父達致

共融。

園T 原文 yEwpyoc; 指葡萄的園藝工，而非普通的園丁（參閱

20: 15 的 Kl)TTOUp氙）。葡萄樹的比喻是要說明：就如枝悰由樹幹取

得養份，門徒要從耶穌取得生命。讀者或會期待這比喻會進一步

描述耶穌從父那裏取得生命（參閱 6:57) , 但父的角色是園藝工，

這點頗出人言表。餌論如何，這仍暗示天父掌管一切（見 2,8 節，參

閱格前 3:6-9); 若望福音也一直強調耶穌作中保的角色，父透過

耶穌行事和說話（參閱 14: 10) 。

15:2 凡……不結實的 這是個假設，正如天王的選民以色列也有墮苓

的可能一樣。葡萄樹不像別的樹一樣提供木材（則 15: 3) , 唯一的

產品是它的果實，所以，不縉果實的，便會剪掉。

在我身上 Barrett (p. 4 73) 認為這比喻所針對的是已入教的基

督徒，「不縉實的」等同叛教。

剪掉……清理 在希腦原文是兩個讀音十分相似的字 (C(i'. PEL … 

rn0atpEL) , 所措述的郤是極冨猶太色彩的一個類比 (allegory) , 

可見若望的修辭功夫十分了得。「貴理」一詞有宗教意味（見希

10:2) , 與 3 節的「青潔」同字根 (KCC0ccp缸）。這也令人想起耶穌

替門徒冼腳後，說：「你們原是，絜爭 (Kcc0ccp缸）的，但不都是」

(13:10), 暗示猶達斯的不絜；他是那不縉實的，要被剪掉的枝

條。若望的比喻用這宗教詞彙來描寫園藝工修剪的工作，是要凸

顯這比喻的教訓：即使鬥徒已被耶穌的話潔淨，但仍要不時接受

考驗，情益求精。 Bernard (II, p. 480) 詔為這是預備耶穌在 20-21

節更嚴厲的警告 c

使他結更多的果實 那就是度基督徒的生店 (5,8 節），彼此相愛

(1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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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因我……的話 音思不是耶穌以他的話「宣佈」門徒潔爭，而是

指耶穌的話在門徒心內產生效果（參閱 7 節）。耶穌曾說：「我給

你們所講論的話，就是神，就是生命 (6:63; 關於耶穌的話的大

能，見 12:48; 參閱 15:7; 17:8) 「話」指耶穌的全部教訓（參閱

5:38: 若一 2:24) 。

已是清潔的r 換言之，只要門徒存留在耶穌內，大父（葡萄的

園藝工）便不用「清理 他們，這回應耶託在 13: 10 指鬥徒都是

潔爭的。耶穌對門徒「庄講的話」有潔爭的效能，這點與若望福

音的「聖言神學」吻合（參閱 5:24; 6:63; 8:31,51; 14:23; 17:17), 

但也可能與初期教會的冼禮的神學有閼：受過水冼的基督徒，必

也經驗過天主聖言的效能，因天主的聖言使冼禮有效（參閱邦 5:26;

希 10:22; 伯前 1:23; 雅 I: 18) 。

15:4 你們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你們內 凉因是門徒「憑自己＿是一皿

所能的 (4b-6 節）在誆文，這勻屬命令式，對鬥徒與耶穌自己均

有约束力。 Morris (p. 595) 指耶穌命令鬥徒住在他內，好能醴驗

耶穌住在他們內，拗言之，耶穌囑咐鬥徒度一種特定的生店，好

能讓他黽墳住在他們內鬥徒與耶酥在彼此之內存留是 15 章的中

心思想（見 1 節王釋）。

住在……留在 原文誆V(,)~V 在 4-10 節共出現十次 (7,9, I 0 譯

作「存在」），門徒「住在」耶穌內，不單指繼墳信他，還指與化

近生生的聯繫。這表示門徒既紜回應了基督的召選（參閱 16 節），

便要不斷地重申這回暉。耶穌「住在」鬥徒內，則指耶穌許讚他

將永遠作基督徒的生命的基礎和f見原 (Bultmann, p. 536) 

溉自己不能結實 耶穌囑咐鬥徒要縉果實，但不是憑他們自己的

功德，而是有賴住在耶穌內 「縉實」某程度上指門徒啤教，皈化

眾人的使命（參閱 4:36; 12:24), 怛由於這囑咐的上下文是門徒存

留在基督之內，所以「繕實一更指向鬥徒在團體內的生启，即鬥

徒與基督緊密地聯繫所度的基督化生店所產生的一切豐碩美果，

尤指一個見證信德和愛德的豐盛團體生舌。門徒固叭要努力使眾

人皈依基督，好讓那死了的麥子繕出許多子粒（參閱 12:24) , 但

更重要的是，基督徒在團體中發揚基督拯救和賦予生命的大能（參

閱 12: 17) C 

15:5 結許多的果實 這是耶穌揀選門徒的目的 (16 節）。鬥徒蒙召選，

不單是為得到默觀的經驗（存留在耶鈺內），也是因默觀縹驗的動

力作出具體的福傳和愛德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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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 f我，你們甚麼也不能作 這裏的圖像是摺寫脱離了主幹的葡

萄枝，囚缺乏養份而周謝 這話迴響序言的一勻：「凡受造的，及

有一樣不是由他而造成的」 (I: 3; 參閱格後 3:5; 對比斐 4: 13) 。

15:6 ……去在外面而枯乾7 6a 節是個假設（誰若不住在我內」），

緊接的這句，「丟（棄）」和「枯乾」兩動詞在原文用過去式 c 這

可有三個解釋：（ 勺指俊果立時出現：鬥徒幾時離開耶穌，便立

門被丟在外面，郎時已枯乾；（二）預期敘述的過去式 (proleptic

aorist) : 雖夕大事情尚未發生，只是－個假定，但事情的後果是那

麼必絪，可以富作已涇發生了；（三）永恆的過去式 (gnomic

aonst) : 像格言－樣，所摺述的情凡，放諸四每皆隼：一般比喻

的作者皆以－個過去的具體事例推斷出一個普遍的道理。

人便把它拾起來｀投人火中焚燒 原文及有主詞「人」，只是「拾

起來」和「投入－兩個動詞用第三身複數，而語去上是被動式（參

閱 20:2) , 因此思高加上「人」字。 Barrett (p.475) 訒為，若硬要

追問動詞的主詞是誰，王定是徒叭的，因為人若受審判，也是自

取其辱的，與人皿猶（參閱 3: 18) 。「拾起來」一詞與增餅奇蹟後，

門徒把碎塊「收集」起來 (6:12,13), 以及 11 :52 的旁述指出，耶

穌的死將把四散的天主的子女「聚集」歸一，在原文是同一動詞

(ouv企 yw) 在原文，「投入火中 的＼欠」字前有定冠詞，表示

吟定的「火」，即那末世審判的火 若望以不縉果實的枝條被投進

火焚燒這圖像作比喻，描繪及信德的基督徒類似的命運 (5:29) 。

15:7 你們如果住在我內 對觀福音指出，門徒只要有信德便可得到所

祈求的（谷口： 24; 路 I 7:6 =珥 17:20), 因為耶穌說：「為信的人，

一切都是可能的！」（谷 9:23) ; 在若望福音，信德不窋指相信耶

穌的話，也指恆常地存留在他內（參閱 6:29) 。這樣的人的祈禱自

會得到成就，因為他自結會以耶穌的名來祈求，即祈求耶穌所祈

求的一切（參閱 14:13; 16:23) 。

我的話……存在你們內 4-5 節談及耶穌「住在」門徒內（參閱

14:20), 這裏則談及耶穌的話「存在」鬥徒內，兩句的原文採用

同一動詞 (µf:vw) 。耶穌與他的啟示是同一事實，因他就是降生成

人的啟示（天主的聖言）。如果一個人保存耶穌的話，這人的祈求

必會吻合天主的旨音，所以他的祈求必會實現。

必給你們成就 被動的語態，避免直呼天主的名字，但從下文 16

節可均定是天父成就門徒的祈求。若望在書信也指出，他們團體

的祈求必會獲得俯允（若一 3:22; 5:14-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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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5:8 受光榮 在原文屬過去式，可能反映聖史寫作的時候，天父二經

受到了光塋；但這詞也可能與 6 節的「丟（棄）」和「枯亁」的＿預

期敘述的－或「永恆的」過去式相同，表示若鬥徒縉果實，大父

受光榮是必夕大的結果。天父是因子的喙故受光榮 (13:31; 14:13), 

由於門徒是黽墳子的工作，並存留在他內，所以子與門徒是分亨

同一個事業，天父因這共同的事業受到元榮（參閱 17:4) 。

你們多結果實，如此你們就成爲我的門徒 這並不表示兩個行動的

因果關係；相反，「縉果實」與「成為耶穌的鬥徒 4 可謂同一事實

的兩個表達：鬥徒縉果實時，具體地表示他們就是耶穌的門徒（見

12 節， l 3 :35) 。 Morris (p. 597) 指出，門徒職並非一個靜止的狀

態，而是不斷成郭＼和發展的生舌方式，精益求精，力坪完美，所

以，雖叭耶穌當時的聽眾已是門徒，他仍鼓勵他們要「成為」他

的門徒 若望福音描繪的門徒職在於：固守耶穌的話 (8 :31) , 不

是憑空話（參閱 9:27-29 , 某些去利塞人自恃是梅變的鬥徒），而

是積極地實踐彼此相愛的新命令 (13:35)c 成為或作為耶穌的鬥

徒即存留在他內。

15 :9 正如 這不單表氘比較，而是指出事清的淵匪：天父對耶穌的

愛，成了耶穌對門徒的夏的原因；耶穌是以天父對他的愛來愛佗

的門徒（參閱 6:57; 10:15; 17:18,21) 。

父愛r我 指天父和耶穌在創世以前已有的共融（參閱 17:24,

26) , 那是至崇高和至真的愛的表達。在 3:35; 5:20; 10: 17 , 若望

則用現在時態描寫天父對耶穌的夏，表示這愛的恆久性

你們應存在我的愛內 這是個具權威的命令，與猶 21 : 「保存你

們自已常在天主的愛內」可謂異曲同工。若望在下一節解釋何謂

「存在（耶穌）的愛內」°

15:10 如果你們道守我的命令，便存在我的愛內 「我的愛」指耶穌對鬥

徒的愛，而非鬥徒對他的愛（參閱 14:15) 耶穌的命令是「你們

應存在我的愛內 (9 節），可見「夏」與「服從」是相輔相成的：

服從產生愛，愛令人服從。

如我道守r 原文是完成時態。耶穌曾表示他「常作（天父）所

喜悅的事」 (8:29), 現在，在最後晚餐的臨別贈言裏，他表示已「遵

守了」父的命令，因他的公開傳道已完縉，受苦死亡的「時辰」

行將展開（參閱保掾在弟後 4:7 類似的，充滿自信的表白）。不過，

這裏的完成時態也反映若望寫殭音時的立場：耶穌已接受了苦

難、死亡和復后，那充份表現亻也遵守了父（愛世人）的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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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他的愛內 這是耶穌降生成人的永恆意義：回到創世以前已

愛佗的父的懷裏（參閱 17:4) 。若望福音多次提及耶穌遵行父的旨

音 (4:34; 6:38; 8:29,55) , 而他的服從，以他為人頡的得救而犧牲

白己的性命達到頂峰 (10:17-18; 12:27-28; 14:31) 因此， Bultmann

指出，耶嶧存留在父的愛內，等於他為父而存在尸being for" the 

Father) 同理，門徒若要存留在耶穌的夏內，也要為他而活，達

成他的「愛的誡命」°

15: 11 我對你們講論 r 這此 t 這句暗示一個段，十名的縉束（參閱

14:25) , 即葡萄樹的比喻的咭束

使你們的喜樂圓滿無缺 參閱 16:24; 17:13 。門徒的喜樂源自耶穌

對他們的愛 (9a 節）和他們與耶穌的共融 C 9b- lo 節）；那是耶穌

復，舌後永遠臨在鬥徒富中所帶來的喜樂 按若望襠音實現的末世

觀，舊约所預許的末世喜樂，在「現在」已實現，不必等待末日。

這「喜樂」是「（耶穌）的喜樂－，但同時屬鬥徒的，因這喜樂「存

在你們（鬥徒）內」。這令我們相耜若望在書信中指出「真理」（若

一 1:8; 2:4), 「天主的話 I (若一 1:10; 2:14) 以及「天主的愛」（若

一 3:17;4:12) 存在鬥徒之內，這起與喜樂和護慰者一樣 (14:17),

都存在鬥徒之內，是基督或聖神臨在的後果（參閱迦 5:22; 羅

14:17) C 在新约各書當中，「喜樂」 －詞在若望福音出現最多（具

體音義見綜合釋義）

15:12 這是我的命令…… 重申 13 :34 的命令。鬥徒彼此相愛的基礎是

耶託對門徒叮愛；耶穌則以父愛他的方式來愛門徒，他的愛也駢

自父（參閱 9 節）。換言之，基督徒彼此間的愛，不但反映耶穌對

鬥徒的愛，也反映父與子之間源自亙古、直到永遠的愛。「愛」是

基督徒唯一的道德規範，不需要別的，所以，這處的「命令」一

詞是單數，對比 10 節的複數。

15:13 朋友 關於朋輩之間的友誼，舊约也有談及，如撒上 18: 1-4 描

述约吶堂和達呋的友誼；咆 6:5-17 論真朋友與假朋友；亞巴郎（依

41 :8; 這下 20:7) 和梅慧（出 33: 11) 也先後被稱為「上主的朋友」°

在若望福音裏，若輕曾自稱為「新郎的朋友 (3:29); 耶穌稱拉匝

视為「我們的朋友」 (11:11) 。不過，為朋友捨命的情操，郤是 15: 13 

這裏獨有的描述。耶穌的友誼賦予基督徒彼此的友誼－個新的定

義 (15-17 節）。 Brown (11, p. 664) 認為若望所用兩個表達「愛」

的動詞，叩正Q 和幻g而o 竟義相同，可以互換（參閱 11 :3 及

11: 5) , 所以把這節譯作：「人若為自己所愛的人捨掉性命…．．．」（參

閱 Barrett, p. 477) 就人性而言，為自己所愛的人或朋友捨与是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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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復加的愛，但耶穌的死卻表現出比這史大的愛，因為（也不但為

明友，也為仇敵犧牲了自己的生命（璀 5: 10) 0 Philip Loyd (Morris, 

p. 599 引述）曾這樣說：「若要問『他是敵？是友？』，那已不存在

真芷的愛。『愛』只管付出，為所有的人付出一切」。耶穌以「為

朋友」犧牲性命作鬥徒彼此相愛的最高隼壤，說明基督徒要有為

朋友捨棄性命的夫心（參閱 10:11-15; 若一 3:16-18) 。

15:14 你們就是我的閒友 代名詞「你們」是為加強語氧加措的，表明

鬥徒，而非一般的人，是耶穌的朋友。舊约曾稱亞巴郎和梅琵為

上主的朋茭（依 41:8; 編下 20:7; 出 3 3: 11) , 希臘－羅丐吐會也有

所謂「凱撒的朋友」的封銜（參閱 19: 12 注釋），這些可能都是耶

穌稱鬥徒為明友的背景。作耶穌的朋友也有義務，就是「實行我

所命令你們的」｀那就是彼此相愛，並存留在耶穌的愛內 若望在

此是以另一種方去形容 10 節所表達的思想

15:15 我不再稱你們爲僕人 這並不表示耶穌曾把鬥徒當作僕人，因為

「不再」並非時間的指示，而是指出耶穌是在一個特別的基礎上

揀選了門徒（參閱 16 節）。按對觀福音，耶穌在培育門徒的初期

己稱他們為「朋茭」（路 12:4), 因為「天主國的薁義只賞哈了（他

們）」（谷 4: 11) 。在若望福音的大司祭的祈禱中，耶穌門進一步指

出他把天父的「名」，即天父自己，啟示了給鬥徒，同時轉達了天

主的愛 (17:26; 參閱 16:27), 因此，門徒不是奴評，而是自由人

這令我們想到耶穌與自恃為亞巴郎子蒨的猶太人訂論為奴與自由

的片段 (8:32-36), 當中奴訐與兒子的對比與 15:15-17 這段不細關

係。 8:35 指出，只有兒子可以永遠住在父家，奴慧卻不能；現在，

耶穌教導鬥徒如何以愛與天父共融，那是一個自由人，一個朋友

的特權（參閱若一 3 :21) 

僕人……朋友 「僕人」原文 <5oD1o.; 也可解作奴茌 耶穌在

13: 16 也曾以主墣的關係比喻他與鬥徒的關係。驟眼看來，作墣人

似有貶意，但在舊约，「上主的璞人」可謂一個尊稱，見若蘇厄（蘇

24:29) , 梅翌（申 34:5) 和達味（詠 89[88]:2 l); 新均則有西默盎

（路 2:29) , 侶符（鐸 I : I) 和雅各伯（雅 I : l) 亨 在教會初期，

基督徒的領袖自稱為基督的（業人（宗 4:29; 曜 1 : I; 迦 1: 10 等）而

不敢自稱耶穌的朋友 按若望這裏的記述，「耶穌的朋友」是耶祅

在最後晚餐時縉予十一位門徒的美名。若望在此節強調作耶託的

朋茭或僕人的分別，最重要不是實踐天主的旨音與否，而是旳識

耶穌與否，而訒識耶穌與霆他和遵守他的話幾乎同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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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不是你們……而是我揀選 猶太人跟隨羥師學習，主動權在學生

与上；但是，耶祅在此強調他「乃主子，為師傅的」 (13:14) 的主

動 「揀選」特指耶穌從眾多門徒中把十二位選拔出來（見 6:70;

13:18; 15:19) 。

派 原文 TL0Y]µL , 舆 13 節的「捨掉為同一字，凸顯了門徒接

受的瓜遣，與耶穌的愛的榜樣，兩者的關連。 Barrett (p. 4 78) 評

為這詞譯自希伯來文 1~9' 即覆手、祝聖之音（戶 8:10; 27:18) 。

耶穌派遣門徒有兩個用音：（ ．）去縉果實；（二）向天父祈求，

必得俯允

去 Barrett (p. 4 78) 認為「去 字指宗徒向世界傳教的使命；

在路 10:3 耶穌用同一動詞派遣七十門徒出外傳教。

結果實 基本上指宗徒的傳教努力（參閱 4:38; 17:18; 20:21), 

但同門指基督徒個人的修為（見 17 節，參閱 4 節）。所以，門徒縉

的果實，不在於皈化的人數多少，而在於天主賜縉人的生命和愛

（若一 3:14-17; 4:16) 。

常k的果實 即 4:36 所指，為永生收集的果實（參閱默 14: 13; 格

前 15:58) 。

你們因我的名無論向父求甚麼，他必賜給你們 耶穌的臨別昭言先

後六次表達這思想（亦見 14:13,14; 16:23,24,26) 。基督徒因耶穌的

名所祈求的，必得天父垂允（參閱 11 :22; 若一 5: 14) , 因為，因

耶穌的名祈求，等於住在他內 (7 節），所作的祈求便成了聖人的

祈禱。

J 5:17 重覆 12 節的命令，咭束了這部分的言論 這首尾呼膺纘縉了耶穌

對鬥徒兼朋友所甩成的團體的勸諭：彼此相愛。

綜合釋義

葡萄樹與枝條 C 1-6 節）

耶穌申明他是「真」葡萄樹，是強調他是「從天而來」並「出

自父的」（參閱 6:32 「真食糧」的兩大絛件），但也可能是昭示另

有「假」的葡萄樹，即猶太教

對觀福音裏的惡園戶比喻是以依 5:1-7 的葡萄園之歌作背

景，以拒箜交果子哈家王的惡園戶來比喻和警告猶太領袖（谷

12: 1-11; 瑪 21 :33-43) 。瑪竇在該比喻結束時說：「天主的國，必由

你們（猶太人）中奪去，而交給咭果子的外邦人。」若望大概也

有這樣的畸元，尤其若望寫福音時，基督使與猶太人／猶太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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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衝突已白頤化 舊勻以葡萄樹匕喻以色列民的片段主要是負面

的，強調天主要青理和潔爭他們，所以，若望以耶穌／基督宗教

為「真」的，對比猶太宗教的一假」

2 節指出父這個園丁的兩個行動：不縉果的，富叭要剪掉；但

縉了果的．他仍會「清理」，可見是非常嚴謹的 「：：：吉實」限容易

令人聯想到具體而實務性的善工。不過，耶穌更強調鬥徒彼此枏

愛和遵守他的命令，這已是生命（即因信仰而獲得生命） 相反，

生舌不正直，等於沒有生店，等於死的。所以，如果葡萄樹不繕

果，它算不上有生命，實與死葡萄樹餌異 在若望的二元架構下，

只辨別舌的和死的枝條，伎有一些是后但不縉果的，正如朗 3:8

記載，若翰冼者告訢猶太領油：「那麼，就咭與悔改相稱的果實

吧！」若望指的不是籃太人，而是已皈依的基督徒，並與某督縉

合，但現在彷彿死了，因他們沒有彼此相霆（＝艾有縉果；參閱

耶 5: 10) 。在最後晚餐的背景下，不縉貫的枝條明顯是指猶達斯，

因他成了撒殫的工具，屬於旦1暗的權下 C 13:2,27,30): 在若望寫福

音時，不縉實的枝傾可能是若一 2: 18-19 指的＿假基督 ，佗們凉

屬於基督的，但脫離［基督徒的團體，可謂「死T 」

至於縉果實的，園丁會青理，使之「繕更多的果實」由於「琽

實」象徵擁有神聖的生命，「繻更多果實一使是神聖生命的成長，

不斷屎化與耶穌的共融。其欠，「結實」止是把這生仝廣傅哈其他

人，因為整個比喻強調彼此相愛 (12-13 節），也把「縉實」與宗

徒的傳教使命相提並論 C 16 節）。 12:24 已指出耶穌這麥子要在死

而復后後才能把生命傳給人；若望福音另一處提及收割和縉果

旳，是 4:35-38 , 那與宗徒的傳教使命也有關。所以，基督徒的生

命不單在於自己的靈性生命的成長．也包括向外的傳教工作

3 節的「青潔」令人想起耶穌替鬥徒先腳時勻冒告訴他們「作

們原是潔爭的」 (13:10)• 那是透過冼腳所象徵的十字架上的死亡

使鬥徒潔爭；現在，下是耶穌的行動（死亡），而是他「所講的話」

使門徒潔淨，兩者並不矛盾，而是相輔相成的。最後晚餐時，門

徒與耶穌的共融並未達至完美，他們也未繕出果實（見他們的發

問可知他們的理解仍未完全）。但富耶穌的一時辰」圓滿時，護慰

者聖神賜縉了門徒時，聖神會把耶穌的工作完成 所以，耶穌叮

說話可以說 r 已經」潔爭了門徒，因他們接受了耶穌的話，而那

時已是耶穌的「時辰」，耶穌的話已生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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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望福音一直強調耶穌的說話的大能：耶穌的話將要定不信

者的罪 (12:48); 但為信友，他的話「就是神，就是生命」 (6:63;

參閲宗 15 :9; 伯前 I :23) 0 

4-5 節分別是對鬥徒與耶穌的關係作負面和正面的措述。整個

葡萄樹的比喻以不縉實的枝條的命運作縉 (6 節）。在舊约，葡萄

園的比喻多措這以色列因不縉果實最驾逃不過上主的審判（則

15:1-6; 19:12) 。

比喻的解釋 (7-1 7 節）

「住在耶穌內」就是（一）度一個與耶蛛的啟示（「我的話」）

協調的生舌和（二）遵了耶託的命令（比較 7 節的「我的話」與

10 節的「我的命令」）。與耶穌共融的人一定知這耶穌的心意，所

以他們的祈求必會獲得父俯允。

在 8 節的背景下可見， 7 節的「祈求」是與基督徒生活的成長

有關，那就是多繕果實和成為門徒（參閱 16 節尸藉着對天主祈

求，基督徒積極地參與了天主的計劃。在 12:28; 13:31-32; 14:13, 

若望指出父透過子的工作受到光榮；現在，子完成了他把生命恩

賜人的使命，父就在子的門徒延續他的工作時，受到光榮。這思

售乜見於對觀福音：「昭樣，你們的光也當在人前閂燿，好使他們

看見你們的善行，光榮你們在天之父」（瑪 5: 16) 。但若望評為，

父在門徒身上受光榮，不單指之到人的稱許，還指父因門徒分享

了耶穌的生命而受到了光榮（參閱 17:22 「我將你賜給我的光榮賜

縉了他們，為叫他們合而為－，就如我們原為一體一樣」），那就

是 1-6 節的比喻所暗示的，生命的傳遞。這 l一生命的傳遞」主暄在

7-17 節更明顯。「成為我（耶穌）的鬥徒」包括愛耶穌 (9-10 節）

和門徒們彼此相愛 (12-17 節），而鬥徒之間的愛應達至願意為朋

艾捨掉性命的境界 C 13 節）。

9-17 節「愛」的主題，實是解釋 8 節咭果實的思想。若望在

6:57 指出「生命」是由父傳予子，再由子傳予鬥徒；現在，所傳

遞的是「愛」° 「生命」與「愛」幾乎可以互換，這表示若望所講

的愛，不是純粹戚性的一回事，也不僅屬道咆的範疇，更可能是

形而上的：基於祠聖的特性而咭合 按若望囤音，「愛」與「存留

在耶穌內」有閼，見 9 節「你們應存在我的愛內」（要求鬥徒回應

耶穌的愛）和 4 節「你們住在我內」（要求門徒回應耶穌以說話責

潔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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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節「喜樂」的主題，在 14:28 稍有提及，但在 16:20-24 才

詳盡發揮。在這裏，若望指出喜樂是涼於服從和愛。耶穌的喜樂

源自他與父的咭合，這咭合的後果是「為叫世界知道我愛父，並

且父苫樣命令我，我就昭樣去行」 (14:31), 所以，耶託也邀請門

徒服從他和愛他 如此，「我（耶穌）的喜樂」與「我（耶穌）的

平安」一樣，是救恩的禮物。福音中多次把喜樂與耶穌的枚贖工

作連在一起：

3:29 若翰聽到新郎耶穌的聲音，他的喜樂便圓滿了。

4:36 「收割的人已領到工資，且為永生收集了果實，如此，

撒種的和收割的將一同喜歡。

8:56 亞巴郎因看見了耶穌的日子而「極其高興」°

且 15 「為了你們，我喜歡我不在那裏，好叫你們相信」°

14:28 門徒應該「喜歡」，因耶穌要往父那裏去

所以，門徒的喜槩原於與耶穌的縉合，但這喜樂要在他們繼

墳耶穌的使命和縉果實時，才達至圓菡。

耶穌在 10 節吩咐門徒，若他們遷于他的命令，便要存留在他

的愛內；在 12 節則指出，耶穌的命令就是要他們彼此相愛。這份

愛會誘發連鎖效應：父愛子－一－子愛門徒 門徒彼此相愛；參閱

瑪 5:44-45 「你們當愛你們的仇人……女子使你們成為你們在天之父

的子女／門徒彼此的愛的典範是耶穌最崇高的愛的表現：犧牲自

己的性命。 I 0: 18 和 14:31 指出這「捨身」是父的命令；這再一次

顯示「愛」與「命令」是連在一起的。

「朋友 I 相對「僕人丨

在 11 尹，拉匝视被稱為「我們的朋友」，囚為耶穌「愛」他

(11:3,5); 同理，若鬥徒遵守耶穌夏的命令，便成為耶穌的朋友。

耶穌的死亡（一個最崇高的愛的行動）和復活，濃他可遣發聖神

縉所有信仰他的人；而這聖神將使所有信徒重生，成為天主的子

女。所以，耶穌的「朋友」 C =所愛的人）就是所有基督的信徒

若一 4: 19 指出「天主先愛了我們 J , 所以我們成為他所愛的，印他

的朋友。參閱智 7:27 「（智慧）世世代代，進人聖善的靈魂，使他

們成為天主的朋友和先知」。不是死守耶穌的命令便能成為他的明

友，而是因為耶穌先愛我們，我們才可成為他的期友（＝所愛的

人） 14 節其實是重申 10 節的說話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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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和「僕人」其實並非兩個門殊的地位。舊约的先知

有自稱為天主的僕人 (LXX 亞 3:7) , 新约的基督徒也有自視為僕

人（路 17: l O) , 保祿在羅 l: I 自稱「基督耶穌的偉人」，但在迦 4:7

指出基督徒不再是奴慧，而是兒子。所以，基督徒自稱為「僕人」'

不是從一個人應做的工作這角度出發，而是從他與天主的親密關

係出發，肯定自己不止一個「奴僕」。這也是若 15: 15 的觀點：基

督徒從耶穌領受的啟示，使他們比僕人優越勺一方面，耶穌的死

使他的門徒成了他的朋友；另一方面，耶穌由父得來的話和啟示，

也同樣有這轉化的大能。這再證明耶穌的行動與說話的緊密關係。

把鬥徒提升為他的朋友（＝他所愛的人）是耶穌召選門徒的

目的之一。耶穌所「揀選」的 (16 節）不止十二位，亡包括所有

基督徒，這等於新约其他作者稱基督徒為「天主所揀選的人」（羅

8:33; 哥 3: 12; 信前 2:4) 。若望褔音從艾有用「宗徒」－詞，只稱

那十二位為「門徒」，表示他們永遠是耶穌的鬥徒，不斷在學習。

不過，我們切勿走向一個極端，以為若望否定那十－位的荇殊位

置 若望一直把與耶穌閼係最密切的十二泣摺噲為所有基督徒的

模範，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他們是蒙揀選的。 6:70 及 13: 18 

均用了］東選」－詞，這詞在路 6: 13 和宗 l :2 是用來擢寫十二位

宗徒的召叫的。（二）他們獲派遣把耶穌的話傳縉其他人。 15:27

青楚指出耶穌的話是講縉「從開始就和我在一記」的人聽。從「揀

選」到「受派遣」到「繕果實」，立時令人想到宗徒的職責，因「宗

徒」（記nooTOAo:;) 原音就是「受派遣的人」。按若望的思想，十二

位是宗徒（＝受派遣者）的典範（默 21: 14) , 那麼，他們的使命

也是所有基督徒應當暖行的使命 若望在 16 節強調門徒要縉「長

存的果實」，正好與 7,8 節「存留」的思想呼膺；此外， 16b 節－求

必得」的思想也與 7 節呼應。主音， 7 節指天主要俯聽與耶穌咭合

（＝存留在他內）的人； 16 節則保證天主要俯聽耶穌所揀選和所

愛的人（＝朋友），他們受耶鈺派遣，所以能以耶穌的名祈求（參

閱路 l 0: l 7 , 七十二位殻耶穌派遣的人以耶穌的名嘔魔）。

17 節「這就是我命令你們的」一方面呼應 12 節，另一方面，

可說與指示臨別贈言各段落的副歌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

異曲同工，表示一個段落已咭束，將開展另一話題。若望以一句

「彼此相愛」縉束這段以「愛」為主題的說話，譴即開始另一段

以世界的憎恨為題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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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惱恨耶穌和他的門徒

(I5:18-16:4a) 

經文注釋

15:18 世界若恨你們，你們該知道 這不是項假設，而是真實的情況，

反映若望福音成書時的生，舌實凡。「你們該知道」語法上可以是命

令句或陳述句，意思分別不大；若是陳述句，表示鬥徒早已預知

世界對他們的恨音 在 7:7 , 职崍曾告訴他的弟兄，世界不會恨他

們，那是囚為叱們屬於世界，不屬於耶穌：耶穌的門徒卻屬於他，

所以世界將惱恨他們（見下文 19 節）

在你們以前·它已恨r我 ＇以前」原文呤幻oi;;' 有「第一」或

「百先」丶「白要」之意 Abbott (Morris, p. 602 n. 43 引述）訒為

這句的言思是：「世界已恨了我，你們的百領」； Dodd (同上）也

指出世界對耶穌的溍恨，成芍世界對門徒的惱恨的模式；思高這

裏翻譯為「在……以前」，則指出了時間上的先後次序。「已恨了」

屬完成時態，表示那憎恨是才平賣的，世界一直聞甩耶穌 l 8 節的

「（惱）恨」指真王的敵音，而非閃系語，去以「憎恨」來形谷比較

喜愛少－點（對比 12:25; 參閱珥 6:24)

15:19 若是你們屬於世界 若望經常把基督徒與屬於世界的人對比，甚

至是對立（參閱 3:31; 8:23; 18:36-37), 並凸顯基督徒的超世特質：

門徒不單下屬於世界，更是耶穌特意從世界中揀壅出來的

(17:14,16) 。 16-20 節說明｀存留在基督內是鬥徒縉果實及祈求必

獲應允的秘訣，那同時是世界憎恨他們的原因。

15:20 没有僕人大過主人的 耶穌任 15: 15 申明下再稱門徒為僕人，在

此卻再次以墣人來比擬門徒，有學者認為有點奇怪 (Brown, 11, p. 

687; Barrett, p. 480) 。不過，初期基督徒對耶穌這句話的印象和戚

受想必特別屎刻，以致幾泣聖史在不同場合均記這，如首次派遣

門徒（瑪 I 0:24) 和山中平原聖訓（路 6:40) 。若望更記載耶穌先

後兩次說這句話，怛兩處的背景各異：在 13: 16, 耶穌正派遣門徒，

因此鼓勵他們仿效師傅的謙遜，在這裏，耶穌預告門徒將受迫害，

他們將逃不了師傅的命運。

如果人們迫冑7我 若望在 5: 16 記載猶太人因耶祅在安息曰工作

而這害他。跟 18 節的「世界若扆亻尓們 的語法－樣，芷非一個假

設，而是陳述一個事實：「既紜」人們出砉了耶穌，也要迫害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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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迫害你們 門徒要受迫害這主題，在下文 16:33 將再重申；

對觀福音也不時提及（參閱瑪 5: 11; 路 21: 12) , 谷 10:30 更記載耶

穌縉信眾許諾現世的祝福時，也不忘加上迫害在內。毫氚疑問，

耶穌在世時曾向鬥徒作出預告，保掾也多次證實這預言的應驗（參

閱格前 4: 12; 格後 4:9; 迦 4:29; 弔後 3: 12) 。宗 9:4 的一句「掃掾，

掃祗，你為甚麼迫害我？」把若 15:20 這話句的恩想作進一步發

揮：基督徒受的迫害，不單是耶穌受的迫害的翻版；幾時門徒受

迫害，就是耶穌受迫害

如果他們遵守r我的話｀也要道守你們的 與上一句形成反義平行

句。若望的意思是：如果有人迫害耶託和門徒，與此同時，也必

定有人遵守他們的話。門徒的工作與耶託的工作一樣，會引發兩

種完全相反的反膺（參閱 12:44-50) 。這與舊勾先知的遭遇也類同：

基本上全體人民拒絕先知的勸諭，只有一小撮「遺民」得以保存。

不過，也有學者訒為這句含否定的意味，即世界沒有遵守鬥徒的

話，因世界根本岌有遵守耶穌的話 (Brown, 11, p. 687) 。

15:21 爲r我名字的緣故 菌约多次提到「為了上主的（大）名」（撒上

12:22; 編下 6:32; 耶 14:21)· 莒思是因為天主的本性：他的偉大、

大能、砉信等。若望在書信和默示錄也有指出耶穌的名的影響（若

--·2:12; 默 2:3) : 耶穌的名字代表他整個人。門徒因耶穌名字的

緣故受苦，因為他們宣認耶穌的名是至高皿上的。

這一切 指 18-20 節所描述，世界對門徒的圖浪。

因爲他們不認識那派遣我來的 耶穌曾指出：人若訒識他，便認識

父 (8:19; 14:7), 在此卻說詞識父才詝識他（參閱 8:42; 16:3) 。若

望福音一直強調耶託是父所派遣的 (3:17)• 換言之，鬥徒受迫害

的最終原因，是世界不認識天主，這是耶穌獨特的見解（參閱

16:3) 。世界拒絕耶穌，定必拒箜耶穌所啟示的父，進而拒黽所有

承繼耶穌（啟示父）的使命的門徒。逞害鬥徒與迫害耶穌其實並

不兩樣（參閱宗 9:4) 。

15:22 假使我没有來｀没有敎訓他們 耶穌的到來帶有默西亞音味：那要

來的一位，已縹來了 (Bernard, II, p. 494) 。「來」和「教訓」不是

兩個對丐而獨立的行動，而是有連帶關係的：耶穌「來」的目的，

就是要「教訓 世人，即以聖言啟示天主（參閱 3:11; 12:48) 。這

裏的「教訓」與 24 節的「做過……的事業」平行，再次突出若望

褔音的一個王題：耶穌富啟示大能的言與行（參閱 14: 10) 。

他們對自己的罪｀是無可推諉的 按若望襠音，人最基本的「罪」

是拒絕相信耶穌 (16:9): 惱恨耶穌是拒絕他的必叭後果，因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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夬定接納他還是否認他（參閱 3:19-21) 若人因細知而下認識耶

穌，那是情有可原的（參閱卡 17:30-31); 但是，若人聽過耶穌的

教訓，見過他的行實後立音置之不顧，那便是罪（參閱 9:41; 19:11; 

f男 11:21) 。

15:23 恨我的，也恨我的父 那是因為罰穌的舌三二！］啟可 j 乂，耶穌的工

作就是父的事業（參閱 5: 1 7) 若望在 13:20 以相反的方式道出同

一事實 c

15:24 他們看見了，卻仍恨7 Bernard (II, p. 495) 眨為這裏指臼界看

見了耶穌和父．卻仍恨他們 C f旦 Brown (且 p. 688) 指出，只有信

耶穌的門徒才會在耶穌身上看見父（參閱 14:9) , 世界的 i 罪」王

在於他們拒絕在啟示父的耶穌身上看見父（參閱 16:3) 。所以，這

裏指的世界所看見的，是這節上半部所指，耶穌所做過的事業（參

閱 Barrett. p. 481 尸幾部福音均指出耶穌的行實令人留下極互刻的

印象（若 3:2; 7:31; 谷 1 :27; 路 4:36) , 因耶穌的神蹟而產生的信

仰，雖不是最完美的（若 14: 11) , 但仍是值得稱許的 (2: 11) 。在

若望福音，耶穌更多次援引自己的「工作」為他神聖使命的憑證

(4:34; 5:36; I 0:32.37) 。正如他的講話是皿與倫比的（參閱 7:46),

他的作為也是「其他任何人從未做過的」（參閱 9:32)

15:25 他們（的）法律 「法律」指的不單是梅翌五書，即猶太人的法

律書，而是更廣義的猶太傳统（參閱 10:34) , 因以下引述的繹文

出自聖詠（詠 35(34]: 19; 69(68]:5) 。在 7:19; 8:17 耶穌乜曾與猶太

人的傳统劃清界塽。這反呋福音成書時，若望團體與猶太會室的

去裂。但 Morris (p. 605) 認為，把上律形容為「他們的」有諷刺

意味：猶太人自恃為维護去律才否認耶穌，卻不知道去律正是為

耶蛛作證的（參閱 5:39) 換言之，若望在此要強調，正是猶太人

一直引以為傲的去律裁定了他們的罪（參閱 Hoskyns, p. 481) 

他們無故地惱恨 r我 Bernard (II, p. 495) 認為這是引自詠

69[68]:5 , 因這是一首默西亞聖詠，新约作者默想耶穌的苦難時曾

多欠引用。不過，詠 35[34]:19 和 109[108]:3 也有類似的諴話。若

望福音只有此處和 10:34 引用聖詠時，指出那屬猶太人的「去律

一部分 若望絕少逐字引逕茵约的經文，這裏的引述顯旺苜義屎

遠。 25a 節的介縉引子也是若望福音中（甚至是整部新约中）最長

的引子。

15:26 我……給你們派遣的（護慰者） 14: 16 及 26 分別指出，父將應耶

穌的祈求和因他的名派遣護慰者，在此則說耶穌自己要派遣。兩

個說去其實芷餌分別，因為父與子原是一體的 (10:30), 護慰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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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發，與父和子皆有關係。 Schnackenburg (III, p. 118) 指出這裏

的「耶穌派遣的 與「發於父的」是同義平行句。

那發於父的 若望這節可能成為第四世纪的聖三論討論裏，天工

的第三位（聖祠）是由聖父所遣發的立論其中一項論據。但 Brown

(II,p.689) 強調若望寫褔音時，關，主的不是天主的內在生命／本

性的討論，而是留在世界上的鬥徒在耶穌升天後的處境：耶穌將

遣發真理之神來護呾鬥徒（參閱 14:28) 。這裏也特別強調護慰者

作證的使命，尤其是為耶穌作證 護巴者的使命與耶穌的使命是

一賑相承的，因耶穌也是「由天主出發而來的」 (8:42; 參閱 13:3;

16:27-28,30; 17:8) 。

眞理之神 是耶穌離開世界後，瓜遣到世上來的護慰者的別名

（參閱 14:16; 16:13) 「真理之神」的使命是向世界作證耶穌是真

實的那位，不管世界對耶穌的見解為何（上文 22-24 節）。正如 6:35

的「生命之糧」有雙重音義，「真理之神」也指（一）帶來真理，

並作出真實見證的神，和（二）這神的本性是屬於真理的，因此

可履行（－）的使命 C

他必要爲我作證 户他」 (EKELvos) 也可譯作「那一位」，凸顯護

慰者／真理之神的位格（參閱 14:26; 16:8,13,14; 若一 5:6) , 他並

非耶穌的一種德能或力量那麼簡單。「作證」是若望襠音的基本主

題之一 (I :7) , 護慰者作見證的使命，在 16 章將有進一步闡釋。

護慰者要為耶穌作證，意思是：他要（聯同門徒的見證一起）彰

顯耶穌以言以行，特別以他的死和復活所啟示的真理（參閱

Beasley-Murray, p. 277) c 

15:27 你們也要作證 語法上與 26 節「他（聖神）必要為我作證」平

行，但鬥徒的作證與護慰者的作證並非互不相干的兩回事，因為

護慰者是透過鬥徒作證的（參閱宗 5:32) 。鬥徒的作證要在耶穌復

舌竝遣發聖神後開始。在路加筆下，復活的王說：「你們就是這些

事的見證人」（路 24:48; 參閱宗 I: 8) , 若望提前在耶穌的臨別賠

言表達同一思想。舊约背景見依 43: I 0 。

從開始就和我在一起 在最後晚餐的背景下，「從開始」指耶穌的

公開傳道之始，那時，鬥徒就跟隨了耶穌（參閱 16:4) 。路加也指

出「自始親眼見過」的人是特別優越的見證人（路 1 :2) ; 宗徒們

填補猶達斯的空缺時，也著意去找「主耶穌在我們中間來往的所

有時期內，常同我們在一起的人」來作耶穌的見證人（宗 1 :21-

22) 。丐爾谷也靑楚指出與耶鈺一起生活和為他作見證的關係（谷

3: 14) 。 Hoskyns (p. 482) 則指出，為後世的信友，「開始」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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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皈依耶穌的一刻（參閱若一 2:13,14,24 l 此外， Schnackenburg

(III,p.120) 認為「開始」並不指示時間，而是指出一切宣講的

原頭。換言之，與耶穌一起生后／在耶穌內的生命嘔使我們為他

作見證。耶穌是在歷史之中啟示天主，把天主給人頫的最繆啟示

帶洽人；他本島就是生命之言（若一 I: I) , 「從起初就有的那一位」

（若一 2: 13) , 而門徒與耶穌共融，所以他們的見證也具有恆久而

皿可取代的價值。

16: I 我給你們講論r這此事

主釋）

這句話是耶穌臨別贈言的副歌（見 14:25

信仰受動搖 「動搖」的尸文、泉 OKO'.V60'. 入《Q 有「絆倒」之意（參

閲若一 2: 10; 瑪 26:31) 。耶穌發表生命之才量的言論後問門徒：「這

話使你們起反戚嗎？」（若 6:61) , 「起反畋」的唄文是同一字

(OKO'.V60'.AL(W)' 指導致人放棄基督的信仰，喪失救巴 C 在 6:61 , 

「起反戚」的音巴是：賅言論會否蟀倒門徒，使他們也像其他許

多人一樣，離開耶穌（參閱 6:66) ? 在 16: l 這裏，耶穌顯叭在暗

示門徒將面對的辺害。若望福音成書時，猶太會室的追害成了「絆

腳石」，使基督徒放棄自己的信仰，離開基督走團體。耶穌旳臨別

昀言，尤其遣發聖神的許諾，正是要鞏固門徒的信德，以免他們

因受迫害而泮倒

16:2 把你們逐出會堊 參閱 9:22;主釋。在初世纪末，猶太人在會室祈

禱中加入詛咒猶太基督徒的江文，加上若望在福音裏經常譴責「 i酉

太人」，在嘅示紓又多番抨擊會室（默 2:9; 3:9) , 這很可能暗示，

把基督徒逐離會堂的事，在僵音成書時屬普遍而廣乏的現象，並

非偶一的個別事件

時候必到 「時候」原文 wpa, 與指示耶穌受苦的「時辰」 (13:1)

是同一字，暗示門徒所受的迫害同樣具有神學意義。若望憚音十

分強調世事的必叭性，因是早有預許的 (2:4; 4:21) 。這句話令人

想起先知書中表達天主將施行審判（依 39:6; 耶 7:32) 或拯救（耶

16:14-15) 的末世掃述：「曰子要到」°

凡 暗示除了猶太人｀外邦人也會追害基督徒。在璀禹帝國统

右下，基督徒確曾因拒絕敬拜羅冉的神祇而被處去。初期教會受

到的白害，成了默示銬的寫作背景。

殺害你們的，還以爲是盡恭敬天主的義務 「盡恭敬天主的義務」

廚文是：獻上敬禮神的 祭獻」（厙,pELa), Barrett (p. 485) 指

出若望的諷刺技巧：猶太人以為追害基督徒是為恭敬天主作的祭

獻，怎料真正的祭獻，是受難的基督徒殉道者。宗徒大事鋒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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懵望（宗 7:58-60) 和耶穌的兄弟雅各伯（宗 12:2-3) 的殉道歸咎

於獁太人。若翌夫 (Brown, II, p. 691 引述）記載，力主砸死雅

各伯的大司祭指控雅各伯違反了猶太人的去律。保掾在書信裏也

承訒，他當初激叨i地迫害教會，全因他對祖先的傳授的氫忱（迦

1: 13-14; 參閱宗 26:9) 。

Brown (II, p. 692) 指出，其實猶太教和基督宗教的教庭均曾以他

們所侍奉的天主之名令對方受苦。在基督宗教而言，某些敦父著

作也有主張惱恨猶太人為某敬天主的義務。在倫理方面，「愛你的

仇人」這規條成了基督徒迫害其他人的藉口；在歷史層面，基督

徒確曾利用自己的政，台勢力，大規棋並有系统地傷害過猶太人；

相反，猶太人對基督徒的傷害剛遠遠不及。

16:3 若望福音一再強調，不接納耶穌的人其實並不評識天主，縱使他

們以為自己認識（見 5:37-38; 7:28; 8:27,55) 。若望在預告猶太人

迫害基督徒的背景下重提這點，表明猶太人的行為是「恭敬天主」

的相反

16:4a 爲叫你們……想起 參閱 2:22; 13:19 。這話回應 16: 1 , 用苜是加

強鬥徒的信德。雖叭耶穌在此預告門徒將受出害，那不是值得慶

幸的事，但當事情發生時，耶祅的預告得到嗎驗，便再一次證實

耶穌預知的大能

在這一切發生時 原文直譯是：「當到了他們的時辰」，指迫害者

當道的時悮（參閱路 22:53) 。耶穌的「時辰」是他受苦的時候，

表面上他被打敗，卻原來是他得勝，受天主舉揚的時候；同樣，

迫害者的「時辰」表面上是他們得勝的時悮，卻原來是他們墮落

的時候。

咭構大绱

A) 15:18-21 

B) 15:22-25 

B') 15:26-27 

A') 16:1-4a 

綜合釋義

世界惱恨並迫害門徒（對比上文耶穌對門徒的愛）

世界的惡行 (guilt) 與罪 (sin)

護慰者的見證（指證世界的罪，參閱 16:8-11)

世界匱限並迫害鬥徒（逐出會堂）

本段論及世界必腦恨並出害耶穌的門徒。在再爾谷和路加围

音，耶穌的末日言論也提醒鬥徒他們將受到迫害，那是末日的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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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之一（谷 13:9-13 ; 路 21: 12- 1 7) ; 瑪竇把這言論提前於 10 章，

論基督徒的使命時敘述（瑪 10:17-25; 參閱 24:9-lQ), 與若望一樣，

表明基督徒受迫害，是他們向世界傅福音的必叭後果

A) 15:18-21 世界惱恨並迫害門徒

世界對基督徒的惱浪工不只是一個轉眼即逝的潮流。惱恨是

「世界」的特質，一如「愛」應是基督徒的特質。由於若望所指

的「世界」是反對或敵視天主和祂的啟示的，所以，「世界」必叭

是惱恨鬥徒，即那些承旳天王在子身上所作的啟示的人。換言之，

世界惱恨基督徒，基本上是因為世界拒纘承認耶穌。基於對耶託

的愛，真正的門徒卣似他，甚至他們受到的迫害也與耶穌与受的

相若。這也反映新勻成書時的生舌實凡：鬥徒正面對羅閂人的迫

害和被猶太人逐出會堂

當一些不相信耶穌的弟兄慫恿他到耶路撒令顯示他的神能

時，耶穌已指出世界惱恨他 (7:7), 這暗示「世界」惱恨所有不屬

於世界的人，當叭包括門徒在內（參閱若一 3: 13) 。 19 節指出，世

界與耶穌分別屬於兩個不同的境界，正如耶穌曾向不信的猶太人

說：「你們是出於下，我卻是出於上；你們是出於這個世界，我卻

不是出於這個世界」 (8:23) 。耶穌揀選門徒（參閱 15:16), 是「從

世界中」揀選他們，意思是祝聖他們超脱世界（參閱 17:15-26) 。

這不單指門徒要遠避世界的罪行（參閱伯前 4:3-4) , 他們更要因

承傳天主的聖言而與世界對立（參閱 17: 14; 若一 4:5-6) 。

耶穌在 20 節強調「沒有僳人大過主人的」（參閱 13:16), 一

方面指向門徒將受到的迫害，一如耶穌受到迫害；另一方面，他

們要宣講的話也有耶穌的話的效力。耶穌在 19 節指出他「揀選了」

門徒時，已暗示了福傳的使命：門徒要以宣講和教導來傳遞耶穌

的話，這與舊约先知的使命相若，正如天主對厄則克耳先知說：「以

色列家族卻不廚聽你，原來他們不鋂聽我」（則 3:7; 參閱珂

10:14,40) 。

鬥徒受到迫害的原因，是「為了我名字的緣故」 (21 節）。猶

太人因基督徒宣訒耶穌為默西亞而起反戚；曜閂人則不滿他們稱

耶穌為「主」，因那是羅丐君王的尊稱。不過，在耶穌時代，耶穌

有一個神聖的「名字」，是父賜給他的 (17:11-12), 因此他是天主

給人類的、「成了血肉」的啟示。換言之，囚耶穌的名字迫害耶穌

的門徒，屬於拒絕或否定天主在耶穌身上的啟示，亦即 21b 節所

指，對派遣耶穌的父的餌知 耶穌曾表示評識他的人，就訒識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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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不訒識他也就不認識父 C 8:19; 10:30; 12:44; 14:9; 參閱若一

2:23) 這裏的情況卻剛好相反：由於世界不訒識父，所以不認識

耶穌。因為，只有是父交給耶穌的才會到他那裏 (6:37,39), 人在

接吶耶穌前，必先向父開放 (3:19-20) 。耶穌在公開傳道期問曾指

摘猶太人不認識父 C 5:37; 7:28), 8:54-58 一幕更演活了 15 :21 的描

述：耶穌指出猶太人根本不認識他們稱為「我們的天主」的父

(8:54-55) , 叭後，耶穌說出「我是」這神聖的名字 (8:58; 思高

譯「我就有」户猶太人隨即拿起石頭來砸他(8:59), 這恰好是 15 :21 

所摺逕：他們為了耶穌的名字迫害他，因為他們不評識派遣他來

的父。

B) 15:22-25 世界的亞行與罪

由 21 節「氫知」的主題引入了 22-25 節「罪」的主題。新约

多次指出迫害耶穌的人的顳知（路 23:34; 宗 3: 17) , 藉此為他們

的罪辯護；但當若望在 15 :21 及 16:3 指出迫害耶穌的人不荳識父

（或耶穌自己）時，並艾有及化他們的罪孽之意，更好說，他們

的「細知」或「不訒識（耶穌）」本身就是罪，因為耶穌藉言語 (22

節）和行動 (24 節）接觸他們，他們卻拒絕認識耶穌，拒絕相信

耶穌，那是他們根本的罪。由於耶穌的言行就是父的言行 (5:36;

14:10), 拒絕並惱恨耶穌等於拒絕並惱恨父 (23 節），這迴響舊约

裏天主要求以民對「像梅瑟一樣的先知」的尊敬（中 18:18-19) 。

耶穌公開傳道期間，有些人因見到耶穌顯的神蹟而誤會他是一般

的術士，作出（過份）鷗四的反暉，這種誤解畢竟也有修正的空

間 (4:46-54) 。但耶穌在這裏指摘為有罪的人，一開始便否定耶穌

的言行，正如若 9 章所載，對於那些拒絕承訒胎生瞎子復明之事

實的猶太人 (9: 18) , 耶穌慨嘆：「你們如果是瞎子，就及有罪了；

但你們如今說：我們看得見，你們的罪惡便存留下了」 (9:41) 。

B') 15:26-27 護愿「者的見證

耶穌指出世界惱恨門徒是匪於他們的「罪」後，在 26-27 節帶

出護慰者的主題，因為下文 (16:8-11) 將指出護慰者的工作是指

證世界的罪。世界否定耶穌的言行的真理，因此，真理之神將指

證世界。若世界是「為了（耶穌）名字的緣故」迫害門徒，那麼，

護慰者將會因耶穌的名派遣而來 (14:26) 。一個受迫害的鬥徒不會

成為被動的受害者，因為護慰者會住在他內 (14:17), 他要傳達護

內者對世界的指證。不過，這進取的指證會換來更大的直害，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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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16: l-4a 所指，門徒要被逐出會室 由此可見， 26-27 節作了下

文的引子。與此同時，這兩節關於護慰者的描述也解釋了上文：

為何世界要像迫害耶穌一樣，追害鬥徒。耶穌復活升天之後，將

藉着護慰者臨在門徒當中，世界惱恨護慰者居住在他們內的鬥

徒，等於打擊耶穌升天之後繼墳在世的臨在

護慰者的見證 (26 節）和鬥徒的見證 C 27 節），兩者並不是

獨立的，而是同一個見證（參閱瑪 10:20; 宗 5:32; 6:10) 若望在

14: 17 指出，世界看不見護慰者，所以要透過門徒才能讓世界聽到

他的見證。護慰者與鬥徒的見證的關係，就像父與子的見證的關

係。耶穌在 8: 18 指出：「今有我為我自己作證，也有派遣我的父，

為我作證」，緊接的一節指出「若是你們認識了我，也就訒識我的

父了」 (8:19), 表示當中牽步的是同一個作證，就是父透過耶穌所

作的。

門徒「從開始就和（耶穌）在一起」 (27 節），所以，他們的

見證是獨特的，而他們要廣傳於世的見證的內容，正是耶穌的話，

這與護旳者的任務吻合：「他必要……使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

的一切」 (14:26; 參閱 16:13-14) 。若望在書信也強調，門徒有資

格為耶穌作見證，因為他們「親眼看見過」耶穌（若一 1:1-2;4:14) 。

在對觀福音裏，耶穌預告門徒將受到這害時曾預告：「你們父

的聖神在你們內說話」（瑪 10:20; 谷 13: 11) 。路加的表達有些不

同。路 21: 15 指不是天父，而是耶昧自己「要縉你們口才和明智／

若望所指的護慰者有時是父派遣，有門是耶穌自己派遣。對觀福

音青楚表明，聖神的恩賜是：當鬥徒受迫害時，傳遞縉他們要講

甚麼。這在受追害時作見證的任務，並且是透過門徒履行的江務，

正是若望在 15:26-27 所描述，護慰者的任務。

A') 16:l-4a 世界圀恨並迫害鬥徒

在 A 部分 (15:18-2]), 世界對門徒的敵意，與上文所述耶穌

對門徒的愛成了對比；在 A' 部分 (16:l-4a), 聖史重提世界對門

徒的惱恨和迫害，除了與 A 部分呼應外，也進一步具體地指出，

門徒被逐出會堂，囚而氚法傳遞護慰者的見證 按若望的思想，

會堂幾乎等同邪惡，他稱敵對基督的世界為「撒殫的會眾（＝會

堂）」（唄 2:9; 3:9) 。對觀福音指基督徒將「在會堂裏要受鞭打」

（谷 13:9; 瑪 10:]7), 但若望指他們甚至要被「逐出會室」（若

16:2) , 這暗示若望福音成書時的生活實兄，正是公元 80 年末至

90 年初，獁太人集體襲逐基督徒出會堂的清形。保掾親身在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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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過不少苦頭，但仍企望「全以色列也必獲枚」的一天（羅 11:26):

若望則認為猶太人的會堂代表了世界對父的抗衡：「他們這樣作，

是因為沒有認識父，也及有評識我」 (16:3) 。若望對會堂的態度，

必須在嗝音成書時，基督徒與猶太人勢不兩立的背景下理解。

耶穌先後兩次指出，他預告門徒將要受到迫害，目的是避免

他們的「信仰受動搖」 (16: I, 4a) 0 「動瑤」一詞的原文，與谷 14:27

耶穌預告他將被捕後門徒都要「跌倒」的原文是同一字；換言之，

即使門徒沒有因耶穌被捕而「跌倒」，「跌倒」的危機可能延伸至

鬥徒因宣講襠音而面對迫害的時候。因此，若望與其他聖史一樣，

描述耶穌死前已預告門徒將受到迫害，並安慰他們。為正在面對

迫害的園音讀者而言，這氫疑是一種安慰（參閱伯前 4: 12) 。

參考書目

13-17 章的參考書目見 486 頁。

耶穌的離去與護慰者的到來

(16:4b-15) 

經文注釋

16:4b 這此事起初我没有告訴你們 「這些事」指鬥徒必須遭遇的迫害

（上文 15:18-16:4a), 「起初」即耶穌公開傳道之始（參閱 6:64;

15:27) 。耶穌在 12:24-26 以比喻來暗示門徒受苦和受死的必要，

而那時已是他的公開傳道的尾聲，更好說，是他光榮的時辰的開

女台 C 12:23) 。

因爲我還與你們同在 耶穌在公開傳道初期不告訴門徒，他們必

將遭受這害，不是因為避免嚇泊他們，而是因為耶穌與鬥徒一起

時，敵人的矛頭只會針對耶穌；耶穌一旦離開之後，門徒接任為

天主聖言的宣講者，那時才會招致迫害。不過，耶穌在任何時候

都會保護門徒免受危險的（參閱 18: 8) 。

16:5 現在我就往派遣我者那裏去 耶穌多次這樣形容他的死亡 (7:33;

14:12,28; 16:10,28), 顯出他視死如歸的心態。

没有人間我 較早前，伯多祿和多默先後問過耶穌要往那裏去

(13:36; 14:5), 表面上與這裏的描述不符。 Bernard 因此及其他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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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重新犏排臨別贈言的縹文，主張 13: 3 1b-14:31 原本是在 16 章之

後 (Bernard, II, p. 503; 參閱 Bernard, I, p.xx-xxiii; Bultmann, p. 

459-461) 。 Barrett (p. 485) 則指出，原文的「閂」字是現在時態，

表示那一刻及冇人問耶穌。按現時的缢排， Morris (p. 617) 認為

兩門徒所關王的並非耶穌的去向，而是他們自己的處境，他們的

提問並未見誠意，因此，這裏的「艾有人問我」及有牴觸兩門徒

早前的發問。 Schnackenburg (III, p. 126) 則詔為耶穌在 5 及 6 節

的兩個譴責（「沒有人問我」和「你們就滿心憂閆」）是相連的，

顯示門徒不明白耶穌的離別的屎意（見下文 7 節）。

16:6 你們就滿心憂悶 耶穌帶責備的語氧抱怨鬥徒「滿心憂閒」，因

為，若然他們知道耶穌離去的目的是回到父那裏，而那是為他們

的益處（見 7 節），就不會如此反應 耶穌要以另一種方式存留在

門徒內，完成他在世的使命（參閱 14:12,28; 15:16; 16:8-15; 17:2) 。

16:7 我將眞悄告訴你們 「真情」不只是「真話」而非謊言 (10:41; 參

閱璀 9:1; 弟前 2:7), 而是真理（參閱 8:45-46· 耶穌告訴希腦人，

他所說的是「真理」），在若望福音裏，那是指神聖的啟示。耶穌

在此要啟示的「喜訊」是他的離開，即他要死亡、受舉揚到天上，

並派遣護慰者來。耶穌所講的這「真理」與護慰者的使命息息相

甘鬪 ( 13 在行）。

爲你們有益 同樣的表達在口：50 及 18: 14 也出現，全都指向耶

穌的死亡帶來的影響。耶穌離去為鬥徒有益，因為（一）從人悅

層面．鬥徒可學習不再倚賴耶穌有形可見的存在，即不是靠可見

的事物，而靠信德而生活（參閱 20:29);( 二）更重要的是，耶穌

離去後才會遣發聖神來。

我若不去，護崽者便不會到你們這裏來 7:39 己提及這點。護慰者

的到來不單填補耶穌的遺缺，也滿全他的臨現 (Gore, Bernard, II, 

p. 504 弓 f 述）。

16:8 指證 原文 EAEYXW 一詞在若望嗝音有兩個含意（一）彰顯或

顯明（參閱 3:20) , 亦即指證。由此引伸（二）裁判，參閱 8:46 。

Brown (II, p. 705) 認為後者更貼切本段的音思，因為護慰者雖然

會「裁定」世界的罪惡，卻不會裁定世界是正義的，或接納世界

對耶穌的審判；相反，世界的罪正在於其首領「審判」了耶穌，

置他於死地，又拒噁承認天主在受舉揚的耶穌身上顯示的「正

義」在對觀福音裏，聖神的角色是辯護律師，協助鬥徒作見證（谷

13尹＝瑪 10: 19 =路 12:11); 在若望福音裏，護慰者卻擔當檢控

官，「掲露／彰顯」世界的「罪惡」、天主在耶穌內的「正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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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首領錯誤的「審判」（見 9-11 節）。若望在此沒有註明護慰

者會以甚麼方式履行任務，但在 15:26 的脂絡下，我們可蚩定那

是透過鬥徒，更好說是基督徒的團體而成就，因為，除了基督徒

的宣講可直接指證世界外（參閱宗 24:24-25) , 基督徒團體的信仰

生店也可掲示世界的首領大敗，耶穌卻回到了父那裏，掌握着拯

枚的大能。基督徒的團體必竟識到，在耶穌內，並透過耶穌，他

們已戰勝了世界（見 16:33; 若一 5:4) 。

16:9 關於罪惡，因爲他們没有信從我 15:22 已提及世界堅決不信耶

穌。按若望福音，不信耶穌是人類最基本的罪 (3: 18,36; 8:21-24; 

9:41; 15:22; 參閱若一 5: 10) 。

16:10 關於正義…．．． 新约不少片段稱耶穌為「正義的」，指的是他道

懵的正直（若一 2:1,29; 3:7): 若望這裏則強調耶穌在審判台前，

當着他的對頭被稱為義（參閱申 25: 1) 。與此同時， Barrett (p. 487) 

指出，護慰者將揭示世界對正義的理解也錯了，這不單因為世界

把皿辜的耶穌判了罪，還因為：只有耶穌被舉揚到天父的右邊，

他才是正義的（＝能站立天主面前）

你們再見不到我 因為耶穌升天俊，不再以具體的肉身出現，而

是透過看不見的護旳者存留在鬥徒之內 c 在 14: 19 , 耶穌指出：「不

久以後，世界就再看不見我，你們卻要看見我」，那基本上指向耶

穌復舌後向鬥徒的顯現；若望的團體重新闡釋，暗示 16: l 0 這裏所

指示的。

16: 11 ttl: 界的首領已被判斷r 這是世界受審判，而其元首被「趕出去」

的時候，即耶穌在十字架上受舉揚之時 (12:31-32) 。若望在此點

出了新句其中一個重要主題：耶託的死亡毀滅了死亡的勢力（即

魔鬼的一種力量，見希 2: 14) 。這並不是權力鬥爭的後果，而是一

個公義的「審判」，惡者被判斷，善人得直。撒殫被判斷和推翻，

那是最繆的公義。護內者如何揭示這一點 9 那是透過鬥徒的團

體。若望在書信指出一個困局：雖叭基督徒已得勝了魔鬼（若一

2: 13), 這世界也要過去（若一 2:17), 整個世界卻仍「屈服於惡者」

（若一 5: 19) , 那就是毗 20:2-3 所描繪，撒殫被捉住一千年之後獲

釋放一個短時期。但若望強調撒殫絕不能操控信徒，因為，天主

的子女藉著聖神有能力抗拒罪惡（若一 3:9-10;5:18), 並因天主子

的共融免受惡者侵犯（若一 5:18,20) 。

16:12 我本來還有許多事要告訴你們 這並不表示耶穌有所保留，以致他

的啟示並不完全（參閱 I 5: 15) , 因為護慰者到來，並不會作出額

外的啟示，只會使鬥徒想起耶穌所說的一切 (14:26 及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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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3-15) 耶穌作為父獨特的啟启者這角色，不會被繼任他的護

慰者所掩蓋

你們現在不能擔負 「擔負」暗示門徒將要接受的這害（參閱宗

15: 1 O; 迦 5: 1 O; 默 2:2) , 但這詞基本上是指鬥徒即時不能「明白」

耶穌本來要告訴他們的事（參閱格前 3 :2) , 因弓耶穌離去虔．門

徒的處境將有所改變，那時，門徒在新的處境並在護慰者引導下，

將重新領會和闡釋耶穌的啟示。

16:13 眞理之神 這稱號見 14:17; 15:26 。

把你們 iJ I 人一切眞理 這是若望在書信（兀其若一）所描述，護

慰者在基督徒團體內的工作。「引人」原文 6ori泝w, 與「道路」

(6Mc;) 同字根。耶穌是「道路」和「真理」 (14:6)• 換言之，聖

神是把門徒「引人」身為「道路」和「真理」的耶穌內。在舊约，

負責引導人走上王道的是雅威的神（詠 143[142]:10; 參閱 25 丨 24]:5;

107[106]:7); 若 14:26 稱護內者為父所忥遣來的「聖神」 護慰者

這工作的智慧背景，見智 9:11; 10:10 。「一切真理」指耶穌已把真

理啟示縉鬥徒，但他們並未完全透徹了解富中的屎蘊 護慰者的

工作是引領門 f走發掘他們芷未領會的朵音

他不溉自己講論 護呾者的作風與耶穌氫異 (7:17; 12:49; 

14:10) 。若望不厭其煩地指出耶穌的言行下是普通一個智者的行

徑，而是出自那唯一的真天主；同樣，聖神的教導也不是一般的

啟示，而是天主自己的教導

把未來的事傳告給你們 「傳告」在 13-15 節共 3 次出現，這詞

原文 civayyEUw , 當中的前纘 (prefix) ci va 有重複之菩，故這

詞指一而再的宣告已繹宣講過的事。舊约青楚表明只有雅威能預

知和宣告未來的事，其他假的神祇一概及有這種能力（依 46:9-10;

48: 14; 參閱 42:9) 護慰者－真理之神可作唯獨天王做得到的工

作，證明他真是天主所賜下和派遣的。默示文學則以 civayyEUw

一詞來指占星者「解釋」在夢境或神視中傳遞的奧秘（達

2:2,4,7,9), 有宣告意味的解釋，是發掘已發生的事情的屎意，從

而計劃未來的對策（參閱宗 20:27) 在書信裏，若望所「（專報 l

的，正是在耶穌基督內得到的啟示的領會（若一 1 :2,3,5; 3 口）

Barrett (p. 490) 判為「未來的事」指向末世的最後事情，即揭示

罪惡，履行公義，和末世的審判，那就是上文 (8-11 節）所指，

護旳者的工作。 Schnackenburg (II, p. 135) 盯不訒同 他指出，

從 13-15 節的脈縉可知，護旳者所啟示的，是有一樣是耶穌未曾啟

示過的，他的工作只是按團體不斷變遷的處境重新理解耶穌的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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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簡言之，是洞悉時代的徵兆（亦見 Porsch, Beasley-Murray, p. 

284 引述）。護慰者把門徒引入「一切真理」，等於說在每－個時代，

面對任何處境，護慰者都會引導鬥徒進一步了解耶穌在當下的啟

示，如此，團體的生志也就因耶穌的啟示得到滋養 (Schnackenbu:.g,

III, p. 135) 。

16:14 他要光榮我 耶穌一再強調因他完成了父所委派的工作，父要光

榮他 (13:31; 17:1), 而「光榮」一詞在若望福音是指耶託的死而

復，舌 C 12:23,27-28) 。這裏指出護旳者要光菜他，顯示護慰者參與

了耶穌救贖的工作，因此也促成了耶穌受光榮。護慰者每一次揭

示耶穌的啟示的屎音或新的詞悉時，就是再一次光榮他。正如耶

穌在世時光榮了父 (17:4), 同樣，護慰者會在子離開這世界後，

在世光榮他 聖神的工作是以基督為中心的 (Morris, p. 622) 。

16:15 凡父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 參閱 3:35; 5:20 及注釋。耶穌在 17: 10 

將再重申這事實。

傳告給你們 一連三節均以此作縉，彷彿歌曲的副歌一樣。這話

強調護慰者解釋和宣講的任務

綜合釋義

耶穌的離去與門徒的憂傷 (5-7 節）

若望在 14: I 已暗示，門徒的憂傷不單是情戚上的皮膺，而是

有國於耶穌的離去標誌他與世界的首領的抗爭；耶穌在上文

(15:18- 16:4a) 談及世界對他和門徒的惱恨後，在此指出鬥徒的

憂閉，更青楚地顯示鬥徒的憂傷最終的原因：世界與耶穌的抗衡。

在 5 節，耶穌指出門徒中及有人問他要往那裏去，但事實並

不如是。西罽伯多褡和斐理伯先後問過耶穌 (13:36; 14:5) 。不過，

袖心想想，門徒的兩種反膺其實並不矛盾。在 13:36 及 14:5, 鬥徒

追問耶穌要往那裏去，顯示他們並不明白耶穌為何要離去；現在，

「及有人問（耶託）」，表示他們根本不音會耶穌的離去對他們的

早，總E 。
示/ -己

14:28 顯示耶穌的雕去主要是為他的好處，所以門徒也應替他

喜歡；但這裏表示耶穌的離去對鬥徒更有益 (7 節）。曾有學者問：

為何門徒不能同時享有耶穌和護慰者? (Lagrange, Brown, II, p. 

710 引述）答案可能是：護慰者某程度上是離開了的耶穌的臨在(the

presence of the absent Jesus) 。若望在 7:39 指出「聖神還沒有賜下，

因為耶穌還沒有受到光榮」，這不單指出耶穌要待受舉揚後才遣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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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神，史表達出護慰者聖神的角色，是在耶穌回歸父那裏之後，

代替他臨在世上。而護慰者其中一項工作是引領門徒明臼耶穌所

講的一切 (13 節；參閱 14:26) 。再者，只有聖神才可使人重生，

成写天主的子女 (3:5; 1:12-13); 聖神是從上而來的生命之原。 7

節的許諾，在已升到父那裏的耶穌 (20:17) 顯現縉門徒，向他們

噓氙，並囑咐他們「領受聖神罷！」 (20:22 J 的時候實現了。

護慰者指證世界 (8-11 節）

護町者要向誰指證世界？有學者認為是向世界，以期疳說世

界皈依基督 但是，世界是看不見，也下訒識護慰者的（參閱

14:17), 那不是氫知所致，而是世界刻音敵對和拒絕這位真理之神

的後果 (3 :20) 

在若望的實現末世觀的脈絡下，護慰者不必等待末日，在天

主面前公開指證世界，而是在耶穌升天後，便會在鬥徒心內指證

世界。再者，那可說是間接地審訊世界，那是耶穌在世時接受的

審訊的重寅，因為護慰者將把真理啟示哈鬥徒。山於得到護慰者

的保證，耶穌在審訊中將得到最後勝利，門徒也會為耶穌作證

(15:27), 藉以挑戰世界，並見證世界對耶穌的審訊的謬誤換言

之，護慰者只是延墳耶穌的工作，指證世界「它的行為是邪惡的」
(7:7) 。

護慰者對世界的指控刀三方面：

（一） 「關於罪惡」 (9 節）。世界的「罪」歸根究柢是一項：拒

絕相信耶穌 J 這主題思想以及去庭審訊的氙氛，籠罩了耶穌的整

個公開傳道生活。耶穌展開公開傳道時，若望已指出耶穌到世上

來的影響：「審判就在於此：光明來到了世界，世人卻愛玉暗甚於

光明，因為他們的行為是邪惡的」 (3:19): 及至公開傳道的尾聲，

若望作出這樣的評價：「耶穌雖駅在他們面前行了這麼多的神跡，

他們仍叭不信他」 (12:37) 。所有其他的「罪」都是源於不信耶穌，

那是應受責罰的 (15:22-24), 是刻意的棄善擇惡 (9:41) , 當永遠

承受天主的義怒 (3:36 >。

猶太人的「不信」最終導致耶穌的死；但護慰者指證的，不

單止那世代的不信者，也包括以後世世代代惱限或敵對耶穌的人。

（二） 「關於正義」 (10 節）。「正義」一詞，很容易令人聯想到

保綠有關基督徒因信成義的道理，但由於 lOb 節指出「因為我往

父那裏去」，這裏的「正義」所關係的，顯鈥不是基督徒，而是耶

穌自己：當他受舉揚時，便會彰顯天主的正義。若望福音裏的「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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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人」視耶穌「與天主平等」的聲稱為褻聖的話 (5: 18; 7: 12; 9:24; 

10:33) 。他們審判並處死耶穌，企圖表明他不是天主之子，所以耶

穌有罪。不過，護慰者要向門徒顯示，正是這死刑證明了耶穌的

真身分，因為，他死後並升到父那裏後，接受了光榮（參閱 17:5; 類

似的思想見弟前 3: 16; 依 5:15-16) 。耶穌死後，升到父那裏，進人

了神聖的正義的境界。鬥徒再見不到耶穌 (10 節），直至耶穌再來，

帶門徒到天上的父家裏之前（參閱 14:2-3; 17:24) , 門徒都不能再

以肉眼見到耶穌，只有在護慰者聖神之內，並透過他，才可見到

耶穌。這句話是哈世世代代「沒有看見而相信」 (20:29) 的鬥徒說

的。耶穌在世時曾警告世人，不久之後便再看不見他 (7:33-34;

8:21) ; 他升天後，雖叭護慰者到來，但只有信徒才可看見和接受

他。所以，當世界處死耶穌時，其實是判處了自己，這也就是護

慰者的第三項指證。

（三） 「關於審判」 (11 節）。耶穌被釘十字架時，他在整侗公

開傳道期間所面對的「審訊」表西上告一段落，他的敵人似取得

了勝利。但在護慰者身上，死了的耶穌仍趴臨在世上，故此，先

前的審判突然峰迴路轉 若趴耶穌接受苦難和死亡的哼辰代表他

與世界的首領的抗爭 (12:31; 14:30), 那麼，耶穌克勝了死亡，表

示他打敗了世界的首領。耶穌得以站在父面前，得以成義，表示

撒殫已被判斷，並喪失對世界的掌控。默爪錚也有類似的思想，

但以末日最終的審判的圖像來表達，如：默西亞受舉揚的同時，

撒殫被逐離天室（默 12:5,7-12): 撒殫被咽起來（嘅 20:2) , 被投

入列火之中（默 20: 10) 。若望一書則與福音一樣，以實現的末世

觀出發，指出信徒參與了耶穌的勝利（若一 2:12-14; 4:4; 5:4-5) 。

不論是為最後晚餐席上要面對耶穌離去的門徒，或後來要面對世

界的迫害的若望團體，護慰者對耶穌的最終勝利的見證，確實是

「滿心憂門」 (6 節）的聽眾最大的安慰。

護旳者引領信徒明臼耶穌的一切 C 12-1 s 節）

這段迴響 14:26 關於護慰者作導師的角色，但絕不表示耶穌離

世後護懟者會有新的啟示，因為按若望的神學，耶穌是天主的聖

言，也就是天主唯一的啟示。耶穌表明：「凡由我父聽來的一切」

(15:15) 他都已顯示給門徒，所以，護慰者的工作是帶領門徒更

清楚和深入地了解耶穌在世時所言所行的一切（參閱 2:22; 12:16; 

1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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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在世時曾許諾：「你們如果固守我的話，就確是我的鬥

徒，也會認識真理」 (8:31-32), 這話在護的者內，並透過他，得

到滿全（參閱宗 8:26-40 , 厄提约丕雅的太監如何得斐理伯的「帶

領」，明白依 53 章的經文；斐理伯則是受聖神所推動的，宗 8:29) 。

「引入一切真理」就是引入耶穌的奧蹟，因為，耶穌就是真理

(14:6) 。

護慰者要「把未來的事傳告哈你們」 (13 節），初期教會的確

出現過說預言的特恩（得前 5:19-20; 格前 12:29; 14:21-33; 弗

4: 11) , 若望在默示錚乜提及由聖神引導，關於末世景象的預言（默

2:7; 14:13; 19:10; 22:17) 。下過，若望在 16: 13 是指，護慰者要宣

告耶穌昔日的所言所行對每一世代的音義（參閱 13 節王釋）。在

世世代代的基督徒而言，要為未來或末日作好準備的話，最好的

方去不是要預知將發生的事，而是屎切地了解耶穌對當下的世代

有甚麼話要說 若 4 章記載，耶穌向撒瑪黎雅婦人啟示，他就是

「要來……告訴我們一切」的那位默西亞 (4:25-26) 。撒瑪黎雅婦

人認定他就是「像梅瑟一樣的先知」，即一位會解釋頒佈已久的梅

瑟法律來解決團體當前的問題的先知（見 4:25 主釋）。護旳者的任

務與此類同。

雖蛄耶穌接受的審判己是過去的一件歷史事件，但他的死和

受顯揚的音義和影響，要在每一個世代為門徒和為世界解釋時代

的徵兆。所以，護慰者日後要傅告的事，為最後晚餐席上的門徒

而言，是他們當時「不能擔負」的（參閱 12 節王釋）。

護慰者要光榮耶穌 (14 節），那是透過推動門徒為耶穌作證

(15:26-27) , 從而把復舌了芷分享了父的光榮 (17:5) 的耶穌向

世人顯示。此外，護旳者也使人重生成為天王的子女，好能像耶

穌一樣，反映天主的光榮（參閱 17:22) 。

在 14:16,26, 耶穌指出護慰者是父所派遣的； 16:7 則指是耶

穌派遣的；但 15 節顯示，護慰者跟耶穌一樣都是父的使者。富護

慰者向人傳告或解釋由耶穌領受的一切時，其實是向人傅遞父的

旨言，因為耶託所有的都嘶於父後世的聖三神學探究一個問題：

聖神究竟是出自父還是由父與子共發？但按若望的思想，護慰者

不能由耶嵊領受不同時是屬於父的東西；而護慰者縉世人的－

切，也源自耶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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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再來將帶給門徒喜樂與明悟

(16:16-33) 

經文注釋

16:16 只有片時 耶穌一而再的強調他的苦難已臨近 (7:33; 13:33; 

14:19), 在這一節再兩次用「片時」一詞，刻劃了耶穌的苦難帶給

門徒的憂傷，與他的復舌帶來的喜樂強列的對比。

你們就看不見我7 最後晚餐的翌日，耶穌將要死，所以門徒不

能再憑肉眠「目睹」耶穌（參閱 2:23) 。

再過片時 指耶穌死後至復舌前這段短暫時間。舊约默示文學裏

也有類似的思想：人要守候一段時間，才可與天主－同歡樂（依

26:20) 。奧斯定指出這個（喜樂的）「片時」會一直延墳至基督再

來 (Schnackenburg, Ill, p. 156 引述）。

你們又要看見我 耶穌復后後，門徒不單止在復舌當天看見顯現

的耶穌，由於復店的喜樂是恆久的（參閱 22 節），耶穌的門徒直

至今日也可享受這喜樂，所以，這裏的「看見」暗示靈性上的洞

見。

16:17 自猶達斯在 14:22 的提問後，這是門徒首次發言，打斷了襠音中耶

穌最長的一段獨白。鬥徒不明白耶穌在 16 節所說的話，並把這話

與 10 節的「我往父那裏去」連繫，顯示他們下音識地意會兩者的

關係。

16:18 又說 原文是過去進行式，意思是他們不斷地彼此詢問耶穌的話

的意思。

16:19 耶穌看出 Morris (p. 625) 認為門徒在席間彼此詢問，耶穌自

然聽到他們的疑惑，所以在他們發問前主動作出澄清。不過， Brown

(II, p. 721) 和 Schnackenburg (III, p. 157) 認為，若望多次指出

耶穌詞察人心的能力 C 1:47; 2:24-25; 4:17-18; 6:61,64), 那是他天

主性的大能之－（見 30 節），而非一般的人性的聰敏或卓見（參

閱 Barrett, p. 492) 。

他們願意問他 表示門徒準備問耶穌，但未說出口。

16:20 痛哭，哀號 這是近東民族哀悼亡者的習俗（耶 22: 10; 路 7:32) 。

若且31,33; 20 几 13, 15 只用「痛哭」一詞，但這裏，耶穌指出門

徒在他離去後的悲傷心情。

世界卻要歡樂 「世界」指不信耶穌的人；他們歡樂，因為他們

惱恨的人被剷除了（參閱 15: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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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愁 卣內在的悲傷（參閱 2 I: 17), 相對於外在的「痛哭、哀號」

門徒憂傷的主因是耶穌的死 (16:6)• 其次是他們將受到迫害

(16:2) 。

你們的憂愁卻要變爲喜樂 這是一個古老的希伯來圖像（參閱艾

9:22; 耶 31: 13) 值得主意的是，耶穌不是說「憂愁」將被「喜樂」

所取代，而是憂愁將要「變成」喜樂，這十分貼切下文婦女生產

的圖像，以及耶穌十字架的標記

16:21 婦女生產的時候 舊约多次出現婦女分娩的圖像，強調分娩的陣

痛的突絪和必然（依 26:17): 但分娩陣痛後的喜浣，則只有若望

這裏提及。在臨別贈言的脈絡下，這比喻的意思很直接：婦女生

產的痛楚，指耶穌十字架的苦難，兩者均是蟒不了但也短暫的；

陣痛的苦楚將化成嬰孩誕生的喜悅，同樣，十字架的苦難也只是

復店的前奏 不過，這比喻的舊约背景也為這比喻賦上史屎的芭

義。舊约多次把為人釋除苦痛的默西亞救恩比擬作婦女生產時的

解脫和喜悅（依 26:16-17; 66:7-14; 參閱歐 13:13-15)• 所以，在最

後的縉局前，必然會有一段災難的時期（參閱谷 13: 19) 若望是

用末世的詞彙來描寫耶穌的死和復舌：耶穌的死亡和復活是末世

事件的預像和預告 3 換言之，耶穌的復活代表默西亞枚恩的實現 c

一個人已生在世上7 Brown( 且 p. 22) 指出，在羥酺文學裏，「生

到世上來」已是「一個人」的音思（參閱 I :9 「進入這世界」），這

累贅的表達是要強調婦女生產的喜尻，不單因為孩子的誕生，也

因為她為人類作出了貢獻。 Feuillet (Brown II, p. 722 引述）指出

這裏用「一個人」而非「孩子」，是為迴響創 4:1 , 厄娃生了加音

後，說：「我賴上主獲得了－個人」；而「已生在世上了」則令人

聯想到耶穌的使命：他是天王的聖言，降生成人，進入這世界(l ;9)c 

16:22 我要再見到你們 Bernard (II, p. 515) 訒為這比 16 節「你們要

看見我」的許諾更進一步，因為被天主看見比看見天主的恩寵更

大（參閱迦 4:9; 格前 13: 12) 。但 Brown (II, p. 722) 則認為兩個

說法只是一幣的兩面，若望也多次用這語法表達耶穌與鬥徒那份

「你在我內，我在你內」的共融

你們心裏要喜樂 迴響依 66: 14 (參閱詠 33[32]:2 l) 。這許諾在耶

穌顯現縉瑪利亞瑪達肋吶時實現了 (20:14-16)

你們的喜樂誰也不能從你們哲去 這並不表示門徒不會再受苦或

迫害（參閱 16:2) , 而是當門徒明白十字架的言義時，便會領晷一

份屎層的、超越世界的喜槩，是世界不能賜縉，乜餌法奪去的（參

閱 14:27) 。 Beasley-Murray (p. 285) 指出，耶穌的復店是新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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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開始 (20:22), 主耶穌將以嶄新的，與他降生成人時截趴不同的

方式臨在門徒當中。從那時起，鬥徒的生命就是與父、子及聖神

分享共融的生；舌 (14:21,23,26) 。

16:23 那一天 參閱 14:20 注釋。

你們甚麼也不必問我r 由於「問」字 C Epw,aw) 也有「要求」、

「懇求」之意 (4:31,40,47; 12:21; 14:16; 19:31,38), 所以，有學者

（如 Bernard, II, p. 516) 指 23a 節的「問」與 23c 節的「求」同義。

整節的意思是：耶穌復舌後，門徒再見不到他，不能當面向他祈

求，反而會直接向父祈求。不過， Brown (II, p. 722-723) 及 Barrett

(p. 494) 則評為應辨別「問」 (Epw,aw) 與「求」 (CXLTEW) 兩字

的意思，因為若望經常用矼戎Q 指出「請求」和「要求」（見 4:9;

11:22; 14:13; 15:7,16; 16:23,26), EpWT<XW 指發問問題（見

1:19,21,25; 9:2,19,21; 16:5,19,30), 因此，思高在這節也用了兩個

不同的動詞。這裏的「不必問」指類似 17-19 節的問題，那顯示門

徒欠缺理解的問題，而不是「祈求」之意（參閱 26 節，「在那一

天」門徒仍會向父祈求）。摛言之，耶穌在許諾：門徒在「那一天」

將得到明悟，那是因為耶穌復舌後會透過護胃者臨在門徒中，而

護慰者必教訓鬥徒一切 (14:26), 把他們「引入一切真理」 C 16: 13; 

參閱若一 2:27) 。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 耶穌經常以這句話展開新的話題（參閱 20

節）。這間接表明 23a 節的「問」與 23c 節的「求」屬兩個話題

(Brown, II, p. 723; Morris, p. 627) 。

你們因我的名無論向父求甚麼，他必賜給你們 這句話重複了

15: 16 。

16:24 直到現在，你們没有因我的名求甚麼 這是因為聖神還沒冇賜下，

門徒還未懂得向耶穌祈求（參閱弗 2: 18) 。

求髒 原文屬現在命令式，意即「不斷地祈求罷！」，強調鐭而

不捨地祈求。門徒祈求的最終目檸是圓滿的喜樂。這裏強調祈禱

與喜樂的關係：及有其他途徑可讓門徒的喜樂圓滿。

好使你們的喜樂得以圓滿 參閱 15: 11 ; 在此，耶穌更具體地界定

鬥徒的喜樂得以圓滿，在於他們能直接向父祈求，亦直接從父獲

得恩賜。

16:25 我用比喻對你們講r這一切 所謂「比喻」泛指一切意思較含蓄

或隱藏的象徵語去 (figurative language) , 甚至身體語言，如替門

徒冼腳的行動 (13:8-11) 。光榮籠記載了多個比喻，如僕人與奉使

的比喻 (13:16), 葡萄樹與枝條的比喻 (15:1-17) 和生產的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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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喻 (16:21) 等等。丐爾谷也曾表示耶穌愛用比喻講話：「若不

用比喻，他就不給他們講什麼……」（谷 4:34; 參閱谷 4 口） 按

若望，比喻的解釋要待聖神受遣發到來後才掲曉（參閱 2:22; 12:16; 

I 3:7) , 這是若望福音把耶穌公開傳道期間的行實稱与神蹟（＝標

記）的原囚。

時候來到 指耶穌復，舌後，賜下聖神時（參閱 4:21,23) 。直至耶

穌的工作完成之前，他的真正磨分仍是隱藏的，所以他的教導的

音巴也是隱晦的。但耶穌復舌後賜下的聖神將會揭示耶穌的話的

真理 (16:12-15)

明明地 是 25a 節的「比喻」的相反（參閱 29 節）這詞的原文

誣pp11直 g 除指公開地、青晰地（說話）外，也有坦紐氟懼之意。

傳報 這詞在若一 1 :2,3 指宗徒把從耶穌那裏聽到的一切宣講開

來。耶穌在此許諾把「有關父的一切」責楚地（「明明地」）傅告

哈門徒，那是透過護慰者完成的（參閱 12-13 節），而護旳者的工

作最終是要透過門徒完成的（參閱 15:26-27) 在此，若望的思想

與宗徒大事錄的吻合：門徒坦叭餌懼地宣講，是聖神的一種特殊

恩賜（宗 2:29; 4:13,29,31; 28:31) 0 

16:26 你們要因我的名祈求 在 14: 13 , 耶穌許諾「你們因我的名皿論求

父甚麼，我必要踐行」；在這裏，耶穌再次暗示這許諾。「因耶穌

的名」苴不表示挾耶穌的名作支援，而是表示鬥徒與耶穌的共融

合一，也承認耶穌受天父派遣所履行的使命

我不向你們説：我要爲你們求父 這裏的「求 J 字凉文是 EpWtCXW'

與 26a 節的祈求 (ex七的）有別。 Schnackenburg (III, p. 162, n. 58) 

指出，若望從不以耶穌為 CXLTEW 這動詞的主詞；不管耶穌是在講

話或祈禱，若望都用 i:pw,aw C 14:16; 17:9,15,20), 只有人向天主

或耶穌「祈求」 (CXLTEW), 參閱几22 瑪爾大假設耶酥會向天主祈

求。 Lagrange (Brown, II, p. 724 引述）指出，「求」只是「指出某

某的需要」（參閱路 4:38) 。細論如何這與新约所指，耶穌作門徒

的中倨，在天上為門徒轉求並紐牴觸（參閱羅 8:34; 希 7:25) , 因

為，若望在這裏強調基督徒可直接與天主屑通，這全賴耶穌在父

那裏作我們的護慰者（參閱若一 2: 1) 

16:27 父自己愛你們 若望在 3: 16 指出天主愛世界，即所有人；在此及

14:21,23; 17:23 則強調父對耶穌的門徒特別的愛。這裏是若望福音

唯一的一次用中以包而非 cxycxTiaw 來指示天主對人的愛。

Barrett (p. 496) 卸為若望在此是詳细闡明耶穌在 15:13-15 稱門徒

為「朋友」（中旦Os) 的意思 若納耶穌與「他的朋友」集縉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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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獨特的愛的圈子，明顯地，若望在此要表明，父也是這圏子的

一分子（參閱 15 :9 的暗示）。 Bernard (II, p. 520) 因此訒為，在解

釋復活的耶穌三次問伯多社是否愛他時 (21:15-17)• 也皿須辨別

原文兩個「愛」字的音思。

因你們愛r我， U相信…… 在原文，「愛」和「相信」兩個動詞

都是完成時態，表示一種持久的態度，將來的景況是源自現在開

始的現實。

16:28 Brown (II, p. 725) 指出這一節的四句話已包含一個漂亮的交叉對

偶縉構：

A 我出自父，

B 來到了世界上；

B' 我又離開世界，

A' 往父那裏去。

苜尾兩勻是從天父的角度看耶穌的降生成人和復活升天；中間兩

句則是從世界的角度來看。 Bernard (TI, p. 520) 則評為這四句概

括了耶穌的先存、降生成人、死亡和復舌升天四個階段。

川自……來到了 凉文是同一個動詞卸xoµCXL 「出自」在原文

是過去式，附以前置詞「由」（紅），表示耶穌在一特定時間降生

成人這事；「來到了」則是完成時態，表明耶穌到世上來的持久影

響。

川自父 若望的重點在於耶穌降生成人的奧蹟，而非幾世纪後

「聖三論」的神學討論中，聖子的來由問題。參閱 8:47 若望用「出

於天主的」來形容一個普通的信徒。

16:29 看， Bernard (II, p.521) 指出這是若望喜用的一個助語詞，原

文 I泣表示驚嘆和欣賞（參閱 1:29,36,47; 5:14; 7:26; 11:3,36; 

12:19; 18:21; 19:4,5,14) 。

現在 在此及以下兩節先後三次用這詞，是為強調。門徒以為他

們明白耶穌的話，因此，他們以為耶穌在 25 節所許諾，他不再用

比喻說話的「門候」（即時辰，函pa) 已到 c 但耶穌在 25 節許諾的

時辰，要待他復后後賜下聖神時才實現，這是若望典型的諷刺技

巧。雖叭耶穌沒有用隱晦的象徵語言（＝「比喻」）講話，但其言

詞的屎意，鬥徒在此時仍未真正明瞭，否則，耶穌迎接苦難時他

們不會「撇下（耶穌）獨白一個」（參閱 32 節；見 Barrett, p. 496; 

Morris, p. 6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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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 我們曉得……我們相信 迴響伯多既在 6:69 代表門徒宣信時所説

的：「我們相信，而且已知道」耶穌是天主的聖者。

你知逍一切 基本上是指耶穌是啟示者。這是回膺耶穌在 27 節

所指，他「出自天主」，所以他是天主的啟示者。門徒在 29-30 節

的反膺十月吊詭他們在 30b 節的宣信是真誠的，這點缸可置疑；

但這宣信郤是建基於一個誤會：祂們以為自己完全明白耶穌的講

論。 Schnackenburg (III, p. 164) 指出，讀者在仿效門徒的信德時，

要避免他們所陷入的，及基礎的過份自信 這正是最後晚餐時伯

多掾的狀，兄 (13:36-38) 耶穌復，舌後，悔悟過來的伯多苻將要重

複「你知道一切」這句話（參閱 21:17), 但在此時，鬥徒與伯多

祿一樣，對耶穌的愛尚未完全，仍未建立在信德的基礎之上。

不盂要有人問你 回應 23 節耶穌說「那一天，你們甚麼也不必

問我」，門徒顯叭以驾耶穌的許諾己實現（參閱 29 節「現在」的

，主釋）。耶穌「知道一切，不需喫有人問（他）」，暗示一種超趴的

神力，在人發問之前已能預計人的疑問，那就是珥 6:8 所指：「你

們的父，在你們求他以前，已知道你們需要甚麼」。按若望的思想，

耶穌是唯一真正啟示天主者，所以他擠有這能力。

因此 鬥徒發現耶穌有預知的神力後，順理成章地相信他是「出

自天王」 (30b 節）。其實若望福音一而再的強調耶穌洞察人心的能

力 (2:25; 21:17), 不少人也是因耶穌這超然的能力而相信他

(l :48-49; 4: 19.29-30) 。

16:31 現在你們相信嗎？ 耶穌的疑問和下－節的警告均表示門徒的

信德並不堅固，並不足以克服危機。文，去上，很難斷定這是個問

句還是陳述句子(Bernard, JI, p, 522), 甚至是 個戚嘆(McC!ymont,

Morris, p. 632 引述）。但即使是陳述，隼點仍放在「現在」一詞，

暗示信德的短暫 Morris (p, 632) 指出，鬥徒相信的，是可明言

的一項教義（「（耶穌）是出自天主」），但耶穌要求的，卻是全心

的值賴，兩者可有天淵之別。

16:32 看 與 29 節的「看」 n OE >不同，這「看原文 LOOU' 是個反

義連接詞（參閱 4:35) , 有「但是」之苜，表示門徒剎那的信心表

現 (29-30 節）與面對危難旿的怯懦 (32 節）大相逕庭

時辰要來.. …（你們）要 原文是向po: …… 'i'. JJO: (「時辰……目的

是為…… j' 參閱 12:23; 13:l; 16:2), 暗示將發生的事滿全了舊约

的預言（匝 13: 7) 這有別於若望福音多次用向泣 OTE 仁時辰要

到，當……」）的組合，表明事件發生的時問 (4:21,23; 5:25; 16:25) 。



454 若望福音訐釋

時辰要來， U已來到 與 25 節對比十分顯著：得到明悟的時辰屬

於將來的，現在卻是災難窘厄的時期。這正是猶太人的末世觀：

在末曰的拯救到來前，必有災難作前奏。

各人歸各人的地方去 指回到白己的家（參閱 19:27; 艾 5: IO) , 

但原文誠邙頃是抽象的表達，直譯是「回到自己的」，可指地方

（見 21 :2, 門徒重返故鄉加里肋亞）或職業，即重操故業（見 21 :3 , 

門徒再出每捕角）

撇下我獨自一個 這是對鬥徒的譴責，迴響依 63:3 的話：「因為

唯獨我一人踐踏了酉醇，我的人民中及有一個與我在一起」。但譴

責的語氙隨即在下一句得到緩和。

其實我並不是獨自一個 重申 8:16,29 的聲明。事實上，耶穌的所

有言行均在與父的共融內完成的。換言之，若望沒有像谷 14:50

一樣，青楚預言門徒離棄耶穌，只有在 18: 15 間接暗示（參閱

18:8-9) 。

16:33 我給你們講r這一切 與 25 節前後呼膺。耶穌為使門徒得到平安

所講的「這一切」，除 26-27 節的許諾外，也包括 32 節門徒四散的

警告。鬥徒跌倒後，若回想耶穌的先見，也會畋到絲絲的安慰。

在我內得到平安 門徒只有在耶穌內才可找到平安（參閱

14:27) 。這裏的「在我內」與下一句的「在世界上」形成強列對比，

因此有地域的音呋 ("local overtones") , 而非單單神修的解釋

("mystical sense", 見 Schnackenburg, III, p. 166) , 正如 3: 15 指

出：凡信耶穌的人「在他內」得永生，又或是 20:31 指「賴他的名」

（原文是「在他的名內」）獲得生命。換言之，鬥徒與耶穌縉合時，

即與他分享生命時，便會得享喜樂 (22 節）和平安 (33 節）。而

這種與耶穌共融的生命將保護鬥徒抵禦世界帶給他們的困苦，如

此，鬥徒也分享耶穌的勝利。

我已戰勝r世界 新勻（尤其默示紓）喜歡描寫耶穌為勝利者（默

5:5; 6:2; 17:14; 參閱格前 15:57) 。若一 5:4-5 則指出基督的門徒將

「得勝世界」。 Schankenburg (III, p. 166) 訒為若一 5:4-5 是解釋

門徒如何分享基督的勝利最佳的注釋（參閱若一 2:13-14; 4:4) 。耶

穌在被釘十字架的前夕說自己「戰勝了世界」，實有點諷刺。表面

上，十字架象徵耶託被敵人徹底打敗，但他卻視十字架為對世界

利其首領的完全勝利。所以，耶穌並非以驚湟或憂閏的心清迎接

十字架，卻以勝利者的姿態踏上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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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釋義

16:16-33 大致可分為兩大段落： 16-23a 節和 23b-33 節。兩段

的編排可見到若望典型的交叉對碼縉構（參閱 Brown, II, p. 728) : 

第一段 第二段

(16-23a) (23b-33) 

預售鬥徒將受考驗，並加以安慰 16 節 31-33 節

門徒彼此議論（註一） 17-19 節 29-30 節

許諾門徒將享有的祝福（註二） 20-23a 節 23b-28 巨行

註一：門徒在 30 節指耶穌「知道一切，不需要有人問你」的聲稱，

在 19 節有一具體例證

註二：兩段主要的言論長短相若，並均以「我實實在在告誆你們」

作開始 (20,23b 節）：內容卻圍燒「那一天」 (23a,26 節了時

辰來到」時 (21,25 節）門徒的遭遇 第一段許諾門徒持久

的喜樂 (20-22 節）和明悟 (23a 節），第二段則評諾祈求

的實現 (23-24,26 節）和明悟 (25 節）

門徒將再見到耶穌，並因此而喜樂 (16-23a 節）

16 節可謂整個片段的關鍵，與門徒在 17-19 節表現的大惑不

解正好顯示：若要斷定耶穌在臨別贈言中說「他要再來」所指乃

何，實在相當困難。在最後晚餐的脈咯下，耶穌似乎在說：他行

將離世，所以門徒不久（「只有片時」）將看不見他；但他死後被

埋葬短暫時間後（「再過片時」），他要復舌起來，竝顯現縉門徒。

誠絪，在耶穌復舌顯現時，他在晚餐時所許諾的喜樂和平安

(16:20-22,24,33) 的確實現了 (20:20,21,26) , 但那並不是抨久和

「誰也不能奪去」的喜樂 此外，耶穌許諾門徒將得到完全而充

份的明厝，以致他們「甚麼也不必問」 (23a 節），以及鬥徒的祈求

也將得到俯允 (23b-24,26 節），這些都不是耶穌復活後短暫的顯現

時期內可達成的 因此，聖奧斯定 (Brown, II, p. 729 引遣）解釋

16 節的「再過片時」為耶穌第二次到來二前的（末世）時期，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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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再見到耶穌時，將是世界末日耶穌再來之時（參閱谷 13:26;

14:62) 。 21 節婦女生產時陣痛的圖像，在舊约多次用作描寫末日

那「上主的曰子」，亦即「那一天」 (23,26 節）。但這解釋也冇問

題，因為這暗示耶穌其他的許諾在他再來之前都未有實現。

因此， Brown (II, p. 730) 建議從以上兩個解釋各取其長· 耶

穌在晚餐時給門徒許諾，在他戰勝死亡和邪惡之後，他們將得到

一些恩賜，但他將以怎樣的姿態取得勝利則及有清晰說明，因此，

聖史借用了傳统關於復活和第二次來臨的詞彙來表達。鬥徒發現

在耶穌復活後短暫的顯現時期裏，他的種種許諾並未完全實現，

所以，初期教會辨別兩回「看見」：其一是在耶穌復舌顯現時，其

二是在他再次來臨時。

按若望的思想，在耶穌復舌後「看見」他，和因此享有的喜

樂和明厝，是基督徒獨有的專利。但若望把這物質上的「看見」

重新演繹為靈性方面的「洞見」，即基督徒持墳地縹驗到耶穌透過

護慰者聖裨的臨在。因此， 16 節的「你們又要看見我」與 10 節的

「你們再見不到我」並卹矛盾。在 20-22 節，耶穌許諾門徒將會持

久地喜樂，這喜樂與敵對耶穌的世界在耶穌死時得到的虛假而殘

酷的歡樂差別懸殊。門徒的喜樂也是源於耶穌的死，但那是經過

苦楚所啶放的喜樂，在此，若望用了婦女生產時陣痛的苦楚帶來

新生命的喜悅作比擬。不過，婦女生產的圖像，在舊约多次用作

比喻以色列在上主的日子來臨前，或默西亞來臨前，必須縹歷的

劇痛（參閱依 26:17-18; 66:7-10) 。 21 節描寫婦女生產的「苦楚」

一詞，原文 8屆屮 L<;; 在舊约幾乎成了專有名詞，指天主的末世行

動前的「災難」（達 12: 1) 或「困苦」（索 1: 14-1 5) ; 閂爾谷也記

載耶穌用同一字描述人子再來之前的災難（谷 13:19,24; 參閱曜

2:9) 。在舊约的脂絡下，若望是用一個嬰孩受傅的誕生 (messianic

birth) 的圖像來比喻耶穌的死而復活。鬥徒在耶穌死時涇歷的憂

苦，是為天主施行最終的救恩作前奏的「苦楚」；當若望在 33 節

再用 eu 車 L<;; 一詞時，是把門徒在世界的迫害下長期受到的「苦

難」吶入這救恩前奏的「苦楚」之內（參閱戰 7: 14) 。兩個「苦楚」

最終都變為喜樂：耶穌死後復舌了，叫鬥徒得知耶穌戰勝了死亡

(20:20): 耶穌升天後，門徒雖因世界的迫害受苦，卻會戚應到耶

穌透過護慰者臨在他們當中，因而得到持久和「誰也不能奪去」

的喜樂。

除了喜樂之外，門徒將獲得另一個恩寵：完全的明悟 (23a

節）。耶穌復活後，鬥徒將逐漸領喜耶穌公開傳道期間的所言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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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12: 16: 13:7), 這過程由耶穌復活顯現時開始 (20:9,24-28;

21 :4-7; 參閱路 24:27) , 但要待護慰者來臨後繼墳並達致圓滿

(16:13-15) 。事實上，喜樂和明悟並非兩個互不相干的恩寵，因

鬥徒的喜樂正正在於他們評識芷明白耶穌。若望在書信中曾表示

他要寫下關於耶穌的所見所聞，目的正是「為叫我們的喜樂得以

圓滿」（若一 1 :4) 。

鬥徒的祈求必獲俯允；他們將青楚了解耶穌 (23b-33 節）

23b-28 節與 20-23a 節平行，同樣許諾門徒兩個恩賜 百先是

門徒的祈求必獲父俯允 (23b-24,26 節），那實是 16 節所指「看見」

耶穌的必然後果。由於基督徒從護慰者的共融中經驗到耶穌，那

等於說基督徒存留在耶穌之內，而耶穌在 15:7 已指出：「你們如果

住在我內……你們願音甚麼，求罷！必洽你們成就」 門徒若住在

耶穌內，等於與父縉合，因父與子原是一體 耶穌在 24 節指門徒

直至最後晚餐當時也「及有因我的名求甚麼」，暗示鬥徒在耶穌的

苦難、死亡、復舌，並遣發聖神之前，都不能完全與耶穌繕合（因

而得以他的名行事）。只有在聖神到來後，門徒才可如弗 2: 18 所

指，「在一個聖神內……進到父面前」°

若望在 24 節所述，天父定必俯允的祈求，當叭不是門徒日常

的需要那麼簡單，而是能增進永生，並有助護慰者的工作的一切

恩典（參閱 14:13-17 注釋） 24 節的上下文青晰地指出，門徒的

祈求與（透過護慰者）加強對耶穌的瞭解有關 基督徒若明白耶

穌的啟示，他們的喜樂便會圓菡（參閱 15: 11) 。

門徒若明臼耶穌，便「甚麼也不必問」他 C 23a 節）：另一方

面，門徒明白耶穌，是因為耶穌許諾他將不再用隱晦的話，而要

r 明明地」講話 (25 節）耶穌公開傳道期間，猶太人曾挑戰他「坦

白地」講話 (10:24), 但耶穌反駁他們：真正的問題在於他們固執

地拒絕相信他的說話。言下之意，耶穌公開傳道期間已「明明地」

講話了。且 14 可能是耶穌「明明地」講話的一個例子：鬥徒不明

白耶穌指拉匣祿「睡看了」的比喻，所以耶穌要清楚直接地指出

拉匝祿已死。

16:25 這裏的「比喻」一詞並不是指一些象徵語去或隱晦的言

詞那麼簡單，而是指耶穌的言論基本上蘊含的奧秘，囚他是「從

上而來」的啟示者，要向屬於地上的人講話（這是對觀福音專，

以比喻所隱藏的天國的薁秘）這神秘面幼只有待門徒「由上而生」

(3 :3-6,31-32) 之後才會掲開。在此，耶穌許諾他「要明明地」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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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那是指他要揭示他的整個啟示，那當然是透過護慰者的工作

（參閱 14:25-26) 。護慰者聖神是父所遣發的，並使門徒重生為天

主的子女，所以，耶穌透過聖神「明明地傳報」的，順理成章是

「有關父的一切」°

26-27 節重拾 23b-24 節的主韙：鬥徒與父的親窋關係和他們

的祈求必獲俯允，但加插了一個新的論點：耶穌不會代門徒轉求

(26 節）。不過，耶穌為門徒轉求可謂不容爭議的事實（參閱 14: 16; 

若一 2: 1) 。耶穌在 26 節的說話是強調他不會作父與祂的子女之問

的第三者，他的角色是把父啟示縉人，把人帶到父面前 C 14:6-11) 。

在耶穌之內，並透過他，人與天父建立的關係如此密切，耶穌並

及有介入的必要。父將會如愛耶穌一般愛門徒 (17:23-26) , 父、

耶穌和門徒亦會成為一體 (17:21-23) 。耶穌不必代基督徒求父，

囚為，真王的基督徒的祈禱，就是耶穌的祈禱。 Loisy (Brown, II, 

p. 735 引逕）指出基督受顯揚之後，不必再為屬於他的人祈禱，囚

為他會在他的教會內與門徒一起，並在他們內祈禱。

在 28 節，耶穌解釋他如何與人縉合，又與父為一體：他降生

成人，與人縉下不解之緣；當他離開這世界，是回歸父的懷抱。

28 節關於耶穌的使命的描述，迴響依 55:10-11 關於天主聖言的美

妙圖像：「譬如可和雪從天降下……同樣，從我口中發出的言語，

不能空空地回到我這裏來；反之，它必實行我的旨音，完成我派

遣它的使命」 (Schwank, Brown, II, p. 736 引述）。

29-30 節再次表現若望慣用的誤會技巧。耶穌在 28 節的說話，

門徒有耳辆能詳的畋覺，因此，他們以為耶穌正如他所言，已一明

明地講論」 (29 節）。在此之前，耶穌在鬥徒提問之前說出了他們

的疑閆 (19 節），所以，他們以為自己已得到明悟，甚麼也不必問

耶託 (30 節；參閱 23a 節）。門徒在 30 節的宣信，誠意有餘，信

德卻不足，因此引來耶穌在 31 節的質疑。從耶穌公開傳道之始，

門徒的信吧已開始萌芽 (1:41,45,49; 2:11), 但真正完整的信德，

非等耶穌復舌後聖神的恩賜，是餌法達成的。鬥徒若要得到明悟

和信德，也務必參與耶穌的苦難和死亡 (33 節）。

耶穌在 32 節指鬥徒要四散的說話，迴響匝 13 :7 ; 丐爾谷福音

更直接引用舊约這一節，預告鬥徒在危急關頭要背棄耶穌（谷

14:27) 。若望福音及有直接記載鬥徒背棄耶穌（參閱 19:25-27 的

暗示），反而轉移了焦點，預告散居四方的基督徒將會廣乏地受到

世界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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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2 節縉束前，耶穌再一次展現他的王者風範他能平靜地、

甘心情願地捨掉自己的性命（參閱 10: 18) , 因為他肯定「有父與

我同在」。他的信心那麼堅定，甚至可以在迎戰世界的元首之前，

言先宣佈「我已戰勝了世界」 (33 節）。就這樣，耶穌以這勝利的

宣言咭束臨別贈言的第二部分

參考書目

I 3-17 章的參考書目見 486 頁

大司祭的祈縞

(1 7 章）

若 17 章所調「大司祭的禱辭」是耶穌臨別睛言的高峰。在原

文，整章都以類似詩歌的體裁寫成，莊嚴而慶雅。申命纪末段也

載有兩首詩歌 梅瑟縉以民遺訓之後，百先轉向上主，歌頌祂的

眷顧（申 32 章），叭後再轉向以民，逐一祝福十二支派（申 33 章）。

同樣，若望福音記載耶穌繕束他的臨別贈言前，也轉向天父作出

祈禱，內容主要關乎他的門徒的未來

大部分學者稱這禱文為「大司祭的禱辭」，固然與耶穌將作祭

獻的犧牲有關；而更重要的是，這篇禱辭反映出近似希 7:25; 9:24 

及羅 8:34 所描寫的大司祭的職務：在天主面前不斷代信徒轉求，

那就是若望在書信所描寫，復舌後的基督在父那裏作我們的護慰

者的角色（若一 2: 1) 。誠然，耶穌這「大司祭的禱辭」是在最後

晚餐的光景下作出的，但從禱辭的語調和若望所用的動詞時態，

讀者可戚受到耶穌已跨越時間，步入永恆，走到父的面叩。事實

上，整篇臨別贈言縉予我們的印象是：耶託跨越了時空，從永恆，

並從天上，向世世代代的信徒講話。

耶穌這篇禱辭用了不少典型的祈禱用詞，如「舉目向天」(17: 1; 

參閱几41) , 稱呼天王「父啊！」（參閱 11:41; 12:27) 。禱辭的內

容與對觀福音的「天主經」也有不少對昭（參閱 Bernard, IL p 

5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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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觀福音（天主繹） 若 17 章

—我們的天「父」 —「父啊！」 (1,5,11,21,24,25 節）

－願「你的名」受顯揚 —6, 11, 12,26 節

－願你的國來臨 —「求你光榮你的子」 (1,5 節）

—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問， - 17:4, 耶穌完成父所委託的工作

如同在天上

—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

一但救我們免於凶惡

—耶穌「保全了……護衛了」鬥徒

(12 節）

— 17: 15 「我不求你將他們從世界上

撤去，只求你保護他們脱免邪惡。」

下過，若 17 是一篇獨特的禱辭，耶穌也不是一般的代禱者。

耶穌多次稱天王為「父啊！」，表達他與父獨特的親密關係，門徒

（及讀者）在不知不覺間被捲入其中，參與了天上這對父子的談

話 (Brown, II, p. 747), 也就是與父及子合而為一 (17:23) 耶穌

把他的願望告訢天父，而我們可肯定他的祈求必獲俯允，因為他

的旨音與父的相同 對觀福音所載，耶穌在最後晚餐之後與被捕

前這期間，作出的最後祈禱是在革責瑪尼的祈禱（谷 14:34-36) , 

與耶穌在若 17 章這最後的禱告截絪不同。對觀福音的「山園祈禱」

是一個十分人性，針對當下處境作出的懇求和哀禱；若望福音這

篇大司祭的祈禱則充分表現耶穌的天主性和超叭。耶穌沒有為自

己祈求（耶穌在 5 節祈求父光榮他，目的是為賜永生給鬥徒），也

沒有祈求免去苦難（他在 12:27-28 已解決了這苦崮）。這祈禱是父

與子共融的禱文，甚於祈求的禱辭。

就如几41-42 和 12:27-28 (參閱瑪 11 :25-27; 路 10:21-22) 的

祈禱一樣，耶穌在若 17 章的祈禱是公開地、在門徒前作出的。耶

穌是有意識地讓他們參與父和子的共融 (17:21-23) 。由於有聽眾

在旁，這篇禱辭實是一個啟示 啟示父與子的關係。「聽眾」也

不止當時在場的門徒，還包括福音世世代代的讀者（參閱 17:20),

是一個启生生的訊息，而非記錄一個死人留給後人的遺言那麼簡
t仁

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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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大綱

1-8 節 為耶穌自己的光榮祈禱

今兩次祈求父「光榮我吧！」 (1,5 節）

9- I 9 節 為父賜洽他的門徒祈禱

今三個祈求： 「因你的名，保全」他們 C 11 節）

「保護他們脫免邪惡」 (15 節）

「以真理祝聖他們」 (17 節）

20-26 節為那些因門徒的直講而信耶穌的信徒祈禱

今三個祈求： 「願眾人都合而為一」 (21 節）

「為叫世界相信」 (21 節）

「願我在那裏，他們也同我在一起，

使他們享見……我的光榮」 (24 節）

461 

肋 16: 口 -17 記載大司祭亞郎的祈禱，言先為大司祭自己，後

為大司祭的家人，再為所有人民若 17 章被稱為「大司祭的禱辭」'

可能是由於縉構上與舊约的大司祭祈禱接近；也可能是基於內

容：耶穌一方面祝聖門徒，爲他們將來的使命作準備；與此同時，

耶穌也祝聖自己，就像舊约司祭祝聖祭品一樣。事實上．他將踏

上十字架的苦路為人犧牲，成為真正的逾越節羔羊。

耶穌爲自己祈禱

(17:1-8) 

經文注釋

1 7: I 舉 H 向天 這是人祈禱時自然的姿勢。路 18: 13 記載一個稅吏自

覺有罪，到聖殿祈禱時「連舉目望天都不敢」對觀福音記載耶穌

顯增餅奇蹟之前，曾「舉目向天」祈禱（谷 6:41; 參閱瑪 14: 19; 路

9: 16); 若望福音則指出耶穌以這姿勢作出他的「大司祭的祈禱」°

Schnackenburg (III, p. 170) 指出，本來天王皿處不在，所謂「天」

只是以空間的詞彙來象徵天主訃處的、超越我們縹驗的境界。耶

穌也屬於該境界（參閱 1:51; 12:28), 當他「舉目向天」，並以「父」

這稱謂向天主祈禱時，他已回到他所甑悉的、與父十分親密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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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那是耶穌一直沒有離開的境凡。與耶穌一起晚餐的門徒要

聽到耶穌與天父親切的祈禱，一如在拉匣掾墳前聽到耶穌的禱告

一樣（參閱 11 :42) 。

父啊！ 這是猶太人祈禱時不常用，但耶穌喜用的，對天王的

稱呼，單是在「大司祭的禱辭」已出現六次 (1,5, 11,21,24,25 節，參

閱 11:41; 12:27; 路口： 2; 谷 14:36) 。在若望筆下，耶穌涇常稱天

主為父。

時辰來到r 耶穌所講的「時辰」其實是一段頗長的時間。希臘

人求見耶穌時，他便竟識到他受光榮的「時辰」已到 (12:23),

因希臘人的到來象徵「四散的天王的兒女都聚集歸一」（口： 52) , 

把耶昧置言者死地的陰謀已正式展開；而這「時辰」要待耶穌回到

父那裏時才完咭。耶穌整個在世的生命都是朝向這「時辰」進發，

而這「時辰」也是基督徒信仰萌生的機緣，教會誕生的時候(Barrett,

p.501) 。

求你光榮你的子 耶穌接受光榮的過程，隨着他苦難的「時辰」

到來巳展開，但仍未完成（參閱 13:31-32) 。這是耶穌在整篇禱文

中，唯一為自己作的祈求。耶穌不尋求人世間的榮耀（參閱 8:50),

但祈求父在他即將接受的苦難中光榮他（參閱 7:39; 12:16,23; 

13:31,32) 。這不單是尋求天主的支持和協助來面對苦難，而是希

望旁人見到他迎接苦難的勇氠和信心時，能訒出他是天主的光榮

（參閱對觀福音所載，十字架下百夫長的宣信，谷 15:39; 瑪 27:54;

路 23:47) 。子的光榮源自父，是子服從父的咭果。 Dodd (Barrett, 

p. 501 引述）指出這裏有依 49:3 的迴響。

好叫子也光榮你 「好叫」原文是'{VCl' 文去上有所謂「目的子

句」 ("hina clause") , 2b 節也屬這種句去。耶穌祈求天王光榮他，

這並不是他最終的目的，而是達成另一目標的方法，那就是光榮

天主 (8:54;13:31; 參閱斐 2: 11) 。「光榮天主」也是以下的禱詞的

出發點。耶穌藉十字架拯救世人，這是父最大的光榮；其實，耶

酥在世的一言一行都在光榮天主 C 9:3; 且4; 參閱伯前 4: 11) 。

17:2 賑給了 是過去式的動詞，暗示耶穌降生成人時已獲賜這權柄。

不過，這賜予生命的權柄要待耶穌受顯揚之後才得以完全地運用。

權柄掌管凡有血肉的人 原文只有三個字：迁oua伍（權柄）， TTrxs

（一切或所有，思高譯「凡」尸 acx區（屬血肉的），猶太人慣用「血

肉」一詞來指「人」，所以思高譯「有血肉的人」。稱人為「血肉」

或血肉之軀，是凸顯人的脆弱和餌常（參閱伯前 I :24) , 相對於天

主的偉大和永恆。此外，「血肉」一詞也令我們想到序言的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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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言成了血內」 (1: 14) 正因天主子成了「血肉」，所以他獲賜

亨管所有「血肉」的權柄，好能把永生賜縉他們。耶穌對所有人

的權柄似乎與審判的權有關（參閱 5:27), 因下一勻指出他有權只

賜生命縉特定的人，即父賜縉他的人 (Brown, II, p. 740) 

是爲叫…… 這是 l 節的「好叫子也光榮你」之外，另一個「目

的子句」 有學者認為兩個「目的子句」是平行的，都是解釋 l 節

的「求你光榮你的子」，所以 2a 節是補充子句(Bernard, II, p. 560); 

但也有認為 2b 節這「目的子勻」是解釋 2a 節關於耶穌獲賜了權

柄 (Barrett, p. 502) 。 Brown, II, p. 741 則認為兩者沒有矛盾，更是

相關的，因為寅賜永生 (2b 節）是父賜予子權柄的目的 (2a 節），

同時也是子祈求受光榮的目的 (l 節）。正如 Morris (p. 636) 所

指，恩賜永生是耶穌所講的受光榮」的具體表達。 Schnackenburg

(III,p.171) 也認為第二個「目的子勻」是重複，並登責前一個，

以致 2a 節不單是項補充，而是 1-2 節整個論點的關鍵：耶穌是藉

看那「時辰」受到的光榮 (lb 節）而取得賜永生哈所有人的權柄

(2b 節）。

永生 這詞在光榮篇只有在此和 3 節兩次出現，在神蹟篇則痙

常出現，原因可能是：在耶穌公開傳這初期，當人下斷前來跟隨

他時，他要辨別青楚他所恩賜的生命的特質；但他在最後晚餐向

「屬於自己的人」 (13: l) 告別時，已不須再作此申明了。在 6:63;

7:38-39 等章節，若望彷彿把聖神的恩賜等同永生；但在 17 章大

司祭的禱辭中，則從未提及聖神或護慰者

將永生賜給 若望在福音和書信均指出，耶穌只把永生寶給荇選

的一群（見 10:27-28 ; 若一 2:23-25) 。

一切你所賜給他的人 除了人之外 (2,6,9,24 節），這一章強調天

主選賞賜給耶穌「一切」 (7 節），「話」 (8 節），神聖的「名」 (11, 12 

節）和「光榮」 (22,24 節） Barrett (p. 502) 認為這凸顯了若望

福音所強調的「得救預定論」（參閱 12:37-41; 15:16) 。其他學者則

不訒同，例如 Schnackenburg (III, p. 171) 認為這只是若 17 章所

強調，鬥徒的特別召選（參閱 9,14,25 節） 下過， Schnackenburg

也承訒，耶穌特意為「父所賜給他的人」祈禱時，其實是提醒他

們，他們的團體依賴天主的脊顧，並一直由天主帶領着。

Beasley-Murray (p. 296) 則指出，天主的揀選和人的抉擇兩主題

在福音裏可謂雙璟發展（見 6:37,39-40,44,64-65; 12:37-42) C 天主

固然有氟上懽威和主動權，但並及有扼殺人的自由。 Hoskyns (p. 

498) 指出，在 2a 節的「凡有血肉的人」與 2b 節「你所賜給他的



464 若望福音評釋

人」的張力中，凸顯了天主的仁慈的悲劇：天主的仁慈是賞給所

有人的，卻只有一少撮接受了，就是那些蒙天主召選的人。

Schnackenburg (Ill, p. 171-1 72) 翌為，「你所賜給他的……」這片

語對整篇大司祭的禱辭的縉構至為重要。在 2 節這裏申明目的之

後，在 6 及 9 節再出現，指出耶穌為門徒祈禱的原因：由於他將

要離開世界，遺下這群父所賜給他的人 (6 節），而父也有責任照

顧「屬於（他）的人」 (9 節）。在禱文縉束之前，耶穌再次隆而重

之提及「（父）所賜給我的人」 (24 節），因為整篇禱辭的目的，是

要門徒參與耶蘇的光榮，如此，這片語把整篇禱文帶返 2 節。首

尾的呼暉證實 2 節是整篇禱文的璋綢。

1 7 :3 認識你 某些抄卷 (ADLNW!i) 用將來式的「認識」，但 ~BC0

是用現在時態，表示一個恆常的行動 (Brown, II, p. 741), 也有持

墳增長之音。 Bernard (II, p. 561) 指出靈性的生活最重要是不斷

加屎對主的認識（參閱歐 6:3; 耶 9:23) 。

永生就是：認識你……和……耶穌基督 這與初期教會的雙重宣

信不謀而合：「我們只有一個天主，就是聖父……也只有一個主，

就是耶穌基督……」（格前 8:6) 。智慧文學多處指出，評識天主（智

慧）便得永生，如箴 3: 18 指掌握智慧的人「是一株生命樹」；訓

7: 12 「認識智慧的好處，是在於智慧賦與有智慧者生命」；最接近

若望的定義的，要數智 15 :3 「實在，訶識你就是完美的正義；

承訝你的主權，就是不死不滅的根原」。伯多祿在 6:68 已明詔：

認識耶穌就是永生；在此，若望把詔識耶穌基督與認識天主相提

並論，正如耶祅在臨別贈言裏吩咐門徒不但信賴天主，也要信賴

他 (14: 1) 。事實上，福音的縉語指出「相信」耶穌也可獲得生命

(20:31) 。

唯一的眞天主 「唯一」（參閱 5:44; 依 37:20) 和「真」（參閱

默 6: IO) 是天主的屬性。聖經通常強調天主這些屬性，以對比外

邦人多神宗教裏的神衹（參閱得前 1 :9) 。雖肱若望曾指出耶穌是

天主 (1:1,18; 20:28), 這裏顯示「唯一的真天主」與「耶穌基督」

屬不同的位格。

和你所派遣來的耶穌基督 鬥徒不是隨便以一種方式詔識天主，

而是透過他的受傅者（參閱 14:7) , 所以，耶穌降生成人這歷史事

實至為關鍵。在若望福音裏，雖趴耶穌有時以第三身的人稱自稱

為「子」，但很難想像他也會自稱「耶穌基督」。在若望福音裏「耶

穌基督」這稱呼只有在此及序言 (1:17) 出現過，而序言是改塡

自一首傳统的基督徒的聖詩，因此，大部分學者認為 17:3 這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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頃者的加插＂打斷了禱辭從 2 節到 4 節的思路 這節反映若望團

體一種宣信或禮儀的公式（參閱若一 4:2) 。序言中也有類似的，

為經文作王釋的加插。不過，也有學者認為這節不單沒有打斷禱

文的思路，更成了整篇禱辭的基礎（參閱 Blank, p. 200) , 因為這

節表明了古老的福音傳统：「除了父外';'~有人評識子：除了子和

子所願意啟示的人外，也沒有人評識父」（珥 11:27) 。這「釕識」

超越思维上的訒知，進入了共融的關係；子的啟示使門徒得與父

和子達致共融合一（默 21 :3; 22:3-5) 。

17:4 在地上 對應着 5 節的「在你面前」。若望福音多次作出煩似的

對比，例如 3 :31 : 「那由上而來的，超越一切。那出於下地的，是

屬於下地」；參閱 3: 12 「地上的事……天上的事」°

已光榮7你 過去時態的動詞，表示行動已結束。有學者認為，

這表示耶穌在公閏傳道期間己藉言行光榮了天主。不過，若望福

音一直強調，在耶穌的死亡、復舌、升天的時辰來到前，光榮父

的大業並未完成。因此，這句話的觀點是若望的團醴在耶穌受顯

揚的時辰之後，缢輯福音時的觀點。

完成7 原文 TEAflOW 用主動語態 這詞在若望嗝音只三次以

主動語態出現，每次都與天父的工程有關：在 4:34, 耶穌指出他

的食物就是承行父的旨意，「完成他的工程」；在 5:36• 他援引「父

所托付我要我完成的工程」為他作證；在 17:4 這裏，他說該工作

已完成。不過，這工程明顯是在漫長的光榮「時辰」內完成（參

閱 10:18; 14:31), 郎由最浚晚餐起，至耶穌復店顯現為止 (13-20

章）的時辰。在這過程中，若望用了與 TEAELOW 相關的字來前呼

後應： 13: 1 指出耶穌愛門徒「到底」 C ,Hoc;;) ; 在 19:28 則指耶穌

懸在十字架上使聖經得「應驗」（被動語態， HAHW昞），即羥上

的話得到滿全 耶穌在此說他一完成了」工作，暗示他的工作表

現良好，過程中任何一環都把光榮歸於父 (Morris, p. 638) 。

17:5 現在 原文 K砥 vDv , Laurentin (Brown, II, p. 742 引述）指出

是譯自希伯來文 :ir;,~, 。在舊勻裏，這詞往往在法律文件中出現，

尤其是盟约的規絛，或禮儀上的申訴中，代表一種轉折，由現況

的掃述轉到一些要求，見出 19: 5; 蘇 9:6; 民 13 :4 (i 今後」）：撒

下 7:25 等。在若 17:5 這裏， KCiL vDv 指出講者正隆重地重申先前

已提出的要求：叫父光榮子 (1 節）。按若望的思想，「現在」是指

光榮的「峙辰」（參閲 4:23; 5:25 「時候要到，且現在就是」）。

在你面前……在你前 前者有「在你懷抱裏」之意 (Bernard, II, p. 

563) , 後者則有「與你一起」之音。兩次中明是為強調父與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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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融在創世以前已享有的光榮。這是若望獨特的方式表達路加所

描噲的，耶穌在天父右邊的圖像（宗 2:33; 7:55) 。

在世界未有以前 迥響耶穌在 8:58 所說：「在亞巴郎出現以前，

我就有」，顯示耶穌屎屎體驗與父的永恆關係。耶穌「在世界未有

以前」的光榮並不與他降生成人的羥驗相牴觸，反而確保他降生

成人的階段的超凡性。這位神聖的啟示者不單比世界優越，也帶

領世界衝出其樊籠（參閱 Schnackenburg, III, p. 174) 。

我在你前所有的光榮 似乎暗示耶穌以血肉之軀受舉揚之後可享

的光榮，與他降生成人之前所有的光榮餌異。因此， Kasemann

(Brown, II, p. 743 引述）指出，若望的末世觀是把萬物復原至「在

起初」的狀兄。初期教會的主流認為，耶穌是因他在世時徹底的

空虛自己，因而在死後得到舉揚，這暗示他死而復舌後的位置，

比之前的優越（斐 2:6-11; 參閱路 24:26; 格前 2:8; 弟前 3: 16) 。

但按若望的思想，耶穌不過是重返他先前的光榮而已，那是身乃

子所擁有的 (l:14b), 目的是讓信徒分享那光榮 C 17:24) 。這思想

在舊、新约皆有迴響（智 7:25; 9:10-12; 希 1: 3) 。 Morris (p. 639, n 

24) 指出， 4 節的陳述與 5 節的祈禱可用撒上 2:30 上主的許諾來

解釋：「因此，請聽上工以色列天主的斷語：我曾許下，你的家和

你的父家要在我面前永遠往來，但是現在 上主的斷語 決不

能如此！只有那光榮我的，我塲光榮他；那輕視我的，必受輕視」°

17:6 我將你的名，已顯示給…… 這與 4 節的「我... …已光榮了你」

和 26 節的「我已繹將你的名宣示」同義。天主的「名」道出祂的

真正本性：神聖、公義和愛情 (11,25,26 節）。依撒音亞先知曾許

諾，人在將來必評識天主的名（依 52:6) : 舊约的子民已顯示宣揚

上主的名的夫心（則 39:7: 詠 22[21]:23), 初期教會則把詠 22[21]:23

貼切在耶穌身上（希 2: 12) 。耶穌回顧他的公開傳道時，知道這任

務已完成，因為他是天主最完美的啟示者（參閱 14:9) 。

你由世界中 有從世界挑選出來之笆（參閱 15:19) 。

賜給我的A 門徒是父賜縉耶穌的人，這點在整篇禱辭多次提及

(2,9,12,24 節）。早在 6:37 , 耶穌已申明：「凡父交縉我的，必到

我這裏來；而到我這裏來的，我必不把他拋棄於外」°

他們原屬於你 在 9 節耶穌將再重申這點。這不單指門徒是以色

列人，即天主的子民（參閱 1:47) , 還有耶穌在 8:47 所指「出於

天主的」之意。

道守7你的話 原文用完成時態，表示不單過往遵守，目前也繼

墳遵守，所以，這話反映福音成書時若望團體的生舌實況。在 8: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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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3 , 耶穌囑咐門徒遵守他的話，與 17:6 這處並及有矛盾，因為

耶託所講的，是天主的話 (7: 16; 參閱 5:38) 。若望福音強調，只

有耶穌完全遵守了天主的話 (8:55) 或命令 (15:10), 沒有其他人

做到。

17:7 現在，他們已知道 立時令人想起門徒在 16:30 說的：「現在，我

們曉得……」。耶穌公開傳道期問，門徒只片面地明臼耶穌，待耶

託的「時辰」到來後，他們才逐斬得到更全面的認識（參閱 13: 17) 。

門徒在最後晚餐的表現顯示，他們並未有真王的明悟 (14:7,9;

16:5,18), 耶穌也質疑他們的信德 (16:31), 因為門徒明悟的「時

辰」要待耶穌受舉揚後，芷遣發聖神來教訓他們一切 (14:26;

16:12-13) 時才達到。 Schnackenburg (III, p. 1 77) 則認為，這裏

的「現在」指若望福音成書時的生店實況，基督徒正與不認識耶

穌的「世界」抗爭，他們「知道」耶穌與父的關係 (7b 節），世界

郤不知道。

凡你賜給我的，都是由你而來的 兩句平行的贅述，強調耶穌對

父的依賴（參閱 3:35) 。父賜縉耶穌的一切，當叭包括祂的「話」

(8 節）。換言之，接受耶穌的話的人，間接地是在遵守天主的話。

Morris (p, 641) 認為這勻道出了一項重要的真理：信徒必須在耶

穌与上訒出天主來，相反，若停滯於欣賞降生成人的耶穌的神聖

或謙卑，那是本末倒置（參閱 14:9) 。

17:8 你所授給我的話 這裏的「話」原文是阮µcxrn (複數），與 6

節及 14 節的 )..oyoi;; 不同。 Barrett (p. 506) 詔為單數的 )..oyoi;;

指耶穌所啟示的整個神聖的訊息，阮µa邙（複數）則指多項的規

絛或誡命。不過 Brown (II, p. 743) 訒為這樣的分辨太牽強（參閱

14:23 注釋）。

他們也接受了 門徒接受了並應用了「存在他們內」的耶穌的話

（參閱 15:7), 這是鬥徒「出於天主」的一個明證（參閱 8:47) 。

接受了耶穌的話的門徒，其實已接受了生命 (2 節；參閱 6:63) 。

確實知道 這裏的「知道」與下一句的「相信」平行，顯示這兩

詞語幾乎可互換（參閱 6:69) 。在 16:27,30, 耶穌「出自父」這點

實是門徒「相信」的內容，在這裏則是門徒「知道」的內容。

我是出於你 指耶穌降生成人的使命，與下一句的「是你派遣了

我」平行（參閱 8:42; 16:28) 。

是你派遣r我 這句話彷彿是整篇大司祭禱辭的副歌，在此之後

再出現四次： 18,21,23,25 節。關於耶穌受派遣，參閱 3: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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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釋義

耶穌祈求得到光榮 C 1-s 節）

耶穌祈求父光榮他，好讓受光榮的子可以光榮父，恩賜生命

縉門徒； 4-5 節指出耶託應接受光榮的原因，是他已完成父所委託

的工作。「光榮」有兩方面：（一）「看得見」的天主王權和威能的

啁現；（二）那是透過祂顯示大能的行動。

耶穌所祈求的光榮與父的光榮並不兩樣，因為耶穌在 8:50 和

12:43 已否定了「人的光榮」。耶穌的「時辰」一到便會回歸父那

裏，所有信徒便「看得見」子與父享有同樣的光榮。透過賞賜永

生縉所有信徒這大能的表現，耶穌可讓信徒看見子與父的縉合 (2

節）。永生的恩賜與耶穌在世的工作息息相關 (4 節），這恩賜也是

耶穌的工作的滿全，因他在世的工作標詰他恩賜永生的大能。

Bultmann (p. 376) 指出，耶穌的工作並不隨他在世生命的縉束而

驾止，相反，是隨着他在世生命的繕束而展開。在他接受光榮時，

耶穌以永生的恩賜光榮父 (1 節），因這恩賜會為天主帶來新的子

女，他們將稱天主為「父」（參閱 1: 12) 。這是若 3 章所講的「由

聖神的重生」，等於天上永恆的生命。所以，即使說：「耶穌祈求

得到光榮」，那不是為他自己的榮耀，而是為他的父之名，和為他

的門徒的褔祉而祈求的。

耶穌在此祈求自己的光榮其實有點奇怪，因為耶穌整個公開

傳道期間已享有並顯露他的光榮：在加納，他向門徒顯示自己的

光榮 (2 : 1 1 ; cf. 1 1 : 4, 4 0; 1 2 : 2 8) ; 序言也指出，因聖言成為血肉，

我們已「見了他的光榮」 (1:14) 。不過，耶穌公開傳道期間，信徒

只憑一些標記看到他的光榮，他賦予生命的能力也只是透過神蹟

顯露。但到了耶穌受苦的「時辰」，耶穌的光榮不再需要藉標記顯

露，而是成了事實：「人子要受光榮的時辰到了」 (12:23), 那「時

辰」圓滿時，便真正賜下永生，那就是聖裨的恩賜 (20:22) 。按對

觀褔音，耶穌在顯聖容時透露過他的光榮（參閱路 9:32) , 但很明

顯，門徒是因耶穌的死亡（谷 15:39) 、復舌和升天（宗 2:36; 5:31) 

真正認出他是天主之子。

若望指出，耶穌是回歸父那裏時接受光榮的 (17:11-12), 這

點與斐 2:9 十分接近，唯一分別是，若望不認為耶穌在任何時間放

棄過其神聖性。聖言成了血肉，但耶穌及有「空虛」自己，因為，

成了血肉的耶穌獲賜「權柄掌管凡有血肉的人」 C 1 7: 2; 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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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瑪竇則指出，這懽柄要待耶穌復后後才交給他Cf男 28: 18; 參

閱默 12: 10) 。

「永生丨 (3 節）

「永生」的恩賜被定義乃訒識天主。當熟，耶穌所指的「訒

識」不止是理智上的一回事，乜包括遵循天王的誡命的生活，和

基督徒彼此的相愛共融（若一 1:3; 4:8; 5:3), 這較接近希伯來文的

「認識」的意念。與此同時， 1 7 :3 確實把「永生」連繫至對父和

子的正確理解；或者說，「信仰」基督暗示接受一些教義，如耶穌

是天主子（若一 2:22-23) ; 天主是「唯一的真天主」。這不單指天

主有別於其他外邦神祇，更指出門徒只可透過祂的子 耶穌基

督 並在他內，認識天王。所以，人若不承詔子就不會承認天

主是「唯一的真天王」°

舊约也有指出「永生」在於某些知識，例如：耶肋未亞許諾，

新盟约的其中一個美果，是茱入地認識天主：「賦給他們一顆認識

我的心，知道只有我是上主；他們要作我的人民，我要作他們的

天主；因為他們要全心回頭歸向我」（耶 24:7) ; 耶 31 :33-34 以更

具體的圖像形容天主要把新的盟勻一放在他們的肺腑裏，寫在他

們的心頭上」。事實上，整個最後晚餐和苦難敘這都籠罩着盟约的

迴響。此外，訒識天主是末世的特色之一（哈 2: 14; 智 15: 3) 。保

掾在格前 13: 12 指出，評識天主是末世的喜樂，因人要待末日才「會

認青天主」，也「會被（天王）言芷青」；若望則強調在「現在」，人

便可透過子的啟示來認識父（參閱瑪 11:27; 路 10:22) 。

5 節把耶穌的光榮與他在創世以前的光榮聯繫一起。這聯繫－

方面反映智慧的背景：智慧的先存性（箴 8:23) 。創世時，她在天

主旁，是天主的喜悅（箴 8:30) , 她是「全能者榮燿的真誠流露」

（智 7:25) 。另一方面，這聯繫解釋耶穌接受光榮後的首個行動，

向門徒「噓氣」，是模仿創世時的行動（創 2:7) , 以象徵一個新的

創造。

耶穌向鬥徒啟示的工作 C 6-8 節）

耶穌啟示的任務在於顯示天主的名。舊约中，詠 22[21]:23-24

說：「我要向我的弟兄，宣揚你的聖名，在盛大的集會中，向你讚

美歌頌：『你們敬畏上主的人，請讚美上主，雅各伯所有的後裔，

請光榮上主，以色列的一切子孫，請敬畏上主！』」這表示作者要

歌頌讚美天主；但富基督徒引用這句詩在耶穌身上時，己加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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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層意義（見希 2: 12) 。在舊幻，評識天主意味生命的委与：「凡

認識你名號的人，必仰望你，上主，尋覓你的人，你必不擯棄」（詠

9: 11) 。這乜是若 17:6 的意思。

第二依撒官亞指出，末世時將有一個特別的名號賜哈天主的

僕人（依 55:13; 62:2; 65:15-16), 這與戰 2:17; 3:12 的說話類似。

默 19:12-13 則指出耶穌有一個名字，除他以外，沒有人知的，那

是「天主的聖言」。申 12:5, 21 指以色列崇拜的中心（帳棚和聖殿）

就是天主寫下祂名字的地方。按若望福音，耶穌取代了帳棚和聖

殿，所以，天主把祂的名字寫在耶穌身上。

耶穌所啟宗的「天主的名」究竟是甚麼？答案是「我是」。在

17:11-12, 耶穌指出天主賜予他一個神聖的名字，這恩賜顯絪要待

耶穌接受光榮後才會顯明，正如耶穌在 8:28 說：「當你們高舉了人

子以後，你們便知道我就是那一位」（參閱依 52:6) 。而「我是」

在舊幻正是雅威的名字（出 3:13-15) 。出 3:13-15 是若望福音的對

喧：耶穌來到人中間，他不但「知道」天主的名是「我是」，更自

己肩負了這名，因他是天主的啟示。在 17:6,11,12 這名是留給耶穌

離去後仍留在世上的鬥徒，他們被派遣到世界上去 (18 節）。就如

梅瑟一樣，耶穌派遣的人知道他的神聖名字，暗示他們的使命是

獲得授權的。

8 節指出鬥徒對耶穌的啟示的三個回應：首先，他們「接受」

父所授哈耶穌的話，這點突出他們與不信耶穌的「世界」的分別。

其次，他們「確切知道」一些真理：耶穌的神聖本性和他受父的

派遣。誠然，鬥徒的明悟竝未完全（參閱 16:30-31), 但他們走對

了方向 第三，他們「相信」上述真理，即耶穌的神聖本性和使

命。若望在 1: 12 已指出「接受」與「相信」的關連，在 6:69 與這

裏則把「知道」和「相信」並排。 Schnackenburg (III, p. 178) 訶

為 8 節的目的是顯示鬥徒滿懷信德的明悟，證明他們堪當接受耶

穌的代禱（下文 9-19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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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爲門徒（父賜給耶穌的人）祈禱

(17:9-19) 

經文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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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不爲世界祈求 這不足為奇，因若望福音多次把不信的「世界」

描寫為與天主對立的。上文 6 節已暗示了「世界」不能被吶入耶

穌代禱的對象之列。雖熟耶穌有此申明，但在禱文的後段暗示，

門徒畢竟會向世界宣講而皈化一些人 (20 節），而且，世界最終也

可能拷受他 (21,23 節） 從這角度看來，耶穌為門徒祈禱，其實

是在間授地為他們將要前往皈止的世界百祈禱 (Hoskyns, p 

500) 。 Schnackenburg (III, p. 178 及 Excursus 1 7) 提醒讀者，在理

解若望襠音這種排外的思想時，必須顧及福音成書時的生舌實凡勺

你賜給我的人 在最後晚餐的背景下，這代表坐席的那十二位

（參閱 13: 5) 直至 20 節起，耶穌才把隼點轉到那十二泣將來所

皈化的基督徒。不過，由於歷吏上耶穌的首批鬥徒是後世所有基

督徒的模範，所以，耶穌在 9-19 節及 20-26 節兩段祈禱都是為所

有基督徒而作的。

因爲他們原是屬於你的 這解釋為何耶穌為他們祈禱，以及耶穌

何以稱他們為父所賜哈他的。

17:10 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4加的一切都是我的 若望把屬於耶穌的人與屬

於父的人等同，是要指出：人不是因為受創造百自動成為屬於天

王的，關鍵在於人對耶穌的回應。一個人不能接受耶穌，除非他

屬於天王；而他不能屬於天主，除非他接受耶穌 3

我因他們已受到r光榮 門徒屬於耶穌，不單因為父把他們賜給

了耶穌 (9 節），並且，所有屬於父的都屬於子 (10 節），也因為

耶穌因他們而受到光榮。耶穌受光榮在於門徒對他的信仰，他們

不斷地揭示耶穌的訊息和啟示的威力（見 11 節）。保裸也曾稱皈

依的得撒洛尼人為「我們的光榮」（得前 2:20) ; 初期教會相信耶

穌再來之時，將「在他的聖徒身上受光榮」（得後 1: 10) 

17:11 從今以後，我不在世界上7• 但他們仍在世界上 表面上，這話與

葡萄樹的比喻所指，耶穌與門徒在彼此內存留 (15:1-10), 或他將

再次回到門徒中間 (14:3,18,28) , 或他們將再次看見耶穌

(16: 16-19,22) 等說話互相矛盾，但事實並不然。 17 章強調的是

耶穌將與留在世上的門徒分開，因此，他要向父為他們代禱。 lla

節可調整篇大司祭禱辭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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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卻到你那裏去 在臨別贈言裏，耶穌不止一次說他要「去」天

父那裏 (14:2; 16:5); 現在，他直接向天父祈禱時，說他要「（來）

到」父那裏。

聖父啊！ 舊勻稱天主為（以色列的）聖者；猶太人祈禱時也稱

天王為「至聖的」（參閱加下 14:36) , 因為天主的本性就是「聖

（肋几44)。新约雖蛄曾稱天主為聖的（伯前 1:15-16; 默 4:8; 6: I 0 

等），卻只此一次稱天王為「聖父」° 「聖」這形容詞與以下的祈求

特別配合，因為，基督既已祝聖自己，所以也祈求鬥徒得到祝聖，

那是在他們彼此的團縉之內，並與耶穌和天主的共融之內得以聖

化。雖然若望沒有強調門徒成聖後的倫理後果，卻指出了成聖的

基礎，在於人與人以及人與天主的關係 (Barrett, p. 507) 。

求你……保全 「保全」與 6 節的「遵守」在原文是同一動詞

可PEW 。門徒「遵守」了天主的話，所以耶穌祈求父「保全」他們，

即免被世界所沾污（若一 2:15-17) 。

因你的名 這不單指耶穌是父所派遣 (3:17), 因此他是「因父

之名」履行使命，即作父的使者和代表 (5:43; 10:25) 那麼簡單；

父的「名字」是祂作為父的本性，所以，耶穌實啟示了父的大愛

和關懷（參閱 6,26 節）。若說父把自己的名賜給了耶穌，等於說父

與子本性上是合一的（參閱 10:30) 。

那些你所賜給我的人 在 KABCLW0 等重要抄卷，介紹「你所

賜給我的」這片語的關係代名詞是中性單數的 0' 指的不是陽性

複數的「那些人」，而是上一句所講的父的「名」，音思是：「聖父

啊！求你因你所賜給我的名，保全他們……」，如此，與 12 節的

思想也配合，是若望福音裏指出天主把其神聖的名字賜給耶穌的

兩節（參閱 Brown, II, p. 759; Bernard, II, p. 568-569) 。斐 2:9 和默

19: 12 均指耶穌獲賜一個超卓的名字，但只有若 17:11-12 這裏指出

天父把自己的名字賜給了耶穌。

17:12 我因你的名，保全r你所賜給我的人 重複 n 節的話，這是若望

一貫的風格。

喪亡之f 即屬於永罰之地（＝地獄）的一員，汪定要受永罰。

得後 2:3 以「喪亡之子」形容基督再來之前出現的「反對基督的人」

(antichrist) 在若望的實現末世觀下，喪亡之子在耶穌回歸父那

裏之前，已在耶穌的公開傳道期間出現。若望福音多次指猶達斯

是撒殫的工具，甚至稱他為「魔鬼」 (6:70); 當他走進圭夜去出賣

耶穌時，是撒殫進入了他的心 (13:2,27,30) 。谷 14:4 記載，在伯

達尼晚宴上，有人不滿一個女人用大量香液敷抹耶穌，質疑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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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費。「浪費」一詞原文與「喪亡」相同 (anw 入E LO'.) ; 在若 12:4-5

的記述中，投訴「良費」的人正是「喪亡」之子猶達斯。若望在

書信進一步提醒他的團體：若一個人離開真正獲救恩的團體，等

於失落了救恩，回到世界的範疇，甚至是轉投到撒殫的權下（見

若一 2:18-19; 4:3; 5:19) 。

没有喪亡一個 若望在 3: 16 已表明，天主賜下他的獨生子，「使

凡信他的人不至喪亡」；在 10:28, 善牧耶穌談到自己的羊時，說：

「誰也不能從我手中把他們奪去」；更廣泛而言，耶穌指出：「派

遺我來者的旨意就是：凡他交給我的，叫我連一個也不失掉」

(6:39a) 。在 18:9 , 耶穌被捕時極力保護鬥徒，「及有喪亡一個」

的預言得到應驗。

這是爲應驗經k的話 初期的基督徒紛吩查考舊约，意圖解釋猶

達斯的叛逆，如路加在宗 I: 16-20 引述詠 69[68]:26 及 109[108]:8

指出，聖神早已就猶達斯作預言；瑪竇則在珥 27:3-10 借申 23: 19; 

匝几 12-13 和耶 32:6-15 隱喻及明示猶達斯把不義之財帶到上主的

殿內，或他出賣耶穌所得的三十銀錢等。若望則在 13: 18 引用詠

41[40]:10 描寫猶達斯雖身為耶穌的入室弟子，卻出賣了耶穌

17:13 如今我到你那裏去 對比他「在世的時候」。這話與 11 節的「我

不在世界上了」可謂異曲同工。

我在世上講這話 「講」字強調是為在場的人而說的。耶穌復生

拉匝掾前也曾表示，他公開的祈禱是「為了四周站立的群眾」

（且42) , 因為耶穌如此祈禱，才可把他享有的，與天主的共融，

向人展示，讓他們可以效法和分享這共融和這共融帶來的喜悅。

爲叫他們的心允滿我的喜樂 所謂「充滿」，也有「圓満」之意，

即令門徒的喜樂「圓滿無缺」（參閱 15:11; 16:24) 。

17:14 我已將你的話授給了他們 重複 8 節，那裏的「｛專給了」和這裏

的「授給了」在原文是同一字 C oCowµL), 而旦都是現在完成時態，

暗示耶穌一直把天主啟示給鬥徒，至今仍沒間斷。在下文 17 節，

耶穌要解釋「你的話就是真理」。耶穌傳遞了有關他與父的關係的

真理縉鬥徒，門徒也「確實」知道了 (8 節），那麼，他們也就得

到了永生 (17:3; 20:31) 。

世界卻憎恨他們 這是由於耶穌把天主的話授給了門徒，但世界

是反對一切來自天主的。在原文，「憎恨」是過去時態，反映若望

成書時的觀點。對比 15:18-19 用的現在時態「恨」°

他們不屬於世界 按若望的思想，基督徒是「由上而生」(3:3-6),

並「由天主生的」(1:13), 是天主「從世界中揀選」出來的 (15: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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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我不屬於世界一樣 耶穌在 8:23 已指出這黠。事實上，若望

嗝音多次強調耶穌源自父，芷屬於天上的。

17:15 我不求你將他們從世界J:撤去 Barrett (p. 509) 指這句話可能是

駁斥一些末世的思想，以為末日很快到來，基督徒行將從地上「被

提到」天上（參閱得前 4: 17) , 所以若望在 15 節強調鬥徒的使命

是留在這世界上。梅瑟、厄里亞和均吶均曾祈求上主把他們從世

上撤去（戶 11: 1 5; 列上 19:4; 吶 4:3,8) , 但都不得要領，因為人

在世界上有特別的使命（參閱 18 節）。基督徒如何活在世界而不

被世界同化，從宗徒時代開始已是迫切而難解的問題（參閱格前

5: 1 O; 迦 I :4) 。

脱免邪惡 「邪惡」原文 6 TIOVT]pO c; , 思高譯作抽象名詞，但

Brown (II, p. 761) 認為譯作有位格的更好，如「那惡者」（若一

2:13-14; 3:12; 5:18-19) 。若一 5: 19 也暗示「那惡者」即世界的百

領，因為「全世界卻屈服於惡者」。在戰示錄，若望從將來的末世

觀的角度描述耶穌「要在試探期中保存你，這時期將要臨於全世

界」（默 3: IO); 但在書信裏，若望指出末世已臨現，耶穌在若 1 7: 15 

的祈求已得應允，因為他告訢生青的基督徒：「你們已得勝了那惡

者」（若一 2:13-14), 因為耶穌已藉十字架戰勝了「世界的首領」

（若 14:30) 。

17:16 這節重複 14b 節的話。在原文，字詞的次序與 14b 節有些微差別，

但意思及變。在 14 節，次序是「他們」「不屬於世界」，在此則改

為「不屬於世界」「他們」，以強調門徒與世界格格不入。

17:17 以眞理 「以」原文 EV' 有「藉看」 (by) 和「為了」 C for) 之

荳，所以耶穌不單祈求父藉着／用真理作祝聖的媒介（參閱

16: 13) , 也希望門徒受祝聖後能進入真理的境界。耶穌在 8:32 已

指出，真理有其舌動的能力，因為「真理必會使你們獲得自由」°

Westcott (Bernard, II, p. 574 引述）詔為，真理的終向並非智慧，

而是成聖。

祝兜 迴響 n 節稱呼天主為「聖父」° 「祝聖」往往與接受使命

有關（見下－注釋）。正如耶穌因接受派遣到世上而接受天主的祝

聖 (10:36), 同樣，耶穌祈求父祝聖鬥徒，為要派遣他們到世界上

去 C 1 s 節）。

求你以眞理祝照他們 這是屎化耶穌在 11 節的祈求：「求你因你

的名，保全（他們）」。 Schnackenburg (III, p. 185) 指出 n 節的「因

你的名」與這裏的「以真理」平行，均指向天主在耶穌之內的啟

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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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話就是眞理 耶穌祈求父以真理祝聖鬥徒，竝在此補充説，

父的話就是真理，換言之，他在祈求父以祂的聖言祝聖鬥徒。這

思想近似耶穌所指，門徒因他的話已潔爭了 (15:3) 。耶穌的門徒

跟他一樣「不屬於世界」（而這也有賴天主的話，見 14a 節），表

示他們從世界分隔出來（＝祝聖），所以也可以詞是，絜于的了 不

過，「祝聖」與「潔淨」並非等同。「祝聖」有隔離的笆巴，往往

是為华備一個人為天主履行特殊的任務而受隔離，例如：亞郎的

子孫暖行司祭職務之前，要先接受祝聖（出 28:41); 天主召叫耶

肋木亞作先知之前也祝聖了他（耶 I: 5) 凡有受祝聖的人，下荳

等於是不潔爭的；但潔淨是受祝聖接受特殊使命的先去絛件

17:18 就如你派遣我 以真理祝聖門徒的目的，不單是消除他們的罪

（參閱 15 :3) , 也是為一個使命；由於他們受派遣，所以受到祝聖

（見 1 7 節庄釋＼耶穌自己受父祝聖的原因，也是為到世上來的

使命 (10:36)

就如……照樣 除接受派遣外，門徒也是按耶穌的模式得享生命

(6:57) , 被認識 (10:14-15), 被愛 (15:9; 17:23) 和團縉合一

(17:22) 這些類比 (analogy) 並不單是形式上的類似，而是表

達在耶穌內，天主與人類一份屎厚的交往和共融。

我也派遣他們 原文的動詞是過去式「派遣了」。按若望福音的

技述，在最後晚餐之前耶穌從未派遣門徒（若望是有記述對觀福

音所述耶穌派遣門徒的片段，如瑪 10:5; 路 I 0: 1) 。 Brown (II, p. 

762) 言月為 18 節這句代表若望寫褔音時的觀點，指向耶穌復志後

給鬥徒的派遣 (20:21-22) ,, Bernard (II, p. 575) 則解釋，若望用

過去式是強調這早為他們預備的將來必會到來。 Barrett (p. 510) 

訒為這固叭反映福音成書時的實況，但若望用過去時態暗三子的

使命已達成，教會的使命打從最後晚餐開始己展開（參閱 Morris, p 

647, n. 55) 。

到世界J:來／去 雖然耶穌聲明他只為自己的門徒，和為那些因

他們的話而相信的人祈禱 (9,20 節），而不為世界祈禱；再者，他

一再強調對屬於他的人的愛 (13: I) , 並囑咐門徒伎此相愛 (13:34;

15: 12), 耶穌與門徒對世界均有特別的使命，那就是透過護慰者和

門徒的見證，邀請世界加入基督徒那充滿祈禱和愛的團體之中（參

閱 21-23 節）

17:19 爲他們祝兜我自己 在舊勻，受祝聖的是司祭（出 28:41; 29:1,21) 

和祭品（出 28:38; 戶 18:9), 而祝聖祭品也有祭獻／犧牲之音（申

15:19,21) 。耶穌接受祝聖，因他既是司祭，也是祭品（見暗示耶



476 若望福音評釋

穌十字架上的死是個逾越祭獻的章節： 19:36; 參閱 13:1; 18:28; 

19: 14 , 和稱耶穌為「天主的羔羊」的章節： 1 :29,36) 。值得王荳的

是：耶穌要親自祝聖自己，但 10:36 指出是父祝聖耶穌的，這再次

表達父與耶穌分享同一的大能。耶穌降生到世上之前，受父祝聖：

現在，這使命行將圓滿縉束，就在他迎接苦難死亡之前，他祝聖

自己，正如他說：「是我甘心情願捨掉（自己的世命）」 (10:18) 。

Barrett (p. 5 日）則認為「祝聖」一詞芷下直接指向或暗示耶穌的

死亡，反而是「為」字 (uTIEp), 迴響善牧「為」羊捨掉自己的性

命 (10:11), 蓋去大司祭預言耶穌將「為」民族而死 (ll:50-52)

和耶穌關於人要「為」朋友捨生的勸喻 (15: 13) 等片段。囍論如

何，耶穌祝聖自己的目的，是完成父的旨意，而在最後晚餐的背

景下，那是指迎接他的苦難死亡，所以，門徒是因為耶穌祭獻性

的死（他受祝聖的目的）而被祝聖的。

叫他們也因眞理而被祝刑 「真理」就是天主的話 (17 節），即天

父全部的啟示；是這啟示祝聖了基督徒。這裏的「因真理」與 17

節的「以真理」熲同，指門徒受祝聖後所處的境況，甚於他們受

祝聖的媒介在 19 節，耶穌接受的祝聖成了他祝聖鬥徒的媒介（參

閱希 l 0: 10) 。

綜合釋義

門徒與世界 (9-16 節）

按路加襠音的敍述，耶穌在最後晚餐只為一個門徒 西滿

伯多社 祈禱（路 22:32) ; 若望則記載耶穌乃所有門徒祈禱

C 17:9-19) 。耶穌為鬥徒祈禱 (9 節），是延墳上文 C 1-s 節）他為

自己作的祈禱，因為耶穌離開這世界後，要透過門徒的工作和堅

忍來光榮天主賜予他的名字 (10 節）

上文 (15:18-16:4a) 所強調的主題：鬥徒與世界的對立，在

這一段再得到發揮。門徒要留在世界上 (11 節），但他們不屬於這

世界 C 14, 16 節），正如他們的師傅的國不屬於這個世界一樣

(18:36) 。由於耶穌是受排斥的外人，門徒的臨在已惹起反對。耶

穌把天主的話「授給了他們」 (14 節），並派遣他們到世上去 (18

節），世界卻以憎恨來回應 (14 節）。

讀者可能對耶穌派遣鬥徒到世上去，卻不為世界祈禱而戲到

尷尬 (9 節），因此炎化若望二元化的傾向，指出耶穌只是在最後

晚餐時「暫時」抛開世界，不是絕對的把世界拒諸門外。這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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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讀者受到對觀福音「為敵人祈禱」的王張（瑪 5:44, 路 23:34),

或保视的「為一切人祈禱」的勸喻（弟前 2: 1) 所影響。但按若望

的思想，耶穌與世界的抗衡是絕對的。耶穌展開他的公開傅道時，

若望清楚指出：天主是那麼愛世界才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 (3:16),

但耶穌的到來帶來人們的自我審判 (3:18-19), 致使「世界」一詞

代表了那些拒絕耶穌，並屈服於撒殫權下的人（若一 5: 19) , 因撒

殫是世界的元首（若 12:31; 14:30) 。「世界」隨着其首領被判斷

(16:11) 而受到判斷，所以耶穌不會為世界祈求，並且，世界將

接受護慰者的指證 (16:8-11)· 受制於「由天主所生的」（若一

5:4-5) 。世界的希望，正在於它將成為過去（若一 2:17) 。

耶穌派遣門徒到世界上去，不是為改變世界，而是向世界提

出挑戰，這也是耶穌受派遣到世上來的目的 (3: 19) 。在每一個時

代裏，世界上都有一些人是天王賜給耶穌的，門徒的任務是把這

些光明之子從他們身邊的王暗之子分隔出來 因着並透過門徒的

工作，他們會認出耶穌的聲音，聚集歸一口 1 節）。與此同時，門

徒也要時常警醒，避免再次跌進邪惡的世界裏，與耶穌為敵（參

閱 Barrett, p. 509) 

基督徒的團體會被世界憎恨，耶穌卻不祈求他們可倖免世界

的敵芭；為彰顯他的愛冇多屎，耶穌自己也不能逃離世界而不面

對世界首領的攻擊 (14:30-31) 。所以，任何一個門徒若要與耶穌

繕合 (17:24), 都必須面對那惡者 (17: 15 : 參閱若一 2:15-17) 。

這可謂一場末世的戰爭，戰場不是在「阿瑪革冬」（戰 16: 16) , 而

在与涸人的心靈。所以耶穌沂求天主因他的名保護鬥徒 (17:11) 。

猶太人很膚楚「上主的名號」的保護大能（箴 18:10); 在若望福

音，耶穌被捕的一幕也將顯示耶穌如何以天主的名號 「我是」

來保護他的門徒免受傷苔 (18:5-8) 0 

耶穌肯定門徒在世界上將惹起世界的敵意和對抗，但他皿音

藉此要門徒憂慮或傷戚，因為耶穌同時許諾，天主大能的保護可

抵禦門徒的憂傷，使他們的喜樂圓聶 (13 節）。這似非而是的現象

是基督徒公認的現實，其他新勻乍者也有表達，見瑪 5: 11 「幾時

人為了我而驛罩迫害你們，捏造一切壞話毀謗你們，你們是有福

的」（亦見得前 1:6) 。

門徒與耶穌同受祝聖 (17-19 節）

耶穌在 I I 節稱天主為「聖父」。由於天主是神聖的，耶穌在

祈禱中記掛看的門徒也應該是神聖的（肋 11:44; 19:2; 20:26) 。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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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的「祝聖」概念包含分隔的意思。既叭門徒是屬於天主的(9 節），

他們也應與世界保持隔離，「不屬於世界」 (14 節），而在 17 節肛

穌清楚地祈求父以真理祝聖鬥徒。較早前，耶穌指出神聖的父祝

聖了他，並派遣他到世界上來 (10:36); 現在，這位「天主的聖者

(6:69) 祈求父祝聖門徒，並派遣他們到世界上去 (18 節）。值得

一提的是，門徒受祝聖的原因與他們的使命有關，這與舊约的表

達是一致的：受天主祝聖的梅琶（德 45:4) , 接獲吩咐去祝聖亞郎

和他的後代，好使他們成為司祭，「恃奉」天主（出 28:41) 。同樣，

門徒受祝聖後將成為「宗徒」，即「那被派遣的」°

耶穌祈求天父「以真理」祝聖門徒。按若望的思想，身為天

主聖言的耶穌就是真理 (14:6), 所以，受真理 即天主的話

所祝聖，就成為屬於耶穌的人，即成為屬於天主的人 (17: 10) 。天

主是神聖的，門徒接受並遵守了耶穌由父得來的話 (17:6,14), 這

話已使他們潔爭了 (15:3); 現在，這話「祝聖」他們，即挑選他

們出來，成為專務傳揚這話的一群 (17:20) 。

耶穌的禱文沒有直接提及，只有暗爪護慰者聖神。耶託祈求

天主以真理縉門徒祝聖，／真理」不單指天主的話，也暗示護慰者，

因他是「真理之神」；若門徒以真理成聖，那是因為護慰者聖神哈

他們解釋耶穌對他們所說的一切 (14:26) 。得後 2: 13 有煩似的表

達。

最後，耶穌表示他會「祝聖我自己」 (19 節）。在舊约，人和

牲畜都會接受祝聖，以獻縉上主；先知（耶 1: 5 參閱德 49:9) 和

司祭（出 40: 13; 肋 8:30; 墳下 5: 11) 會得到特別的祝聖，乃上主

服務。在若 10:36 , 耶穌指他受祝聖和派遣，這可從舊约關於先知

和司祭受祝聖的脈綹來理解；但若望這裏指出，耶穌要祝聖自己，

這點與祝聖祭品的概念較接近（申 15:19) 。若望在口：51 指出耶穌

將「為」整個民族死；耶穌在 10: 11 表明他是願音「為」羊捨掉性

命的善牧，現在，他的－勻「我為他們祝聖我自己」，迴響看他在

善牧言論中的：「我捨掉我的悅命……是我甘心清願捨掉它 _J

(10:17-18) 。耶穌自我的祝聖，與門徒接受的祝聖和派遣有關，

但後者要待耶穌的死而復店後才發生 (20:21) 。再者，門徒是要受

真理的祝聖，那牽步聖神，而聖神也要待耶穌的死而復后後才遣

發的 (20:22) 。所以，耶穌的自我祝聖，不單表示他是受父所祝聖

的天主聖言，被派遣降生成人，也表示他是司祭，為天主所賜縉

他的人祭獻了自己作犧牲。耶穌作為司祭和祭品這主題，在 19 章

將有進一步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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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17 章「大司祭的祈禱」與希伯來書描寫耶穌是在天上代人

轉禱的大司祭，兩者的氙氛十分相似：

希伯來書

9:12-14 描寫耶穌祭獻自己

2:10-11 耶穌以苦難使自己

成聖

五上工莖

1 7: 19 「我為他們祝聖我自己……」

17 章耶穌回歸天父時，受到光榮

／顯揚

耶穌聖化／祝聖人，基督徒就 耶穌祝聖自己，表面上他成了

是耶穌所祝聖的，他的兄弟： 祭品，實際上是藉此祝聖他的

「我們就是因這旨意，藉耶穌 門徒．與他合而為一的兄弟

基督的身體，一欠而為永遠的 (17:11, 21-23) 

祭獻，得到了聖化。」 (10: l O) 

耶穌爲信徒（因門徒的話而信從的人）祈禱

(17:20-26) 

經文注釋

17:20 我不但爲他們……而且也爲那牝

Barrett, p. 511 弓丨述）。

見申 29:13-14 的平行勻(Daube,

因他們的話而信從我 原文「我」字緊隨「他們的話」，所以這句

也可譯作「因他們關於我的話而相信」，意思與羅 10: 14; 希 2:3-4

接近 (Brown, IL p. 769; Barrett, p. 511) 在 17 章的禱文中，耶穌

二次向父說「你的話」 (6,14,17 節），現在則說「他們的話」，指的

是門徒領受的天王啟示的整體訊息 門徒的信德是耶穌被派遣到

世上來的成果，而他們也被派遣到世上去，所以，他們也有使命

以 r 他們的話」啟發人的信德 若望在若一 1: 1-4 將重申門徒宣講

的使命。 Schnackenburg (III, p. 190) 指出，若望一書為若 17:20-26

提供了寶貴的背景：若一 2: 1 搆寫耶穌是天上的護柑者，在父面前

為我們的罪末清；他也是天父與人類的中保（若一 2:23-24;

5:11,20) 。

17:21 願衆人都合而爲一 Bultmann (Barrett. p. 5 12 引述）指出眾信徒

的合一是他們「因（門徒）的話而信從」 (20 節）而成就的，故此

有天父與子的共融為基礎。耶穌在日節祈求門徒的團縉，在此則

為未來的所有信眾作出同一祈求。保视的教會觀較強調架構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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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組識相互的協調（如羅 12:4-8; 格前 12:12-26), 若望則較側重

靈性生活上的共融合一。若望在善牧的比喻裏已強調「一牧一棧－

的概合 (10:16), 在 21 節餘下部分，他將闡釋這共融的具體表現

為何。此外，基督徒的團縉合一也有外在的標記作用：向世界證

明基督的使命。

在我們內 暗示了基督徒的親身涇驗：因他們體驗到天父與子的

共融，所以他們也「合而為一」。基督徒的合一，除了橫向的幅度

（彼此的共融），也有嚐向的幅度（與天父和耶穌的共融）。

就如 天父與子的共融，不單是基督徒團縉合一的模式，也是其

基礎。從另一角度看，耶穌為眾人祈求的合一會讓他們更完全地

體驗天父與耶穌。 Schnackenburg (III, p. 190-191) 指出 13:34 也

有同樣的句子縉構：「如同我愛了你們，你們也該暄樣彼此相愛」'

兩節的思想也緊緊地相連，是一幣的兩面：鬥徒若彼此相愛，便

顯示出耶穌在此為他們祈求的團體共融。鬥徒基於天父與耶穌的

共融而達成的合一，等於他們基於耶穌的愛而產生的兄弟友愛。

26 節將進一步解釋如何在愛內達至共融。

你在我內，我在你內 這是 11 節所指，父與子是「合而為一」的

具體解釋。耶穌在世的工作首要目的就是展示父與子在彼此內的

共融 (10:38) 。

爲叫世界相信是你派遣了我 基督徒的團縉共融對於世界是項挑

戰，催促世界相信耶穌的使命。這其實是耶穌受派遣降世的最終

目的（參閱 3:16-17) 。如此，耶穌其實也間接地為世界祈禱。默

3:9 與格前 15 :28 也預告末世時萬物都要屈服於基督。

17:22 我將你賜給我的光榮賜給r他們 在原文，這裏出現兩次的動詞

「賜哈」均用完成時態，表示耶穌與鬥徒均繼墳享有光榮。這再

一次反映若望寫福音時，而非最後晚餐時的觀點 (Brown, II, p. 

771) 。此外，耶穌在創世以前已享有的光榮（參閱 2 節），是永恆

的光榮，所以不會過時 (Schnackenburg, III, p. 192) 。「光榮」這主

題在 17 章三部分均出現 (1 及 5,10,22 節）。在 l 節，耶穌祈求父：

「光榮你的子，好叫子也光榮你」，暗示鬥徒是在耶穌受舉揚後才

獲賜光榮，因為子是透過門徒光榮父的。這與羅 8:30 的思想接近：

基督徒是成義之後分享基督的光榮。耶穌賜光榮給門徒，目的是

叫他們團咭。 Schnackenburg (III, p. 192) 指出，耶酥以整篇禱文

申明了他為門徒所作的種種：他因父之名保全了門徒 (12 節），把

父的話授給了他們 (14 節），派遣他們到世界 C 1 s 節），為他們祝

聖自己 (19 節尸這裏，他賜給鬥徒光榮，是耶穌的恩賜的高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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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叫他們合而爲一·就如我們原爲一體一樣 彷彿是 11 節「王如我

們（合而為一）一樣」和 21 節「就如你在我內，我在你內」的綜

合。

17:23 我在他們內 耶眛在 14:20 已指出這點。保褡也表達過基督在門

徒內這思想（羅 8: IO; 格後 13:5; 迦 2:20;4:19)

使他們完全合而爲一 「完全」與耶穌在 4 節指，父委託的工作

他已「完成了」是同一字 (,EAELOW) , 有達致完美之音，若望書

信多次用這詞來形容天主在信友身上得到的圓滿（若一 2:5;

4:12,17,18) 。明顯地，耶穌希望鬥徒在現世便達到完全的合一，以

向世界作出見證。「合而為一」原文 (El.s Ev) 與 11: 52 耶穌的死

將把四散的天主子女聚集「歸一」相同。

爲叫世界知道 對比 21 節，耶穌希望世界「相信」他的使命。

其實兩者分別不大：信德可增進人的知識，而知識最噗的目的和

咭果是信德（參閲 8 節）。耶穌在世時，世界並不評識他（「訒識」

的原文與「知道」同， YLV血OKW)' 但藉看門徒的宣講，世界會有

第二次機會。

是你派追 r我 整個 23 節的思想與匝 2:12-13 有反義的平行：上

主的光榮派遣天使到邪惡的異民那裏為以民復仇，目的是要叫以

民知道上主派遣了使者。

並H你愛了他們 Bernard(11, p. 579) 認為「他們」指世界， Brown

(II,p.771) 則訒為是指基督徒，因為若望福音只指出天主愛世界

(3:16) 作為耶穌降生成人的前題（參閱 15:19) 若望強調耶穌愛

門徒，那是基於父愛耶穌，芷以此作模式 (15:9) : 現在，耶穌指

出父愛了門徒，這吻合耶穌的大司祭禱文其中－個目的：把父牽

引到基督徒的生活當中。門徒的合一除了要教世界認識耶穌的使

命，也要向世界見證天主愛了他們。而這合一是藉他們彼此之間

的相親相愛表達出來 (13:35) 。

如愛r我一樣 由於基督徒是天主的子女，得享耶穌從天父得來

的生命 (6:57)• 順理成章，天主也會以愛自己的獨生子的愛來愛

門徒。這是天主獨特的愛。

17:24 我願 耶穌不需再「祈求」（參閱 20 節； 11 :22) , 而是頗有威嚴

地表達自己的意葬，而這也不是一廂情願的，因為耶穌的旨笆就

是天王的旨意 (4:34; 5:30; 6:38) 在他祝聖自己，為迎接死亡之

際，他更意識到自己的旨意與父的完全一致，即賜生命給人類（參

閱 5:21) 0 Schnackenburg (III, p. 195) 指出，耶穌之前的「祈求」

是為「仍在世界上」 (11 節）面對世界的迫害，和履行對世界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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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門徒作出的；現在他為他們的祝願，則指向門徒與耶穌在天

上的共融，即在這世界之後，他們可亨見的，耶穌的光榮（見下

文）。

回我在一起 耶穌曾指出，不信他的人不能前往他要去的地方

C 7:34; s:21), 即使是在最後晚餐坐席的也不能 (13:33) 。不過，

到最後，侍奉他和跟菡他的人將可同他在一起 (12:26; 13:36; 

14:3) 。新均其他作者用別的方式描寫這事實，例如：「這話是確實

的：如果我們與他同死，也必與他同生」（弟後 2: 11) ; 「只要我們

與基督一同受苦，也必要與他一同受光榮」（羅 8: 17) ; 路加筆下

的耶穌則在最後晚餐時許諾，在困苦中與耶穌相偕的鬥徒，將來

必在天國裏「一同在我的筵席上吃喝」（路 22:28-30) 。

使他們享見你所賜給我的光榮 指的不單是他降世時的光榮

(1:14) 或他藉苦難死亡賜縉門徒的光榮（參閱 22 節），而是耶穌

在「創世以前」已享有的光榮 (17:5), 即若一 3:2 所指，「要看見

他實在怎樣」。這種直接的享見耶穌與上一句的「同我在一起」可

謂同義（參閱 Schnackenburg, III, p. 195) 。

因爲你在創ffl之前，就愛了我 天父從創世以前對耶穌的愛，就是

他從創世以前就賜縉耶穌的光榮的基礎；這份愛也是耶穌降世的

使命的基礎 C 3:35) 。 Bernard (II, p. 580) 更指出永固的愛就是永

恆的光榮，兩者分別表達永恆的生命主觀（愛）和客觀（光榮）

兩個層面。

17:25 公義的父啊！ 這話與 n 節形容天父為「至聖的」平行。耶穌

在此稱天父為「公義的」，因為這節餘下部分談到審判的問題（參

閱 3:18-19), 並辨別了兩批人：「不認識」天父的世界和「知道」

（＝囘識）天父的門徒。芭约多次形容天主是公義的（耶 12: 1; 詠

116[114-115]:5; 119 目 18]:137), 新约也有迴響（羅 3:26; 默 16: 5) 。

天主的公義有正面的後果（顛辜者得救贖，參閱若- 1:9; 2:1-2) 

和負面的後果（惡者遭懲罰，參閱若 16:10-11) 。

世界没有認識你，我卻認識r你 與 8:55 平行。思高的翻譯是指

「世界」與「耶穌」對比（參閱 Sanders, Barrett, p. 515 引述），但

Brown (II, p. 773) 及 Bernard (II, p.581) 指出，在原文，真正的

對比是不認識天父的「世界」與知道（＝認識）耶穌的使命的「這

些人」，因為兩個子句均以連接詞 K矼開始，形成反義平行句。

「我卻認識你」這子句則是補充，解釋世界不訒識天父的原因，

那就是因為世界並不認識（唯一認識父的）耶穌 (1:10; 10:14-15; 

14:7; 16:3) 和他的使命；相反，門徒則「知道」耶穌的使命。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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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鬥徒不是直接，而是透過奉派遣而來的耶穌 天父獨特

的啟示者 切識天父的（見下節）。 Barrett (p. 514) 指 25-26 節

是整部福音的中心思想。

這牝人也知道 「知道」與這節的兩個「認識」在原文是同一字

(YLVWOKW)' 且均用過去時態在若一 2: 14, 作者稱基督徒為「小

孩子們」，因為他們「已認識了父」°

17:26 我已……宜示……我還要宜示 重申 6a 節的話。此外，「宣示」

與 25 節的「訒識／知道」呼應：人得以評識天父是由於耶穌的宣

示 耶穌的公開（專這期間和之後，他都在啟示父，正如他在兩個

時期都光榮父一樣 (1,4 節） 耶穌降世期間藉看言、行和他本人

(14:9; 參間 l: 18) 啟示父；他離世之後，則是透過護慰者來啟示

(15:26; 16:13) 

好使你愛我的愛· 在他們內 天父在創世之前己愛了耶穌 (24

節），這份愛也成就了天父在人中間的存留 本來，人不堪當接受

天父對其獨生子的愛，但由芷子「也在他們內 J , 所以，門徒也能

分享這份愛（參閱 14:20) 。保閼在羅 8:39 所指：及有任何東西能

「使我們與天主的愛相隔絕」（參閱羅 5:5) , 與若 17:26 這句話異

曲同工，指出了天王對基督徒的愛的親密程度

我也在他們內 26 節的邏輯是：天王的「愛」在門徒內，「耶穌」

也在鬥徒內；摳言之，「耶紐」就是「愛」 若望在若一則指出：

天主是愛。 26 節所指耶穌宣示父的名的目的有幾方向：（一）門徒

日益加屎認識天父對耶穌的愛和（二）這份愛如何惠及門徒；（三）

鬥徒應積極回囓這份愛，不斷在耶穌之內朶化與天父的共融。如

此，耶穌在 13:34 的「愛的誡命」將得到最深層的表達和最圓滿的

實現 (Beasley-Murray, p. 305) 。

綜合釋義

在 20-26 節，耶穌把庄笆力轉至將來的日子，預視 18 節所提

及，門徒的使命將有所成果 耶穌除預視鬥徒的團體會在世上宣

認他的名字外 (21-23 節），也祈求這團體在末日得到拯攻，好能

在天上與他合而為一 (24-26 節）

信仰基督的團體共融合一 (20-23 節）

20 節描述基督徒的兩個特徵：（一）他們都信從耶穌信耶穌

當然包括對他的委局和愛慕；與此同時，信徒也要鑒別耶穌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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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相信他的神聖性，明認他是默西亞、天主之子 (20:31) 。若望

書信指出這是辨別天主的神與假基督的褲的關鍵（若一 4:2-3) 。

（二）信徒要透過耶穌的鬥徒的話達至信仰。雖然若望強調護慰

者將作導師，教訓門徒一切，但這並不表示若望杏定門徒傳承的

重任，因耶穌確實派遣曾與他一起生后的門徒到世界上去，宣講

他的話，而世人會「因他們的話」信從耶穌。護旳者為耶穌作證，

也是要透過門徒而作的 (15:26-27) 。在 19:35 , 站在十字架旁的耶

穌所愛的門徒便擔當了這傳承的責任。

耶穌將透過門徒召叫信友，包括外邦人，即 10: 16 所指「別的

羊，還不屬於這一棧」的，或 11 :52 所指「那四散的天王的兒女」；

也包括猶太人，因那是天主的揀選，沒有種族界限。門徒所宣講

的是耶穌的話，是一股不斷增長的動力。為屬於耶穌的羊棧的羊

聽來，耶穌的話「是神，就是生命」 (6:63)• 但為那些拒絕他的人，

他的話便成了判官，審判他們 (12:48) 0 

耶穌在 11 節祈求天父使鬥徒合而為一；現在 (21-23 節）則

祈求那些因門徒的話而信從耶穌的人也合而為一。兩個祈求均以

父與子的繕合為模型。耶穌向天父作出這祈求，表示鬥徒或信徒

彼此間的團縉全賴天主的德能。在 22 節耶穌暗示信友團縉合一，

因為耶缸把父賜給他的光榮賜給了他們。換言之，信友的合一是

源自父與子，不管信友多積極和主動，他們也不是團體的共融合

一的主因，天父才是。

團體的共融有纘向和橫向兩個幅度：鬥徒與父和子合一（璝

向），也彼此合一（橫向）。信友要彼此相愛，這是臨別贈言不斷

重複的主題 (13:34-35; 15:12,17; 參閱若一 1 :7) C 所以，若望指的

共融合一並非純叭的、人與天主的神秘經驗。與此同時，團體共

融的瓘向幅度顯示，信仰團體不應停留在人際的聯誼層面。

由於父與子的合一是團體共融的模型，基督徒的共融應是傳

遞生命的，因為父把生命賜給了子，信友乜因而得到生命 (6:57) 。

此外，基督徒的共融膺是顯明的，好能向世界作出挑戰 (21,23

節）。從 10: 16 「一牧一棧」的言論的背景來理解， 17:21-23 暗示

了團醴的建立（參閱 15:5-6; 若一 1 :3,6,7) 。耶穌兩次說鬥徒的合

一是「為叫世界相信是（父）派遣了（子）」（參閱 21,23 節），這

並不表示世界接受了耶穌，而是基督徒團體將向世界作出挑戰，

正如昔日耶穌曾向世界作出的挑戰一樣 在耶穌內明訒天王。

昔日，耶穌聲言他與父原屬一體，因此哈猶太人帶來挑戰；現在，

基督徒乜成了父與子共融的一部分 (21 節的「願他們在我們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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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一」），延續了耶穌昔日的挑戰。昔曰，耶穌聲言他啟示了父

的光榮；現在，耶穌把這光榮恩賜了哈基督徒 C 22 節），所以，給

世界的挑戰也透過門徒而來。

耶穌祈求信友與他一起 (24-26 節）

天主賜縉耶穌的人會前來桓信並認識他；其他（即「世界」）

則會轉面離開，自我審判。耶穌及有提到不信的世界的命運，但

預告了基督徒的將來，將是同耶穌在一起，在他那裏（即與父一

起），享見耶穌永恆的光榮 (24 節）。若望福音一直強調鬥徒在耶

穌公開傳道期間已看見了他的光榮 (2: 11; 參閱 I: 14) , 待他復舌

後將得到更圓滿的顯示 (17:10,22): 但明顯地，耶穌的光榮最終

的揭示，有待基督徒在天上與耶穌團聚時才實現（見若.~3:2; 參

閱曜 8: 18; 格後 3: 18) 

耶穌最後的祈求是信徒與他在一起，這不是－個死人的遺

願，而是正與父一起享有生命的耶穌永恆的盼望。耶穌青楚表明

他不祈求父從世界上將門徒撤走，好能脱免與撒殫的抗爭 (15

節），但他希望門徒縹過這番掙扎後，最終能從垃下的世界釋放出

來，被提到天上的世界，即他與父的家裏 (14:2-3; 參閱 12:32; 格

後 5:8; 斐 1 :23) 。

信徒在末日得與耶穌合而為一，囚為他們在世上時已與耶穌

緊密地連繫一起。耶穌在公開傳道期間「已將天父的名啟示縉門

徒一，但他在最後晚餐時說：「我還要宣示（你的名）」 (26 節），可

能是指護慰者的工作 (14:26; 16: 13) 。耶穌在基督徒內存留的目的

(26d 節），就是為使門徒繼墳朵入了解天主在耶穌与上的啟示，

所以，耶穌只可存留在那些明白和珍厝他的啟示的人之內。

26 節下半部：「……好使你愛我的愛，在他們內，我也在他們

內」，是對比耶穌與天主的愛，兩者都臨在基督徒內。這表示耶穌

的臨在是富動力的，表達了天主的愛，也以愛來表達（參閱羅

5:5) 若望在此間接地表示耶穌是愛；在若望一書，他要指出「天

主是愛」。作為臨別贈言的縉語，耶穌這篇美妙的禱辭以一句耶穌

在信徒之內存留來作縉，是合適不過的。耶穌已把光榮賜縉了信

徒 (22 節），也把天主的名字啟示給他們。雖趴若望及有記載耶穌

建立聖體聖事，新盟约的主題仍貫穿整個最後晚餐的記述。臨別

贈言的開始，耶穌頒佈的「愛的誡命」 (13:34) 被形容為「新」的，

暗示那是新盟约中的關鍵條款 臨別賠言的最後一句也迴響舊约

的盟约神學：例如（一）訂立西乃山盟约時，天主的榮耀停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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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乃山上（出 24: 16) , 後來移至以民中間的帽棚內（出 40:34)

在若望福音，降生成人的耶穌成了天屯在世的頓棚，滿載著上主

的光榮（若 1: 14) ; 在他離世前，他許諾把天主的光榮賜縉跟隨佗

的人 C (二）在申命纪，幘棚（或约櫃所在之處）是與以民立勾芷

天主放他的名的地方。現在，賜給了耶穌的天主的名字，被委託

縉他的跟厝者 （三）在西乃山上，上主天主向他的人民保證，忙

會在他們中間（出 29:45; 戶口 :20; 申 7:21) ; 被他的鬥徒宣評启

「丁、天主」的耶穌（若 20:28), 在他的臨別贈言的最後一句話，

是祈求他死後可在他們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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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讎敘逵 (18-19 章）

耶穌公開傳道期間，囚出宣講天主的奧義，為人治病，發顯

神蹟。在人性層面而言，耶穌關懷病弱者，憐愛貧苦和被社會遺

棄的一羣，指正偽善，宣揚友愛，是位不折不扣的聖人；在基督

復活的光瞪下，基督徒更從耶穌的一言一行體驗天主大能的臨

現。但為何每次耶穌的言行令人戚到讚嘆的同時，也令他與當時

的猶太宗教領袖的衝突惡化？

耶穌對法律的嶄新理解，與社會公認的「罪人」共融等行動，

嚴厲地挑戰固有的宗教思维模式，而他援引的權威並非傳统或聖

繹，而是他自己。若望福音強調的主題之一，是耶穌作天主的啟

示者 C 1:1; 14:9), 當中包含的張力，亦即耶穌與猶太領袖爭議的

關鍵在於：那裏可找到天主的真正啟示？在猶太人的宗教還是在

耶穌身上？福音討論何謂真正的崇拜，敬禮天主等問題 (2:12-22;

4:19-26), 而耶穌重要的啟示言論均在猶太人的會堂 (6 章）或耶

路撒冷聖殿裏 (7,8,10 章）發表，咭果惹來猶太領袖的反畋，萌生

殺機。諷刺的是，當時的猶太領袖極可能「以為是盡恭敬天主的

義務」(16:2) 才剷除耶穌（口：48-50) 。 Brown (Death of the Messiah, 

p. 392-393) 認為，即使是二千年後的今天，若耶穌再次受審，他

仍會再一次被定罪。

猶太宗教領袖雖然因宗教理由置耶穌於死地，但礙於權力所

限，唯有找個政治藉口，借羅馬人的刀殺人。聖纏記載耶穌被黽

馬總督比拉多處死（宗 2:23; 3:13; 13:28), 十字架上的罪狀牌指他

是「猶太人的君王」，這點四部福音的記錄一致（谷 15:26; 瑪 27:37;

路 23:38; 若 19:19) 。從歷史層面看來，這顯然是個誣陷，囚耶穌

公開傳道期問一直非常有芭識地刻意避免，甚至阻止人們對他存

有任何政治期望（見 6: 15) 。猶太領袖以耶穌自充為王的名，威迫

當時统治巴肋斯坦的羅馬人處死耶穌，充份表現了他們的政冶智

慧。比拉多當總督期間，巴肋斯坦處於動盪時期，猶太人的民族

主義情堵高昂，監倉裏已擠滿叛亂的「強盜」（參閱谷 15 :7; 路

23:19) 。耶穌擁有一般「革命者」的絛件：他身邊不乏擁戴他的支

持者，他的鬥徒當中也有屬於「熱誠者」的啟進份子（參閱路

6: 15) ; 耶穌進入耶路撒冷時，人們高呼「以色列的君王」（若

12:13) 。比拉多繹歷過加里肋亞的叛黨作亂（參閱路 13: I) ,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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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逢逾越節臨近，耶路撒冷聚集了大批猶太人，倘若耶穌發動叛

變，極可能一發不可收拾。比扛多不能再次冒險，因而輕易成了

猶太人的傀儡。

若望福音帶出的一個諷刺是：當人干方百計圖謀不軌時，天

主的旨音仍得到滿全；當猶太人以為可以用殘酷和羞辱的十字架

苦刑剷除耶穌時，他們做夢也想不到，耶穌正是在蒙受最大的屈

辱時接受光榮。在若望而言，十字架上的耶穌不單是受苦難，其

實是在被舉揚，因為耶穌曾預言：「當我從地上被舉起來時，便要

吸引眾人來歸向我」 (12:32) 。對觀福音刻劃耶穌是個「受苦的義

人」，為補贖我們的罪過而被祭獻的祭品。若望福音當納沒有否定

耶穌的死亡的救贖音義，福音開始時，若翰虎者已作證耶穌是「天

主的羔羊，除免世罪者！」 (1:29); 18-19 章的苦難敘述也多次暗

示耶託是真的逾越節羔羊，在指定的時辰縉祭獻了 (19:14,36) 。

不過若望団音的重點是：耶穌是征服了王暗勢力的受傅者，是在

十字架上接受加冕的君王。

若望福音的苦難敘遮大致可分三部分：

18:1-27 耶穌被捕並接受猶太領袖盤問

18:28-19:16a 比拉多的審訊

19:16b-42 耶穌死在十字架上，後被埋葬

耶穌被捕並接受猶太領袖盤問 (18:1-27)

對觀福音均以耶穌的「山園祈禱」開始苦難敘逕，當中描繪

耶穌的焦慮、徬徨和掙扎。這並非因耶穌畏懼將要親嘗的苦鞘和

死亡，而是因他知道那是一場與撒旦的正面交鋒。面對猶太人的

敵意，也許耶穌當時想像不到他的死亡如何能造就天國的臨現

(Brown, Death of the Messiah, p. 234) 。若望卻把耶穌的內心掙扎

提前記述 (12:27-28) , 表示耶穌於最後晚餐之前已化解了內心的

矛盾。那時，耶穌已知道父必聽他（參閱 11:41-42), 因父與子原

是一體的 (10:30); 耶穌的性命，是他甘心情願地獻出的，並非羆

奈地被他人奪去 (10:18) 。

耶穌是以這種堅定的心意迎接他的苦難和死亡。所以，不管

是面對前來捉拿他的差役，或是審問他的猶太領袖，還是有權將

他處死的曜囯璹督，耶穌都氫畏皿懼，更表現出王者的尊威和風

度；即使在十字架上，他也享握着事態的發展。耶穌是猶太人的

君王這思想，貫穿整個苦難敘述。面對比拉多時，耶穌表明了自

己的王權和國度；若望還加插了猶太人與比拉多就罪狀牌的爭



491 

論，強調耶穌是普世人類的君王，耶穌最復的一句話 完成了

是王者勝利的呼聲；最後，他的葬禮也恰如其份的，屬君王

的葬禮。

與君王這圖像緊緊相扣的，是判官的角色。在若望福音的苦

難敘述裏，耶穌是審判者：前來盤閂他的猶大領袖，或審訊他的

羅丐璹督，在耶穌面前都一－之審，因為耶穌是來到世上的真理

和光明，面對光明，人的取靠已是一種審判（參閱 3:17-21) 。

比拉多的審訊 (18:28-19:16a)

若望福音的苦難敘述是有記載耶穌接受猶太人領袖的審問過

程。對觀園音所載的公議會的審訊（谷 14:53-65 及平行文），當中

所關王的問題，在若望福音提前於耶穌的公開傅道期間已交代了：

（一）關於拆毀聖殿再重建（谷 14:58; 瑪 26:61)• 在耶託首次上

耶路撒冷聖屄時巳告知猶太人（若 2: 19) : 

（二）耶穌的黯西亞、天主子身分（谷 14:61; 珥 26:63; 路 22:67),

於重建節，耶託在聖殿施教時已向猶太人解釋（若 10:24-25, 33, 

36) : 

（三）人子再來的預言（谷 14:62; 谔 26:64; 路 22:69), 在耶穌與

絪塔乃耳的對談中已交代（若 I :51) 。

若望的記載可能較貼近歷史，對觀福音的表達是把耶穌公開博道

期間引起的爭議，綜合地在公議會的審訊中中明。

若望福音指出耶穌曾被解往蓋去那裏 (18:24), 又從那裏被解

往比拉多處 C 1s:2s) 。按若望的敘述，公議會在逾越節前最少一星

期（參閱 12: 1) 已夫議殺害耶祅 (11:47-53) , 因此，苦難敘述的

隹點苓在羅馬宅督比拉多審訊耶穌的過程 這是極冨戲劇注的－

幕，由比拉多穿梭纘督府內、外的行動推進故事的發展 Brown 

(II,p.859) 分析這幕的縉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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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庭浣外 (18:28-32) 7. 庭隨外 C 19:12-16a) 

猶太人如願處死耶穌猶太人要求處死耶穌

2. 總督府內

(l 8:33-38a) 

比拉多審閂耶穌

（關於他的國度）

3. 庭院外 (18:38b-40)

比拉多宣佈耶穌皿罪

6 纘督府內 (19:9-11)

比拉多審問耶穌

（關於他的權力）

5. 庭院外 (19:4-8)

比拉多宣佈耶穌飩罪

「看，這個人！」

4. 纘督府內 (19:1-3)

兵士戲弄耶穌

第 4 場是整個架構的中心，兵士戲弄和拷打耶穌 (19:1-3), 把甿

穌在苦難中為王這主題推至高峰。最後三場在佈局和主暄上，倒

序地對應着首三場，充份表達苦難敘述的張力

幾部襠音中，若望對比拉多的性格描寫最生動。他心底裏栢

信耶穌是飼辜的：他三次宣稱耶穌羆罪 (18:38; 19:4,6 ; 這彷彿回

應伯多祿三次否詔耶穌）。面對璹督叮外的猶太人，他擔當耶託的

辯護律師，明訒耶穌真正的身分：他是猶太人的君王 (18:39; 19:14, 

19) , 這宣訒的屎竟連他自己也荳想不到的。與此同時，猶太人的

苦苦相迫，讓只潼權衡現實政冶利益的比拉多猶豫不去。比拉多

不為耶穌據理力爭，抵抗猶太人的誣陷，以為可把責任推到猶太

人身上，他卻不知道，人在真理面前是沒有中問立場的。咭果，

在璹督門內，比拉多與耶穌這對判官與被告的身分互換了，比拉

多成了不信耶穌的世界的代表，受到耶穌 真理 的審判（參

閱 3:19-21 ; 參閱嘉理陵 (58) - (59) 頁 6.4.2 耶穌與比拉多）。

若望充分利用戲劇化的諷刺效果 (dramatic irony) 表達他的

神學思想：

猶太人堅持不進人繒督府，可能是因為外邦人會把先人的骸骨

埋在屋下，他們怕因此會被屍骸占污（參閱戶 19:16; 31:19) 。

但是，他們前來璹督府的目的正是要殺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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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要保持禮儀上的潔淨，好能吃逾越節羔羊，但是，他們

萬料不到，他們決意殺死的，正是天主的羔羊 (1:29, 36) ; 當

耶嵊被判處死刑時，正是聖殿開始宰殺巴斯卦羔平的時辰

(19:14) 。

猶太人連控告耶穌的罪名也提不出來，只是空泛地說耶穌作了

惡事 C 18:30) 。諷刺的是，他們拒絕世界的真光 耶穌，他

們自己才是惡人 (3:19-20), 反指世界的真光為惡。

耶穌死在十字架上，後被埋葬 (I9:16b-42)

耶穌死在十字架上和被埋葬這幕，也隱约看到一個交叉對偶

的縉構 (Brown, II, p. 虹 I) : 

導言 (16b-18)

十字架苦刑

耶穌被釘十字架上

第一場 (19-22)

牌子：耶穌是君王

比拉多拒絕猶太人

（改牌子）的要求

第二場 (23-24)

氫缝內衣：耶穌是司祭

兵土瓜分耶穌的衣服

第三場 (25-27)

幺恩幺吉 (38-42) 

葬禮

耶穌遺體從十字架卸下

第五場 (31-37)

肋膀流出血和水

比拉多允許猶太人

（領屍首）的要求

第四場 (28-30)

耶穌口渴；交付靈魂（聖神）

兵土給耶穌醋喝

耶穌的母親和所愛的門徒

耶穌為未來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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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迎接苦難

(18:1-12) 

經文注釋

18: 1 説完r這牝話 指最後晚餐的臨別贈言和禱辭。有學者訒為 18: 1 

本來是銜接 14:31 , 而 15-17 章的禱辭是編輯者後加的資料。值得

I主意的是耶託在 18-19 章如何以行動寅活 14:30-31 的說話。

出去 前往城外的地方。去律規定，猶太人要在耶路撒冷過逾越

節，因為申 16:7 規定以民「應在上主你的天主所選定的地方，將

祭牲者甌分食；到了早晨，你可回到你的帽棚中去」。按傳统，「天

主所選定的地方」便是耶路撒冷。但隨著人口增多，耶路撒冷城

不能容衲所有過節的人，所以，猶太人把「天主選定的地方」的

範圍擴大至橄欖山的貝特去革 (Bethphage) 。耶穌上耶路撒令時，

通常住在伯達尼（參閱 11: I) , 但由於伯達尼位處去律規定的範圍

以外，耶穌過節時不可到那裏度宿。

到r兑德龍溪的對岸 府文是 冬天氙動的克咆龍」，音即在冬天

雨季才成溪的乾谷，是舊约希臘文譯本一貫的翻譯（見撒下 15:23;

列上 15:13) 。若望在這裏有音暗示達味鹵避阿貝 1少隆的事蹟，因

耶穌也是猶太人的君王。

園子 路加指耶穌最後晚餐之後到了「橄欖山」（路 22:39) , 丐

爾谷和瑪竇則稱那裏為「革責珥尼」（谷 14:32; 瑪 26:36) , 後者

是希伯來文「榨庄池」的音譯，可能因橄欖山築了榨汩池生產橄

欖庄而得名 若望則具體地稱那地方為「一個園子」，耶穌和門徒

「進去了」，暗示那是個有圍欄的園子。教會傳统稱耶穌在「山園

祈禱」，是把路加的橄欖「山」與若望的「園子」合而為一。

「園子」是種了蔬果、花卉，甚至樹木的一塊地。有學者由這裏

的「園子」聯想到創世纪的伊甸樂園，並指出：一如昔日魔鬼在

樂園引誘聖祖，耶蛛在這園子也要與玉暗的勢力抗衡。不過，在

希臘原文，「園子」國平oc;) 與「樂園」 (napa8dooc;) 是兩個不

同的字，所以這聯想多半不是若望的臣意。

18:2 由賣他的猶達斯 若望福音的「光榮篇」一開始便這樣介紹猶達

斯出場 (13 :2) 。事實上，四部福音有關耶穌被捕的片段均稱猶達

斯為「出賣者」（見谷 14:42,44; 瑪 26:25,46,48; 在路 22:48 , 耶穌

問他：要用口親來「負賣人子嗎？－）「負賣者」彷彿成了猶達斯

的別名。不過，「出賣」這動詞 (napa8 C 8wµ 口除了「背叛」的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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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音義，也可中立地指 l 交出」，如在谷 9:31; 10:33 , 耶穌第二和

第三次預言自己的苦難時，也用同一字表達人子將被「交在」人

手中。

屢次……聚集 路 21:37 也指出耶穌習慣「到名叫橄欖的山上住

宿」（參閱路 22:39) , 不過，只有若望把這習慣與猶達斯出賣耶穌

得逞連上關係

18:3 領 音思不是猶達斯指揮這隊兵，只因猶達斯趴悉那地方，所以

芍捉拿耶穌的人領路

一隊兵 在新勾，「士兵」指唾閂兵 四部褔音中，只有若望記

載逮捕耶穌的人除了猶太領袖的差役外，還有羅丐士兵 按古羅

丐編制，「一隊兵」指 600 人的步兵隊 (cohort) , 即使是步兵中隊

(maniple) 乜有 200 人，以這龐大兵力來逮捕耶穌似乎太誇張，

因此，這裏指的二一隊兵」可能是曜丐總督写防備猶大人動胤而

調配給司祭或公議會差遣的剖隊（參閱瑪 28 日 -15 , 參閱谷 15:7;

路 23:19), 為數下多。更重要的問題是：黽丐官方有否參與逮捕

耶穌？最早的傅统（丐爾谷採用的原流資料）及有這跡象（谷 8:31;

10:33-34), 不過，最終下令處死耶穌的，是羅再的纏督比拉名（參

閱宗 3:13-14; 4:27; 13:28) 如果聖史暗示瑠冉官方與猶大人聯手

對抗耶穌，倒也有普世的象徵音義：整個不信的世界在拒涇耶穌。

司祭長 原文用眾數「司祭長們」，指在任的大司祭（蓋去，若

18: 13; 瑪 26:57) , 卸任的大司祭（亞衲斯，若 18:13), 以皮有資

格任大司祭的芍選家族的成員勺

司祭長及法利塞人派來的差役 指聖殿的警察（參閱 7:32,45), 在

18: 12 又稱為「猶太人的差役」。換言之，「司祭長及去利塞人」乏

指猶太人的司去權威。去利塞人與司祭、經師和長老同屬公議會

的成員，所以把差役説成二去利塞人的差役」也不無道理 3 有學

者指「司祭長」代表耶穌時代的猶太宗教領袖，而若望福音成書

時，聖殿已毀，司祭班的權力已失，去利塞人成了猶太人的精神

領袖。換言之，若望是把耶穌的敵人和若望團體的敵人混芍一談。

火把丶燈籠 若望獨有的細節，用以強調事發時正值里夜，猶達

斯最後一次出場是在最後晚餐，他成了撒殫的工具，離開耶穌，

進入了王夜 (13:27,30), 這「玉夜」就是耶穌警戒門徒要避免的，

否則要碰跌和迷途 (11:10; 12:35) 。猶達斯和差役帶着火把前來，

因為他們否認了「世界的光 1 耶穌 (3:19; 8:12; 9:5), 他們需

要人造光來昭明。路 22:53 也記載耶穌被捕時青楚指出：「現在是

你們的時候，是玉暗的權勢」。這王暗與默 22:5 所描述，耶穌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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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耶路撒冷獲享光榮時的光明，成了強烈對比，因為屆時上主

天主要成為義人的光。

武器 谷 14:43 及瑪 26:47 指前來捉拿耶穌的人帶着「刀劍棍

棒」。 Winter (Brown, II, p. 809 引述）指猶太人的差役配帶的是棍

棒，羅丐兵則配備劍，所以，丐爾谷和瑪竇的記載也暗示了羅再

兵的參與。

18:4 知道 若望福音強調的其中一個思想是：耶穌預知將要發生的

事。耶穌一向目標清晰，不受人唆使行事 (2:4-5; 7:8-11; 11:4-7) 。

光榮篇的開首語已指出，耶穌「知道」父給他預定的「時辰」(13:1) 。

k前 與 1 節的「出去」在原文是同一字 (E~EpxoµcxL)' 強調耶

穌採取主動。正如最後晚餐時，他催促猶達斯快去做他要做的事

(13:27); 在園子裏，他也並非被動或氟助地被捕。對觀福音描述

耶穌在革責瑪尼正與門徒談話時，猶達斯進場，以親吻出賣耶穌

（谷 14:43-46); 相反，若望的描述把猶達斯放在背景，隼點始終

落在耶穌身上。不論發生任何事，他都掌握主動權，因為耶穌曾

青楚表明：「誰也不能奪去我的性命，而是我甘心情願捨掉它」

(10:18) 。

你們找誰？ 耶穌召叫首批門徒時問了一個類似的問題：「你們

找什麼？」 (1:38) 兩個提問，縉果卻完全相反：首批門徒跟譴了

耶穌，追尋生命；現在，這個叛逆的門徒和他領來的人卻謀求耶

穌的死亡。幸而這不是耶穌最後的問題。復后後，他再問瑪利亞

瑪達肋納「你找誰？」 (20:15), 與召叫首批門徒的問題前後呼應。

18:5 納匝肋人耶穌 兵上以耶穌的籍貫和名字來稱呼，確保他們逮捕

的人身分正確，與 1 :45-46 對吶匝肋人的輕視皿關。此外，這稱呼

帶有基督學的價值：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時，這稱號會像冠冕般

放在耶穌頭頂，展示他真正的身分 (19:19) 。

我就是 原文是 EY這己µ((我是）。表面上，耶穌表明自己的身

分，復明的胎生瞎子曾也這樣表明身分 (9:9), 與對觀福音中猶達

斯確定身分的親吻作用相同（谷 14:44) 。不過，「我是」在舊约裏

是雅威的自稱（出 3: 14) 。耶穌在聖殿施教時曾以「我是」自稱，

咭果引起猶太人的皮畋，要以石頭砸死他 C 8:58-59) ; 現在，耶穌

說「我是」，也引起莫大的反應（見 6 節）。呼號天主（亦即耶穌）

神聖的名字時，會散發天王無比的力量。宗徒大事錄記載伯多祿

「因納匝肋人耶昧基督的名字」冶好了胎生擱子（宗 3:6) ; 初期

教會引用的基督頌指出，耶穌死而復舌後，天主賜給他一個「超

越其他所有的名字」（斐 2:9) 。在若望福音，耶穌死前已因天主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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縉他的名字保存了鬥徒（若 17: 12) , 現在，耶穌的名字令他的敵

人動彈不得（見 6 節）。聖史刻音補充一句「出賣他的猶達斯也同

他們站在一起」，表示耶穌的權能可擊敗撒殫的勢力，因為，魔鬼

嘔使猶達斯出賣耶穌 C 13:2), 而在晚餐時，「撒殫進入了他的心」

(13:27) 。

站在一起 暗示一種取態。猶達斯已不屬於耶穌在 9 節所指，父

所賜給他的人，卻站在敵對耶穌的一方。耶穌在最後晚餐預言「吃

過我飯的人，也舉腳踢我」 (13:18; 參閱詠 41[40]:10), 他希望當

事情發生時，門徒會相信「我就是那一位」 (13: 19) , 這片語的原

文亦是凸w ELµL 。

18:6 倒退 這是面對天主的顯現，甚至只聽到他的名字時，敬而生畏

的反應（詠 56[55]:10) 。對觀福音沒有記載捕捉耶穌的人這種疑惑

舉動，若望襠音則多次指出捉拿或傷害耶穌的困難 (7:30,44;

8:20,59; 10:39; 12:36) 。

跌在地L 俯伏在地是人遇到天主顯現時正常的反應（則 1 :28; 

44:4; 達 10:9); 保祿遇到復活的王顯現時，也這樣反應（宗 9:4; 22:7; 

26:14) 。不過，耶穌說「我是」來顯示其天主性時，只有他的敵人

跌在地上，門徒似乎及有同樣反應，這可能與另一王題有關：面

對天主的大能，敵人亳無招架能力，只好「屈膝跪地」（見列下

1 :9-14 , 前來拘捕「天主的人」厄里亞的士兵的皿助，參閱詠

27[26]:2; 35[34]:4; 56[55]:10) 。司祭長和法利塞人早前曾派差役捉

拿耶穌，卻羆功而還，因為差役也被耶穌的講話迷惑了 (7:32, 46) 。

18:7 重複耶穌與兵士的對答，強調耶穌的主動和兵士的不知所措。

I 8:8 讓這此人去羆 耶穌實踐自己的教導：「善牧為平捨掉自己的性

命」 (10:11) 。這句話也有為門徒辯護的意味：谷 14:50 描述耶穌

被捕時，門徒「撇下他逃跑了」，但若望則指出耶穌要確保門徒得

以離開。在整個苦難敘述裏，耶穌事事採取主動，掌握着事態發

展。耶穌用「我是」這天主的名字亞非為自保，卻是為（呆護他所

愛的人，這應驗他在「大司祭的祈禱」中向父說的：「我因你的名，

保全了你所賜縉我的人」 (17:12) 這也是 9 節的主題

18:9 應驗 這裏和 18:32 的「應驗」一詞套用在耶穌的說話，但在若

望福音裏，「膺驗」一詞除此兩處外，都是指舊幻的預許得到實現

C 12:14-15; 13:18; 15:25 等）。換言之，耶穌的說話與舊约的經書

地位相若，具備同樣權威，因耶穌的話是父授給他的話 (17: 8) , 

他的啟示也比梅慧傳授的法律優越。參閱谷 13: 31 , 耶穌申明「天

地菩過去，但是我的話，夬不會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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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所説的話 指耶穌論及父的旨音時說的「凡他交給我的，叫

我連一個也不失掉」(6:39), 和耶穌在他的「大司祭的禱辭」說過，

他護衛了父賜給他的人，除喪亡之子，「沒有喪亡一個」 (17:12)

猶達斯站立的位置已清楚顯示他屬於王暗的勢力，不圈於父所賜

縉耶穌的人。

18:10 西滿伯多祿……瑪耳曷 四部福音均有記載這事件，但只有若望

記下當事人的名字（參閱谷 14:47; 瑪 26:51; 路 22:50) 。這資科極

可能是真確的，不是聖史虛構的；下文 26 節指這人的一個親戚後

來在大司祭的庭浣認出伯多掾是耶穌的鬥徒。

瑪耳曷 (Ma以oc;) -~ 名的字根，與希伯來文「君王」 (1"~) 的字

根相同 (mlk), 因此，雖說他是「大司祭的一個僕人」，他應該不

是一般的奴隸（及有主人會叫自己的奴隸「君王」的），而是司祭

班的一員。伯多贊削下他的耳朵，也就使他身體出現缺臧，喪失

當司祭的資格（肋 21:16-23) 。伯多掾襲擊一個名叫「君王」的人，

企圖藉此救耶穌脫險；諷刺的是，耶穌才是真正的「君王」，即使

大難當前，一直表現出王者的風度。

18:11 杯 依搬音亞曾以「杯」象徵苦難（依 51:22), 對觀福音也以

杯或苦杯來象徵耶穌將接受的苦難（谷 14:36; 珥 26:39; 路

22:42); 若望福音沒有記載耶穌所謂「山園祈禱」的內心掙扎，但

在耶穌被捕的一刻，仍以「杯」來象徵他將承受的苦難和死亡的

靼苦。有兩點膺／主意：（－）耶穌平靜而堅夫地接受即將臨到他鳧

上的苦難，與他傳教生店縉束前，向希臘信徒講話時的表現相若：

「現在我心神頃亂，我可說什麼呢？我說：父啊！救我脫離這時

辰罷？但正是為此，我才到了這時辰」 (12:27) 。（二）他對伯多符

的反問，均定了他要受的苦難並非偶趴發生的不幸事件，而是父

所意旨的。整個苦難的過程中，耶穌的尊嚴和尊威在於他堅持服

從父的旨竟，直到最後一刻 C 14:31; 19:30) 。

18:12 干夫長 原文 x以 i'.cxpxoc; 亦指羅冉為數 600 的步兵隊的指揮官。

把他綑起來 是若望獨有的記載。在下文，耶穌被解到大司祭蓋

去那裏時 (24 節），將受到同樣待遇。被咽縛是一般罪犯得到的對

待：耶穌被綑起來，稍後再與強盃巴辣巴作對比 C 18:40), 都強調

耶穌正接受的恥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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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釋義

耶穌完成了給門徒的最後訓言 (13:31-17:26), 正式展開他被

派遣到世上來的任務：透過苦難彰顯天父的光榮。耶穌被捕這片

段是若望福音整個苦難敘述的序幕，凸顯了耶穌面對苦難時所展

示的尊威和王者風度。若望艾有在此記載耶穌被捕前內心的憂傷

和掙扎，對觀福音的「山園祈禱」提前在若 12:27 精簡地交代了。

任園子裏，耶穌及有被動地等待猶達斯的背叛之吻，卻主動「上

前」表明自己的另方 (4 節） 捕捉耶穌的人武裝而來，卻被耶穌

的自我啟示嚇倒，應聲倒地；相反，手皿才鐵的耶穌臨危仍不忘

屎護自己的鬥徒，還責斥企圖以武力替他解圍的伯多掾。整個片

段充滿戲劇化的諷刺效果。這片段既是苦難敘述的序幕，也為餘

下的各片設定下調子。面對苦難和死亡，耶穌－直顯得自在和豁

達，因為他是甘L、情願捨掉自己的性命，這是他由父所得的命令

（參閱 10:18)

若望在福音多處表現他對巴肋斯坦地埋環境的甌苓，但在這

片段開端所作的地方簡介，工不是為提供歷史資料，而是解釋耶

穌如何被自己的門徒出賣。晚餐時，猶達斯提早離席，若望指出

「那時，正是王夜」 (13:30), 暗示他臣服护王暗的勢力；現在，

猶達斯再進場，與所領的士兵手持火把，具體地表示他們脫離了

世界的真光 －耶穌 (3:19; 8:12; 9:5), 所以需要人造火光引路。

耶穌的苦難象徵光明與王暗的對壘。前來捉拿耶穌的人富中，有

羅丐的士兵，也有猶太領袖的差役，這組合象徵整個不信耶穌的

世界。他們帶着武器面來，人數和兵力與耶穌的一方完全不成比

例，但當耶穌一開口，形勢使完全改觀

在神蹟篇裏，耶穌曾以及有謂語的「我是」 (Ey這 E:L訌）一詞

自稱 (8:24, 28, 58; 13:19), 也曾引起激列的反應 (8:58), 因為，

「我是」在舊约是雅威的自稱（出 3: 14) 。耶穌被捕時先後兩次以

「我是」表明勻分，氫疑是向敵對的玉暗權勢掲示自己的天主性。

一般而言，面對天主的顯現，人都會不其叭地俯伏在地（則 I: .2 8; 

44:4; 達 10:9: 宗 9:4 等），但在 18:6, 只有耶穌的敵人「固退跌在

地上」（參閱列下 1:9-14); 相反，屬於耶穌的人則受到天主的名

的保護 (18: 9; 參閱 17:2) , 安然脱離險境 耶穌確實是善牧，為

倨護羊群捨掉自己的性命 (10:11-12)

若望在這一幕點名提及兩個門徒：猶達斯和伯多褡 猶達斯

與耶穌的敵人「站在一起」 (5 節），這是很明顯的取態。伯多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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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則較矛盾：他一心想替師傅解圍，拔劍攻擊敵人，可惜用錯

了方去，反而要挨閨。他似乎還未明白，耶穌的國不屬於這個世

界，所以，耶穌不會以現世的君王慣用的暴力方法來解決問題

C 18:36) 。耶穌選擇了透過苦難和死亡來完成天主的旨意，所以他

有尊嚴地踏上苦路，迎接十字架的洗禮。

耶穌與伯多祿分別受審

(18:13-27) 

經文注釋

18:13 先 暗示有兩個審問：亞納斯 (I 3-23 節）和蓋法 (24-27 節）

的。奇怪的是兩個審訊都沒有對耶穌提出指控，更遑論舉證或判

詞。他們解送耶穌到比拉多處時，提出的是反證 (18:30), 更荒謬

的是，即使審訊前，他們早己判處耶穌死刑 (11:53; 18:31) 。在

7-10 章耶穌與猶太人的爭執的背景下，可見猶太人一早已夫心處

死耶穌 (5:16,18; 7:1,19,25) 。

亜納斯 除若望外，只有路加提及亞納斯。路 3:2 記載天主的話

傳給若翰冼者時，是「亞納斯和蓋去作大司祭時」；宗 4:6 指伯多

祿被帶到「大司祭亞納斯和蓋法」等人面前受審。路加的描述曾

引起學者的爭議，以為他不知道大司祭只有一名；若望則清楚指

出亞吶斯是「那一年當大司祭的蓋法的岳父」°

戶 35:25 暗示大司祭的職銜是終身制的。亞納斯可能表面上把大司

祭職交給女婿蓋法，卻仍在幕後掌握大權，所以，耶穌首先被解

送到他那裏。下文再五次指出他是大司祭 (15,16,19,22 節）。若望

當熟知道蓋法才是當時在位的大司祭 (14 節；亦見 11 :49) 。

蓋法 瑪 26:57 指出耶穌被捕時的大司祭是蓋法；谷和路沒記下

大司祭名字（谷 14:53; 路 22:54) , 可能因為他們的寫作對象是外

邦人，所以省掉這具體细節。

那一年當大司祭的 見口：49 註釋。

18:14 參考口：49-53 蓋法的言論。在這脈絡下看耶穌被捕時說的「你們

既熟找我，就讓這些人去罷！」(18:8-9), 可見耶穌是為整個民族，

以至「四散的天主兒女」，即普世人類，交付自己的注命。

18:15 另一個門徒 從故事的脈絡看，這「另一個鬥徒」就是耶穌所愛

的門徒：晚餐時，他斜依在耶穌懷裏 (13:23); 耶穌被捕後，他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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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緊跟隨，直至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他仍不捨不棄，侍立在旁

(19:25-27) 。若望在 20:2 清楚指出耶穌所愛的鬥徒就是「那另一

個門徒」。他在此出現，不僅為伯多褡領路，也作了伯多訝的一個

對比。

跟着耶穌 伯多綠曾誓死跟墮耶穌 (13:37), 而他的確跟唐到大

司祭府，可惜他將在那裏否認耶穌。若叭伯多掾在門前不否認自

己也是耶穌的門徒，其實他也可以跟那 i 另一個門徒」一樣，黽

續追隨主，直到十字架旁。

大司祭所認識的 「認識」不是普通的「相識一場」，而是指瓢

稔的朋友，如詠 55[54]: 14-15 所指「推心置腹，餌所諱言」的友好。

Tindall (Brown, II, p. 822 引述）指這 大司祭所認識的」人是尼

苛德摩，因他是 I 上利塞黨人……是個猶太人的首領」 (3: 1) , 即

公議會的成員，他認識大司祭，在大司祭庭院出入白如也不足為

奇。他後來協助埋葬耶穌 (19:39) 。不過，這人也可能是耶穌所愛

的門徒。按教會傳统，耶穌所愛的鬥徒就是載伯德的兒子若望。

對觀福音記載，載伯德是個冨冇的魚夫，僱有傭工（谷 1 :20) : 若

望和兄弟雅各伯（或他們的母親）也野心勃勃，力爭上游，希望

求得一官半職（谷 10:35-45; 瑪 20:20-28) 。大司祭有可能詫識載

伯德和他的兒子。 Heil (p. 738) 基於若望福音一貫的戲劇化諷刺

筆去，評為這位認識門徒的「大司祭」暗指耶穌。身為善牧的耶

酥，甘願為羊捨掉自己的牲命，因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

認識我」 (10:14) 。

18:16 遂出來……領伯多祿進去 再一次顯示耶穌所愛的門徒比伯多苻

優越。不過，在接看的敘述裏他再及有出場，隼點轉移到伯多掾

身上。

看門的侍女 原文是「看鬥的人」 (8upwp氬），屬中性的名詞，

但之前的定冠詞屬陰性，所以譯作「看門的侍女」。 Bultmann(p. 645 

n. 5) 質疑大司祭會否派一個侍女看門，尤其在夜間時分，所以推

斷這是若望為配合下文伯多祿背主的敘述而增示的细節。關於伯

多綠背王的傳统均牽步一個恃女，丐爾谷和瑪竇更指出侍女訒出

伯多祿的地點是「鬥廊」（谷 14:68; 瑪 26:71) 。四嗝音中只有若

望註明這女懞是負責看門的（對比谷 14:66; 珂 26:69; 路 22:56) , 

令人想起 10:2-3 的圖像：「由門進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門的縉

他開門……」。伯多綠雖叭軟弱，最終仍受耶穌委託牧養他的羊

(21:15-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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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7 你不也是這人的一個門徒嗎？ 這裏與 25 節的提問，在原文用了

一侗訌字，與 26 節的 OU 不同，預期的答覆亦不同。前者預掛

一個否定的答案，後者則預期一個肯定答案，這暗示伯多符三丁

的否認，其嚴重竺逐斯遞增（參閱 26 節士譯）

我不是 伯多掾兩次說「我不是」 (17,25 節），與耶穌被捕時兩

次說的 r 我是」形成強列對比。耶穌以「我是」來保護鬥徒，伯

多祿則以「我不是」來否訒自己的鬥徒身分

18:18 僕人和差役 社是在園子逮擂耶穌的僕人 (18:10) 和差役

(18:3,12) 。

天冷 逾越節時值春天，耶路撒令高出水平埭只有半里，在春天

晚上會有寒意。

生 7炭火 若望以他一貫细膩的筆去指出，佗們生的是虔火。

18:19 有關他的門徒和他的敎義 猶太人一直指耶穌「煽惑民眾

(7:12,47) 。對觀褔音記述，大司祭審問耶穌關於他的默西亞身分

（谷 14:61; 瑪 26:63; 路 22:67), 但在若望福音，耶穌的默西亞身

分和天工子身分已提前於 10:24-26 受質詢。

在宗教角度而言，亞吶斯審問耶穌的問題，是要確定耶穌是否假

先知。申命纪有檢定先知真偽的標準：（一）有否領他人人歧途（申

13:2-6):( 二）是否擅取天主的名來講話或教導（申 18:20) 。在政

上角度而言，耶託的鬥徒數目日增 (12:19), 當權者怕他們會造反；

耶穌囚堅持自已的權威，而非去律傅统的權威，他的教義因而有

順覆政權之嫌，所以耶託在 20 節強調他向來「公開地」講話，及

有不軌。

18:20 公開地 在若望围音，耶穌是「天主的智慧」，所以會像舊约的

智慧一樣，在人來人往的大道上邀請所有人聽她的教訓（箴 8:2-3;

9:3; 智 6:13,15; 巴 3:38) 。在馬爾谷福音耶穌被捕的片段裏，耶穌

也指出他「天天在你們當中，在聖殿裏施教」（谷 14:49) ; 「天天」

一詞（吖µEp幻可解作「白天」，暗示公開的宣講，與若望這裏的

音巴鼴異。若 7:26 記載，一些耶路撒令人可證明耶穌可「放膽地

講論」而不受阻撓； 11: 54 亦指出耶穌咭束公開傳道前，習慣「公

開地在猶太人中往來」（參閱 6:59[會堂]; 5:14; 7:14; 10:23[聖殿］）。

與此同時， 10:24 記載， 些猶太人促請耶穌「坦白告訴我們」他

是否默西亞，當中的「坦白」與 18:20 的「公開地」的原文同

(1TO'.pp1']0邙）。那時耶穌沒有答允，因為：「我已告訴了你們，你

們卻不相信」 (10:26); 為不信的人，耶穌的話顯得隱晦，因此耶

銩也不會正面回答亞吶斯。但若望在 16:12-13 也強調耶穌的話別



18: 13-27 503 

具屎音，有待護慰者的登青。氫論如何，耶穌向世界啟示的時候

已過（參閱 12:36) , 所以也不會向亞網斯解釋他的教義。

會堂 若望福音只記載過一次耶穌在會室宣講 (6:59) 。

聖殿內 見 2: 14; 7:14,28; 8:20; 10:23 。

即衆猶太人所聚集的地方 耶穌要向猶太宗教領袖作這樣的解

釋，的確有點奇怪 e 這句很可能是後來的襠音作者或增者為外邦

人讀者加插的解釋。

在暗地裏我並没有講過什麼 迴響雅威在依 45: I 9 所說：「我及有

在隱秘處或聿暄之地說過話」（參閱 48: 16) 。

18:21 你問那牝此過我的人 亞納斯的盤閂並非正式的審訊，因猶太人

正常的審訊程序會先聽取證人的口供；從對觀福音相關的審訊片

段可見，公議會竭力找證人提出虛假的口供，顳非是確保程序上

的正確（谷 14:53-55; 珥 26:59-62; 參閱若 7 :51) 。耶穌在此可能

是要求一個公開的、有證人的審訊。此外，聽過耶穌的人也有使

命去為耶穌作證 (15:27; 參閱若一 1:1-3), 因為他們才「詫識」

耶穌所講的真理（若- 5:20), 而藉着這些「從起初」與耶穌一起

的門徒的見證，耶穌縉世界的啟示才得以圓滿（若_, 1 :4) 。

18:22 給r耶穌一個耳光 若望及有像對觀福音一樣，詳细摺述耶穌從

兵士手上接受肉體的虐待，只記載這記耳光，侮辱的成份比實隰

造成的傷害大。

你就這樣答覆大司祭嗎？ 出 22:27 列明，人要尊敬自己的領袖，

在此，差役認為耶穌對大司祭不敬 保祗受公議會審訊時亡曾受

到類似的對待（宗 23:1-5) 。保视最後為自己的失言道歉；耶穌印

堅持他沒有錯，令人想起他公開傅道時曾問：「你們中誰能指證我

有罪？若是我說真理，為什麼你們卻不信我呢？」 (8:46) 。

18:23 你爲什麼打我？ 只有若望福音記載耶穌受到凌辱後提出抗

議，這可能與對觀福音指，耶穌是受苦的默西亞的傳统有關。若

望筆下的耶穌芷非受苦者，卻在整個苦難過程中表現出王者的風

度。在差役眼中，耶穌對大司祭不敬，所以是不正義的；耶穌卻

要告訢他，正義是站在耶穌自己的一方。在以下比拉多審閂耶穌

的片段裏，比拉多將三次宣佈耶穌無辜 C 18:38; 19:4,6) , 因耶穌

被辰遣到世上來，是要為真理作證 (18:37) 。參閱 7:23-24 耶穌類

似的自辯。

18:24 遂 除了指示時間的先後，也有因果的薏思。可能是耶穌要求

一個正式的審訊，所以亞衲斯要解送他到真王的大司祭蓋去那裏。



504 若望福音評釋

蓋法那裏 暗示公議會，而非蓋法單獨一人盤問耶穌，因在 28

節若望用了眾數代名詞「他們」顯示解送耶穌離開那裏的人 差

觀褔音詳細記載公議會審問耶昧的過程，和他們判處耶穌褻聖忙

罪名（谷 14:64; 瑪 26:65; 路 22:71); 若望則把公議會對耶穌的指

控和判決提前在 11 :45-53 交待了。耶穌在 20 節縉亞納斯的答覆亡

駁斥了猶太人對他的指控荒謬之處。

18:25 仍站着烤火取暖 若望以此話與 18 節銜接 e

有人 指 18 節的僕人和差役。

否認説 25 節的僕人和差役與 17 節的女僕的問題，甚至發問芷

方式都相同，伯多掾兩次的回答也一樣，唯一不同的，是聖史在

25 節加了「否詔」一詞來作強調。在對觀福音裏，伯多视的反暉

較激烈，最後更「開始詛咒，並發誓」（谷 14:71 及平行文）。

18:26 我不是在山園中看見你同他在一起嗎？ 這與先前兩次向伯多特

的提問的語氧不同。在原文， 17 節與 25 節的問題以µ~ 開始，严

預期的答案是否定的，所以，伯多襟回覆「我不是」不見得太唐

突；但在 26 節，原文用 OU 的發問形式，預期一個縉定的答案＇

「我當絪是！」，伯多社卻否認。若望字裏行間已表達一種戲劇效

果。

18:27 伯多祿乂否認(7 若望與路加一樣，只以旁述報導伯多掾第三次

否評耶穌，沒有記錄他的說話（參閱路 22:60) 。路加接着記載耶

穌「轉過身來，看了看伯多祿」，這與若望的記載吻合，因 28 節

指蓋去盤問耶穌完畢，王把耶穌解往纘督府，可能耶穌正在那時

經過正在取暖的伯多掾。

雞就叫r 可能不是真正的雞啼，而是守衛調更時的訊號。猶太

人把一夜分成三更（見路 12:38), 羅丐人則習慣分四更（谷 13:35):

傍晚（砷LOs' 參閱谷 11:11), 夜半 (µrnovuKT LOV , 參閱路 11: 5; 宗

16:25; 20:7) , 雞鳴 (ClAEKTOpo中WV位）和清晨 (TIPWL , 谷 1 :35 : 

Mann, p. 541) 。

耶穌預言伯多祿背叛他的話應驗了 (13:38) 。若望沒有如對觀福音

一樣記載伯多掾的反應（參閱谷 14:72), 伯多祿亦暫時從敘述消

失了，直到 20:2, 即耶穌復活之後。這也應驗了耶穌在 13:36 的預

言：伯多綠不能跟隨耶穌，直至耶託為伯多襟死了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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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合釋義

亞納斯盤問耶鯀的隼點在於耶穌的「門徒和他的教義」

(18:19) 。在若 11 章，公議會已表示擔心越來越多人追隨耶穌，

怕最終會惹起羅丐人疑心，揮軍鎮壓（口 48) 。在大司祭庭浣外，

看門的侍女訒出伯多掾是耶穌的門徒 (18: 17 J, 而大司祭所訒識的

人當中，也有跟隨了耶穌的 (18:16), 所以，當時的猶太領袖確戚

到威脅。關於耶穌的教義，猶太人更輕易找出禁忌：耶穌「稱天

主是自己的父，使自己與天主平等」 (5:18); 耶穌自訒為歐西亞

(10:24-25) 和天主子 (10:36), 所以要以褻聖的罪名處夬他

(19:7) 。亞納斯其實是按申命纪的法律檢定耶穌有否引導他人入

歧途（申 13:2-6), 有否擅取天王的名講話（申 I 8:20) , 簡言之，

亞吶斯一心想證明耶穌是假先知。除了宗教罪名，亞納斯也很可

能哈耶穌冠上政冶罪名，因耶穌的跟隨者數目曰增，亞吶斯可輕

易誣衊他意圖叛變。因此，耶穌在答辯時強調他向來「公開地」

講話 (18:20), 咆不存顛覆政權之意。

嚴格來說，耶穌所接受的並非正式的審訊，只是盤問，為正

式的審訊羅列謐據。原因是亞納斯不是在位的大司祭 (18:13), 他

也沒有傳召證人（對比谷 14:55-59 , 公議會甚至要找來假證人，

以滿全司法的程序）。所以，耶穌要求他們去查問聽過他講話的見

證人 (18:21), 是間接地投訴他們正進行秘密的審訊。

若望在這片段把耶穌接受猶太領袖審問，與伯多襟三次背王

的過程交錯地掲逃，藉以強調耶穌與伯多祿的對比。耶穌勇敢地

面對盤問他的人，坦然承認以往的行實；伯多掾則一步一步退縮。

耶穌被捕時以「我是」介紹自己和保護自己的門徒；在大司祭的

庭院裏，伯多掾則以「我不是」來否認自己的門徒身分 (18:17,25),

甚至否詔自己曾在園子裏 (18:26-27) 。如此，伯多褡其實是在否

定自己的存在。耶穌在晚餐時曾預言門徒會四散，「撇下我獨自一

個」 (16:32), 而他最孤獨的一刻，莫過於伯多褘三次否評他的時

候。正當耶穌在大司祭門內被指是假先知的時候，他關於伯多衽

的預言正在庭院外應驗了，這是多大的諷刺！

當一件事情應驗了耶穌或聖經所預言時，若望多不厭其頃地

複述一次，單在苦難敘述中已有不少例子 (18:9, 14,32; 19:29), 但

在這裏若望一反常態，指出伯多掾三次否覬主後，「立時雞就叫了」

(18:27), 不複述耶穌先前的預言，也沒有記載伯多祿悔疚的痛哭

（參閱谷 14:72; 瑪 26:75; 路 22:62); 待耶穌復舌後，三次問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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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是否愛他，那時，才喚起伯多祿三次背主的經驗，形容他「憂

愁起來」 (21:17) 。

若望在這片段加插「另一個門徒」來襯托伯多褡，他很可能

就是在晚餐時糾依在耶穌懷裏 (13:23) 並守在十字架下的那個耶

穌所愛的鬥徒 (19:26: 參閱 20:2) 。若望福音成書時，猶太基督徒

因明認耶穌為默西亞而被逐出會室（參閱 9:22; 12:42) , 不少人也

可能因害怕被逐而背棄基督（參閱 16:1-2) 。這位「另一個門徒一

與三次背主的伯多綠相反，緊緊跟隨看主，直至耶酥被釘在十字

架上死時仍侍立在旁，他確是若望團體的楷模 若望也希望藉耶

穌與伯多掾同時受審的這一幕指出，發生在耶穌身上的事，也要

發生在門徒身上，且不單在伯多祿易上，還有若望福音成書時，

要接受會堂長審訊的屆太基督徒身上。伯多掾可謂反面教材：面

對質問時，完全崩貴了。若望鼓勵他的團體，面對審訊時，要大

膽地堅持真理，就像耶穌在亞絪斯和在比拉多面前一樣。

耶穌爲眞理作證

(18:28-40) 

經文注釋

18:28 他們 若望福音及記載耶穌接受公議會審訊（參閱谷 14:55; 瑪

26:59) , 因公議會早在口 :48-53 已判定耶穌死罪，但這裏的「他

們」和下文 35 節都暗示公議會在判處耶穌死刑這事上的集體責任

總督府 在巴肋斯坦，羅冉纘督的官邸本來在凱撒勒雅（宗

23:33), 遇有慶節或動亂的時候，璹督才暫住耶路撒冷。至於總督

府確實的位置，有指是耶路撒冷西面，即 Jaffa 城門附近的里落德

的王宮；也有指在耶路撒冷東面，即聖殿北面的安多尼堡。基督

徒自十二世纪開始卸定這是比拉多纘督府所在地，今天在耶路撒

令拜苦路的路埭也途羥此處。不論瓌督府的實際位置在哪裏，其

象徵意義可能更大：耶穌被解往璹督府，表示他被交付到外邦人

的手裏。

清晨 這是羅馬人把晚間分為四更的最後一更（見 27 節註釋），

即午夜三時至青晨六時。從若望福音的記載可重構以下時間表：

雞鳴更繕束時（约午夜三門），即伯多掾第三次否認耶穌的時候，

耶穌被亞納斯審問完畢，被解往蓋法那裏；在蓋去那裏直到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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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時，即，青晨更縉束時，再解往囓督叮，至中午時分 (19:14 的「町

莫第六時辰」），邱穌正式被處夬 3

怕受7沾污 申 16:4 規定，以色列人在逾越節期間「不許見到酵

母」，家中的酵子也要除去（出 12: 15) 。由於外邦人及有除酵子的

吾慣，所以他們的房子被視写不潔，因此，捉拿耶穌的猶大人不

進入璹督叮。

一般而言，禮儀上的不潔只维持到日苓（即另一天的開始），沐石

更衣便可取潔（中 I 9:7) , 但若是接觸過屍體，一連七天都是不潔

的（戶 19:11,16; 31:19); 若適逢逾越節的慶祝，吏要把慶祝延遲

整整一個月（戶 9 :6, 11; 參閱缢下 30:2-3) 司祭長「怕受了占污」

這细節是若望獨有的記載，充份表現（若望精湛的諷刺技巧：這

些人咬文嚼字地在技術上避免觸犯禮儀的聖潔，他們的內心卻銳

荳以詭辯誣陷耶穌，置他於死地 (30,31 節）：他們不想錯過吃逾

越節羔平的機會，卻犧牲了真的逾越節羔平 耶託 (1 :29,36; 參

閱 19: 1 土主釋），不自覺地促成了真正的逾趣節。

18:29 比拉多 基督徒對比拉多不會陌生，因教會的初傳已記載耶穌是

被比拉多處死的（宗 3:13; 4:27: 13:28), 所以若望不用費筆墨來介

紹他。

出來，到外面 重複的用語是為強調；在若望筆下，比拉多在審

問耶穌的過程中多次進出總督旳。外在的行動，表達了在真理由

前他內心的仁瓦。

控告 比拉多已华備好親自審訊耶穌這間接表明先前亞吶斯和

蓋法的盤問下是正式的審訊，否則比拉多會向他們要求一個判詞

而非控告（參閱宗 13:28) 。

18:30 這人 在 29 節，比拉多稱耶穌為「這人」國v8pwnos); 在這裏，

解広耶穌的猶太人卻帶蔑視的語氙叫他「這傢伙」 (o记os) C 

作惡 猶太人始終說不出耶穌的罪狀，只以雙重否定句子來汜

枉耶穌。初期基督徒受迫害時，也被冠以類似的空乏罪名（伯前

2:12; 3:17; 4:15) 。從歷史角度看來，羅閂人指控耶穌作的惡事，

是政，台胜的顛覆罪（見下文 18:33,37; 19:19)• 但若望指出耶託是

為了神性的原因而死 (19:7; 參閱 l 0:32) 

把他交給你 若望福音曾 8 次用「交」 (TIClpCl/5 L i5wµ 口這動詞在

猶達斯身上，指出他「出賣」耶穌 (6:64,71; 12:4; 13:2,11,21: 18:2,5; 

參閱 21 :20) ; 這裏，是猶太人的領袖「出賣」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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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1 你們自己…...審判他龍！ －方面，若望有意從開始便強調比拉

多不想介入耶穌的事，因此，耶穌的死全歸咎於猶太人。另一方

面，這句話也可有挖苦猶太人領袖之意。

猶太人 若望慣以這詞统稱猶太人的領袖，尤其在耶路撒令那些

敵視耶穌的宗教掌權者，當中包括去利塞人和經師。

我們是不祚處死任何人的 雖甌猶太人找不到耶穌的罪名，但早

已判定他死刑 (11 :45-53 公議會的秘密決議）。礙於權力所限，忙

們要找曜丐人來判夫和執行，所以要找一個政治性的罪名 (18:33;

19: 19; 參閱宗 13:28) 在若望福音的行文中，猶太領袖要親D 承

認這點，是很丟臉的。比拉多在 31 節上半部的謁話是故意挖苦他

們，他們的銳氙被挫損（參閱 8:33) 。

究竟公議會是否有權處決罪犯，學者意見不一（見 Brown, II, p 

850) 。覬為公議會有權的學者會提出以下例子：雅各伯，他是耶

路撒令教會的領袖（若翌夫的記載）；保綠，他寧願到曜冉受審，

也不願在耶路撒令受公議會審訊（宗 25:9- 日）。反對的學者則指

出，羅工人緊握這生死大權，以免親曜丐的派系被猶太人完全剷

除（參閱 19:10) 。 Hoskyns (p. 518) 指這裏的「處死」一詞暗示

要使受刑的人流血，那與砸石屬兩回事 換言之，猶太領袖不是

沒權判處人死刑，只是他們不能判處流血的刑罰，即十字架之刑

（參閱 32 節王釋）。

18:32 耶穌在 12:32-33 曾預言自已將被釘在十字架上死；司祭長和差役

在 19:6, 15 終於表明他們要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若望福音至少兩

次記載耶穌避過猶太人砸石的私刑 (10:31-39; 11:8), 至於釘十字

架，那是羅閂政府處只煽動叛亂的罪犯的刑罰。猶太人堅持要釘

死耶穌，因為那是最大的恥辱；諷刺的是，耶穌對自己的死有絕

對的掌握 (10:17-18), 甚至以甚麼方式死，他也預知和預定了

(3:14-15) 「猶太人」要釘死耶穌，以免眾人都信從他 (11 :48) ; 

耶穌卻正是要被高舉，吸引所有人歸向位 (12:32-33) 。

18:33 你是猶太人的君f嗎？ 雖然上文沒記載猶太人對耶穌的指控，

但四部福音均記終比拉多的同一個問題，反映當時的猶太人向羅

閂當局指控耶穌以民族解放者自居，有顛覆羅丐政府之嫌，以期

比拉多以叛國罪判耶穌死刪（參閱 I 9: 12) 。在原文，這問句的「你」

字是強調語。比拉多質疑耶酥，一個被自己友好離棄的囚犯，會

否是個君王 「猶太人的君王」是外邦人的說去，猶太人會用「以

色列的君王」來稱呼自己的君王 (1:49; 12: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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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4 這話是你由自己說的，或是別人論我面對你說的？ 如果答案是前

者，那麼，比拉多便好像蓋法一樣，在下知不覺中說了預言

(11:51) 。耶穌在比拉多面前首度開腔，即與他互換角色：比拉多

成為受審的人，耶穌才是審判者。在身為「光明」的耶穌面前，

比拉多無可選擇，必要作出判斷（參閱 3:19-21) 。

18:35 莫非我是個猶太人？ 方面隱晦地流露出羅丐人對猶太人的輕

視，另一方面顯示比拉多對耶穌一皿所知，他只是從猶太領袖得

知耶穌這人他只想知道耶穌作了些甚麼事，引起猶太人的仇恨，

和那些作為是否足以構成死罪

你的民族和司祭長把你交付給我 這話有政冶目的。若望福音成書

時，基督徒在羅丐帝國之下掙扎末存，聖史似乎在有音餌意之間

炎化了羅丐人害死耶穌的責任。對觀福音記載，耶穌即時答覆比

拉多說「你謊的是」；若望也記載了這答溭 (37 節），但在此之前

加插了 34-37 節的對話，表明是猶太人出賣耶穌，羅馬人的角色頗

被動。

18:36 我的國不是這世界的 耶穌及有回答比拉多最後的提問：「你做了

什麼？」 C 35 節），反而回答先前 (33 節）所問：他是否君王。耶

穌這話是要表明他氫音顛覆躍閂政權，那才是比拉多真正關心的

問題（參閱路 23:2 的具體指控）。芷如耶穌論及他的門徒的境凡（參

閱 17:11,16), 他的國也是在這世界上，但不屬於這世界；門徒最

終的歸宿也不在這世界 (14:2-主 17:14), 但這並不表示基督徒不

須服從現世的政權

臣民 這詞的原文，與 3 及 12 節的「差役」 (ll1TT]p七 Tl c:;) 相同。

既趴耶穌的國不屬於世界，那麼，他的差役和臣民也不會像一般

的差役一樣，以武力去保護他。因此，當伯多视在園子裏以武力

反抗，以期保護耶穌時 (18:10-11)• 只換來耶託的責斥 初期教

會的基督徒也有用「差役」這圖像來形容自己作基督的門徒（路

l :2 「為真道服役」；參閱宗 13:5; 26:16; 格前 4: 1) 。屬於世界的君

王以武力稱霸；耶穌和他的臣民卻不使用武力，而用保苻所說的

「聖神的武裝」，所以他的國下圏於世界。耶穌賴他的聖神在人的

心中建立他的王權，即收納人到他的國（參閱 3:3,5) 。

被交給猶太人 若望間接否定了比拉多在上一節所指，猶太人把

耶穌交付給羅馬人。耶穌真正的敵人不是羅馬人，而是出賣他的

「猶太人」「交縉」一詞原文與「出賣」同（見 30 節注釋），也

預示 19: 16 比拉多把耶穌「交給」猶太人去釘在十字架上耶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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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是猶太人，很難想像他會如此疏遠地形容自己的同胞。這句話

反映若望褔音成書時的生活實況：猶太人與若望團體的夬裂

18:37 你說的是，我是君f 換言之，「不是我說的」。耶穌不否訒，亡

不承認自己為王，因他是在「不屬於這世界」的國度為王，百咋

比拉多心目中的，現世政冶性的君王。耶穌隨即表明他來到世界

的目的不是要為主，卻是「為縉真理作證」。既乓耶穌的國不屬『

這世界，所以，他主要的任務是為那超越的國度作證。依 55 :3-4 

和詠 89[88]:36-38 指出，作君王與為主作見證的關係。

我爲此而生，我也爲此而來到世界L 是平行勻，表示耶穌降生，

就是指真理進入世界（參閱 1: 14) 。

爲給眞理作證 耶穌曾指出他來世界的目的是為審判 (9:39): 由

於審判的縉果是啟示真理，所以耶穌兩個申明及有衡突。耶穌能

為真理作證，因他是「出於上」的 (8:23), 是唯一「自天降下一

的人子 (3:13), 看見過父所作的 (5: 19) , 聽過父所講的 (8:26)

耶穌本身就是真理(14:6), 他的言和行均為真理作證(3:11,32; 7:7; 

8: 14) ; 他將受的死亡更是哈真理的最偉大見證。

凡屬於眞理的，必聽從我的聲音 10:3 指出平懂得聽牧人的聲音；

在此，耶穌這句話是哈比拉多的一項則試，可潽他未能通過（見

38 節王釋）。舊约繹常以牧人的圖像來描寫君王，這裏，耶穌王巧

答覆一個關於他的王懽的問題。換言之，凡屬於真理的人都是父

賜哈耶穌的羊；不聽從耶穌的聲音的，便不屬於天主（參閱 8:47)

耶穌的說話有雙重音義：（－）信徒的生舌要切合真理；（二）回

應天主的召叫，接納祂的子。簡言之，只有屬於真理的人才明白

耶穌以甚麼方式為王

「聽從（耶託）的聲音」也迴響着另一個主題：天主要興起一泣

粗似梅慧的先知，因為申 18: 15 指出「上主……為你興起一位像我

一樣的先知，你們應聽信他」°

18:38 什麼是眞理？ 這是比拉多提出的一個最著名的問題 耶穌在

14:6 已表明他就是真理，比拉多卻要當面閂耶穌這個問題，讀者

必意會到戲劇化的諷刺效果 比拉多及有等待耶穌回答便走到外

面向猶太人交待審問的進展，明顯地，他迴避，亦即否詔了耶穌

的見證。比拉多不屬於真理，因他不聽從耶穌的聲音，王如白恃

為亞巴郎子孫的猶太人一樣 (8:43) 。在若望的神學裏，「審判」並

非指外在的程序，而是人因拒絕向真理開放而自我判了罪（參閱

3:18-21; 12:44-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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査不出什麼罪狀來 除這裏外，比拉多還婪兩次宣佈耶穌是缸辜

的 (19:4,6) 。從此節起，審訊的關鍵再不是耶穌有罪與否，而是

比拉多在真理面前將如何反應

18:39 你們有個慣例 雖然若望指是猶太人的慣例，對觀福音則指出，

在節日特赦犯人是比拉多／羅丐縛督的習慣（谷 15:6; 瑪 27: 15) 。

在逾越節特赦犯人是纪念以色列民從埃及的奴役被釋放出來的

事。四部福音中，唯獨若望指出比拉多主動提出特赦，似乎他一

心要釋放耶穌，同時顧及猶太人的面子，縉他們一個下台階去推

靦先前給耶穌定的死罪 (31 節）猶太人最俊的抉擇，王好反映耶

穌的默西亞王懽如何成了他們的絆腳石和外邦人的愚妄（參閱格

前 1 :23) 。

猶太人的君£ 比拉多再次這樣稱呼耶穌，可能因為（－）這是

猶太人對耶穌的指控；（二）比拉名接受耶穌的說話，訒為他是位

非凡的君王； （三）聖史有音強調，耶穌藉他的謙卑成了以色列

真正的君王。

18:40 巴辣巴 原文是 Bapa~~&½, 由兩個字組成： ~Clp 意即兒子，邲歸

意即父，這名字的意思是「父辛見的兒子」，是個表示父系的姓氏

(patronymic 尸如伯多苷原名是「约絪的兒子西菡」（見門 16: 17) 

有些瑪竇福音的抄卷哈巴辣巴一個名字，叫「耶穌」，那麼，比拉

多在同一時間要處理兩個名叫耶穌的犯人。

強盜 不是一般的小偷 c 谷 15:7 指他是個「在暴動中殺人的暴

徒」；路 23: 19 也指他「為了在城中作亂殺人而下獄」巴辣巴可能

是猶太人的民族王義運動的領袖。按猶太去律，一般殺人犯都要

填命（戶 35:31); 在此，猶太領袖卻要求特赦他，顯示他可能因

爭取民族的權益，即因猶太人的默西亞期望而入獄。在若望嗝音，

「強盜」一詞曾在善牧的言論中出現 善牧愛白己的羊，正為平

捨掉自己的性命；相反，強盃「不由門進入平棧，而由別處爬進

去……飩非是為偷竊、殺害、毀滅」 (10:1,8) 。在此，猶太人要求

釋放巴辣巴，處死耶穌，是選擇強盃而放棄為他們捨身的善牧。

綜合釋義

比拉多審問耶穌這一幕 (18:28-40) 可謂整部若望福音最富戲

劇竺的一幕，單是背景已極富象徵意義，充份表達出若望的神學

巴想。耶穌被帶進了總督府，但猶太人怕受占污不掛進入，象徵

元明與王暗的勢不兩立；比拉多被迫穿梭兩者之間，因他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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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稜兩可，意圖在光明與王暗之間找個灰色地帶。可是，若望福

音青楚指出，既叭光明己來到世界，世人便要作出抉擇 (3:19-21)•

若不來就光明，像比拉多一樣不想作出抉擇，那等於選擇了里暗，

等於背離了真理。

猶太人把耶穌帶到勻督府，目的是要比拉多處死耶穌。雖紜

他們聲稱沒權處死任何人 (18:31)• 事實上，他們可以借宗教理由

處死犯褻聖罪的人 (8:59; 10:31-33), 只是他們沒有權執行十字架

的刑罰。若望在此要強調，耶穌關於自己將如何死的預言將要膺

驗 (18:32; 參閱 12:32-33) 。更具體而言，耶穌不會受一般褻聖罪

的刑罰 砸石 而死，因為那會令他倒在地上；相反，他要

被釘在十字架上，受到舉揚，因為那是耶嵊返回父那裏的時候。

猶太人威迫比拉多判處耶穌最恥辱的十字架刑罰，卻萬科不到，

原來他們在強迫羅冉人（即外邦人）一起來光榮耶穌。

在與比拉多的對話中，耶穌在 18:36 三次申明他的國度不屬於

這個世界，因為他是降生成人，進入這世界的天主聖言。耶穌的

國是在這世界上，但不屬於這世界 (18:36), 就如他所賜給世界的

光、食糧和水等等，雖然與我們曰常接觸到的光、食糧和水類似，

但耶穌賜給的才是真實的，因那些是屬於天主的，可與耶穌自己

等同：耶穌是真光、真食糧和真的活水的泉源。聖言降生成人，

來到世界上，是為作君王，為哈真理作證（參閱 9:39) , 囚為當人

面對真理時就是接受審判。耶穌可為真理作證，因為他是「自天

降下」的 (3:13), 他看見過父所作的 (5: 19 户聽過父所講的 (8:26),

而他本身就是真理 (14:6) 。比拉多不明白耶穌的說話，因為他不

屬於真理 (18:37) 。比拉多面對面與真理 耶穌 談話，卻要

當面問耶穌「什麼是真理」 (18:38)• 這也是一大諷刺。

參考書目

1 8-19 章的參考書目見 537 頁。



19:l-16a 513 

耶穌被判死刑

(19:1-16a) 

經文注釋

19: 1 鞭打 原文 µaonyow' 有嚴刑拷打之意。曜丐制度下，以鞭或

棍施行的體罰分三個等级：責打 (TTCl Li5氐w, 參閱路 23: 16,22 , 思

高聖縹譯「懲治」），鞭打（中payEUow , 參閱谷 l 5: 15 ; 瑪 27:26)

和嚴刑拷打 (µaonyc\w, 若 19: 1) 。若望的用詞屬最嚴厲的一级，

目的不是懲戒犯人以收阻嚇之用那麼簡單（參閱路 23: 16,22)· 而

是作為死刑的前奏。比拉多未正式宣判便命人拷打耶穌，是不尋

常的，目的並非為懲戒被告，而是為平皂原告（猶太人）的怒火。

19:2 茨冠……紫紅袍 茨冠是模仿皇帝的冠冕，紫紅色是屬於皇室的

顏色。「紫紅袍」很可能是羅丐兵士的軍服（參閱瑪 27:27-28) 。

兵土在嘲諷耶穌的王權。

19:3 來到 原文用了未完成時態，表示重複的動作，意即兵士一次

又一次來到耶穌跟前侮噚他。

猶太人的君王·萬歲！ 羅馬兵士在 2 節的嘲弄，原來下是針對

耶穌本人，而是針對猶太人，暗示，「看，這個階下囚就是你們猶

太人的君王！」

給他耳光 是為羞辱耶穌（參閱 18:22) 。

19:4 比拉多第二次宣佈耶穌無辜（參閱 18:38) 。他只視耶穌為一個嘲

諷和侮辱的對象，覺得他毫細政治野心，不會危害社會安寧

19: 5 看，這個人！ 比拉多這句著名的說話，語去上沒有特別，但配

合耶穌在 5 節的裝束，成了極富戲劇性的一個情景。這句話可有

幾種不同的理解（參閱 Brown, II, p. 876) : (一）比拉多希望引發

猶太人對這個被羞辱的人的憐憫 (Bernard) 。（二）強調這不幸的

傢伙根本及有威脅性，毫艇政治野心，猶太人不必太訒真

(Bultmann) 0 (三）刻芭羞辱耶穌，希望猶太人就此罷休 (Baj sic) 。

（四）耶穌的表現給比拉多留下朵刻印象，比拉多於是由衷讚嘆

耶穌是個「君子」 (Lohse) 。（五）強調「聖言成芍血肉」的奧蹟，

天主是在耶穌「這個人」身上啟示祂自己。這是若望福音的神學

核心 (Bultmann) 。（六）迴響匝 6: 12 那名叫「苗芽」，並「要建築

上主的殿宇」的一個「人」 「苗芽」亦有默西亞的音味，令人想

起納堂給達味的神諭（撒下 7:12-13) 。換言之，比拉多是用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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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西亞的名號來介縉耶鈺 (Meeks) 。按谷及瑪的記載，公議會審

問耶穌他的默西亞身分時，也牽步耶穌要建築聖殿的問題。

19:6 司祭長和差役f1"J 就是整個耶穌受審的片段裏的「猶太人」°

釘在十字架上！釘他在十字架J: ! 重複的叫嚷表示強列的要

求，「猩太人」對耶穌的敵意可見一斑

你們把他帶去才T在i·字架上罷！ 比拉多不是真的叫猶太人釘死

耶穌，他們及有權這樣做（參閱 18 :31 王釋）。這話只表示比拉多

的腦怒，他不想介人事件當中。

我在他身上査~l:fj 什麼罪狀 比拉多第三次，亦是最後一次宣佈

耶嵊囍辜（參閱 18:38; 19:4) 。

19:7 按法律他應該死 耶穌乜曾預言迫害鬥徒的人「還以為是盡恭敬

天主的義務」 C 16:2) 。

因爲他自允爲天主子 肋 2汩 0-16 規定，褻瀆雅威名字的人要受

石頭砸死。在耶穌公開傳道期間，猶太人曾因此想砸死耶穌

(10:31-33) 。雖鈇猶太人斷定耶穌褻賣天主，郤不執行肋未纪的

去律，反而明確要求比拉多釘死耶穌 C 19:6), 他們在不知不覺中

聶全了天主的計劃（參閱 18:32 王釋）。匱太人終於暴露了他們反

對耶穌的理由（參閱 18:30), 不是政冶注的（自充猶太人的君王），

而是宗教性的（自充天主子）。

19:8 越發害怕 直至此，比拉多未曾顯得害怕。但 Schnackenburg (p. 

260) 認為比拉多在 18:38 的一句「什麼是真理？」是掩飾他的懼

怕。 Brown (II, p. 877) 則認為，這裏用比較级的語去，是強調語

氙，表示比拉多非常害泊至於他害怕的原因則有幾個可能：（－）

政治的處境：比拉多終於明白猶太人堅持要以－個宗教理由處死

耶穌，而他不能動搖他們的決心；先前提出的特赦不但未能平息

事件，反而被猶太人利用來釋放真正具威脅的巴辣巴。（二）羅馬

人一向尊重他們所统冶的人自己的去律和習俗。猶太人特竟指出

他們的去律，若比拉多不依他們的音願行事，猶太人一怒之下告

上羅丐，指他不尊重猶太去律，那比拉多便有禍了。（三）可能是

迷信（參閱瑪 27: 19, 比拉多妻子的迷信表現）。在希臘文化裏，「天

主子」指具有超自叭能力的人 因此，比拉多接着問耶穌：「你到

底是那裏的？」°

19:9 你到底是那裏的？ 按若望福音，認識耶穌的「原籍」或從那裏

而來，是真正信仰他的一個表徵 (17:8); 相反，不知道耶穌的來

歷，等於不承訒或不相信耶穌（參閱 7:28-29; 8:14; 9:29) 。比拉多

不知道耶穌就是降生成人的真理 (18:38), 也音會不到他是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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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的。從政冶的角度看，比拉多在找一個去律缺口：若耶穌屬

另一個管轄地區，便把他送到別處受審（參閱路 23:6- 7) 。不過，

在 7 節的脈綹下，這等於說「你是從天而來的神？還是人？」比

拉多開始畋受到耶穌的非凡處。

耶穌卻没有向答他 這是由於耶穌先前已告訴了比拉多 (18:36-

37) 。在此以前，尼苛德摩和猶太人都不明白耶穌如何由上而來，

現在他也不詎期望一個羅閂人會明白（參閱 8:25-26) 。事實上，

耶穌的瑊默並下持久，在口節，他將回應比拉多另一個問題 但

在若望福音，耶穌的緘默與比拉多的狂嚥形成對比，凸顯耶穌的

威嚴而非他在苦難中的謙卑 從下一節可見，耶穌的凡默引起比

拉多強列的反應

19:10 比拉多的疑惑越來越，朵。他越強調自己的權力，越顯出他的皿助。

比拉多以為自己有掌握耶穌生死的權，但耶穌一早表明及有人有

「懽」奪去他的竺命，囚但是「甘心情翦頁一地奉獻自己的

(10:17-18) 。面對耶穌，比拉多無所遁形，只想遑避；相反，在

他前面戰不作聲的耶穌宣示了真正的王權，令比拉多敬而生畏。

19:11 由上賜給 表丁比拉多判處耶穌死刑，，句有抵觸天主的權能，相

反，還實現了天王的計劃（初期教會已有此領會，見宗 4:27-28) ; 

甚至是捉拿耶穌的「時辰」也是天主所定的 (8:20) 。耶穌自己就

是「由上而來的」 (3 :31; 參閱 8:23), 他的地位比任何「屬於地下」

的人都高。比拉多以為自己掙控耶穌的生死，但耶穌在 14:30 已表

明：「世界的首領……在我島上一無所能」°

權柄 耶穌在其大司祭的禱辭已表明他掌握真正的權柄(17: 1-2; 

參閱 5:27), 這富趴包括他交H自己的懽柄和自由：在 10: 18 , 耶

穌說：及有人能奪去他的性命，囚為「我有懽捨掉它，我也有權

再取回它來」。接着，耶穌與比拉多再次互換角色，原本受審的耶

穌宣告：比拉多的罪較主動出賣佗的「猶太人」輕一點

把我交付給你的人 不清楚是指以下那一個可能：（一）猶達斯。

襠音多次指他「交付」耶穌(6:64,71; 參閱 18:2 王釋）。（二） 18:35-36 

所暗示的司祭長們和猶太人 （三）由方入原文中的「人」是單數，

所以可指蓋土，因他是猶太人的代表，曾主張處死耶穌來化解政

治危機（日：49) C (四）整個猶太民族，語広上用單數的「類屬詞」

(generic term) 

負罪更大 比拉多身在其位，盡管萬般不願意也要履行職務；而

在整個審訊過程中，他都是不情願和不自覺地「實行了（天主）……

所預定莘成就的事」（宗 4:28) , 相反，猶太人是主動，並翌過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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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部署才交付耶穌的，他們的～罪」在於拒涇相信耶穌（參閂

3:12-21) 。

19:12 從此 原文 EK to缸OU 可指時間的秩序，也可指因果的關信·

即「於是」。由於比拉多已三次表示耶穌皿辜，若說他「從此」才

設法釋放耶穌，在時序上有點奇怪。反而，耶穌表露他超凡的与

分，令比拉多敬而生畏，「於是」設法釋放他。

設法要釋放耶穌 這也是宗 3: 13 的見證。

凱撒的朋友 不單指一個人的取態，這可能是個名銜。在希羆8左

代，「君王的朋友」是為表揚一些人對君王盡忠所冊封的名銜，往

往亦賦以某種權力（加上 2:18; 3:38; 10:65) 。羅馬帝國初期，「奧

古斯都的朋友」是個著名的組縑；王落德阿格黎帕一世 (Herod

Agrippa I, AD3 7-44) 鑄造的錢幣上刻有「凱撒的朋友」字樣。比

拉多獲封這名銜也不足為奇。

自充爲王 耶穌從沒有自充為王：相反，猶太人曾企圖立他為

王，他卻極力避免 C 6: 1 s) 。這是若望筆下猶太人對耶穌的指控，

亦觸及比拉多的要害：若羅匡官方知道他釋放一個自充為王的

人，他一定閂幻不保。所以他接着的反應跟先前的不一樣。

19:13 聽 在 8 節，「聽」在原文是配以直接受格 (accusative) , 表示

聽了，但不為所動；這裏，同一動詞卻配以所有格 (genitive) , 表

示明白和接受了游說 (Brown,11, p. 880) 。比拉多這氫助的判官証

能力釋放他心中敬畏，且訒為是皿辜的受害人，自己反而成了猶

太人的傀儡。

坐 希臘文的「坐下」可以作「及物動詞」 (transitive verb , 音

即「使（某某）坐下」，因此， la Potterie (Brown, II, p. 880 引述）

認為比拉多是叫耶穌坐在審判座上，好能嘲諷他；他在下一節說

「看，你們的君王！」時，戲劇效果強列。這樣的解釋也配合若

望福音的神學：耶穌才是真正的判官，猶太人在定耶穌的罪時，

其實在審判自己，所以耶穌坐在審判座上是合適不過。但 Blinzler

(Brown, II, p. 880 引述）指出，這裏的「坐」，尤其與「審判座」

一起，應屬「不及物動詞」 (intransitive verb) , 意即比拉多自己坐

在審判座上宣判。按常理，比拉多也不會犯禁忌，讓犯人坐上審

判座上。

審判座 按瑪竇福音的記載，比拉多在整個審訊過程都坐在審判

座上，耶穌則站立在他面前；若望指比拉多在宣判時才坐下，那

可能更符合歷史實況，因為判官只有在判處犯人死刑時，才必須

坐在審判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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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鋪地 可能指示審判台的材料（石）和製作方式（鯖砌）。也

有學者指出石鋪地的象徵笆義，對比舊约的一次在「石鋪地」上

發生的事。撒羅滿王在祝聖聖殿節祈求天主不要擯棄祂的受傅者

（繻下 6:42) , 譴即冇火從天上降下，以色列民見到上主的榮耀充

滿聖殿，便「俯伏在石鋪的地上，叩拜稱頌上主」（缢下 7:3) 。若

望福音這裏所載，在石鋪地上發生的事剛相反，猶太人不但及有

求天主眷顧祂的受傅者，以色列的君王，還否認這位受傅者，銳

意釘死他在十字架上，更明認一個外邦人為自己的君王 (15 節）。

加巴達 希伯來文的字根 ;i :lJ 有「伸出、突出」之言，故「加

巴達」有「高台」的意思，可指璹督府所處的高地帶，也可指「審

判座」是為突出位置而放在丑月高台上。 Smith (Bernard, II, p. 623 

引述）指這阿剌美文字的字枳 :l:lJ 有堅密地堆砌的意思，就是「石

鋪地」的意思。換言之，審判座是放置在一個高台上，讓人更青

晰地聽到判詞，而那高台是用石鋪砌出來，以示尊貴，因此，若

望同時記載兩個指示審判台位置的名稱。

19:14 預備 H 指宗教慶節的前夕。對觀围音指出那是安息曰的前夕

（谷 15:42; 瑪 27:62; 路 23:54), 若望更指出那是逾越節的前夕

（參閱 19 :31) 。

第六時辰 即正午（參閲 4:6; 11:9 注釋）。在耶酥時代，猶太人

不在家中宰殺逾越節羔羊，卻集中到聖殿請司祭代勞，所以逾越

節預僅日的正午便要開始宰殺巴斯卦羔羊 若望這樣的佈局暗示

了獨特的神學思想：強調耶穌是真正的逾越節羔羊（參閱若翰的

見證， 1 :29) 。

看，你們的君:=E ! 
理。

比拉多嘲弄耶穌時，不自覺地說出了一項真

19:15 司祭長們 若望刻意強調司祭長們的參與和責任。

除r凱撒，我們没有君王 這可能反映某些猶太人厭倦阿斯摩乃

(Hasmonean) 時代不絕的民族主義運動。雖絪當時他們有自己的

猶太王，卻不及羅丐统冶下的安定。不過，在剷除耶穌的同時，

猶太人其實是在否認雅威是他們的君王（民 8:23; 撒上 12:12),

也否定耶穌是上主所傅汩的、要來建立上主正義王權的那位默西

亞（參閱若 12:13) 。比拉多可能是巧妙地誘導猶太人否定他們對

默西亞的期待，從而也否訶了自己的身分。

19:16a 交給他們去釘死 四部惲音都用「交縉」一動詞來描寫比拉多最

幺冬 H勺 f子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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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 不青楚是指 19:2 的羅里兵士，還是上一節的司祭長們，

若望似是故音含璃其詞。宗走大事紵強調，是猶太人釘死耶穌（宇

2:36; 3: 15; 10:39) , 但若望在下文 19:23 則記載是羅丐兵士執行死

刑，因為按黽再去律，只有羅囯人可執行十字架的刑罰。

綜合釋義

按 Brown 的架構（見本冊 492 頁），這片段是若望的苦難敘述

中，羅丐人審訊耶穌的下半部，即第 4 至第 7 場 c 在審訊的第三

場｀比拉多明認了耶鈺是君王 (18:39), 在第 4 場，耶穌受拷打時

接受了茨冠和紫紅袍的加冕，兵士也一次又一次來到他跟前向佗

歡呼：「猶太人的君王，萬歲！」 (19:3) v 雖夕丸兵士的用苣是嘲笑

和羞辱耶穌，但若望的敘述也下失戲劇化的諷刺意味 第 5 場

(19:4-8)• 可謂君王登基典禮的另一部分：接受群眾的歡呼。當

耶穌進入耶路撒令時，群眾高呼「賀二繕！…...以色列的君王，

睏三讚頌」 (12:13)· 此時，他們的喝彩竟是「釘他在十字架上」

(19:6) 以色列長久以來對嘅西亞的期待，於此達到一個諷刺的

滿全。

在耶穌被判死刑這片段，猶太人兩欠高呼釘死耶穌在十字架

上 (19:6,15), 第一次是回膺比拉多的「看，這個人！」 (19:5) , 

第二次是回廓比拉多的「看，你們的君王! _;(19:14) 。在上一場，

比拉多已嘗試借特赦的慣例釋放耶穌，可惜反被猶太人順水推

丹，要求特放一個真正具威脅世的強盜；現在，比拉名用另一方

去 拷打和羞辱耶穌 試圖平息猶太人的怒火。學者對比拉

多的「看，這個人！」作出不同的解釋（見 19:5 注釋），但從 19: 1-4 

的照縉可知，比拉多是有意勾起猶太人對耶穌的隣憫，可惜情，兄

再次失控，猶太人首次提出他們具體的要求：把耶穌釘在十字架

上 C

在審訊期間，比拉多可能被耶穌~ 所吸引，並三

次宣佈他氫罪，可見他在光明與里暗之間掙扎着 但富他坐在審

判座上時 (19:13) 是嚴肅的－刻，隆重地表示他已作出決定，已

選擇了放棄耶穌。他的一個設問：「要我把你們的君王釘在十字架

上嗎 ?_;(19:15), 其實是茌推卸責任，與瑪 27:24-25 「金盤冼手」

片段的作用相同 在若望福音這片段，比拉多更是誘導猶太人負

上殺害耶穌的罪名。下過，猶太人在判處耶穌的同時，也判處了

自己 猶太人一向宣認雅威為他們旳君王（民 8:23; 撒上 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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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味支派的君王是雅威的王權在世的有形表達（參閱詠 2:7) 。自

充軍後，開始出現對一位屬達味支派的特別受傅者（默西亞）的

期待，企望他在世上建立天主的國度。當司祭長高呼「除了凱撒，

我們沒有君王」時 (19:15), 他們不但在否認耶穌為他們的君王，

也在否定自己作天主子民的身分耶穌被判處死刑的一刻，是「逾

越節的預備日，勾莫第六時辰」 (19: 14) , 正值吉］祭開始在聖殿宰

殺逾越節羔羊的時候。若望福音裏，「耶穌取代猶太慶節」的主題

於此達到高峯：耶穌才是真的「天主的羔羊 J (1:29, 36), 以自己

的血「冼爭我們的各種罪過」（若一 1 :7) 。

在「看，這個人！」和「看，你們的君王！」之間，比拉多

先後與猶太人和耶穌打了兩場心理戰。比拉多在 19:6 的一句「你

們把他帶去，釘在十字架上罷！」是故意挖苦穩太人，令人想起

18:31 的一句「你們自己把他帶去，按垕你們的法律審判他罷！」

比拉多由始至終都想置身度外。初時，猶太人援引羅閂法律，暗

示他們及有權執行十字架的刑罰；在這裏，他們援引猶太人的去

律，很可能是肋 24: 16 褻聖的去律，丙為耶穌曾「稱天主是白己的

父，使自己與天主平等」 (5:18) 。

比拉多聽到耶穌是天主子便「越發害怕」 (19:8), 那可能是政

冶的考囓或宗教的原因（見王釋）。不過，從福音的脈絡可見，比

拉多一直拒絕在光明與王暗之間，即真理與虛妄之間作出抉擇；

猶太人指出耶穌是天主子，令比拉多涪起耶穌在 18:3 7 所說，他來

到世上是為真理作證，而真理才能使人自由 (8:32) 。比拉多不選

擇真理，所以繼墳被恐懼所束磗。

耶穌此時的瑊默 (19:9) 並不是受屈辱的表示，而是帶不屑之

意，因為，在初次審訊時，比拉多對耶穌解釋他的國度大惑不解，

現在，又怎能期望他明白耶穌的來歷呢（參閲 3:12) ? 比拉多的

反應也表示，他畋到耶穌的靜默帶不屑之意，因此，下音識地強

調自己手握大權。比拉多執著於自己的「權」，他只知現世的事，

郤不知道「人不能領受什麼，除非有天上的賞賜」 (3:27), 他的處

境與蓋去餌異（參閱 11: 5 I) 。比拉多自恃有「權」釋放或處死罪

犯，但耶穌卻有判辨人罪的「權能」，因為耶穌是進入悍界的光明，

他來到世上不是受人的審判，而是讓人面對他 世界的光明

時，已受到審判 (3:17-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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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在十字架 J: 死

(19:]6b-30) 

經文注釋

l9:16b 他們 承接上－節，指猶太人的領袖，「他們［負責把耶穌釘死；

但在下文 (23 節），作者青楚指出是羅馬士兵將耶穌釘死。這可能

是聖史有音把釘死耶穌的責任歸咎万］、猶太人，以戊化羅冉人的責

任。不過，實際上，猶太人也難辭其咎，因為他們沒有按先知的

教導，為得生命而接受並承認＇耶穌就是他們長久以來所期待的

默西亞（見宗 2:36; 3: 14- l 5; 10:39) u 

19:17 耶穌自己背着十字架 通常被判十字架刑罰的犯人是自己背十字

架到刑場的，對觀福音記載，上兵強這一個基勒乃人西滿替耶穌

背十字架（谷 l 5 :21; 瑪 27:32; 路 23:26), 可能是耶穌在某階段

體力不支。若望則強調耶穌自己背」了架，是貫徹苦難敘述的主

題：耶穌全盤掌握自己救世的任務，不需旁人協助；他是自己命

運的主人，尊嚴地步向十字架接受胆尾 正如依 9:5 所指：「他隨

上擔負着王懽」。教父 Melito 和 Tertullian 指出，依撒格背着木柴

前往獻全燔祭（創 22:6) 是耶穌自己背十字架的預像 這使我們

音會到耶穌是被祭獻的祭品，他在聖殿宰殺巴斯卦羔羊的時刻死

去（參閱若一 2:2; 默 1: 5) 。初期的基督徒也自結地把耶穌背着十

字架前往哥耳哥達這圖像，與他召喚門徒背起十字架跟隗他聯繫

在一起，如路 14:27 與此節的用詞十分接近（亦見若 12:26) 。

出來 指走出城外（參閱希 13: 12) : 在 20 節聖史再補充「離城

很近」。按肋 24:14 及戶 15:35-36 , 犯褻聖罪的人要被帶到營外縉

砸石處死，以民定居客吶罕後，這法例修訂為在「城外」行刑（戶

15:35; 宗 7:58) : 十字架的死刑也不會例外。猶太人誣告耶穌褻

聖，所以耶穌最後要「在城門外受了苦難」（希 13:12) 。

觸髏 有指這是個被廢棄的採石場，被人在此挖掘屑穴作墳墓，

因外形似一個顱骨而得名 阿拉伯人通常稱一座山丘為「頭」，下

管那山的外形是否像一個頭顱。聖經度有記載耶穌被釘死的地方

是一厘山或高地，但自四世纪起，教會傳统稱今日的聖墓大殿內
一座约十六呎高的小山丘為「哥耳哥達山」，當中的推理是：死刑

必在當眼處公開地執行，以儆效尤

19:18 另有兩個人 四部福音均記載耶穌被釘在兩個罪犯之間，谷

15:27 與瑪 27:38 稱他們為「強盜」，路 23:32,33 卻稱他們「凶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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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很可能是與巴辣巴同時在暴動中被捕旳人（谷 15: 7) 。若望沒

有費一言描述這兩人，彷彿只是為下文 (31-3 7 節）作引子才在此

介縉他們。在此，這兩人成了侍從，當君王登上御座（十字架）

時，他倆侍立在旁。

一個在這邊，一個在那邊 這是閃族語言表達的方式（參閱達

12:5) , 對觀的描述已改變了語風（參閱谷 15:27 及平行文）。

19:19 比拉多寫r 為報復猶太人威珥他，把他認為皿辜的耶穌治罪

（參閱 14-15 節），比拉多稱一個受十字架死刑的罪犯為「猶太人

的君王」，以羞辱猶太人。諷刺的是，比拉多因此成了耶穌的王權

的見證人，耶穌的「罪狀牌」也成了一個尊榮的「牌子」

牌子 是個羅馬的專有名詞，指刻上罪犯的名字及／或罪狀的

一塊板，通常是犯人前往刑場的途上掛在頸上和持在手上示眾，

若望卻記載耶穌的罪狀牌置於十字架上端（參閱瑪 27:37 「在他的

頭上」；路 23:38 「在他上頭」）。

納匝肋人耶穌，猶太人的君f 罪狀牌寫上犯人的罪狀已足夠（參

閱谷 15:26) , 這裏卻加上犯人的籍貫和名字。若望在此除了詳盡

地報導當時的實凡外，可能還有諷刺的意思：猶太領袖曾譏笑耶

穌出自納匣肋 (7:41), 但這位納匝肋人卻是他們真正的君王！耶

穌的王權是若望苦難敘述的重點之一，比拉多以耶穌的王權定他

死罪，其實是定了猶太教的罪。一方面，這罪狀顯示猶太人拒絕

自己的君王需賠上的代價，那就是，他們長久以來的期待隨即幻

滅了；但另一方面，讀者知道耶穌正正是在被釘在十字架上時為

王，因十字架是他受舉揚和光榮的時刻。比拉多可能是一心譏笑

耶穌和嘲弄猶太人，卻又一次在不知不覺中道出了真理。

19:20 這胖子有許多猶太人唸7 la Potterie (p. 97) 認為耶穌的罪狀牌

成了最後的一個救恩的邀請，因為「許多猶太人」，即差不多每一

個猶太人都有機會看到罪狀牌，可唸出和明白其內容，那是他們

回頭，得救恩的機會。可厝，猶太人的反應剛好相反（見 19:21) 。

龎城很近 丐爾谷和路加記載西滿當時「從田間來，正路過那裏」

（谷 15:21; 路 23:26), 後被兵士強迫替耶穌背十字架；配合若望

這裏的資料，可知行刑的地方就在進城的大路附近。

希伯來丶羅馬和希臘文寫的 希伯來文是當地人民（猶太人）的

語言；羅丐文，即拉丁文，是官方的語言；希臘文則是當時的國

際共通語言。罪狀牌子用這三種語文寫成，師異於向整個世界宣

告耶酥的王懽。換言之，比拉多真的昭詠 96[95]:10 所言：「在萬

民中高呼：上主為王！」若望福音的諷刺在此達到巔峰：要為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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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的死負責的猶太人和羅丐領袖，在不知不覺中均成了解釋耶缸

之死的先知。早前，蓋去宣告耶穌的死將救贖以色列和「四散的

天主的兒女」 C 11 :49-52) ; 現在，比拉多則宣佈：耶穌的死是他受

舉揚作猶太人的君王及萬民的主。比拉多除了「由上賜哈」他的

權柄外，對耶穌實甚麼權柄也沒有（參閱 19: 11) 。

19:21 猶太人的司祭長 若望在福音中提及「猶太人」時，一般而言是

指在耶路撒冷敵對耶穌的猶太領袖，在這裏卻累贅地描述，是為

強調耶穌是「猶太人的君王」的莫大諷刺。

不要寫……該寫 比拉多寫的罪狀牌原意是嘲弄耶穌，但司祭長

恐怕有人看不懂這諷刺手去，因此要求比拉多改寫。

19:22 我寫7• 就寫了 自耶穌被捕後，比拉多首次堅特自己的意思，

不向猶太領袖匝服。 Hoskyns (p. 528) 認為，比拉多在此是拒箜

把真理改寫成一個謊言。在原文，兩個「寫」字都是完成時態 c

第一個「寫一字等同過去式，指已完成的動作或已寫成的文件；

第二個則暗示持久的效力，與加上 13:38 的表達同義。比拉多在此

表現了羅丐人的權威和他們一貫對寫下來的文件的尊重。

19:23 衣服……長衣 分別代表外衣和內衣。羅馬人行十字架死刑時，

通常脫光犯人的衣服，負責行刑的士兵有權取去這些衣服作額外

工錢。

分成四分，每人一分 曜丐士兵的編班習慣以四人一班（參閱宗

12:4) 。對觀福音只籠统地引用詠 22[21]:18 的大意，指出兵士瓜分

了耶穌的衣服，若望則詳述其中的细節。這再一次顯示若望是親

歷其中的見證人 (19:35) 。「分」字原文區poc; , 與耶穌在晚餐時

勸告伯多贊：若他不讓耶穌替他冼腳便與他「皿分」的「分」字

同 (13:8) 。 Heil (p. 741) 評為，耶穌在最後晚餐「脱下外衣」 C 13 :4) 

替門徒冼腳好讓門徒「與他有分」，象徵鬥徒參與了耶穌的死亡復

舌所帶來的永生。耶穌的衣服象徵了他的性命：他把外衣「脫下」

Cd阿µL) 的動作 (13:4), 象徵他「捨掉」 c deriµ 口自己的性命，

好讓信他的人得到永生 (10:17-18) 。在此，幾個黽閂兵土瓜分耶

穌的衣服，暗示耶穌的死亡把永生的「分兒」賜給了每一個人，

即使外邦人也分得一分。

那長衣是無縫的 有指司祭的衣服規定是氟缝的，所以，若望在

此可能暗示耶穌的司祭身分（出 39:27 「飩缝」；出 28:4 和肋 16:4

「長衣」）。但 Barrett (p. 550) 認為下文 (24 節）指詠 22 [21]的唧

驗更能顯示耶穌的司祭身分。也有學者指這是團咭的象徵。在若

望围音裏，團結共融是重要的主題之一 (10:16; 11:52; 17: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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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1) , 耶穌的行實雖趴誘發群眾的「吩爭」 (7:43; 9:16; 10:19), 

但若望在此要強調，耶穌的死「是為使那四散的天王的兒女都聚

集歸一」 (11:52) 。在耶穌時代，譙缝的衣物十分普遍，一個及特

長的普通技工也懂得製造。無缝的衣服可貴之處是能確保衣服是

由一種原料識成，因猶太人不許把不同的衣日混合來編纖一伴衣

服。

19:24 他們……瓜分……拈鬮 引郎詠 22[21]:]9, 再次強調耶穌的苦難

滿全了天主在舊约掲示的旨意。這句是希伯來文普遍的平行詩

句，原意是以－個行動，即以「拈鬮」方式「瓜分」衣服，但若

望刻音辨別士兵用的兩種方去（「瓜分」和「拈鬮」）來分開處理

耶穌的外衣和內衣（瑪 21 :6 也用類似的方去解讀匝 9:9 的驢和驢

駒）。這句芭约縹文也暗示了耶穌的司祭身分：一如聖詠作者的行

動，耶穌的死亡也聚集了「整個大地……歸順上主，天下萬民將

在他前屈膝叩首」（詠 22[21]:28; 參閱若口 :52) 。

Schnackenburg (3:274) 指出，一如耶託替鬥徒況腳時「脫下外衣」

(13 :4) , 耶穌迎接自己的十字架死刪時，也放下了自己的尊嚴。

耶穌連最後的一件內衣，甚至自己在世的性命，都哈取去了，但

他仍得到天主的保護，就像他的內衣乜哈保存得完擊無缺一樣。

若望記載兵士瓜分耶穌的衣服，目的不只是記下史實的汪節，也

是把讀者的王意力聚隼在耶穌身上，並為下一片段作引子，看看

被剝奪了一切的耶穌如何仍以僅存的一口氧，關心和垕顧屬於佗

的人。

士兵果然這樣作了 回膺「這就應驗了經上的話……」，表示黽丐

的士兵在不知不覺間也實現了舊约所預許的事。

19:25 在耶穌的-t字架傍 一如對觀福音，若望也記載了在耶穌的十字

架旁站看一些婦女。究竟那裏有兩個、三個還是四個婦女，學者

理解不一。主流意見是有四個，前兩個及記名字，後兩個則有；

這是對比負責釘死耶穌的四名士兵。不過，若望及有如對觀福音

一樣突出這些婦女作見證人的角色（參閱谷 15:40,41; 16:1; 瑪

27:55-56; 路 23:49), 因為耶穌所愛的鬥徒的見證才是若望福音的

資料來原與權威所在 因此，若望很快把隼黠轉到耶穌的母親和

他所愛的門徒身上。這是若望福音所載，耶穌所愛的門徒首次在

伯多祿缺席的情況了出現。

19:26 女人，看｀你的兒子 有關耶穌對母親的稱呼，見 2:4 王釋。耶

穌的母親在整個若望襦音的敘述裏只出場兩次：加吶婚宴和十字

架旁。有學者 (Pamment, p. 365) 詔為，「你的兒子」指耶穌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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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呼應加納的神蹟。在加納婚宴，耶穌曾告訴母親他的時刻「尚

未來到」 C 2:4) , 現在，耶穌希望母親主視十字架上的自己，因為

現在才是耶穌交付自己的「閂辰」，亦即他完成使命的「時刻」°

不過，「你的兒子」應指同時在十字架旁的那位他所愛的門徒。耶

穌這句話是縉自己的母親委以重任：作他所愛的門徒的母親。基

於耶穌這句遺言，教會傳统敬禮聖母為所有基督徒，即整個教會

的母親。這令人聯想到舊约曾把以色列或羣雍比擬為一個婦女，

涇過產痛後帶來了一個新的、喜樂的民族 (16:21; 依 49:20-22;

54:1; 66:7-11) 。同樣，耶穌的母親在十字架旁彷彿再一次縹歷產

痛｀因為，當耶穌在十字架上呼出最後一口氧時，人類被再創造

成為天主的子女。她的親生子耶穌是「死者中的首生者」（哥

l: 18) , 特有死亡的鑰匙（默 1: 1 8) , 信從耶穌的人將按耶穌的模樣

得到重生。如此，教會誕生了，耶穌也完成他降世的使命 (19:28) 。

19:27 看，你的母親 閂利亞在加納婚宴出場之前，若望已多次提及以

色列對默西亞的期待 (1:31,41,45,49), 所以，當瑪利亞在加縉向

耶穌提出要求時，她成了象徵人物，代表所有期待耶穌拯枚的人。

不過，她的要求有待耶穌被釘十字架時才實現，而她要接吶耶祅

所愛的門徒為自己的兒子，留在他那裏。由於耶穌所愛的門徒是

耶穌的心腹，得知耶穌的秘密 (13:23-26) , 相信 (20:8) 並認識

主 (21:7), 明白耶穌的教訓，也為他作見證 (19:35; 21:7), 因此

也堪當成為耶穌的啟示的承傳者和解釋者。耶穌所愛的門徒的角

色就是教會的角色 (Schnackenburg, 3:279) 。若說瑪利亞代表所有

尋求耶穌的救恩的人，那麼，當他所愛的門徒「把她接到自己家

裏」時，象徵他迎吶所有尋求牧恩的人，所以，他（教會）將存

留直到王再來 (21:22) 。耶穌縉他的母親和所愛的門徒的囑咐，是

他在世的工作的高峰，將之帶到圓滿的縉束 (19:28), 確保了他的

啟示得到正確的理解和傳承。與此同時，教會也不可忘記她的「母

閂」，即根源 以色列的信仰。畢竟，耶穌的首批門徒本來是若

翰洗者的門徒，他們充満信德，是期待上主牧援的以色列的佼佼

者 (1:35-51) 。

從那時起 並非立刻的音思，而是指耶穌完成他救贖的工作那

「時辰」 (2:4; 7:3; 8:20; 12:23,27; 13: 1; 14:2,4; 17: 1) 。

把她接到自己家裏 「自己的家」原文泣 'i'.& 國，是較抽象的「屬

於白己的」之意 e 若望在福音的序言指出，聖言來到了「自己的」

領域，可是，遭「自己的」人拒涇 (1:11); 在善牧的比喻裏，同

－詞指出牧者戶喵並閭識「自己的」羊 (10:3) 。最後晚餐時，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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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預言他的鬥徒將四散，撇下他不顧，「各人歸各人的地方去」

(16:32), 這句話中的「地方」一詞原文也是 TCX "i'.6 國 在此把

泣 'i'.6 國譯為「（耶穌所愛的鬥徒）自己的家裏」，凸顯耶穌所愛的

門徒與其他門徒的對比。他所愛的門徒「那裏」或「那境，兄」代

表具有他特質的景兄，暗示理想的門徒職 耶穌的母親被接到耶

穌所愛的鬥徒耶裏，象徵與耶穌有血緣關係的親屬須重新定位，

靠聖神的德能作一個理想的門徒（參閱谷 3:31-35; 瑪 12:46-50; 路

8:19-21) C 

19:28 因知道 整個苦難過程裏，由晚餐至在園子被捕，再到玻釘在十

字架上，耶穌都掌握着事態的發展，每一件事都是他展開的，並

在適當的時候由他來繕束（見 13:1; 18:4) 。

一切事都完成r 「一切」指天父交給耶穌的工作（參閱 4:34) , 

那就是啟示父的工作 (5:36; 17:4) 。「父愛子，並把一切交在他手

中」 (3:35; 參閱 5:20; 6:37,39), 在十字架上，耶穌把自己的母親

交托縉自己所愛的鬥徒，叫他們組成一個「屬於他的」團體，這

才滿全聖言降世的使命：使－切屬於他的人成為天王的子女（參

閱 1: 12) 。「完成」 (,EA的）不單指「完縉」的意思，也指「圖滿」

或－成全」（參閱路 18:31; 22:37; 宗 13:29, 路加用 HAEW 一詞來

表示舊约繩文藉着耶穌的死亡得到「滿全 J) , 若望在接着幾節強

調耶穌在十字架上的苦難，滿全了在經上記載，天主預定的救恩｀

計劃（見 28,36,37 節）。此外，人子被高舉的圖像 (3: 14; 8:28; 

12:32-34) 引申梅瑟在曠野高舉蛇的圖像：而耶穌甘顥捨掉自己的

性命 (10:11,15,17-18), 令人想起舊约受苦的僕人「犧牲了自己的

性命，作了贖過祭」（依 53: IO) 。因此，「完成」同時回顧耶穌的

生平和前瞻他在苦架上最後的行動。這裏及 30 節的「完成」與福

音序言的「在起初」 C 1 : 1) 呼應，在兩者二間就是聖言降生成人的

工作。在 5: 1 7, 耶穌曾謊：「我父到現在一直工作，我也應該工作」'

現在，耶穌的工作已完成，而他死後開始的安息日 (31 節）是永

恆的安息的日子 (Ricca, Brown, II, p. 908 引述）。

應驗 原文是 :EAELOW , 有「完全滿全」之音，但若望指鈳约繹

文得到暉驗時，通常用另一動詞： 1T屆po副參閱 12:38; 13:18; 15:25; 

17:12; 19:24,36) 。 HAE LOW 與 28a 節的「完成」(HAEW) 字根相同，

有圓滿繕束之意。這次其實不是聖羥得到應驗的最後一個事例（見

下文 36,37 節），不過，耶穌的死亡把聖翌的説話的應驗帶到圓滿

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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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渴 所應驗的經文是認 69[68]:22 。詠 69[68]摺述一個義人三

困苦中的哀禱，若望福音幾次引用 (2:17; 15:25) 。若望記載鄏巨

在十字架上講的最後兩句話，是「我曷」和「完成了」，迴響兩＇三

片段：在撒瑪黎雅，鬥徒給耶穌食物時，耶穌答説：「我的食物三

是承行派遣我者的旨意，完成他的工程」 (4:34): 另一個片段是C

穌被捕時，反問伯多紓「父賜給我的杯，我豈能不喝嗎鬥 (18: 11 ! 

饑和曷象徵耶穌要完成父的旨窘的只心 十字架上，耶託在 売

全滿全」父的旨意，所以他主動表示 D;曷，也嚐了給他的醋

19:29 醋 體力勞動工人和土兵縹常飲用的一種酸，酉，為解曷之用

丐爾谷和瑪竇記載耶穌拒宅了「拿及藥（／苦艾）調和的酒」（户

15:23; 瑪 27:34) , 因那冇麻醉成份，可咸少痛苦；耶穌卻希望害

醒地承受一切苦痛，完成使命。

長槍 原文是牛膝草 C uoownoc;;) 由於牛膝草的支條不祖，哂

不能承受浸昪了的海綿的重量，因此一些古拉丁抄卷用 UOOG)' 苣

即長槍（見思高譯本）。但學者推斷若望是刻意用「牛膝草」來暗

示耶酥的死的象徵音義 牛膝草是宗教禮儀中用以麗聖水或聖主

之物（參閱肋 14:4- 7; 戶 19:18), 有潔凈作用。以民出谷當晚，梅

瑟吩咐他們用牛膝草蘸羔羊的血麗在門楣上；耶穌是真正的巴斷

卦羔羊，為救贖屬於他的人而被祭殺 C 1:29; 19: 14,33,36); 他也是

「門」 C 10:7), 他的血將帶來新的逾越。

19:30 完成了 參閱 28 節庄釋。這句話縹合了對觀福音所載，耶昧在

十字架上呤的詠 22[21] 暉用在他身上的默西亞的期待。對觀襠音

只引述這首聖詠的首勻，暗示耶穌唸了整首聖詠。而這首聖詠的

縉語則宣告末世的勝利：「他-·呼號上主，上主即予俯聽……整個

大地將醒覺而歸順上主，天下萬民將在他前屈膝叩苜……我的後

裔將要事奉上主，向未來的世代傅述我主，向下代人，傳揚他的

正義說：『這全是上主的所作所為！』」這與若望筆下，耶穌的最

後一句話「完成了」的語調不謀而合，兩者同樣是勝利的呼聲（參

閱若 12:32; Hoskyns, p. 531) 。

低F頭 「低下」這動詞的原文 KALVW' 在新约除這處外，只

出現兩次，是耶穌投訢人子沒有地方可「枕頭」（瑪 8:20 ; 路

9:58); 原來唯一可讓耶穌休皂的地方，是十字架！在這專，「低下

頭」是預備以下（交付）的動作：耶穌华備把靈魂交付縉十字架

傍的人。

交付7 這動詞與 19: 16 「比拉多把耶穌交縉他們去釘死」的「交

哈」相同 (TTapao Cowµ 口，強調耶穌的王導。這顯示耶穌主動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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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控命 路加青楚指出耶穌把自己的靈魂交托天父手中（路

23:46), 若望則及有指出搓受耶祅靈魂的是誰，但從上文可推斷，

是給站在十字架旁的，他的母親（教會）和他所愛的門徒（基督

徒），原因是：當他離去後，他自己的神，即護慰者，便會到來，

接替他的工作（參閲 7:39; 16:7) 但這裏只是暗示，耶穌要待他

復后後才正式遣發聖神 (20:22) 。

綜合釋義

耶穌被釘十字架上，引發三種不同的反應：司祭長的敵荳

C 19-22 節），兵士的冷漠 (23-24 節），還有親友和鬥徒的忠貞

(25-27 巨仃）。

司祭長的敵音 (19-22 節）

司祭長沒有真正面對十字架上的耶穌，而是在背後與比拉多

爭論罪狀牌的字眼。比拉多用三種語文寫下耶穌的「罪狀」：「納

匝肋人耶穌，猶太人的君王！」如此，他在不知不覺間向薈世萬

民見證：「上主為王！」（詠 96[95]:10) 在整個審訊過程中，比拉

多都被司祭長、猶太人和耶穌牽着鼻子走，對罪狀牌的堅持（「我

寫了，就寫了」）才顯示他作璹督的威嚴。司祭長剛才宣訐「除了

凱撒，我們及有君王」 (19: 15) , 所以，他們對凱撒的代表只得忍

氧吞聲！在對觀嗝音裏，耶穌的罪狀牌成了別人嘲笑他的話柄

（谷 15:32; 瑪 27:42; 路 23:37), 若望則反過來以耶穌的「罪狀」

來諷刺猶太人。他們否評自已的君王，反而要一個外邦人來承認，

正向普世宣告：耶穌是猶太人的君王。其實，比拉多的處境與蓋

去相若：比拉多因為得到「由上賜給」的懽柄，才可判處耶穌十

字架的死刑；蓋法則因是那年的大司祭「才預言了耶穌將為民族

而死；不但為猶太民族，而且也是為使那四散的天主的兒女都聚

集歸一」 (11:52) 。換言之，在十字架上的罪狀牌宣認了－位比凱

撒更偉大的君王！

其實，比拉多一直想逃避猶太人對耶穌的訴訟 (18:31; 19:6), 

不想面對耶酥 (18:38), 但在真理面前，人怎也瞄不了。比拉多被

迫公開承訒他私底下不敢承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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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士的冷漠 (23-24 節）

負責行刑的兵士對耶穌沒有好戚，也不存敵意；把罪犯釘十

字架是他們的職責，瓜分死囚的衣服是他們一貫的權利。若望指

出他們皿竟識的例行公事，竟也滿全了經上的預言，瓜分外衣亢

保存皿縫內衣的完整都成了富象徵意義的行動。

若望引用的聖詠 22[21]:19 「他們瓜分了我的衣服，為我的長

衣，他們拈鬮」，本來是平行句，表示一個行動：以拈鬮方式瓜分

衣服，但若望刻芭描繪兵士用兩種方法來分開處理耶穌的外衣（撕

開四分）和長衣（擲骰），是要以對比來強調，耶穌的顛缝長衣得

到完整保存。

完整的餌缝長衣暗示耶穌的大司祭身分（參閱 17: 19) 。十字

架上的罪狀牌宣佈了耶穌是君王，現在，若望以完整的長衣暗示

耶穌是司祭。此外，完整的長衣也象徵團縉共融，這也是若望福

音的重要主題之一：耶穌要聚集所有羊，因為「只有一個羊群，

一個牧人」 (10:16); 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是為使那四散的天主

的兒女都聚集歸一」 (11:52), 在基督內合而為一，如同父與子原

是一體一樣 (17:21-22) 。共融合一的思想在下一場 (25-27 節）將

再出現。

親友和門徒的忠貞 (25-27 節）

在十字架旁出現的第三組人是一批婦女，還有耶穌的母親和

他所愛的門徒。若望有別於對觀福音的描述，及有強調十字架下

的婦女作見證人的角式，因為若望福音的權威見證人是耶穌所愛

的門徒。但這並不表示若望貶低了她們的重要性。雖然若望至此

從未提及這些婦女在耶穌公開傳道期間已跟匱他，也未提及她們

參與最後晚餐，是「靨於（耶穌）自己的人」 (13:}), 但若望指出

她們與耶穌的母親和他所愛的門徒一起，站在十字架下，可見若

望比對觀福音的聖史更重視這些婦女：她們已被收吶到耶穌將要

縉成的鬥徒的大家庭內。

在十字架上的耶穌與母親和他所愛的門徒的對話，是若望獨

有的記載。從人性層面看，耶穌是盡孝道，臨終時囑咐親信昭顧

自己的母親。不過，若望一直強調耶穌的門徒不屬於這個世界的

(17:14), 他們思念的應是屬靈的事，而非屬肉慾的事，所以，耶

穌的遺言應有更屎層的神學音義。

耶穌把母親交託給自己所愛的鬥徒後，若望加插了一勻「就

從那時起，那門徒把她接到自己家裏」 (27b 節）。「自己家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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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是誠邙頃，指的不是一間具體的屋宇，或較抽象的「家 J'

而是指向這位耶穌所愛的鬥徒作為最理想的門徒的典範這事實。

他的「家」指屬於他的，或具有他的特質（即耶穌所愛）的景凡，

那就是耶穌所愛的、獨特的門徒職。最後晚餐時，耶穌預言門徒

將撇下他一個，「各人歸各人旳地方去」 (16:32)• 這些徹下耶穌的

門徒所去的「地方」不能容吶耶穌，而耶穌所愛的門徒的「家」

卻可以。

從那時起，那鬥徒把耶穌的母親接到自己的家，象徵瑪利亞

從母親的角色，轉為耶穌的理想的門徒，屬靈的關係取代了血緣

的關係（參閱谷 3:31-35; 瑪 12:46-50; 路 8:19-21) 。到耶穌所愛的

門徒的「家」，也將是所有信仰基督的人與耶酥聯繫的模式。

耶穌在十字架上稱王 (28-30 節）

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凸顯了他的尊威和勝利（對比谷

15:34 的哀號）。若 19:]9b-30 整個片段一直強調耶穌掌握着事態的

發展。對觀福音記載一個西滿替耶穌背負十字架，若望則強調耶

穌自己背十字架出來，前往哥耳哥達 (17 節）：耶穌的十字架旁還

有兩個十字架，一左一右，就像兩個侍從伺候在君王兩旁 (18 節）；

耶穌在十字架上接受加冕，因十字架上端的罪狀牌宣佈他是猶太

人的君王。比拉多拒絕司祭長改寫罪狀牌的要求，羆形中判了耶

穌勝利 (19-22 節）；乒土瓜分耶穌的衣服，他們雖不自覺，但仍

滿全了縹上關於耶穌的預言 (23-24 節）：至於對他忠貞的親友和

門徒，耶穌在十字架上聚集了他們成為他所愛的門徒大家庭(25-27

節）。直到臨死前一刻，耶穌仍是青晰地控制着大局 (28-30 節）。

若望指出「耶穌因知道一切事都完成了」 (28 節），令人想起最後

晚餐之前，耶穌也「知道他離此世歸父的時辰已到」 (I 3: I) ; 捩言

之，最後晚餐與死於苦架均屬同一個時辰，就是耶穌受光榮的時

辰。

在對觀福音，人們把醋遞給耶穌，為要戲弄他（路 23:36; 參

閱谷 15:36) , 但在若望筆下· 耶穌王動表示口曷。四部福音中，

只有若望記載耶穌嚐了那醋，強調他對完成天主旨意的曷末（參

閱 4:34) 。耶穌是永生的活水的泉源 (7:37), 可是他自己竟戚到口

曷，這倒有點諷刺。他死後才會有舌水流出 (19:34), 所以直至他

喝了那醋，他也不會死。在園子被捕時，耶穌曾說「父賜洽我的

杯，我豈能不喝嗎？」 (18: 11) , 那「杯」就是他的苦難和死亡。

在十字架上，耶穌渴求最後的一口，因為在他嘗到死亡的苦杯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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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的旨意才達到滿全。若望用牛膝草的圖像來象徵耶穌是新约的

巴斯卦羔丰（參閱出 12:22; 希 9:18-20), 取代了正在聖殿被宰殺

旳逾越節羔羊（參閱 19:14) 。他最後的一句話：「完成了」 (30 節），

是勝利的呼聲，因他藉十字架的死亡完成了救恩大業，而在他作

好準備之阿，在他示音一切已完成，並交付自己的靈魂之前，死

亡都不會到來，因為耶穌曾說：「誰也不能奪去我的性命，而是我

甘心情願捨掉它」 (10:18) 。

耶穌的遺體安葬新墳墓裏

(19:31-42) 

經文注釋

19:31 猶太人 Brown (II, p. 933) 指先前與比拉多爭論罪狀牌字眼的

同一批猶太人。

預備 U ……那安息 H原是個大節" I 9: 14 指出耶穌被釘十字架那

天是「逾越節的預備曰」，這裏則指是安息日的預備曰，換言之，

那年的逾越節剛巧是個安息日，所以加倍隆重。

免得……屁首留在十字架J: 羅馬人的慣例是把屍首留在十字架

上，以儆效尤，只是遇上節日才卸下屍首，交哈罪犯的親屬。猶

太人的去律則不允許屍體門在十字架上過夜，免得玷污士地（中

21:22-23) 。那是指任何一曰，不單是安息日前。

打斷他們的腿 這是若望福音獨有的記載。這原本是殘酷的刑

罰，為被釘十字架的犯人倒是件好事，因為這樣會令犯人失血

(Barrett p. 555); 此外，打斷腿後，不能借雙腿分擔身體的重量，

增加呼吸的難度 (Morris p. 723) , 也可以加速死亡，竽短十字架

上的醋頗。猶太人可能是怕觸犯安息日的去律，所以希望盡早把

屍體卸下。不過，苦難敘述裏的「猶太人」一直滿懷敵竟，他們

極可能是心存惡念，要耶穌受最後的一種酷刑才死去。

19:32 遂 暗示比拉多允許了猶太人的要求。

19:33 看見他已經死r 通常一個被釘在十字架上的人要幾天後才會

死去 (Brown, II, p. 935) 。谷 15:44 記載比拉多「驚異」耶穌這麼

短時間便死去。

19:34 刺透 原文是 vuaaw, 與 37 節的 EKKEVTEW 不同。 vuaaw 有捅

／戳之笆。士兵用刀插耶穌的肋膀，為看看他有否反應，是否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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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死了。拉丁通行本和 Peshitta 則指士兵「打開」耶穌的肋膀，

因此，初期的基督徒反省冼禮和聖體聖事，甚至教會本身，都是

源自耶穌被刺透／打開的肋膀。聖奧思定指耶穌的肋膀不是被

刺，而是被打開，好讓生命之門得敞開，益出教會的聖事，全賴

此，我們得以進入真正的生命 (Schnackenburg p. 289 引述）。

肋膀 正如天主取出亞當一根肋骨，造了女人（創 2:21-22), 基

督徒的教會產生於第二亞當的肋膀。

立刻流出r血和水 曾有異端指耶穌只有天主性，沒有人性，所

以，在十字架上及有真正受皮肉之苦。若望這句話是強調耶穌是

有血有肉的真人 (1:14) 。通常人死後，血會凝固，水份也不再循

環；但耶穌死後還有血和水從肋膀流出，是死後的生命 (Westcott,

p. 279) 。奧力据指出這是個奇蹟，因為在死了的耶穌身上仍有生

命，他是個「新的死人」 (Hoskyns p. 534 引述）。因這現象不尋常，

若望要加上 35 節來強調這事的真實性，並非象徵的表達。這是典

型的若望筆去：摺寫一件歷史事件時，同時帶出一個神學思想。

在若望福音，「血」和「水」均象徵基督賜予信友的生命：耶穌在

「生命之糧」的言論中指出吃人子的肉，喝他的血，才會得永遠

的生命 (6:51) 。「水－象徵聖神，充庫恩寵的泉源。耶穌曾告訢尼

苛墮摩，人必須翌過「水和聖神而生」才可進天國 (3 :5) ; 耶穌告

訴撒瑪黎雅的婦人「活水」是他的恩賜 (4:10,11,14); 耶穌又在聖

殿宣告，從他的心中「要流出后水的工河」，讓信仰他的人暢飲

(7:38-39) 。換言之，聖史在這裏再次提醒信友：基督的死帶來了

真王的生命（參閱 Morris p. 724- 725) 

19:35 那看見這事的人 即上文 26-27 節的耶穌「所愛的門徒」。在下文

21 :24 , 福音的編輯再次澄清，耶穌所愛的鬥徒是作見證的目擊證

人，而他的見證是真實的。

「那位」 原文 EKEi:voi; 可以指四個不同人物（－）聖史自己，

這暗示執筆寫福音的聖史與提供福音的資料的見證人是不同的

人。不過，在 21 :24 , 聖史以「我們」而非「那位」或「他」作自

稱。（二）耶穌自己，見 3:28,30 若翰稱耶穌為「那位」； 7:11;9:28 

猶太人對耶穌的稱呼。（三）天父 (5:19,37), 即派遣耶穌來的那

位 (6:29; 8:42) 。不過，在若望福音， EKELVOi; 不是天主／耶穌的

專冇稱謂，卻曾應用在以下人物身上：若翰 (5:35), 梅瑟 (5:46),

胎生瞎子 (9:10), 伯達尼的瑪利亞（日：29), 伯多褡 (18:17,25),

耶穌所愛的門徒 (13:25; 21 :7,23) 。（四）在這震的脈縉， Barr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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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558) 認為「那位」是指上文的「他」，即那見證人，為門：：百

語氙，強調這見證人清楚自己在說甚麼。

爲叫你們也相信 這是這位目擊證人作證的目的，正如聖史户弓

音的目的，「是為叫你們信」，並賴耶穌的名獲得生命 (20:31

「乜」字表示作證者和受眾／讀者均是信友。「相信」在原文是三

現在時態假設語氧 (present subjunctive) , 暗示信仰的延墳和一

深，而不是皈化未相信的人之意 (Brown, II, p. 937) 。「相信 - 
內容，不單指耶穌死在十字架上這件事，也包括這事所啟示的－

切，見 20:31 寫福音的目的。

19:36~ 可將他的骨頭打斷 可能是引述出 12:46 和戶 9: 12 , 指出要三

全巴斯卦羔平的完整，「他」代表巴斯卦羔羊。這是若望的苦難包

述裏，唯一的一次引用梅慧五書的繹文。耶酥在若望福音一出三

便被若翰介紹乃「天主的羔羊」 (1 :29,36) ; 比拉多宣判耶穌時·

正是司祭在聖殿開始宰殺逾越節羔羊的時刻 (19:14); 兵士用以蘸

醋哈耶穌喝的牛膝草 (19:29) 令人想起出谷時麗羔羊血的事蹟

初期基督徒多次把耶穌描繪為巴斯卦羔羊，以其寶血替人贖罪芷

祭獻（若一 1 :7; 格前 5:7; 伯前 I :19; 默 5:8-9) 。這句話也可能是

引述詠 34[33):21 , 指出天主要保護義人「把他的一切骨骸保全｀

連一根也不容許折斷」 耶穌快將完成他的救世任務，他不再是世

界攻擊的對象，卻要受天主特別的愛護。既然耶穌的內衣也要侃

存得完整皿缺 (24 節），更何凡是他的身體呢？

19:37 他們要贍望他們所刺透的 與上一節引用的經文一樣，暗示情凡

的逆轉。這句話引自匝 12: 10 , 耶路撒令的居民得蒙上主傾注「隣

憫和哀禱的神」，以哀淖被他們傷害的氟辜殉難者，最後因而獲得

祝福。若望也希望釘死耶穌的猶太人（參閱 19:16), 以至後世的

所有讀者，以信德的眼光來瞻仰十字架上接受天主舉揚的耶穌，

以得生命 (3:14-15; 12:31-32; 戶 21 :8-9; 參閱 8:28; 12:32-34) 。這

解釋為何聖史在上文如此強調那目擊者的見證是真實的，因為他

的目的是「為叫你們也相信」 (35 節）；而在下文，若翌和尼苛德

摩由「暗中作了耶穌的鬥徒」轉為公開領取耶穌的遺體，這「棄

暗投明」的行動 C 38-39 節），是匝 12 所描繪的逆轉的例證。

19:38 阿黎瑪特雅 位於猶太（路 23:50) 。這位若瑟咽是耶穌在猶太傳

道時所吸引的門徒（參閱若 7: 1,3) ; 相反，「十二位」大部分都是

加里肋亞人，猶達斯是例外 (6:71-7:1) 。

若瑟……耶穌的門徒 瑪 27:57 有類似描述，谷 15:43 與路 23:51

則形容他是個「期待天國的人」。對觀福音還提供一些他的背景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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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一）他是個 r 富人」（瑪 27:57)c( 二）「一位顯貴的議員」（谷

I 5:43; 路 23:50) 。（三）他「善良公正……及有贊同其他人（對耶

穌）的計謀和作為」（路 23:50-51) 。若望嗝音只簡單地稱他為「耶

穌的門徒」，不過，指出他和尼苛德摩一起前來埋葬耶穌，暗示他

倆均是公議會的成員，與（二）下諜而合

暗中作r 雖叭若望在 12:42-43 對那些不敢明認耶穌的人作出

嚴厲的批評（參閱 7:13; 9:22), 但這位「暗中作了耶穌的鬥徒的

若瑟」埋葬耶穌的行動，極可能導致他與公議會去裂，充份表現

其道徳围氧，反而得到聖史的尊重。事實上，可能是因為若瑟的

顯要身分，才可向比拉多要求領取耶穌的遺體。相反，耶穌的門

徒在耶穌死後都四散，又丨因為怕猶太人」躲藏起來 (20:19), 反

而成了「暗中的門徒」°

求比拉多，爲領取耶穌的遺體 羅丐人處，夬囚犯俊，尤其坵國或顛

覆國家的罪人，都不會妥善埋葬屍體，任由兀鷲吃掉 因此，若

瑟要向比拉多申請領耶穌的遺體。至於猶太人，雖夕大也會埋葬處

死的囚犯，但只會埋於距離城較遠的圯方，也不許與普通人同葬

一個墳墓，以免玷污其他人的遺體。這也解釋為何若瑟和尼苛德

摩把耶穌埋葬在一個「新墳墓」 (41 節）

比拉多允許r 在若望的苦難敘述中 (19:16b-42) 猶太人三次向

比拉多作出要求第一次是更改罪狀牌，立時痘斷言拒宅(19:22):

第－次是打斷幾個死囚的臆｀聖史沒記載比拉多的反應 (3 I 節），

但他顯然允許了；第三次是這裏，領取耶穌遺體，聖史則青楚表

明比拉多首启· 這才讓耶穌得到妥善（即行合猶太習俗）並切合

其身分的葬禮 比拉多允許若惡的要求，再次暗示比拉多相信耶

穌是餌辜的

19:39 那以前夜皿來見耶穌的尼苛德摩 若望慣以簡短的一句綜合介紹

出過場的人物，尤其若望獨有記載的人物，如伯達尼的門利亞

(11:2), 拉匝衽(12:1), 斐理伯 (12:21) , 耶穌所愛的門徒(21:20) 。

無獨有偶，這些都是學者認為是編輯者後加的片段。尼苛德摩在

褔音第二次出場時，只介沼他為「即先前曾來到耶穌那裏的」

(7:50) ; 在此，他第三次出瑒，介紹卻更詳盡，可能是最後塩輯

者的傑作。較早前，尼苛德摩曾表露過對耶穌的初步信仰，為耶

穌爭取辯護的機會 (7:51; 參閱 7:48) 。他與若琶原本是兩個畏怯

的門徒，最終茨十字架上受舉揚的耶託吸引了（參閱 12:32) , 繆

於公開並勇敢地承詞了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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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來7 暗示若慧和尼苛禮摩都是自發前來的，兩人事前及有商

量。耶穌的死引發芭想不到的後果。

没藥及沉香 有防腐和消除臭味的作用。耶 34:5 記載，上主曾向

將被充軍的茶德克雅王許諾，他死後人們將給他焚香，「正如有人

哈在你以前的上代祖先君王焚香」。換言之，耶穌得到君王的葬禮。

約有一百斤 這是非常龐大的數量，代表死者的尊貴程度，因

為，只有埋葬君王時才可耗費這麼多的香料（參閱缢下 16:14) 。

這细節也塑造苦難敘述所強調的，耶穌是君王的圖像。若望似乎

慣以誇張的數字來凸顯事件的象徵音義，如加吶婚宴的六口石缸

的直 (2:6) 象徵救恩的充盈，以及門徒在耶穌復舌顯現時捕獲的

153 絛角，象徵枚恩的普世性這裏的勻一百斤香料，象徵耶穌這

位君王的尊榮

19:40 照猶太人埋葬的習俗 即清冼遺體，傅抹香油，叭後用布包裹好。

缢下 16: 14 描述阿撒王的葬禮：「將他放在床上面，満堆香料」；若

11 :44 則指出復毛的拉匝视從墳墓走出來時，「腳和手都纏着布

條，面上還蒙着于巾」°

19:41 園子 耶穌的苦難，由他在「園子」被捕開始 (18: 1) , 直至他

被安葬「園子」內縉束，兩者前後呼應。列下記載猶太的君王是

埋葬在花園內的（列下 21:18,26) 。耶穌被安葬園子裏，可能暗示

他也是達味支派的君王。聖史在此也為復后敘述埋下伏埭：瑪利

亞瑪達肋納見到復店的主時，誤會他是個園丁 (20:15) 有學者因

而聯想到創世纪的「伊甸園」。但在原文，創 2: 15 用詞patinooc;'

而若望兩處均用 K酊roe; (Brown, Death of the Messiah p. 1270) 。

新墳墓 除了猶太博统習俗的考慮（見 38 節王釋），耶穌被葬在

從未安葬過人的新墳墓，是切合他尊貴的身分：他是天主的聖者，

生命的主，克勝了死亡 (Beasley-Murray p. 360) 。

19:42 表面上是權宜安排，字裏行問卻暗示天主的安排。這片段首尾兩

節均指出那是猶太人的預備日 (31 及 42 節），但同一的因素卻誘

發兩個迥異的反唧：第一個反膺，「打斷犯人的腿」 (31 節）促成

了最卑賤的死刑；第二個反應，安葬耶穌在附近的新墳 (41-42

節），確保了耶穌得到最風光的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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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釋義

若望在苦難敘述中有關時間的指示往往充滿神學的竟義。比

拉多宣判耶酥死罪時，若望指出那天「時值逾越節的預備日」

(19:14), 並補充：「约莫第六時辰」，那即是司祭在聖殿開始宰殺

逾越節羔羊的時刻，令人想起耶穌是真正的「天主的羔羊」（參閱

1:29,36) 。他在十字架上被祭獻後，若望則稱那天為猶太人的預僅

日 (19:31), 暗示原有的逾越節也失卻了音義，重要的是第二天是

安息日。在本片段末端，若望重提「猶太人的預備日」 (19:42),

與 31 節呼應，但相關的人的反應迥異： 31 節的猶太人以守去律為

名，實是加促耶穌的死； 42 節的若瑟和尼苛德摩為了守同一去律，

倉卒間卻以最尊貴的形式安葬耶穌。

對觀福音記載耶穌死後的異象和人的反應：地震，聖所輯幔

的分裂，百夫長的宣信，婦女的哀痛等等（谷 15:38-41; 瑪 27:51-56;

路 23 :44-49) 。若望則如常地把隼點調較到耶穌身上：他死後，他

的屍體的反應 流出血和水 比旁人的反應更激烈。耶穌在

聖殿施教時曾指出：他是店水的泉源，「從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

江河」 (7:38), 若望接着補充「他說這話，是指那信仰他的人將要

領受的聖神」，並且這聖神要待耶穌死後才會到來 (7:39; 參閱

16:7) 。耶穌被釘十字架，是他回到父的懷裏的時候，也就是他受

光榮的時候 (12:23-24,28-32; 13:1; 17:1,10-11), 他要吸引所有人

歸向他 (12:32), 而所有信仰他的人，都要領受聖神 (7:39) 。從

他肋膀流出的血顯示他的死亡；流出的水則代表他所許諾的，「從

他心中」流出的聖神 (Brown, Death of the Messiah, p. 1181) 。在

谷 15 :39 , 百夫長的一句「這人真是天主子」解釋了耶穌的死的荳

義；在若望襠音，這工作則交給了用槍刺透耶穌肋膀的兵士(19:34)

和見證耶穌肋膀流出血和水的見證人 (19:35) 。這位見證人作證的

目的，是「為叫你們也相信」耶穌的死的救恩孖義和所彰顯的默

西亞身分的屎意。

除了這目擊證人的見證，若望也引用兩句經上的話來見證和

解釋耶穌的死亡。 36 節的「不可將他的骨頭打斷」指向 32-33 節

兵土不打斷耶穌的腿，暗示耶穌這「天主的羔羊」 (1:29,36), 要

像茵约的巴斯卦羔羊一樣，「不可將骨頭折斷」（出 12:46; 參閱戶

9: 12) 。不過，若望的苦難敘述除此處外，只引述過聖詠 (19:24

引述 22[21]:19; 19:28-29 引述誌 22[21]:16 和 69[68]:22), 從未引

述梅瑟五書的縹文，因此，若望寫 19:36 時，可能在引述詠 34[3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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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正如天主要保護聖認的作者一樣，祂也要保護耶穌免受敵

人的惡意傷害。猶太人惡音要打斷耶穌的腿，兵士皿意識的寬容

（「看見他已涇死了」）卻承行了天主的旨意。

37 節的「他們要瞻望他們所刺透的」則是引自匝 12: 10 , 指向

34-35 節。正如舊约指出，上主傾主「憐憫和哀禱的神」縉達味家，

耶穌的肋膀也流出了（聖）神（「水」所象徵的）。在匝 12: 10 , 眾

多的耶路撒冷居民要瞻望他們所刺透的：在十字架旁瞻望耶穌

的，是那兵士，他「看見」耶穌已經死了，便用槍刺透他的肋膀，

讓血和水流出。瞻望耶穌的，還有站在十字架旁耶穌所愛的鬥徒

(19:26), 他「看見」這事就「作證」。見證的目的是「為叫你們

也相信」 不單是耶穌的肋膀流出血和水這奇異現象，在

20:31 , 聖史將補充，「為叫你們信耶穌是默西亞，天主子；並使你

們信的人，賴他的名獲得生命。」耶穌開始公開傳道時，若翰冼

者「看見了……便作證 _j 耶穌是天主子 (1:34); 耶穌死後，他所

愛的鬥徒也「看見 _J 和「見證」同一事實，形成票亮的首尾呼應。

19:31-37 描寫耶穌所愛的門徒如何光榮耶穌~ 為他的死作見

證； 19:38-42 則描寫其他門徒光榮耶穌的行動。阿黎閂特雅人若

琶和尼苛德摩原本屬於若望所批評的，因怕猶太人而不敢公開明

詔耶穌的人 (12:42-43) 。不過，若瑟和尼苛德摩埋葬耶穌的行動

顯示，他們已棄暗投明，徹底改過，公然承評自己是耶穌的門徒。

先前，猶太人曾向比拉多要求耶穌的遺體 (31 節），現在，若瑟向

比拉多提出同一要求 (38 節）是公然與猶太人競爭，更獲得比拉

多允許，若瑟顯夕大不再害怕猶太人了。

尼苛德摩則是「夜間來見耶穌的」 (39 節），雖絪他知道耶穌

是「由天主而來的師傅」 (3:2) , 卻不願公開地（＝在日間）前來

見耶穌，他可謂屬於聿暗的領域。可是，耶穌死後，尼苛德摩趕

緊在日落前安葬耶穌，表示他不再害怕在日間、公開地表明自己

的信仰。先前，他在公議會曾為耶穌爭取辯護的機會 (7:51), 不

過只藉詞法律的程序，仍未表露自己對耶穌的尊重。那時，尼苛

德摩可謂「喜愛世人的光榮，勝過天主的光榮」 (12:43) 。在若望

而言，這怯懦的表現等同及有信德，因為耶穌曾說：「你們既然彼

此尋求光榮，而不尋求出於惟一天主的光榮，你們怎麼能相信我

呢？」 (5:44) 可是，現在，他帶備「一百斤」香料前來埋葬耶穌。

只冇君王才堪當接受焚香（耶 34:5) , 只有君王的葬禮才可耗費這

麼多的香料（編下 16: 14) ; 尼苛德摩的行動表示他對耶穌（延遲

了的）衷心尊崇。若瑟和尼苛德摩的行動，見證耶穌的預言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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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驗： 「富我從地上被舉起來時， f更要吸引眾人來歸向我一

(12:32), 包括原本沒有信德的人！

在整個苦難的過程中，耶穌都表現王者的尊威和風範，他的

葬禮也不例外。昔日，以色列的君王都是安葬在花園裏的（列下

21: I 8 ,26) , 所以，耶穌也被安葬在園子裏 若望及有記載若瑟和

尼苛德摩以石頭堵塞墳墓D( 雖叭在 20: 1 指出墓口的石頭給挪開

了），因為耶穌的葬禮並非終繕，而是進一步彰顯耶穌在十字架上

所展示的王權 若望福音的苦難敘述在「園子」咭束 (19:42), 一

方面與苦難敘述的開始呼應 (18:}), 也為以下的復后敘述作引子。

耶穌的葬禮並非不必要的，而是次要的，因乃耶穌是復舌，是生

命 (11: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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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墳基與耶穌約漾活喃現 (20 章）

20-21 章是耶穌復活顯現的敘述 大部分學者同意若 21 章是

後期加插的，補充記述耶穌在加里肋亞顯現縉鬥徒，並委任伯多

掾作教會的牧者 換言之， 20 章是福音原本的咭束 e

20 章的結構十分工整，分兩幕共四場（參閱 Brown, II, p. 965): 

第一幕：墳墓所在的園子裏

第一場：門徒前往耶穌的墳墓

20: 1-2 背景 復，舌日計晨，閂利亞瑪達肋納

首先前往墳墓，工向門徒報告情凡

20:3-10 伯多祿和另一泣門徒前往查探

第二場：耶穌顯現洽瑪利亞瑪達肋吶

20:11-13 轉接 瑪利亞瑪達肋衲窺看墳墓

20:14-18 瑪利亞瑪達肋吶幾經困難認出耶穌後，向

其他門徒博報主

第二幕：門徒聚集的地方

第一瑒：耶穌顯現給門徒

20: 19-23 背景 復，舌日晚上，耶穌顯現給門徒。

訊息 耶穌派遣門徒、遣發聖神、授予

門徒赦罪的權柄。

第二場：耶穌顯現縉多嘅

20:24-25 轉接 缺席的多默拒絕相信王曾顯現。

20:26-29 耶穌邀請多嘅觸摸他；多默宣認耶穌為主

和天主；沒有看見而相信是真福

兩幕的首場均與鬥徒有關，記逕他們萌生信仰的縹過：第二

場則轉到耶穌給個別門徒的顯現，先是閂利亞瑪達肋納，悛是多

默，兩人都經過掙扎才訶出耶穌，兩人的經歷均影響很多人：瑪

利亞瑪達肋納隨即向鬥徒報告主的顯現；耶穌在整部福音設後的

一句說話則把王笆力由多黯轉移到世世代代那些及有看見亻亡而相

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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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空的墳墓

(20:1-18) 

經文注釋

20:1 一週的第一天 這是關於耶穌復活的傳统最原始的記載；後期．

教會才反省到那是耶穌死後「第三天」，並音識到，也不斷宣傳「第

三天」所象徵的枚恩音義（參閱 2:21-22; 格前 15:3-4) 。「週」『

原文 acx~~cx,wv 指安息日，由於是複數，引倬由一個安息曰至下

一個安息日的時段，即一週的荳思。

清晨 指凌晨三時到六時（參閱 18:27-28 庄釋）。這是羅馬人芷

計時方去，猶太人以週六黃昏作週日的開始

天還黑的時候 對觀福音的記載均強調婦女往耶穌的墳墓時已

天亮（谷 16: 1-2; 瑪 28: 1; 路 24: 1 尸唯獨若望指出當時「天還王．

這與個別嗝音的重點有關。按對觀福音的記述，婦女們將在墳墓

發現天使，芷從天使口中領受耶穌復占的喜訊，換言之，光明已

戰勝墳墓的王暗；相反，若望福音描述瑪利亞珥達肋納看見空亡

墳墓便斷定耶穌的遺體被盜去，天色的里暗襯托出她的絕望。吖

有學者協調兩個描述，指瑪利亞瑪達肋吶獨自一人首先出發，其

他婦女稍後才與她會合，那時已天明了。

瑪利亜瑪達肋納 若望記載她獨自一人前往耶穌的墳墓；即使對

觀福音記載其他婦女同行，幾個聖史都首先點出瑪利亞瑪達肋吶

的名字，可能這與耶穌首先顯現哈她的傳统有關（參閱谷 16:9) 。

她的名字顯示她來自加里肋亞湖西北部的瑪格達拉 (Magdala) , 

但 Bernard (II, p. 657) 認為她是伯達尼的瑪利亞，因她為耶穌的

安葬保存了香夜 (12:3-7)

來到墳墓那裏 谷和路指出婦女前往耶穌的墳墓，目的是為耶穌

的屍體傅卫 1由，苦 19:39-40 則記述若慧和尼苛德摩早已處理好耶穌

的遺體，所以，朗利亞瑪達肋吶前來墳墓的目的，很可能是按傳

统習俗為耶穌的死哀悼哭泣（參閱 11: 3 I) 。

石頭已從墓門揶開r 在埋葬耶穌的片段裏 (19:38-42), 若望沒

有記載若瑟和尼苛德摩用石頸堵塞墓鬥（對比谷 15:46; 瑪

27:60), 這裏卻有此捐述，可見若望引用了古老的傳统。若望用被

動語氧，暗示有超自叭的力量把石頭移走，而非人為的工作（參

閱瑪 2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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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去見西滿伯多祿和耶穌所愛的那另一個門徒 在原文，前置詞

TIP缸出現了兩次，即「去見」西滿和「去見」耶穌所愛的門徒，

暗示兩人身處不同地方。但亦有學者認為他們在同一地方，並與

其他門徒重聚了，不過，瑪利亞報告他們後，只有他們兩人決定

並膽敢前往查看 (Grass, Brown, II, p. 983 引迅）。教會傳统稱，由

於伯多掾是宗徒之長，所以瑪利亞首先跑去報告給他 但更直接

的解釋是：伯多祿和耶穌所愛的門徒及有像其他門徒一樣撇下耶

穌，卻跟譴他直至大司祭府 (18:27), 耶穌所愛的門徒甚至追隨至

十字架下 (19:26-27) 。耶穌所愛的門徒在若望福音多次出現

(13:23-26; 19:26-27), 但這裏是首次把他確認為「另一個鬥徒」

(18:15) 。有學者認為「另一個門徒」是福音的作者或提供傳统資

料的人的自稱，「耶穌所愛的門徒」則是後來的福音編輯者對原作

者的尊稱，並在此處清楚表明二者為同一人。

有人從墳墓中把t搬走r 瑪利亞及有细心視察（對比 H 節的

「俯身……窺看」），單「看見」墓門已挪開 (1 節）便斷定耶穌的

屍體被盜，可見盜取屍體的事清在當時不是罕見的（參閱瑪

28:13-15) 。若望在耶穌公開傅道的敘述中盡量避免用「主」這稱

呼，在耶穌復店後的敘述才較自由地用「主」這稱號來表達基督

徒團體的信仰。

我們不知道 有學者指這裏的「我們」反映對觀福音的傳统，即

瑪利亞不是獨自前往墳墓 (Brown, II, p. 984) ; 也有學者指，在閃

系語言，第一身的動詞慣用複數而非單數（參閱 3:2; Bultmann, 

Brown, II, p. 984 引述），但這解釋不到為何在 13 節卻用單數「我

不知道」°

20:3 山來，往墳墓那裏去r 這節在原文有兩個動詞，但數目不一樣。

「出來」是第三身複數，伯多褡與那另一個門徒一起「出來」，瑪

利亞也可能同他們一起；「往」則是第三身單數，可能暗示伯多掾

獨自往墳墓查探的傳统（參閲路 24: 12) 。不過， Schnackenburg (p. 

310) 指單數的動詞「往」指伯多祿和那另一個門徒各自查探穴墓，

文去上是很普遍的寫法（參閱 18:15) 。

20:4 跟得快 傳统指那另一個鬥徒較年輕，所以比伯多褡跑得快。另

－解釋是：因他愛耶穌那麼深，所以接到訊息後急不及待飛奔前

往查探，這是別具象徵菩義的表達。 Hoskyns (p. 541) 指這門徒

的愛驅使他第一時間到達墳墓，但他讓伯多祿先進去，好使他的

信仰成為整個片段的高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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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放着 有「平放」或「鋪平」了之意，因屍體已不再包裹在內：

有別於 7 節所描述，耶穌的干巾是「捲着」的狀態。

殮布 是 19:40 所載，若瑟和尼苛德摩埋葬耶穌前，用以包裹耶

穌屍體的。

卻没有進去 有學者嘗試用一些實際的理由來解釋，為何他沒有

進去墳墓內，例如：因過度驚慌或啟動，或忌諱接觸到屍體以致

成為不潔；但這些解釋都不配合福音這位理想鬥徒的個性。從敘

述的角度看，耶穌所愛的門徒是首個看見空墳墓（瑪利亞瑪達肋

納在 l 節並沒有視察墳墓內的情凡），也是首個相信耶穌復活的

人，在敘事的秩序上，需要安排伯多掾在他宣認信仰之前出現，

好讓他的宣訶成為整個片段的高潮 (Barrett p. 563) 。他讓伯多贊

首先進人墓穴，是對這位宗徒之長的尊重（參閱 21 :7) 。

20:6 隨着 有「跟從」之音，福音強調那是作鬥徒的開始，因此，

Barrett (p. 563) 詫為，作者暗示伯多祿的地位遜於耶穌所愛的門

徒。聖史是以象徵的筆去指出，「愛」比信仰和權力都亻憂先。

石見 原文 8Ewp包有查察／觀察之音，有別於 1 及 5 節的「看

見」（似ETIW) (Morris p. 736 n. 20) 。 Schnackenburg (III, p. 311) 

因此指出，由瑪利亞「看見」凈正1TW) 墓鬥的石頭 (1 節），至耶

穌所愛的鬥徒在外邊「看見」 (8EWpEW) 墓內的殮布 (5 節），以

至伯多符在墓內「觀察」殮布和于巾的不同狀態，暗示某種進展。

但 Brown (II, p. 986) 指出， 8EwpEw 在 12 節指閂利亞「看見」

兩天使，在 14 節則指她「看見」耶穌，卻一概認不出他們的萇分，

所以 8Ewp/:w 這字並不暗示更深層的意思。

20:7 6- 7 節對墳墓內的情形细緻的摺述，刻劃出一個井納有條的情景，

暗示耶穌的屍體宅不是被人搬走，因為盃墓的人不會留下殮布和

汗巾，更不會花時間捲摺起于巾和殮布才離開。瑪利亞在 2 節的

推測不攻自破；耶穌的復舌也從空墓內的情景得到間接的佐證。

汗巾 在埋葬耶穌的片段裏 (19:38-42), 聖史沒有提及耶穌頭

上的圧巾，在復舌拉匝綠的片段則有提及他的汗巾。拉匝褡從墳

墓出來時，「腳和手都選着布條，面上還蒙着汗巾」 (11 :44) , 耶穌

要命人解開他 (11 :44), 讓他再在世上行走；現在相反，耶穌把殮

布和汗巾都留在墳墓裏，因他已扮碎了死亡的羈絆，回到父的懷

裏，那是永恆的境界。

20:8 一看見就相信7 這位門徒進去墳墓「看見」的具體情況，在 6-7

節已交代了。至於他「相信了」甚麼，則有不同理解。（一）相信

了瑪利亞的報告 (Brownfield, Morris p. 737 引述）。但下一節即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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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指出：在場的人不明白耶穌從死者中復店的聖縹，所以，這門

徒應是相信了（二）耶穌的復活。這位耶穌所愛的鬥徒的信仰獨

特之處在於，他不是從古老的聖經預言產生信仰，而是他眼前的

空墓向他揭示了聖縹的屎意 e 這門徒極可能就是提供若望福音的

資料的人。這裏指他一看見就相信了，並不暗示同時在場的伯多

掾「及有相信」，只顯示這片段的敘述者以第三身的角度報導伯多

綠的行動，卻以第一身的角度敘述耶穌所愛的門徒的繹歷和內心

反膺。在若望福音，「相信」－詞若不配以謂語，指真正的信德(5:44;

19:35; 20:29) 。這門徒在空墓裏「看見」然後「相信」，與耶穌公

開傳道期間，人們看到神蹟後相信他的情況相若 C 4:48; 對比

10:25-26) 。耶穌的復店是啟示父的最終神蹟。

20:9 這是因爲 原文霹p 在這裏不是解釋原因，而是提醒，即「應

記着......」或「請注竟......」°

他們 Hartmann (Brown, II, p. 987 引述）指出，原本關於空墓

的敘述只牽涉瑪利亞瑪達肋吶和伯多樣，耶穌所愛的門徒是若望

加插的故事人物，因此這專的「他們」指瑪利亞和伯多掾，他們

看了仍不明白，所以不相僖耶穌復活，對比另一位門徒的「一看

見就相信了」。不過，整個片段的上下文都指伯多掾與那另－位門

徒一起行事，這裏的「他們」應指兩位男門徒以及他們所代表的

整個初期教會。

還不明自 暗示他們後來明白了。耶穌復活並遣發護慰者聖神

後，門徒才明白舊约中相關的預言 (14:26; 16:13) 。

必須 這是因為耶穌的復活是天主的旨音（參閱 4:4) 。聖經是天

主旨意的啟示，若聖經如此預言了，事情肯定會如此實現。

那段聖經 有指是詠 16[ 15]: 10 (Bernard, II p. 662, Hoskyns, p. 

540) 或歐 6:2; 吶 2: 1 關於「第三天」的救贖意義。但原文沒有「那

段」一詞，所以，若望可能是籠统地指出聖經的應驗，如保褘在

格前 15:4 指耶穌是「昭涇上記載的，第三天復舌了」（參閱若

19:28) 。 Beasley-Murray (p. 373) 更指出，整部聖經都為耶穌的

死和復活作證（參閱路 24:27), 所以這裏不應指某一段特定經文，

而是整部聖經。

20:10 卧到家裏 原文是較籠统的 npoc;; a记o远，意思是「回到自己

的人們」（對比 19:27 另一種寫法：泣 'i'. i5 國）。

20:11 卻站在墳墓外邊 「卻」是對比已回家的門徒。瑪利亞沒有進人

墳墓，只留在外邊。若望及記述她是否與兩名門徒一起回到墳墓；

此外，為何兩門徒查察墳墓後，沒有理會站在外邊的瑪利亞？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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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Brown (II, p. 988) 認為兩門徒到空墳 (20:3-10) 與耶穌顯現

給瑪利亞 (20:11-18) 兩片段源自不同傳统，若望將之縉合一起

痛哭 不再是一般葬禮哀悼死者的儀式（參閱 11:31), 而是因為

瑪利亞找不到耶穌的遺體，所以傷心痛哭。

俯身 與耶穌所愛的門徒在 5 節的動作相同。

窺看 她首次到墳墓時及有窺看裏面，只看見墓門的右頭縉挪開

了，便斷定耶穌的屍體被盜。

20:12 穿白衣的天使 聖縹中的天使一般都是穿白衣的C 則 9:2; 達 I 0:5: 

加下 3:26; 宗 1:10) , 谷 9:3 記載耶穌顯聖容時，衣服也潔白得發

光。不過，若望的重點是指出兩天使的見證（見以下王釋），而非

描述天使的顯現，所以，這裏及冇一般天使顯現敘逕所描寫的，

人們的驚慌反應。

一位在頭部· 一位在卿部 這华確地顯示耶穌的遺體曾安放的位

置。而天使的位置，與兩鬥徒所看到的殮布和汗巾作用相同：間

接證明耶穌已復舌了。這樣的描述令人想起（一）與耶穌一同被

釘十字架的兩個人，也一左一右的守在耶穌兩旁；（二）在聖所內，

守護约櫃兩旁的兩個革魯賓（出 25:22; 撒上 4:4; 詠 80[79]: I) 0 

20:13 女人！你哭ft麼？ 按對觀福音的敍逕，在空墳的天使宣佈耶穌

復舌的喜訊（閂 28:5- 7; 路 24:5- 7; 谷 16:6-7), 不過，在若望的顯

現敘述裏，兩天使的角色只限於詢問瑪利亞哀傷的原因。在下文，

復启的耶穌要親自啟示復志的奧秘哈瑪利亞。這十分配合若望強

調的主題：每個基督徒都要與主耶穌建立個人的關係，不需要中

介人。

有人把我主搬走r 猶太人／東方民族特別重視風光的葬禮，絕

不容許對屍首不敬（參閱撒上 31:9-13, 基肋同得雅貝士的勇士如

何奮勇追尋撒烏耳和他的兒子的屍體，並妥為安葬），所以，瑪利

亞見不到耶穌的遺體時，非常哀傷。瑪利亞的答覆基本上重複她

對兩門徒的說話 (2 節），但加上「我」字，強調耶穌是她的主。

Bernard (II, p. 664) 指瑪利亞第一次前往墳墓時，還有別的婦女

同行，所以 2 節的報告用複數動詞「我們不知道」（耶穌的遺體在

那裏）；之後，只有她一人折返，所以這裏改用單數「我不知道」°

20:14 卻不知道他就是耶穌 耶穌復活後已改變了存在的方式（谷

16: 12) , 所以門徒未能立時認出他，這點幾部福音均有指出 (21 :4; 

路 24: 16; 瑪 28: 17 指門徒中「有人還心中疑惑」）。與此同時，四

部襠音均強調耶穌的墳墓已空，所以，不單是他的神魂顯現給門

徒，而是他原來的身體復后了，並顯現哈門徒。因此，耶穌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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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與鬥徒談話，一起吃喝（路 24:43; 若 21:13,15), 讓門徒觸摸

他的身體 (20:27; 路 24:39) , 彷彿讓門徒驗證他的軀體一樣。

20:15 女人，你哭什麼 耶穌重複天使在 13 節的提問。按瑪竇的記載，

耶穌顯現給婦女時 0馬 28:9-10) 也重複天使先前的說話（瑪 28:5,

7) 。

你找誰？ 對觀福音的敍述裏，天使問婦女類似的問題：你們尋

找耶穌嗎? C 參閱谷 16:6; 瑪 28:5) 或「你們為什麼在死人中找

，舌人呢？」（路 24:5) , 這是若望福音罕有地平行對觀的記述。耶

穌的問題把瑪利亞吶入正確的方向：她一心找耶穌的屍體，那是

走錯了方向 她應找的是個二舌人」，所以，不是找「什麼」，而

是找「誰」。這也是若望一貫的敘述技巧：把隹點放在一個人身上

（耶穌自己），而這人稍後便掲示自己的身分（參閱 18:4 「你們找

誰」注釋）

園T 若望獨家記載耶穌的墳墓位處園子內 (19:41) 瑪利亞誤

會耶穌是園丁也不足為奇。

我去取回他來 暗示要哈耶穌妥善安葬（參閱以上 13 節，王釋）。

瑪利亞在短短一句說話裏重復三次「他 字，表示她菡齣子只有

耶穌，別的一切她都視而下見，聽而不聞：她沒有回答「你找誰」

這問題，反而仍執著於她正在找「什麼」°

20:16 璃利亜 在重要的抄卷 (Vaticanus 和 Sinaiticus 等），耶穌是以

阿剌美語的 Mapl血（米黎盎）來呼喚瑪利亞，所以她乜不自覺

地用阿剌美語誣即OUVL C 辣步尼）回應 e 耶穌叫瑪利亞的名字，

瑪利亞便卸出耶穌，這正是真正牧人與羊的關係：「羊聽他的聲

音；他按着名字呼喚自己的羊」 C I 0:3) 。這片段同時有依 43: 1 的

迴響：「不要害怕！因為我救贖了你，我以你的名字召叫了你，你

是我的」°

轉身 珥利亞在 14 節已轉身向耶穌，這裏她再次轉身，可能是

隱喻筆法，表示瑪利亞現在才把注意力轉向耶穌，不再；元醉於自

己的假設和哀傷之中。瑪利亞外在的行為，反映她內在的轉變：

她將開放自己，以信從的態度迎吶復店的王 C

用希伯來話……辣步尼 若望所指的「希伯來話」通常是同剌美

語，見 5:2; 19:13,17,20 。辣步尼（誣帥ouvi'.) 其實也是阿剌美語，

是個親暱的稱呼，即「我親愛的師傅」，表達瑪利亞與耶穌的屎厚

清誼。有學者 (Strack-Billerbeck, Hoskyns p. 543 引述）指

佃帥ouv(~字是天王的尊稱，所以，瑪利亞的反應可理解為她的

宣信 (18 節），一如多默在 28 節所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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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傅 原文並非指猶太璫師的誣ppt'. C 辣彼），而是

Ol()(X(JK以 AO<;; , 即老師。在 1:38 , 若望翻譯誣p餌時，也同樣用

OlOCXOK砵O<;; 。換言之，為只懂希臘文而不諳希伯來語／阿剌美語

的讀者，便不會意會飩隙ouvt'. 是佃p趴的別稱。因此，若望閂

插這句旁述來解釋。

20:17 }jlj 拉住我不放 讀者很容易聯想到瑪 28:9 , 婦女們「上前抱住甿

穌的腳」的情景。在原文，「拉住」也有「觸摸」的音思，有學者

囚此推斷出禮儀聖潔的理由（例如耶穌是死了的人，觸摸他等於

觸摸死屍；耶穌是大司祭，是聖潔的，不可與罪人有接觸等等）

不過，這解釋與耶穌在 27 節邀請多默檢驗他的身體的做去矛盾

Hoskyns (p. 543) 指，耶穌只是叫瑪利亞在他復活後至升天前這

段期間「別拉住（他）不放」，因為耶穌升天之後，瑪利亞以及所

有門徒都會以一種新的方式「接觸」耶穌，即 6:54 所指，吃他的

肉、喝他的血那麼具體而真實的接觸。但按若望的理解，耶穌在

十字架上被高舉，從死者中復舌，升到父那裏，一概屬同一件事

（受光榮），屬同一「時辰」，不應辨別升天前和升天後為兩個階

段（參閱 Schnackenburg, III p. 318-319) 。 McGehee ("A Less 

Theological Reading") 則指出，因為耶穌接着要差遣瑪利亞向鬥

徒傳達他將升天的訊息，所以叫她放手，「別拉住我不放」°

因爲我還没有升到父那裏 與晚餐前，旁述解釋那是耶穌「離抵

世歸父的時辰」 (13: 1) 呼應。耶穌在晚餐時預言：「我要回到你們

這裏來。不久以後，世界就再看不見我，你們卻要看見我

(14:18-19) 。當瑪利亞在園子見到耶穌時，她畋受到，並把持不

放的，是與主共融的那份內心的喜樂（參閱 16:22) 。不過，這只

是耶穌復活後的一次顯現而已，耶穌永恆的臨在是要透過遣發聖

神，而聖神要待他升到父那裏之後才會到來（參閱 16:7) 。

升到我的父…．．升到我的天主……那裏 「升到」在原文有「正在

升到」的意思，即上升的過程巳展開，現在仍黽墳。新约的一個

基本理解是：打從天主使耶穌復活的一刻開始，耶穌已在天上與

天父一起擁有永恆的生命，有別於在世時的生命。若復舌的耶穌

向門徒顯現，他是從天上向世人顯現的；所謂「升天」，是以空間

的詞彙來描寫耶穌受舉揚和光榮的事實。新约多次把復活、升天

和受顯揚視為同義（宗 2:32-33; 羅 8:34; 弗 1 :20; 伯前 3:21-22; 路

24:26; 珂 28:16-20) 。若望筆下的耶穌及有吩咐瑪利亞宣佈他已復

活（相對谷 16:6; 瑪 28:6; 路 24:6), 而是宣佈他「正在升天」，因

為，按若望的理解，耶穌被釘十字架時，已展開他受舉揚和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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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序（參閱 12:32-33) , 而耶穌的復舌顯現則是他升天（＝受元

榮）的過程的一環。當若望在下一片段敘述耶穌顯現哈鬥徒並遣

發聖神時，是要向讀者表明耶穌已受到了光榮／顯揚了 (7:39) 。

弟兄 不是指耶穌的親屬，而是指門徒（參閱 18 節， 21 :23) 。宗

I: 14 指出他的兄弟就在他的鬥徒中間，所以兩者芷及有矛盾 C

告訴他們 耶穌派遣一名婦女作他的證人和傳訊者，這點是很重

要的，因乃，按當時的猶太人習俗，婦女是沒有資格作見證的。

四部福音皆指出瑪利亞瑪達肋吶等婦女接受了這任務，表示可信

／生甚高 耶穌談及他的升天，隼點並不在护他受到的光榮，而是

他的升天／之光榮對門徒的意義，那就是：藉將遺發的聖神，讓

門徒成為天主的子女，耶穌自己的「弟兄」°

我的父和你們的父……我的天t和你們的天主 有學者指這樣的辨

別，表示耶穌與天父的關係有別於門徒與天父的關係。但 Brown

(II, p. 1016) 指出若望要強調兩者的類同而非差別。這句話有盧

1: 16 的迴響，耶穌在指出：他升到父那裏後，他的父要成為門徒

的父。按若望嗝音，只有信耶穌 (1:12) 和由聖神而生 (3 :5) 的

人，才是天王的子女。耶穌升天後才可遣發聖神，使信耶穌的門

徒成為天主的子女，他在此是提早稱他們為「我的弟兄」。作為天

王的子女，他們將被派遣 (20:21), 一如父派遣了子；他們也將擁

有赦罪的權柄 (20:23)• 如同子一樣。

我的父……我的天主 十分接近保綠的描寫：「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的天主和父」（黽 15 :6; 格後 1:3 等）。在下文，多默要呼號耶穌為

「天主」 (28 節），但在這裏，耶穌稱天主為他的天主。這反映初

期教會不同階段的基督學。

20:18 我見r主 四部福音中，唯獨若望直接引述瑪利亞瑪達肋吶的說

話（參閱 2 節），這句也成了初期基督徒宣信的公式（格前 9: l) 。

這話凸顯了瑪利亞的親身羥驗。雖然瑪利亞「報告了耶穌對她所

說的那些話」，但這仍不足夠，在下文 (19-29 節）耶穌要親自顯

現縉門徒，讓他們也親身經驗復活的主

綜合釋義

大部份學者認同若望保存了兩個關於空墳墓的傳统：一個是

關於一批婦女發現耶蘇的墳墓已空 (I -2 節），另－個是婦女在空

墳墓的見誾 (11-13 節）。幾部對觀福音均指出一批婦女同行，也

不约而同地首先點出珥利亞瑪達肋納的名字（谷 16:1-2; 瑪 2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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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24: I; 參閱路 24: l O) ; 若望乾脆描述她獨自一人前往耶穌的墳

墓，這是若望一貫的手法，把焦點集中在一個人物身上，以加強

戲劇效果。

至於在空墳墓內的情況，對觀福音記載有天使或臼衣人縉婦

女解釋空墓是耶穌復古的標誌（谷 16:6; 瑪 28:5-6; 路 24:5-7) , 

並派遣她們給鬥徒傳達訊息（谷 16:7; 瑪 28:7) 。若望筆下的天使

卻沒有解釋空墓的芭義，那要待耶穌顯現給瑪利亞瑪達肋納時，

才親自解釋他的復店對門徒的音義和影響（見 17 節王釋）。

若望引用傳统資料只為作引子，主要的內容反而是門徒的兩

個代表前往墳墓查看 C 3-1 o 節）和耶穌顯現給瑪利亞瑪達肋吶的

經過 (14-1 8 節）。

路加福音記載，門徒中有人因婦女就空墳墓的報告曾前往查

看（路 24:22-24) , 當中包括伯多掾，而他發現耶穌的遺體不見了

之後的反應是：「心裏驚異所發生的事」（路 24: 12) 。若 20:3-10 基

本上可看到這傳统的痕迹，但若望的敘述加插了耶託所愛的門徒

這角色與伯多社作對比；再者，他萌生信仰的經過，解釋了空墳

墓的意義，作了對觀囤音裏的天使的工作。這並不否定耶穌所愛

的鬥徒查看耶穌的空墓的真實忱／歷史性，敘述的不少细節（如

耶穌所愛的鬥徒比伯多掾跑得快；他雖先到墳墓，卻待伯多襟查

看後才進入墳墓；殮布和汗巾的隼確位置和擺放方式等）每每強

調這是目擊者親身的報導。

伯多祿和耶穌所愛的門徒在空墳墓內看見的客觀情兄沒有兩

樣，但耶穌所愛的鬥徒「一看見就相信」 (8 節），這暗示伯多祿雖

也看見，但沒有相信。有學者認為這對比反映出若望團體的內部

矛盾：（伯多襟所代表的）猶太基督徒和（耶穌所愛的門徒所代表

的）外邦人基督徒的競爭；也有指是若望團體有意貶抑教會之長

伯多綠的地位。但 Brown (II, p. 1006) 詫為，不要過份誇張兩位

門徒的對立，因為若望福音一直描寫他們為朋友而非敵人。最後

晚餐時，耶穌所愛的門徒是按伯多掾的要求，轉達他的問題

(13:23-25): 後來他進了大司祭府，特地出來與看鬥的僕人溝通，

讓伯多掾進入 C 18:15-16); 21 章記述他倆和其他門徒一起打渔。

21 章還記載耶穌首次並親自把自己的牧者身分（參閱 10 章）委託

給伯多祿。因此，若望福音絕餌意貶低伯多祿的地位，只是刻劃

出耶穌所愛的門徒的重要性，因他是整部福音的「英雄」，在愛德

的層面上佔首位。在 21 :4,7, 這門徒再次因他對耶穌的愛首先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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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臨在。從象徵的竟義看來，伯多褡代表了教會架構上的領

袖，若望則代表教會內的默觀精神的導師。

空墳墓的一場強調連繫：復后的主就是之苦難死後被埋葬的

那位；耶穌顯現縉門利亞珥達肋衲的一場則強調轉變：復店的主

以另一種方式存在，有別於他在世時的形熊（參閱谷 16:12; 珂

28: 17; 路 24:37; 格前 15 :42-44) 。 Barrett (p.469) 指瑪利亞瑪達

肋納訒出復舌的主這一場，把若望的「誤會」技巧舌寅出來：她

看見耶穌，卻誤認他為園丁。按路加記載，鬥徒是在擘餅時訒出

復店的主（路 24:30-31) , 若望這裏則指出，是耶穌的說話，更好

說是耶託呼喚她的名字時，珥利亞瑪達肋納才訒出耶穌。這正是

I 0:3 所掃寫的：「丰聽他的聲音；他按着名字呼喚自己的羊」。幾

部福音有關耶穌復舌顯現的記這，均強調鬥徒未籠訒出耶穌，耶

穌需要主動向他們啟示自己。這顯示「看見」復舌的耶穌並非肉

眼的事，而是一個信仰的埕驗。耶穌只會顯現哈那些跟匱了他，

並已相信他的人

門徒所在的地力

(20: 19-29) 

經文注釋

20:19 那一週的第一天 「那」字不是形谷該週，而是該天，換言之，

若望是說該週的首日「那一天」。這令人聯想到舊约「上主的曰子」

的觀念，通常稱為「那一天」（見依 52:6) 。耶穌復舌這一天就是

末世性的一日，因耶穌透過遣發聖裨，永遠臨在他的鬥徒當中

(14:20; 16:23,26) 。

門徒所在的地力 很可能是在耶路撒令的一所房子，「猶太人」

懽力範圍內，可予以威脅的 Morris (p. 745) 認為， 19 節的「鬥

徒」指的不限於十二位宗徒，因若望在 24 節稱多嘅為「十二人中

的一個」。但也有學者（如 Brown, II, p. 1 034) 訒為，這專的「門

徒」是指十二位宗徒，或缺了猶達斯的十一位；更準確而言昰十

位，因多默也不在場。他們代表整個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接受

了耶穌的派遣 (21 節），聖神的恩賜 (22 節）和赦罪的權柄 (2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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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怕猶太人 對觀福音記載墳墓的守衛和婦女見到天使顯現

時，畋到懼怕（谷 16:8; 瑪 28:4,5,8; 路 24:5) ; 當耶穌顯現時，

婦女和門徒也害怕（瑪 28: 10; 路 24:37) 。若望則指出：門徒害怕

的對象是猶太人（參閱 7: 13) 而非超自然的景象。鬥徒可能是害

怕猶太人會像追害耶穌一樣迫害他們，或者，他們得知耶穌復舌

的訊息後，恐怕猶太人會指他們盃墓（參閱瑪 28: 13) 

門戸都關着 雖叭若望青楚表明門戶關看的原因，是門徒「囚為

怕猶太人」而要隱藏起來，仍有學者指若望的目的是暗示：耶穌

復后的身體可穿透實物（參閱保掾關於復舌後屬神的身體的討

論，格前 15: 44) 。

耶穌來r 這是應驗耶穌在最後晚餐時的預言：他要「回到」鬥

徒那裏 (14:18,28) 。

願你們平安 猶太人常用的祝福語，滿載神學意義。民長纪記載

基德紅看見上主的使者時，非常懼怕，上主便以此話安慰他（民

6:23) ; 後來，基德竺建了一座祭壇，稱為「雅威少隆」，竟即「上

主的平安」。這裏，耶穌說這話也代表了天主的臨在，在這末世時

刻，耶穌的說話不單是個祝福，而且已成了事實。耶穌在復這日

「那一天」祝福門徒「平安」，音義特別重大。舊约的先知把天國

／天主的一切祝福歸吶到「平安」一詞內，而這一切的祝福，在

降生成人的天主子為拯救世界而被舉揚的救贖工程中，得到實

現他在復舌日的一勻「平安」，與他在十字架上的一句「完成了 ..J

呼暉，因為，死而復活的耶穌賦予了鬥徒與天主修好的平安，並

由天主而來的生命。新约裏，每封保贊書信均以「平安與恩寵」

來祝福收信人（關於「平安」一詞，參閱 14:27 注釋）。

20:20 手和肋膀 路加記載耶穌把手和腳縉門徒看（路 24:40), 若望則

記載是肋膀而非腳，提醒讀者耶穌在十字架上死了之後，有兵士

刺透了耶穌的肋膀。耶穌把手和肋膀縉鬥徒看，是要他們清楚知

道，復店的主就是被釘在十字架上死的那一位。門徒及有觸摸耶

穌，只是看過耶託的手和肋膀便已「喜歡起來」°

喜歡起來 耶穌在最後晚餐曾許諾要將門徒的憂愁變為喜樂

(16:20-22) , 這許諾現在膺驗了。喜樂是天國的祝襠（依 25:6-9;

54:1-5; 61:1-3), 也是復舌節的基本清調 (Blank, Beasley-Murray p 

379 弓丨述）。

20:21 願你們平安 重複 19 節的祝福。 Brown (II, p. 1022) 認為是編

者的加插，但亦有學者指，重複的祝福是為釋除門徒莫名的恐懼

和疑惑。耶穌在接受死亡前，曾將平安賜給門徒 (14:27):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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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派遣門徒出外傳揚救贖工程的圓滿和給所有人的恩賜前，復舌

的主再賜予他們平安。稍後，耶穌也縉門徒遣發聖神，如此，「平

安」再不是簡單的一句問候說話，而是屬於聖神的祝福，一份內

在的恩賜。

就如父派遣r我，我也同樣派遣你們 這句的首個「派遣」是完成

時態，第二個「派遣」是現在時態，兩者是平行的，音義的差別

不大（參閱 17: 18 兩個「派遣」均用過去式）。動詞的不同時態暗

示，耶穌早前已接受派遣，但任務尚未完縉，並且影響屎遠，因

為門徒將繼墳耶穌的工作，而非開畏一項新的工程 (Westcott,

Beasley-Murray p. 379 引述）。在這背景下，讀者可了解耶穌在

14:12-14 的說話為：在聖神的保衛下，鬥徒要參與耶穌的工作；

門徒因耶穌的名求他時，「他」要透過他們作比他在世時「更大」

的事業，父亦將在子身上，在他（透過門徒而作）的事業上，獲

得光榮。 (Schnackenburg, Ill, p. 324; Beasley-Murray p. 380) 。

「就如……也同樣」也強調兩個派遣的連繫，甚至等同。按傳统

猶太思想，被派遣者等同派遣者。父派遣子到世界來，在耶穌身

上，在他的言和行中，父是親自臨在，說了話和行了事；現在，

門徒被派遣到世界作復活的主的代表， 13:20 所描繪的情凡將得到

實現：「凡接待我所派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

派遣我來的」。這節代表宗徒接受派遣，但若望襠音從未用「宗徒」

－詞指那十二位。 13:20 暗示，接受耶穌派遣的，不只那十二位，

也包括其他門徒；在此，耶穌派遣的，也包括廣乏的信徒。

20:22 耶穌把門徒的派遣與遣發聖神兩件事相提並論，令人想到舊约

裏，上王會把自己的精神傾庄在祂的使者或先知身上，使他們充

滿德能來履行任務。若望這片段更寓意屎遠。早前，耶穌許諾遣

發護懟者聖神哈鬥徒，幫助他們面對充滿敵意的世界 C 15:25-26; 

16:8-11); 現在，復活的主要履行承諾，好讓他在世時已展開的工

作，得以賴天主的德能由門徒繼壇下去。

向他們噓r一口氣 創 2:7 記述天主在人的鼻孔「吹了一口生氠，

人就成了一個有靈的生物」；則 37:9-10 也記載上主的「氕息」由

四方前來，吹在已死的人身上，「使他們復活」。上王的神／氣皂

有創造生命和復活生命的能力，則 37 的片段也預示了人在末日時

在天國的復活。在若 20:22 這裏，耶穌向門徒噓氧的行動，標誌着

聖神賜予新生命的時期，由耶穌死而復活的光榮展開。人類從此

成為新的創造，更準確而言，人開始被絪人新的創造之內：這新

的創造是因耶穌的降生和死而復活展開，並賴聖神在人心內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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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參閱綹後 5: 17 ; 見 Beasley-Murray p. 381) 。耶穌在最後晚餐

吁曾說：「我生舌，你們也要生舌」 (14:19), 這許諾在復后的主向

門徒喧氧時得到膺驗。

你們領受兜神髄 實現了 7:39; 16:7 關於耶穌接受光榮後要賜下

聖呻（護呾者）的許諾。聖神固結是復舌的主白白的巴賜，但同

旿要求領之人的回膺，因為，不是屬神的人是細去吸收這禮物的

（參閱 14:17,22) 。

20:23 苞幻的一同重菩思想是：只有天主有懽斷定芷赦免人的罪（參閱

谷 2:7), 因為只有天主能同悉人心 c 若望則指出：耶穌接受派遣、

講天主的話，並且能詔識人心裏的秘密（參閱若 2:25) , 因為「天

主把聖神师限量地賞賜了他」 (3:34) 。最後晚餐時，耶穌許諾縉鬥

徒遣發聖神 (14:16; 16:7-13); 他復舌後實踐了這許諾 (22 節）。

聖閂的恩賜基本上是一種詞惑的特巴，辨別是非 (16:8; 參閱格前

12:10)0 因此，在 22 節的背景下可見，鬥徒赦免或存留罪的「權」'

局自耶穌遣發給他們的聖神，當他們真正充菡聖神時，便能正確

地判辨人心的所向

假如一倨人的罪縉存留，正如否訒胎生瞎子復明的人堅持自己二看

得見－旿，耶穌宣告：「你們的罪惡便存留下了」 (9:41), 那不只

是－個事實的陳述，而是一個懲罰了。囚此，有學者理解「赦罪

權」為：向真巳懺悔的人轉達天王的寬恕（參閱若一 1 :9) , 「存留

罪」的權則是：警戒心硬的人，他們放棄了天主的仁菩（參閱

Barclay, p. 274) 

20:24 號稱狄狄摩的多默 關於多默的名字，見口： 16 王釋。幾部對觀

唱音都指出鬥徒對耶穌的復后攷到疑惑（瑪 28: 17; 路 24:11,25,

37,41; 參閱谷 16:14), 若望福音則以多默的反應概括表達出來，

因此，他代表了整個宗徒的團體，是「十二人中的一個」°

m原文 說」字用未完成時態，有強調20:25 別的門徒向他説 在希严

之音，即不斷向他傳達一個訊皂。

我們看見了t 與珥利亞瑪達肋約在 18 節的見證相同。耶穌顯

現時，～門徒見了王，便喜歡起來」 C 20 節）。但雙胞胎的多默表示，

他需要視覺和觸覺的雙重驗證才會滿意。新句中及有另一個人要

求觸摸復舌的主才相信，這表現多默猜疑的注格。從另一個角度

看，耶緘的十字架苦刑如此震緘，多默皿去想像那創傷可以一筆

勾銪。缸論如何，多默成了所有對耶穌的復舌戚到疑惑的人的代

表 若望寫作時也有護教的考慮，強調復活的主就是在十字架上

受苦而死的那－位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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釘孔……釘孔 中文翻譯兩次「釘孔」，在厙文是兩個不同的字，

TUTTOV (釘「痕」）和 TOTTOV (釘「孔》，對應視覺和觸覺兩種驗

證的方法

20:26 八天以後 按古老的數算方法，首尾兩天均計算在同－週內，所

以，「八天以後」指一週之後，意思是第二個「一週的第一天」（參

閱 1, 19 節），即第二個星期天。若望集中福述復舌的干在兩個星期

天的顯現，略過這兩天之間的日子，是噬突出基督徒的「主日」'

即他們聚集慶祝主的晚餐的日子（參閱宗 20:7) 。基督徒稱之為「主

日 i 參閱默口 0), 別於猶太人的安巴曰(Schnackerburg, Ill, p. 331; 

Bernard, II, p. 752) 。第八天乜暗示一個比安息日優越的日子，因

安息日是第七天。

20:27 然後對多默説 復后的主知道多默說了甚麼，正如他在世生后時

也表現類似的能力 C 1 :48) , 「訒識在人心裏有什麼 (2:25) 

看石我的子罷 路 24:39 也記載耶穌邀請門徒看他的手（和腳），

但在若望福音這裏，耶穌叫多默用指頭來「看」，這是特別的掃述，

繻合了多默雙重驗證的要求 (25 節）。

不要作無信的人·但要作個有信德的人 Brown (II, p. l 026) 指出，

若多默接受耶穌的邀請觸摸及驗證他的与體，他便不是若望所理

解的有信德的人。事實上，多默及有觸攢耶穌，下文 29 節也暗示

多默單憑目睹耶穌就相信了，並作出信仰的宣訐 (28 節）。耶鈺這

勻命令前半部是禁制令，暗示多默要摒除原本的「皿信 ，在下上

部，耶穌挑戰多默改變他（氚信）的態度，要成為（「但要作個」）

有信德的人。

20:28 多默回答說 多默沒有執行祂先前 (25 節）要求的實驗，單單看

見和聽到耶穌，便足以令佗相信並宣訒耶穌。這是耶穌的聖言的

力量，因他能說出多默先前的要求。

我_±! 我天±! 由疑心最大的一個門徒搖与一變，多默說出對

死而復后的主最隼確的信仰宣評。他不單說出基督復舌這事實，

史道出基督復活最終的意義，那就是啟示耶穌的碁分。與此同時，

多默也為自己定了位，他兩次用「我」字，表示他接吶耶鈺為自

己的主、天主，是與耶穌個人的、親切的關係。這是一句稱呼語

(vocative) , 一如瑪利亞瑪達肋納認出耶穌時的－句一辣步尼！」

(16 節）；這同時也是固信仰的宣認，即「你（耶穌）是我主！我

天主！」。多默是百個稱耶穌為「我的主」的人。

早於 5: 18 , 猶太人已指耶穌「使自己與天主平等」，但耶穌從及有

像多默那麼清晰的表達自己的身分，那就是若望在福音序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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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聖言就是天主」 C 1: 1; 參閱 1: 18) 。多默這句宣信成了整部福

音的高廟，並與序言呼應。 Dodd (p. 430 n. 2) 詔為：「我主」指

歷史中的耶穌，「我天主」則指他神性的裊分，等於說：「這是耶

穌，他是神聖的！」。但更多學者 (Brown, II, p. 1026; Barrett, p. 

573) 訒為兩個稱號不應分別解釋，因為「主……天主」連合一起，

反呋禮儀的用語。整個片段 (19-29 節）也有基督徒的禮儀的影子：

鬥徒在主日聚集一起；他們接受平安的祝福；聖神降臨到參與禮

儀的人身上；禮儀中有赦罪儀式（參閱 23 節）：基督（透過聖祭

及聖道禮）親臨；信徒宣認基督為王、天王。

20:29 因爲你看見r我，才相信嗎？ 耶穌詢問多嘅，類似的句子結構見

16:31 。多默與其他鬥徒一樣，見了主便相信了（參閱 20 節）。這

種信德是珍貴的（參閱 2: 11) 。若望的團體，以至整個教會，都有

賴親身目睹耶穌的見證人才得以建立和發展 (15:27; 19:35; 若一

1 :] ; 參閱格前 15:3-8) 。但若望成書時，第一代基督徒多已離世，

所有後來的基督徒都不是憑目睹而相信（參閱格後 5:7; 伯前

I :8) , 因此，若望加插以下一勻真福。若 4:46-54 的王臣也示範了

何謂沒有看見而相信。

那些没有看見而相信的 Byrne (p. 90) 指出 29a 節的「看見了

我」暗示， 29b 節的「及有看見」的賓詞也是「我」。換言之， 29b

所指「沒有看見」而相信，不是指有些人甚麼也沒有看見便相信，

而是他們沒有看見「耶穌」便相信，情況與耶穌所愛的門徒相若

(8 節）。耶穌所愛的門徒在空墓裏單憑看見殮布和汗巾便相信

了；同理，後世的基督徒雖沒有看見過耶穌，卻看見福音所載的

耶穌，也會相信他，並因而獲得生命 (30-31 節），所以，他們也

是有福的。

才是有福的 原文沒有「才」字，所以及有比較的音味。多默的

信德不比後世的信徒遜色，也不比其他十泣門徒遜色（參閱 18,20

節）。耶穌所愛的門徒也是因「看見」空墓而相信的 C s 節）。路加

福音也指出：冇信德是福氣，那是依撒伯爾對瑪利亞說的：「那信

了由上主傳於她的話必要完成的，是有襠的」（路 1 :45; 參閱伯前

1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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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釋義

耶穌顯現哈門徒 (19-23 節）

耶穌在復舌當天晚上顯現哈鬥徒，賜予他們復店的平安與喜

樂。耶穌的「願你們平安」 C 19 ,21 節）不是普通的一句問候語。

舊约中，上主常用這話安內看見祂顯現的人；在若望福音，復舌

的主祝福鬥徒平安，是實現他在最後晚餐時的許諾：他將離去，

但他回來時，將帶縉他們平安 (14:27-28) 。耶穌的手和肋膀的傷

痕是復后與十字架苦刑的連繫：復后的主正是在十字架上受苦受

死的那一位。

現在，門徒將領受耶穌在十字架上受舉揚後的美果，因此，

他們見了耶穌的手和肋膀時「亻更喜歡起來」 C 20 節）。鬥徒的喜樂

同樣實現了耶穌在最後晚餐的許諾：「如今，你們固趴戚到憂愁，

但我要再見到你們，那時，你們心裏要喜樂，並且你們的喜樂誰

也不能從你們奪去」 (16:22) 。按猶太人的傳统，平安與喜樂是末

世時代的表徵，因天主介人人類歷史，為整個世界／人頡帶來和

諧。若望這裏的記述表示，當耶穌哈人遣發他的聖神時，末世便

展開了。嘅 19:7; 21:1-4 則把末世的喜樂、平安和天主的臨現連繫

到基督第二次來臨的時候。

這片段所指的門徒，是限於十二位宗徒（註：撇除了猶達斯

和缺席的多默後，更準確而言，只剩下十位）還是也包括其他跟

隨耶穌的人，學者的意見不一。但從福音的敘述看來，那應包括

所有的基督徒。若望固然承認十二宗徒在初期教會的位置，因此

會稱他們「那十二人」 (24 節； 6:67,70), 但他既不抬舉也不貶抑

十二位宗徒的重要庄，反而把這十二位歷史人物化成象徵性的角

色，以他們象徵所有因他們的話而相信耶穌的基督徒（參閱

6:66-67) 。若望只有在 17:20 清楚辨別兩縉人。

遣發聖裨

復后的主辰遣門徒 (21 節），給他們遣發聖神 (22 節）並賦

予他們赦罪的權柄 (23 節），這些復后節禮物，並不單是賜予那十

二位，而是所冇的基督徒的。正如耶穌在最後晚餐時說：「正如父

愛了我，同樣我乜愛了你們」 (15:9) , 耶穌的愛當叭不局限於十二

位宗徒。

復活的主派遣鬥徒，及有指明他們的具體任務（對比瑪 28: 19; 

谷 16: 15; 參閱格前 15:8-11; 迦 1: 16) , 卻指出這派遣的模式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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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正如父垕遣了子。正如父笆樣派遣耶穌，復店的耶穌也同樣

派遣門徒 (21 節），那麼，門徒的使命就是延壇耶穌的工作。子降

生人世的期間，父－直與他同在，以至誰看見子，就看見父（參

閱 12:45), 同樣，耶穌派遣鬥徒之後，也必臨在他們當中，如此，

接待鬥徒的人，就是接待耶穌（參閱 13:20) 。耶穌臨在鬥徒中間

的方去，正是透過遣發聖神 (22 節），那是父因耶穌的名派遣來的

(14:26), 也是耶穌自己要從父那裏派遣來的 (15:26) 。

耶穌派遣鬥徒 (21 節）與他巴賜聖神 (22 節）兩個行動是緊

緊相連的，因乃，是聖神祝聖了門徒，使他們像耶穌一樣被祝聖

後，也像耶穌一樣受派遣（參閱 17:17-19) 。聖神的使命是為耶穌

作見證 (15:26-27), 順理成章，門徒之派遣，也是為耶穌作見證。

在最後晚餐時，耶穌指出護慰者聖神是真理之神，「是世界所不能

領受的」 (14:17), 現在，耶穌叫門徒「領受聖神罷！」 (20:22) , 

芷派遣他們到世界上去。他們的任務就是耶穌在世時的工作，把

生命和救恩帶哈相信的人 C 6:39-40,57) , 因為他們領受的聖神是

產生真正生命的聖神 (3:5-6)

耶穌叫門徒領受聖神之前，作出－個十分具體的行動：向他

們噓了一口氣，這令人想起創世時，天主把生命的氧息王入人，

使人成為有靈的生物（創 2:7; 參閱智 15: 11) 現在，耶穌把自己

的聖祠王入門徒，縉予他們永恆的生命。若望福音以創世的主題

作序言 (1:1-5), 也以（新）創造的思想作縉，形成票亮的首尾呼

應。

耶穌賦予鬥徒赦罪的懽柄 (23 節），這點暉從上文 21-22 節的

脆珞來理解 e 首先，復舌的主派遣他們 (21 節），一如父派遣了耶

穌一樣，因此，門徒赦免或存留人罪的「懽」要在耶穌對罪的態

度的背景之下理解。在 9:39-41 , 耶穌指出他來到世界是為判別，

使某些人看見，使另一些人成為瞎子；為那些刻音視而不見的，

他們的罪便存留下了。由此可推論，願音正視耶穌的，他們的罪

便得赦免 較早前，若望三指出耶穌受派遣到世上來的目的，是

判別善的生舌與惡的生，舌（參閱 3 :20-21) ; 現在，門徒受耶穌瓜

遣，理當壇犢這種判別。故此，耶穌也預言一些人會憎恨他們

(17:14), 另－些人卻會因佗們的話而信從耶穌 (17:20) 正如耶

穌到來，不須審判世界，而是 那不信的，已受了審判 _:(3:18),

同樣，門徒的言行也叫世界作出自我審判：一些會走近光明，接

受罪赦；另一些會迴避光明，他們的罪便哈存留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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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徒的＿放罪權」乜與耶穌洽他們遣發聖神有關。耶穌在世

時曾赦免罪惡，他離世後便透過聖神赦罪 聖嚀這「另一位護慰

者」，與護懟者耶穌（若 ~2:1) 一樣，使人分成兩勻：梠信耶穌、

承認並接納他的，和拒黽承訒或正視耶穌的，而聖神將指證後者

（若 14:17: 16:8) 從若望福音的脈縉可見，聖陣潔爭人心，賦予

新的生命 (1:33; 3:5), 等同重新創造，因聖裨能祝聖人，也能賦

予人力量成聖他人，造就一個脫免罪惡的新創造 C

天主教教會曾以若 20:23 作為建立修和聖事的論據之－，賦予

司鐸赦罪的權柄 但按若望的巴想，這放罪的「權」可能觸及所

有信徒。輒可否訒，只有天王能赦免人罪（若一 l:9;2:12), 但基

督徒可以透過祈禱促成彼此的罪赦（若一 5: I 6-1 7) 。

顯現給多默 (24-29 節）

耶穌首次顯現縉鬥徒時，多默不在瑒 (19-23 節） 他不相信

其他門徒的謊話，堅持要親自驗證耶穌的身體作為復店的證據。

多默在 20:25 的要求，令人想起耶穌在 4:48 譴責氚信的人時所說

的：「除非你們看到神蹟和奇事，你們璹是不信」。若望在 2:23-25

也曾譴責那些執看於以奇蹟作實證的人。下過，正如 4:47-53 的王

臣終於相信了耶穌，多默也由起初的不信轉為相信 (26-28 節）。

耶穌在復舌後首個主日再次顯現，多默來下及進行他所要求的實

驗，單憑看見耶託便相信了（參閱 29a 節），並作出整部嗝音中最

驾和最隨重的信仰宣認：我王！我天土！」 (28 節）。多默明認了

在他面前的，正是在十字架上受舉揚的耶穌；他復后了，升到他

的父那裏，並由父領受在世界未有以前，他在父前所有的光榮（參

閱 17:5) 。多默的信仰，使他玉人復店的耶穌顯現這神奇現象背後

的底蘊，領厝復启升天這事所啟示的，耶穌的真身分 「我主！我

天主！」是整部福音關於耶穌的身分的啟示最重要的一個。自福

音第 l 章，首批門徒遇見耶穌開始，以至耶穌公開傳道期間，人

們都不斷加哈耶穌不少名號：師傅、默西亞、先知、以色列的君

王、天主子等等 復店俊，珂利亞瑪達肋吶和鬥徒均稱耶穌為主。

不過，多嘅把以色列對雅威的稱呼（參閲詠 35[34]:23) 來稱呼耶

穌，這滿全了天父的旨意：「叫眾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若 5:23) , 

也應驗「耶穌的預言：「當你們高舉了人子以後，你們便知道我就

是（天主）」（參閱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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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29, 我們看到四種對復店的耶穌的信仰：

（－）耶穌所愛的鬥徒看到殮布和干巾，及有看見耶穌，便相僖

J' 

（二）瑪利亞瑪達肋吶看見耶穌，但認不出他來，直至耶穌呼喚

她的名字；

（三）門徒見了主，便相信；

（四）多默也見了主並相信了，但之前曾堅持要驗證顯現的異象。

四種反應都是看見了而相信，但若望在縉束围音的敘述前，把隼

點轉移到「那些沒有看見而相信的」，並稱這些人「才是有襠的」

(29 節；參閱路 10:23; 瑪 13: 16; 伯前 1 :8) 。這是若望福音唯一

的一個真福，顯叭是針對褐音的讀者，因為，若望福音成書時，

首批門徒或耶穌的見證人均已離世（參閱 21:23) , 若望要鞏固他

們的信德，所以指出天主祝福那些沒有看見耶穌的人，如同祂祝

福了那些見過耶穌的人一樣

若望在 20:29 正對比兩組門徒：第一組是「看見了」，第二縉

是「沒有看見」，兩者同樣是有褔的。思高譯本在 29b 節加上「才」

字，暗示前者的福氣較後者遜色。但按若望的思想，第一纘門徒

應比第二組更重要。因為，既叭聖言降生人世，聖言就是選擇以

有形可見的形式來到世界，讓人因看見他而評識他、相信他；耶

穌復活升天後，將透過聖神以看不見的形式存留在世上 (14:17) 。

神蹟與顯現的時代過去了，隨之而來的，是聖神的時代。從「看

見了」 (29a 節）至「及有看見」 (29b 節）不單代表兩個門代的時

間秩序，也代表先後的邏輯：因為有第一個年代，才可有第二個

年代。正如 Barrett (p. 573) 指出，若多默和其他宗徒不是看見過

降生成人的基督，根本不會有基督徒的信仰。若望在下文 (3 0-3 1 

節）也指出，他記錄神蹟的目的，是叫人相信。若望在 20:29 把當

代的讀者，以至世世代代讀褔音的讀者，都吸吶到他的敘述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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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20:30-31) 

經文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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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在門徒前 強調門徒見證耶穌行的奇蹟事實上，整部福音都是

靠門徒親身目睹的見證而寫成的（參閱 19:35) 。由此可知 29 節沒

有貶低耶穌的見證人的重要性，或抬舉後世的信徒的褔氙。

這節的咭構和用詞與 12:37 十分接近在繕束福音上半部（即耶穌

的公開傳道）之際，聖史慨嘆耶穌的神蹟無去引起人們的信德；

現在，在整部福音的縉語，聖史強調耶穌「在門徒前」行的許多

神蹟，希望讀者相信並因而獲得生命。

20:31 這吐 指整部嗝音的內容，而非單指所載的神蹟。福音到此已完

整地縉束，以下 21 章是後加的附錄。

爲叫你們信…… 「尸」一字在 些抄卷(~* B 0) 是現在式

(TILOTEUY]TE)' 有持續不斷之笆，暗示围音的讀者已是信徒，作者

期望鞏固他們的信仰（參閱若一 5: 13) 另一些抄卷 (~ACDNW)

則是過去式 (TILOTEUOY]TE)' 有「此時此刻相信」之苜，暗示讀者

尚未皈依，作者希望以這本福音皈化信友。不過，學者認為不管

原文用那個時態，都表達出作者對牧民的關主，因為信仰必須不

斷地更新 (Bultmann, p. 698-699, Morris, p. 755-756) , 即使是已領

冼的教友，也應恆常讀福音，攫取靈性滋養。

耶穌是默西亜·天t子 重複瑪爾大在耶穌復生拉匝褡前的宣信

（口：27) 。不過，瑪爾大（＝猶太人）口中的「天主子」可謂默西

亞（受傅者）的別稱；這裏，若望稱耶穌為天主子是別有屎意，

因為，基督徒相信耶穌不單是以民期待已久的默西亞（參閱 I :41; 

谷 8:29) , 更是與父關係窋切的天主子，那是福音一直所強調的

(1:18; 3:18), 耶穌自我啟示的身分 (5:25; 10:34-36; 參閱 11 :4; 

19:7) ; 多戰的宣信更清噸表達耶穌就是天主 (20:28; 參閱 1 : 1) 。

並使你們信的A• 賴他的名獲得生命 這裏的「信」在原文有持墳

不斷之芭，這節可譯作「使你們，藉看信仰／因相信（他的名字）

而獲得生命」。這是禪音的中心思想之一 (3:15-16,36; 參閱若一

5: 13) 。若望在福音的序言已指出「在他內有生命」 (1:4) , 而耶穌

降生成人的目的，是叫人得生命（參閱 5:40; 6:53; 10:10) 所以，

相信耶穌才可享生命。耶穌在大司祭的禱辭中曾為門徒祈求父因

祂的名保全他們 (17:11-12), 與這裏的陳述可謂異曲同工：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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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與父的名同樣有救贖的大能（參閱宗 10:43; 格前 6: 11) 。這

裏也回應序言的說話：「信他名字的人」才可成為天主的子女(1: 12; 

參閱 16:23) 。

綜合釋義

四部福音中只有若望寫下縉語，檢討褔音的內容和申明寫作

的目的。大部分學者詔同若望福音誆本在 20 章縉束， 20:30-31 是

正式的繻語， 21 章是後加的附錄。後期的缢輯者也仿效原來的作

者替敘述加上縉語 (21:24-25; 公元前一、二世纪成書的次正典也

有類似的縉語，參閱咆 43:29; 加上 9:22) 0 

在若望惲音的前半部，記載耶穌公開傳道期問的行實的「神

蹟篇」 (1-12 章）也有頃似的縉語 (12:37) 。不過，在神蹟篇的結

語，若望指出耶穌「在猶太人面前」行了許多神蹟，他們仍不相

信他；光榮篇的縉語則指出耶穌「在門徒前」行神蹟，叫他們相

信了耶穌。耶穌「在門徒前－行的神蹟，當趴包括他在加吶顯的

首個神蹟 (2:11) 和他復志後縉門徒的顯現。光榮篇記載的主要事

件：耶穌的苦難、死亡和復舌，不單是他的光榮的一些記號或象

徵而巳，因乃，耶鈺在回到父壞中的「時辰」，即他受苦受死並復

店升天時，佗實際上正接受光榮；他已跨越記號的層面，轉到真

理／真實的境界 與直同時，多默在 20:25 的說話，逞響耶穌在

4:48 所說的：「除非你們看到神躋和奇事，你們纘是不信」，可見

若望認為耶穌的顯現也有神蹟的作用，那就是以奇異的現象啟示

他超然的圩分。與一般奇異現象一樣，耶穌的顯現也挑戰目睹的

人作出抉擇：聶足於追尋奇聞異事，抑或透過奇異的現象領霫當

中所啟示的奧義。多默與其他門徒都選擇了後者，從耶穌的顯現

明認他是主、天主 (20:28) 這些門徒，即見證耶穌行神蹟的人 (30

節）就是在 21 節受耶穌派遣，把他們視身繹歷的挑戰帶縉沒親眼

見過耶穌的人。在 29 節，若望把隹點從見過復舌的主的門徒 (29a

節）擴闊至後來的，未親眼見過主的門徒 C 29b 節）；從這脈咯可

見，若望是從～在門徒前」行的許多神蹟 (30 節）引伸到後世讀

者的信仰 (31 節）耶穌在世生后時行的神蹟，預示他的元榮和賜

予生命的大能：他復后後的神蹟（＝顯現）則啟示他已大功告成，

正接受光榮，並正賞賜永生縉信他的人

若望在襠音的最悛一節指出基督徒信仰的核心：「耶穌是默西

亞，天主子」 (31 節） 其實，珥爾大早前也曾宣言尼耶穌是「默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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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天主子」（見 11 :27) 。在猶太人傳统中，默西亞與天主子可謂

同義詞，因此，瑪爾大的宣認顯示，她相信耶穌就是置太人所期

待的那一位。但若望隨即在緊接的復生拉匝綠的片段澄責這種理

解的不是，因乃，耶穌有掌管生命的神聖力量 事實上，整部福

音均強調耶穌是父所派遣作醮在世的特別代表 (11 :42; 16:27,30; 

I 7: 8) , 父與子親密地共融 (14: 11) , 耶穌甚至可以用雅威的名字

一－「我是」一一來自稱 (8:24;13:19) 。當続，多默在 20:28 宣訒

耶穌為「主、天主」，是整部福音關於基督身分的啟示的同峯；所

以， 20:31 的「天主子」應在這背景之下理解，而非僅是獁太人傳

统裏的「默西亞」的同義詞。學者 Loisy (Brown, II, p. 1061 引述）

這樣解釋若望福音的縉語：耶穌在世的生后是一個表徵或一連串

的記號，由褔音的敘述加以王釋。若望筆下的基督以其教導和行

動啟示他是光與生命。當我們領悟耶穌是天主獨荇的啟示者，只

有他有絕對的權自稱為「天主子」，並且，當我們承訒父在耶穌內，

那時，我們才明白「子」這名字和身分是甚麼。這明梧成了我們

的信仰，這閂，我們便享有永生 (31 節）。若望就以這救恩的調子

為襠音作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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漾訖 (21 章）

內容大綱

21:1-14 復活的王在提庇黎雅海邊顯現給門徒

1-8 節

9-13 節

14 節

門徒捕争

岸邊早餐

小綜合

21:15-23 復活的主與伯多綠談話

563 

15-17 節 耶穌以愛使伯多掾康復並委託平群縉他

18-23 節 耶穌談及伯多褡與他所愛的門徒的命運

18-19 節 伯多祿將以身殉道

20-22 節 耶穌所愛的鬥徒或可存留

直至耶穌再來

23 節 作者注釋耶穌的說話

21 :24-25 (再次）特結

24 節 耶穌所愛的門徒的真實見證

25 節 耶穌別的許多行實

若 21 章除了最後兩節的繒縉，可分為兩部分：耶穌在海邊顯

現 (1-14 節）和耶穌與伯多社談話 (15-23 節），而貫穿兩部分的，

是伯多祿這角色。在第一部分，伯多綠表現出一貫的衝動胜格，

和作門徒之首的風範。他提議去打魚，其他門徒便跟隨 (3 節）；

耶穌顯現後，他纘烏跳入水中，首先接近耶穌 (7 節），之後又應

耶穌要求，把捕得的角拉上岸 C 11 節）。大部分學者認同這部分與

路 5:1-11 所載，鬥徒奇蹟性地捕獲大量角穫的片段源自同一傳统

資料，是耶穌復后後在加里肋亞首次顯現的事蹟。路加將這片段

提前記逕，成為耶穌展開公開傅道之初召叫門徒的一幕，並特別

召叫伯多襟「做捕人的魚夫」（路 5: 10) 。若望在 21:1-14 雖及有記

載這句話，只是以門徒捕獲的 153 絛大角暗示他們日後的傳教使

命，但在下一部分敘述耶穌親自把牧職交託給伯多祿 (15-17 節），

與路 5: 10 的囑咐異曲同工。

值得一提的是，若 21 章兩部分用了兩甩不同的圖像來描寫伯

多掾的使命，一是角和魚夫，二是羊和牧者。渔夫會捕争，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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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像牧人昭顧或攻放羊群一樣，昭顧捕獲的角 伯多符本是個庠

夫，但復店的主委託佗作牧者，很可能是眉自耶穌首次顯現給伯

多符時所用的圖像。新约記載伯多社與倨掾皆曾以同樣的圖像勸

勉其他長老好好閂顧信友（伯前 5:1-3; 宗 20:28)

寫作背景

若望在 20:30-31 己為福音寫下縉語，解釋他寫福音時經過精

心的取材。在此之後卻出現 21 章的敘述，實在出人意表。再者，

耶穌在 20:29 已清楚祝福了「那些艾有看見百相信的」，之後再記

述耶穌在提庇黎雅每邊的一次顯現，邏輯上有點奇怪。但是，學

者從未發現－個若望福音的抄卷是不包括第 21 章的，換言之，即

使這一章不屬於福音原本的佈局，也是編輯者很早期便加插的後

記，綜合和延伸了 1-20 章的主題，例如伯多掾背主、牧人閂顧羊

群，以及耶穌所愛的門徒的角色；這一章也暗示了這些人和事對

教會的非凡影響。編輯者在加掐俊記的同時，保留 20:30-31 的結

語，表現他對福音原作者的知識產權的尊重。

犏輯者首先記載耶穌在提庇黎雅且邊顯現的片段 (1-14 節），

回應了 20:30 所指，尚有很多耶穌所行的神蹟艾有記在福音內。頃

輯者就是從這些傳统資料中，選取這片段作後記的引子，並刻音

強調那是耶穌「第三次」顯現 (14 節），好籠與 20 章的園次顯現

連繫起來。至於耶穌與伯多贊的對話 (15-23 節），反映了若望團

體在第一世纪末的情凡。

從 21:15-23 的內容推斷，福音的塌輯者寫後記的近因有二。

（一） 若望團體的領的，耶穌所愛的門徒逝世。初期教會十分

鄄切期盼基督的第二次來臨（格前 11 :26; 16:22) , 甚至相信基督

會在宗徒有生之年再來（谷 9: 1 及平行文）。在若望的團體而言，

他們相信團體的領袖若望是在谷 9:1 所指「在未嘗到死味以前，必

要看見天主的國帶着威能降來」的行列之中，因此寅變出「那門

徒不死」的傳言／誤解（若 21 :23) 。但這位耶穌所愛的門徒在伯

多符殉道後不久也辭世了，因此，褔音的缢輯者加插 21 章作後記，

一方面是登青傳言，以緩和團體對末世逼近的期盼，同門也，登責

若望團體與整個教會的關係，這黠在敘述中，以耶穌所愛的門徒

和伯多特在教會內不同的角色和召叫來表達。

（二） 若望團體內部的分裂：諷刺地，分裂的原因可能與若望

福音美妙的神學表達有關。若望福音刻音及化教會的勻纖架構和

等縑制度，卻強調目－個信徒與耶穌個人的關係，例如：若望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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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從不稱初期教會的領袖為「宗徒」，而稱他們「那十二人」

(6:67,70,71; 20:24); 主流教會公認的宗徒之長伯多荳的位置，被

耶穌所愛的門徒所掩蓋 (13:22-26; 18:15-18; 參閱導言「教會學」

部分），囚為，對耶穌的愛比任何職權和任務重要。耶穌會親自维

繫和滋養與信徒的關係。嗝音中，葡萄樹與枝條和牧人與羊群兩

個比喻是最有可能表達教會的團體戚 (collectivity) 的兩個圖像，

但若望都把隼點放在耶穌與信徒個別的內在關係（參閱 Brown,

Churches, p. 85) : 每一個信徒（枝條）都平等地從葡萄樹（耶穌）

身上及取養份，因為，耶穌說： r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條；那住

在我內，我也住在他內的，他就縉許多的果實，因為離了我，你

們什麼也不能作」 (15:5): 善牧耶穌也向羊群保證：「我認識我的

羊，我的平也訶識我」 (10:14) 。絪而，復舌升天之後，耶穌將以

另一種方式存留在信徒心中，那是透過護旳者聖神，即要把信徒

「引入一切真理_, (16: 13) 的「真理之神」 (14:17) 。

Brown (Churches, p. 123) 形容若望福音的教會觀，是新约眾

多的表達之中，最引人入勝的一個，但也是最下堪一擊的。團體

中每一個成員都有護慰者聖神的帶領，因此，每一個成員都掌握

了真理，不需要別人教訓（參閱若一 2:27) , 但若各成員的意見不

一致時，情凡便不受控制 事實上，若一 2:18-19 暗示，若望團體

出現了內部分裂，分離份子 (secessionists) 更可能佔了上鋒，吸

引了大批成員脱離若望團體，以致若望書信的作者大嘆：「世界就

聽從他們 _J (若一 4:5) 。團體中更有人自充首領（若三 9-10 的狄

约勒斐）。若望書信恒可能是若望團體為维護／屋計「你們從起初

所聽的訓令［若一 3: 11) , 駁斥分離份子的謬誤而寫的（參閱 Brown,

Churches, p. 110-112) 。與此同時，若望團體為福音加上第 21 章這

後記，餌形中是默認主流教會的權威，承訒耶穌善牧之外，信徒

還需要一位人性的牧者。不過，若望福音的犏輯者要強調，這牧

者的權威必須建基於兩個基礎：對耶穌的愛 (21:15-17), 以及為

這牧職而致命作好华備 (21:18-19) 。這是若望對教會權啟的卓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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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在海邊顯現

(21:1-14) 

經文注釋

21: 1 這吐事後 福音在 20:30-31 已完整地縉束，後來的編輯者加插

了 21 章的資料，這空乏的連接語不是事件的時間秩序（對比 20:26

的「八天以後」），只為壎輯需要而加上。

在提庇黎雅海邊 若望通常註明那是「加里肋亞的」提庇黎雅每

（參閱 6: 1) 。 Sanders (Barrett, p. 578 引述）詫為，聖史記載耶穌

在加里肋亞顯現，是暗示不管門徒在那裏，復活的主都臨在他們

中問。

顯現 原文邨VEp如－字在 21 章的三次出現 (1 節兩次， 14

節），都指向耶穌的復舌顯現；在之前 6 次出現 C 1:31; 2:11; 3:21; 

7:4; 9:3; 17:6) , 則指一般的「顯示」丶「表現」等，但每次（除了

9:3) 均刻劃耶穌來自天主，而非出自這世界 (Morris, p. 760) 。

21 :2 號稱狄狄摩的多默 關於多默的名字，見 11: 16 注釋。

加里肋亜加納的納塔乃耳 1 :45-50 關於納塔乃耳被召叫的片段

並未指出他來自加納。這可能是傳统流傳的資料，若望最初寫福

音時不用刻意指出。

載伯徳的兩個兒子 在此之前，若望福音從未記載這兩人，但雅

各伯和若望在對觀嗝音噬常出現。十二位當中，四位是從事捕角

的，他們是伯多掾、安德肋、雅各伯和若望（谷 1:16-20 及平行文）；

而路 5:1-11 捕渔奇蹟的記載中，伯多视、雅各伯與若望均在場。

他們在十二位當中舉足輕重。基於對觀福音的佐證，有學者訒為

載伯德的其中一個兒子若望就是福音中耶穌所愛的門徒（參閱 7

節）。

其他兩個門徒 可能是斐理伯和安德肋，因他們來自貝特賽達的

魚村，並且經常一起出現 (6:7-8; 12:22) 。如此，在耶穌公開傳道

的敘述中佔重要位置的門徒，在福音的附錄也出現。但也有學者

言月為，在 7 節出現的耶穌所愛的門徒應是這兩個羆名字的門徒之

一，因整部褔音都及有記下他的名字 (Haenchen, II, p. 595) 。

21 :3 我去打魚 門徒接受過復后的主派遣後 (20:21-23) , 竟又重操

故業，這點可謂不可思議。不少學者經為，若望福音的編輯在此

引用了其他傳统的資料，門徒捕角的奇蹟應在復活的耶穌派遣他

們之前發生。若望福音的還輯把這敘述放在附錄，令伯多喙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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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語帶雙關：他不單在重操故業，而且，在耶穌復活後的派遣作

背景之下，他在暗示作「渔人的渔夫」的使命和任務。換言之，

他在履行 20:21 的派遣。福傳的工作不單需要耶穌的派遣，也需

要他的輔助（見 6 節）。

J:7船 在原文，「船」字前冇定冠詞，指特定的一艘船，而非

任何一艘。這暗示那艘船一直以來都是用作捕角的。

那一夜什麼也没有捕到 渔民一般在夜間捕角，以便在清晨把新

鮮的渔穫賣出。可惜，沒有耶穌協助，門徒－氫所獲（參閱 15:5) 。

「捕」字原文 1TLCX(W , 是逮捕或捉拿的意思，宅少用於捕捉動物

或角在若望福音，這動詞一直指「捉拿」耶穌 (7:30,32,44; 8:20; 

10:39; 11:57) 。

21 :4 門徒卻没有認由他 雖然耶穌已兩次顯現給門徒 (20 章），他們

仍認不出他，可能是因為清晨的天色還暗。不過，復活的王已改

變了存在的方式（參閱格前 15:42), 所以，除非復活的主有意啟

示，人是無法認出他的（見若 20:14 的瑪利亞瑪達肋納及路 24:31

所述厄瑪閂鬥徒的繹驗）。從缢輯評釋的角度看，這膺是另一個關

於耶穌復舌後首次顯現給門徒的傳统，獨立於若 20 章的。

21 :5 孩子們 原文 TICX LO (OV 並非常用的稱呼語，在 16:21 指初生的

嬰孩。 Bernard (II, p. 696) 指這是較口語化的方去，稱呼一些來

自氐下階層的陌生孩子。耶穌在最後晚餐也曾稱門徒為孩子們

C 13:33), 但在原文是另一個字 (1'EKVLOV) 。但在若一 2:12,14,

兩字卻互換使用。 TIClLbLOV 很可能是若望團體內慣用的字。

你們有拉魚吃嗎？ 在原文的問句以否定詞µ~ 開始，預期的答

案也是否定的（參閱 6:67; 18: 17,25), 這暗示耶穌預知他們沒有收

穫。按四部襠音的敘述，除非得到耶穌協助，門徒從未捕捉到一

條魚。

魚 原文 Tipoo中<XYLOV 指用角製成的佐料，在門徒捕角的背景

下，簡單譯作「角」°

21 :6 向船右邊撒網 「右邊」一般被視為吉祥和幸運的（參閱瑪

25:33) , 但從經文的脈絡看，若望所強調的並非門徒的福氙或運

氙，而是耶穌的命令。作耶穌的門徒，便有責任切實並準確地遵

從他的命令。

21 :7 這節刻劃兩位門徒的性格，與整部福音的描繪吻合：耶穌所愛的

門徒與主特別契合，首先訒出主（參閱 20:8); 伯多祿則是一貫的

衝動和熱情。有學者指，耶穌所愛的門徒是因為渔穫的奇蹟而評

出主 (Morris, p. 762, Beasley-Murray, p. 400) , 但在場還有別的門



568 若望罹音評釋

徒見證奇蹟性的渔穫，所以，耶穌所愛的鬥徒優越之處仍在於他

對主的愛

是主 這是門徒對復活的主约宣認 (20: 18,25,28) 。

原是赤着身，就束上外衣，縱身跳人海 有學者認為，原本赤身的

伯多衽因泊對耶穌失禮，所以跳入海之前，仍不忘先穿上衣服，

因為，即使是見面的一勻祝福，也是一個宗教行動，不可赤着身

而作 (Barrett, p. 580) 。但一般人方生永時不會特意穿上衣服來阻礙

前進，以L的解釋似乎有點奇怪 Brown (II, p. 1072) 指出，「外

衣」不是指「外套」，而是穿在內衣之外的衣服，希臘文的「外衣」

也可指工作服，伯多閼是魚夫，他的「外衣」匣是魚夫的罩衣。

猶太人對暴露与醴十分禁芒，加上伯多社一整夜在捕渔，膺不會

赤膊「陣的。逞裏的 r 赤著島」應指，他除了直夫的罩衣外，友

有別的衣服，所以，他跳人每前，不能脫掉罩衣。「束上」外衣，

就是指以腰帶束好罩衣，以方便游永，就如耶穌在最後晚餐替門

徒先腳之前，也以手巾「束在腰問」，方便工作 (13:4-5) 。

21 :8 二百肘 大勾等於一百米。

小船 Bernard (IT, p. 698) 指，這不是他們出海捕角的那艘較

大的船 (3 節），因為離岸不遠，水不屎，所以要轉到－只「小船」

才可返回岸上 3 這再次表現出聖史對具體细節的注重。但也有學

者訒為， 3 節及 6 節的「船」與這裏的「小船」指的是同－只船，

若望慣住地以不同詞彙互換使用（參閱 Barrett, p. 581; Morris, p 

763n.21) 

21 :9 炭火 整部新约只兩次出現「戾火」一詞，這裏及伯多綠背主

的片段 (18:18) 。

t面放着魚和餅 鬥徒把角穫拉上岸之前，耶穌已為他們準備了

苗 這裏可見缢輯痕跡，把兩個傳统的敘述合併起來：一是鬥徒

奇蹟性地捕得大量争，二是耶穌供給他們食物。在 5-13 節，原文

用了三個不同的字指示「角」，也間接支持不同原流的假設。 Barrett

(p.581) 訒為，角和餅有象徵聖體聖事的芭義（見 13 節庄釋）。

21:10 Bernard (II, p. 699) 指出， 9 節的「角」在原文是單數，郎一絛角，

暗示耶穌預備的早餐只足夠他一人的份量，所以在第 10 節叫他們

拿一些捕得的苗前來。不過，下文艾有交待他們依耶穌的指示做，

只強調耶穌與他們分享食物（見 13 節汪釋）。因此，多數學者認

乃這節是編輯加插的，把傳统的兩個敘述勉強地連在一起。

21:11 J: 去 凉文矗apex(vw 有「上船」的音巴（見谷 6:51; 珥 14:32) 。

伯多閼敏捷的行動，再一次表現出他的領導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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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k 原文 ~AKUGJ 也有「吸引」之音，指人們被呣引到耶穌那

裏 (6:44) 。在 12:32 , 耶穌預言當他被釘十字架時，將「吱引」眾

人來歸向他。按若望的神學，耶穌的復后是他被高舉返回父那裏

的過程其中－環，而復活的耶穌將透過宗徒的工作（捕角和把角

穫拉上岸等均為象徵行動）完成他將吸引所有人歸向他的預言。

大魚 並不暗示另有小角及有點算在內按耶穌指示捕得的角必

定品質超著。

共一百五十力條 若望指出時間或數量時，通常加上「大勻」一

詞（見 1:39; 6:10; 21:8)• 這裏卻隼確地記載大角的數目為 153 佯 3

雖然自教父時代開始，不少人嘗試解釋 153 這數目的象徵音義（見

Brown, II, p. 1074-1075 之綜合），但 Brown 指出，如果作者有意用

角的數目作象徵，應選擇一個較明顯的數字，否則也很難達至預

期的效果。所以，這裏的 153 條角很可能是實際的數目，閌示這

裏所記載的事情，是親歷其境的人的見證 (21 :24; 參閲 19:35;

20:7) 。

學者指出魚民捕争後會平分角穫，因此，他們會點算數量。若望

的傅统記下 153 這數字，因為那實在是罕有的龐大角穫 若望褔

音的編輯在此保留這數字，卻是因它的象徵音義。若望福音多次

以誇張的數量來象徵天主賜下的恩寵，或事物的充盈，（如 2:6 的

六缸水，相等於 120 加侖水；參閱默 7:4 的 144,000 個印等） 153 

條角這龐大渔穫，象徵他們的傅教工作將吸吶普世所有人到教會

（參閱瑪 13:47) V 若望福音一直強調鬥徒的使命和教會的舌世特

質 (7:35; 10: 16; 11 :52; 12:20-24) 。

2口2 你們來吃早飯羆！ 大部份學者認為 9, 12, 13 節原本屬一個傳

统，即耶穌復后後與鬥徒一起進餐的敘述 換言之，耶穌提供給

門徒的早餐，是 9 節的一絛争和餅 J 這裏暗示一個微型的增餅奇

蹟！不過，按福音的最後定稿， 10 節暗示門徒匡耶穌旳吩咐作了

（參閱 6 節），所以，耶穌預備的早飯，包括了門徒捕獲的魚（參

閱 Bernard, II, p. 700) 。

没有人敢問他 迴響 4:27 記載，門徒當時也不敢問耶託為何與撒

瑪黎雅婦人談話。若望的敘述却難解：圄紜鬥徒都知道是主，為

何又要疑問「你是誰？」這可能由於復活的耶穌的容貌與昔日有

所不同（參閲 4 節）。 Schnackenburg (III, p. 359) 則指出，鬥徒「不

敢問」與「知道」的矛盾，是回膺耶穌所夏的鬥徒在 7 節的宣訒

編輯者以此刻劃「是主」這勻話，提醒讀者留音下文的朵音。換

言之， 13 節是主縉門徒及宣於口的問題所作出的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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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誰？ 在 8:25, 這是猶太人對耶穌的疑問。耶穌已給屬於他

的人（參閱 14:22) 顯現 (21: 1) , 所以門徒實顛須問這問題了。

因爲知道 門徒進餐之前已詫出主來；相反，路加記載門徒在進

餐時（即擘餅時）才認出耶穌（路 24:30-31) 。

是t 這是耶穌復活後，鬥徒對他的稱呼 (7 節；參閱 20: 18, 

25,28) 。

21:13 耶穌做了三個行動：「上前」丶「拿起」餅和角，並把餅和角「遞給」

門徒，令人想起增餅的奇蹟。雖叭這裏及有「祝謝」的行動（對

比 6: 11) , 耶穌仍是宴客的主人家，佔看絕對中心的位置。耶穌在

世生舌時與門徒建立的共融，在他死而復活後將繼續（參閱

14:18-23), 雖趴形式可能有所不同。

21:14 這已是第三次 這是編輯者刻意把這後記 (21 章）與 20 章連縉

起來。編輯者似乎沒有計算耶穌縉瑪利亞瑪達肋納顯現，這反映

初期教會的觀點，認為耶穌縉宗徒的顯現具特殊義意（參閱格前

15:5-8) 。

綜合釋義

這片段首、尾兩節先後三次用「顯現」一詞，刻劃復活的主

與降生成人的耶穌的連繫，就如若一 I :2 把耶穌在世的行實纘縉

為：看得見的生命的顯示。在若望福音裏，若翰一開始便指出他

施冼的目的，是使耶穌顯示於以色列 (1:30-31) 。若翰給鬥徒指示

耶穌是天主的羔羊後，耶穌在加納行了他的首個神蹟，給門徒「顯

示了自己的光榮」 (2: 11) , 這「顯示」的初階段隨即完成。之後，

耶穌治好胎生瞎子，「為叫天主的工作，在他身上顯揚出來」(9:3) 。

每當耶穌透過工作（＝神蹟）顯示他自己時，其實是在顯示天主

繕門徒訒識 (17:6); 他的復活是最終的啟示，因他的復活讓門徒

認出他就是主，而生命之源的聖神也是復活的耶穌恩賜給門徒的

（參閱若一 4:9) 。如此，若翰在福音首章宣佈的使命，在福音最

後一章達至滿全：耶穌圓滿地顯示自己給以色列，那就是門徒所

代表的信徒團體。「顯現」一詞不單把復活的主的顯現連繫至他在

世生舌期間的行實，也同時預告未來的事，因若望在書信裏把耶

穌的再來描寫為他未來的「顯現」（若一 2:28; 3:2; 伯前 5:4; 哥

3:4) 。

按若望的行文，耶穌已在 20: 19-23 顯現給門徒，並派遣他們；

門徒在 20:25 也宣詔了耶穌，很難解釋他們在接受派遣後，竟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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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故業，出每捕角 按原流批判的分析，耶穌死後，鬥徒灰心失

望，對前途戚到茫然之際，唯有重操故業。 Hoskyns (p. 552) 形

容門徒的行動是徹底的出賣，應驗了耶穌在 16:32 所預言，鬥徒將

「各人歸各人的地方去，撇下我獨自一個」； Brown (II, p. I 096) 

則認為這顯示門徒在絕望中不知所措，無目標地打發時間，耶穌

在提庇黎雅每邊的顯現，應是復活後首次的顯現，是門徒訒出他

並與他相認的場合，而非這裏所指的第三次 C 14 節）。

耶穌就在他們原來的工作崗位顯現，以大量角穫象徵天主的

恩菩。不過，若望福音的壩輯者把這片段放在後記，是借這件事

作其神學的工具。按若望福音的脈絡，復舌的耶穌派遣門徒繼墳

他的工作 (20:21)• 所以，當門徒再次去打角時，也象徵他們開始

傅福音的使命，作「捕人的渔夫」（參閱路 5: 10) 。若望準確地記

錚門徒捕到 153 條大角，卫強調「幺罔卻及有破」 (21: 11) , 象徵基

督的教會迎絪所有的人，但不會因人數眾多和背景不同而分裂（對

比福音內文多次記述猶太人因耶穌的喙故起吩爭，見 7:43; 9: 16; 

10:19), 因為被「拉上」的角 (1 1 節，參閱 6 節）全都是被耶穌

戶斤 「 D及弓丨」 仃勺 (6:44; 12:32) 。

耶穌在，每邊與門徒共進早餐的一幕同樣充菡象徵音義 若望

福音只有這一幕與第 6 章的增餅奇蹟是在提庇黎雅每邊發生的，

加上耶穌的幾個動作：上前拿起餅（／角），遞給門徒 (21:13),

不其然令讀者記起耶穌行增餅奇蹟時頡似的動作 (6: 日）。事實上，

第 6 章的增餅奇蹟與之（愛的生命之糧言論，均表達了聖體聖血聖

事的屎意，所以，耶穌與鬥徒共進早餐這幕也披上聖祭禮儀的色

彩。若望的敘述表達了耶穌曷望在他復活後，直至他再來這期間，

與所有信徒分享他默西亞筵席的共融。這片段可謂以行動，寅活了

新勾有關建立聖體聖血聖事的主題思想：「你們應這樣行，乃記念

我」（參閱格前几25; 路 22: 19) 。這片段也提醒福音的讀者：每

當他們在聖祭禮儀中擘餅時，他們就會見到復活的主順現（參閱

屈各 24:30-31,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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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北羊群給伯多祿

(21:15-23) 

經文注釋

2口5 吃完r早飯 這句話把以下片段與上文連接起來，但上一片段出

現的其他鬥徒已淡出，只剩下伯多祿與耶穌談話。

若望的兒子西滿 原文字笆是「屬於若望的西滿」，竟即他的兒

子。耶穌首次與伯多褡見面時，也這樣稱呼他（參閱 1:42) 。耶穌

正隼備考驗伯多掾，所以，刻意與他保持距離 C

比他們更 耶穌三次問伯多綠是否愛他，只有第一次加上這比

較。「他們」在原文是第三身複數代名詞，可解作（一）物件（即

「這些」）或（二）人（即「他們」）：

（一）有學者約為耶穌在問伯多掾：他愛耶穌還是愛渔船、角網

等物件多些（參閼路 5:1-11 所載，伯多襟在捕得奇蹟性的启穫後，

捨棄一切，跟鴴了耶穌）。這解釋表示：伯多掾要在一些死物與復

店的耶穌之間作出抉擇，但兩者的份量懸殊，取捨的意義不大。

（二）若按思高翻譯的「他們」，仍可有兩個音巴：

a) 伯多祿愛耶穌多些，還是愛其他鬥徒多些 9 這樣的比較與（一）

的解釋同樣貶低了耶穌的位置。

b) 伯多祿與其他門徒比較，誰愛耶穌多些？有學者評為這樣的理

解似乎暗示了鬥徒之間的競爭，那是耶穌不願見的（參閱谷 9:34-35;

10:42-44) 。不過，在鬥徒中，伯多掾多次搶先發言 C 6:68) 和行

動 (18:10), 表現出領袖的風範，所以要求他比其他門徒更屎的愛

德也是正常的。事實上，耶穌稍後將委託伯多祿牧養他的平群。

Barrett (p. 584) 也指出，整個片段的用意不是質疑伯多祿，而是

肯定和強調他對耶穌的愛。 Bultmann (p. 551 n. 1) 則評為，從經

文的文理看來，這句話可能只是缢輯者為連縉本章兩個片段才提

及上一片段曾出現過的門徒。本段的隹點是伯多褡，所以，耶穌

之後兩次提問再及有加上這比較語。即使是伯多綠的回應也沒有

強調這比較。

你……愛我嗎？……我愛你 耶穌與伯多特在 15-17 節三次類似

的對答，在原文用了兩個不同的字來表達「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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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耶穌 伯多綠

' ayanaw 
,' ayanaw 

叩A的

加入的

扣A的

扣A的

耶穌首兩次的提問用幻cxrraw, 耶穌第三次發問和伯多綠三次回覆

則用加丘Q 。有學者辨別兩字的名詞不同的含意： &yarrri 暗示較

高尚的情操，包含敬畏之清：加ALIX 則表示較戚性的、朋輩間的

茭誼。簡言之，耶穌兩次以 &ycxrraw 問伯多祿、 (15, 16 節），伯多

荇均以如AEW 來回答，耶穌最後唯有降低要求，第二次發問時，

改用扣氐Q 來俯就伯多襟 (17 節）。

不過，也有學者認為，原文兩個「愛」字的意思沒有分別，理由

包括：（一）若望喜以不同字彙表達同一思想；（二）七十賢士譯

本曾用這兩字翻譯希伯來文的 ~r,~; (三）若望福音曾·分別用這兩

字表達同一事實，例如：

C!:::i_' lXTTCX' W 軒冧Q

父愛子 3:35 5:20 

父愛鬥徒，因他們愛耶穌 14:23 16:27 

耶穌愛拉匝襟 11 :5 l l :3 

一個耶穌所愛的門徒 13:23 20:2 

（見 Brown, l, p, 498) 。若望似手譴竟使用兩字。（四）伯多綠答

覆耶穌時，首先铜定地說「是的」，暗氘他所用的叩冧0 與耶託

所用的叭成1TCXW 同義。（五）伯多綠在 17 節囚耶穌三次問他是否

愛他而憂愁起來，這表示：耶穌雖用了兩個不同字眼，但三次提

問屬同一問題。

Brown (1, p. 498) 否評 &ycx1Tcxw 指示高尚的愛情，因為，若望曾

以此字描寫人喜愛王暗甚於光明 (3:19) 和「喜愛世人的元榮」甚

於天主的光榮 (12:43) 。同樣，如AEW 也曾用作指示人自私地愛

自己的生命 (12:25) 和世界喜愛那屬於世界的 (15:19) 。因此，

兩個「愛」字本身並不附帶倫理的好壞含芭。不過， Shepherd (p. 

78 l) 認為，應聚隼於耶穌的臨別贈言，尤其耶穌頒佈的「愛的誡

命」 (13:34-35) 的胝咯下理解，因那是耶穌接受苦難前與伯多掾

最後一次對話。當時，耶穌把 aycx1T<XW 定義作高尚的情操，甚至

為朋友捨身的愛情 (15:13)· 而伯多綠當時表示他願意為耶穌捨掉

f生命（見 13:37)· 暗示他明白耶穌所謂「愛」國ycx1Tcxw) 的要求

是絕對的 (Shepherd, p. 783) 



574 若望福音評釋

主，是的，你知道 即使伯多綠曾以為自己比其他門徒更戌心追

隨耶穌 (13:37; 參閱谷 14:29), 他三次背主的經驗教他學會謙虛，

不再自以為是，卻以洞悉人心的主（參閱 2:24) 對他的了解為依

歸。他三次背主，顯示他對耶穌的愛不夠屎，唯有懇求耶穌諒解。

餵簽 直接的意思是餵飼動物，也象徵照顧和培育受託管的人

（參閱則 34:2) , 但含竟比 16 節的「牧放」較狹窄。

我的羔羊 亦見 16, l 7 節的「我的羊群」。耶穌強調伯多性受委

託餵養／牧放的羊，是屬於耶穌的，而非屬於伯多祿的，因為耶

穌自己是善牧 (10:11), 受委託的牧者只是代表善牧耶穌昭顧羊

群。

21:16 第二次乂 這種反複贅述，在 4:54 也曾出現。但這不是若望獨

有的風格，見瑪 26:42; 宗 I 0: 15 。

牧放 除餵飼外，還包括領導、守護的意思（參閱路 17:7; 則

34: l O; 宗 20:28; 伯前 5:2; 默 2:27;7:17), 寓意统治、管轄（撒下

7:7; 詠 2:9; 瑪 2:6) 。耶穌吩咐伯多喙「餵養」並「牧放」他的羊，

表示把牧民的職責全權交予伯多祿。

21:17 憂愁起來 耶穌三次問伯多视同一問題，令伯多掾想起自己三次

否認耶穌，因而憂愁起來。這與谷 14:72 的描述很接近：約鳴時，

伯多綠想起耶穌有關他背主的預言，「就放聲大哭起來」°

主啊！一切你都知道 伯多贊第三次答覆時，強調耶穌知悉一

切，包括在事情發生之前，已預知伯多祿將三次否認他 (13:38) 。

伯多綠對自己的行為戚到羞塊和歉疚。這話表示伯多祿徹底的放

下自己，謙恭地委身於他的主。伯多祿回覆時，兩次用「你」字，

是強調這點，因為，若然洞悉人心的耶穌 (2:25; 參閱 16:30) 不

知道伯多綠愛他，伯多綠又可用甚麼言詞告知他呢？

你餵養我的羊群 耶穌三次委託伯多掾瞬顧羊群，抵消了伯多掾

三次背主，表示耶穌已恢復伯多綠的門徒身分。

21:18 束上腰 原意是用腰帶把寬鬆的衣服束起，方便行動。從這字面

音思引伸「被束緋辶的寓意。耶穌預言伯多綠年老時，要讓別人

替他「束上腰」，這不單暗示他無力閂顧自己，需要別人替他穿衣，

更預示伯多褡年老時將步耶穌的後塵，接受苦難，並被監禁（參

閱伯前 2:21-23) 。以腰帶束啡這圖像十分鮮明，耶穌被捕時也是

被继綱的 (18: 12,24) 。宗徒大事錄也記載一名先知以保褡的腰帶

緝輳钅『白戸，預元伊祚痛者親井甫（宗 21:11-12)0



21:15-23 575 

...... 伸出手來．．．．．． 這節裏有四方面比較：

a) 年少時——年老；

b) 自己束上腰 別人給你束上腰；

C) (自由）往來 別人帶你；

d) 任意往來— 往你不願去的地方

有學者 (Schwartz, Brown, II, p. 107 引述）指這些比較強調伯多祿

接受了牧職之後，從此不再是自己的主人，卻要全心侍主。不過，

這節有另一個動作及有作對比，那是伯多祿年老時要「伸出手

來」 不少叨期教會的作者（如 Justin, Irenaeus, Cyprian) 均解釋

這動作為釘十字架的標誌 (Bernard, II, p. 709) 。按若望福音的記

述，耶穌被帶去釘十字架時，是「自己背着十字架」往刑場的

(19:17), 一般學者都認為，那是指把十字架的橫木放在頸背，把

雙手伸開，一左一右的璃在木上。下文 19 節明顯指出，「伸出手

來」是指示伯多祿年老時將以身殉道。

21:19 以怎樣的死，去光榮天t 「光榮天主」是基督徒表達殉道的標

华用語，即為基督的緣故殉命（伯前 4: 16) 。更具體而言，伯多祿

將以釘十字架的方式來光榮天主，因為在 12:33 和 18:32 均出現

「以怎樣的死」來暗示耶穌的十字架苦刑。關於伯多祿以十字架

苦刑殉道，若望福音這節屬最早期的記錄／見證。

跟讎我羆！ 從下文 C 19-22 節）的描述可知，耶穌在催促伯多

祿跟他一起走路。不過，「跟隨」這行動也有農厚的象徵意義，寓

意基督徒要不措一切的跟從，甚至要犧牲性命（參閱 13:36) 。

21:20 跟着 有學者 (Barrett, p. 586; Morris, p. 774) 認為，這樣的「跟

着」也指：作耶穌的門徒，至死不渝，因下文 23 節暗示福音成書

時，這位耶穌所愛的門徒已離世。不過，別的學者（如 Brown, II, 

p. 1109; Schnackenburg, III, p. 368) 則認為，這只是具體指出耶昧

所愛的門徒在尾隨着耶穌走路，因乃，這片段的一個主要對比，

是兩個門徒中，一個要跟隨耶穌至死，另一個要存留下來。

即在晚餐時 耶穌所愛的鬥徒在上一片段已出現過 (21:7), 但編

者在他第二次出現時才如此詳珊介紹他，顯示這後記部分是把兩

個獨立的傳统片段合併而來的。 Schnackenburg (III, p. 368) 指出，

編者在此重提最後晚餐的情況，是要提醒讀者，這位耶穌所愛的

門徒特別接近耶穌，從而把隼點從伯多祿轉移到這位門徒身上。

他倆的角色由始至終都是相輔相成的，若說 15-17 節肯定了伯多祿

是教會的牧者，那麼， 20-23 節則強調，即使耶昧所愛的門徒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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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伯多掾一樣以身殉道，他也要負起積極的責任，那就是透過嗝

音書為耶穌作真實的見證 (24 節）。

21:21 主，他怎樣？ 伯多苻有很強的好奇心，正如最後晚餐時他立時

喫追問，門徒中誰是負賣耶穌的人 (13:24) 。現在，耶穌預告他的

將來後，他也隨即逞問自己的好友的縉局。

21:22 要 原文 er:訕並非指普通的「竟願」，而是指天主的音旨

(Brown, II, p. 1109) 。

存留 指「 I舌着」（參閱格前 15 :6) , 而非長生不老，這是缢者在

23 節澄青的主旨。

直到我來 原文直譯是「正當我來臨時」（參閱 9:4 的「趁着」），

但「直到我來」是較貼切的翻譯（參閱弟前 4: 13) 。這話暗示，若

望的團體曾期待，耶峰會在復活後不久便會第二次來臨（參閱默

1:3,19; 3:11; 22:7,12,20); 保掾在書信也曾反映，初期基督徒相信

第一批基督徒死之前，基督便會再來（參閱得前 4: 15; 格前 15:51)o

與你何'F? 耶穌的反應頗為嚴厲（參閱 2:4; 瑪 27:4 記述猶達

斯後悔出賣了耶穌，司祭長和長老也以類似的話回應）。這話強調

每個門徒的召叫都是獨特的，絕對沒有高低輕重之分。

你只管跟關我 重複 19 節的命令，但加上「你」字，以示強調

21 :23 兄弟們 在 20: 17 , 耶穌稱他的門徒為「我的弟兄」，因他們透過

聖神的恩賜成為天主的子女，亦即耶穌的兄弟；這裏的「兄弟們一

則指若望團體的基督徒，他們是循同一途徑成為耶穌的兄弟（參

閱若三 5) ; 新幻其他經卷也縹常用「兄弟」一詞指基督徒（瑪

5:22-24; 18:15; 宗 1: 15; 9:30; 10:23; 弗 6:23) 。

其實...... 若望涇常在敘述中加插類似的反省或主釋，見

2:21-22; 11:51; 12:6,16 。若望褔音的編輯者在此澄清，耶穌沒有預

言「那門徒不死」，耶穌只是以最嚴厲的言詞告訴伯多苻，不管那

鬥徒的命運如何，也與伯多祿不相干。 Lindars (Barrett, p. 587 引

述）認為， 23 節同時是給福音後世的讀者而寫的。福音的編輯及

有青楚交代這位耶穌所愛的門徒的縉局，原因是不希望讀者醉心

於尋找這門徒的事蹟，反而應專庄於自己的使命。若望福音的目

的，是叫讀者透過福音相信耶穌並跟隨他 (20:31), 讓每一個讀者

自己成為耶穌所愛的一個門徒。

他不死 那門徒在唱音成書時是否已死？學者意見不一。有指若

他已死，團體中不應再有弟兄說「那鬥徒不死」，所以，福音成書

時，那鬥徒仍活着，但年事已相當高 (Morris, p. 775) ; 但也有學

者認為他已死，所以塢輯者隔要澄青：耶穌沒預言那門徒不會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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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nackenburg, lll, p. 3 71) , 另一個需要登清的重點是關於主再

來的日子。不管那鬥徒是否已死，福音成書時距離耶穌復后已逾

半個世纪，但主仍未再來，因此，基督徒要重新調節對主再來的

日子的期盼 c

我如果要他存留直到我來｀與你何"f ? 這是若望福音罕有的－

次，逐字珥竹地重複一句說話，因編輯者要以耶穌的這句話駁斥

團體的誤會。耶穌在此不是預言那鬥徒不死，只是以一個假設來

告誡伯多祿走他自己的信仰之路。再者，若與 24 節一併來讀，可

見耶穌要那門徒存留的方式，下一定指肉旦的舌着，而是透過他

的見證，即充滿聖神的宣溝，繼墳不斷地在他的團體，以至整個

教會內，縉出果實（參閱 15:16), 直至主再來的時候。

再次總結

(21:24-25) 

經文注釋

21:24 作證，且寫F 在原文，「作證」是現在式分詞，「寫下」則是過

去式分詞，暗示「寫下」見證的任務已完成，但這部福音所載的

見證則是歷久常新（參閱 19:35) 。所謂「寫下」，並不是指這門徒

親筆寫每字每句，而是指他為福音提供他親身羥歷的歷史資料，

由他的弟子執筆。在 19: 19 , 比拉多「寫了」耶穌的罪狀牌，大概

他只是發施號令，由差僕執行。

這牝事 有指是 20-23 節關於「那門徒不死」的傳言的來龍去脈，

或 21:1-22 所記載，眾所周知的耶穌顯現的事 (Dodd, p. 212) 。但

大部分學者均訒為「這些事」指整部嗝音，即 25 節所指，已記下

來的耶穌的行實（見 Brown, II, p. 1124) 。

我們知道 有學者指這是籠统的說法，音即「眾所週知」，但更

有可能「我們」是指執筆的瘟輯者和他的團體｀他要強調所加插

的後記的歷史性或權威不比福音內文遜色，因兩者均出自同一門

徒的真實見證（參閱若三 12, 寫信的長老主要以第一身單數的「我」

自稱，但也曾用第一身複數的「我們」） Barrett (p. 588) 訒為，

這「我們」代表了從宗徒(專下來的教會，其角色非常重要，因教

會證明並確認從宗徒傅下來的見證（參閱格劑 9:2; 格浚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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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5 我想 25 節代表執筆者較個人的毆想，但 25 節與 24 節一樣，

不失其遊說的效力。

連這棋界也容:,Fr 這世界指所有空間，並非若望福音慣常指

的，反對或敵視耶穌的「世界」 C 1: 10) 。這看似誇張的描述，提醒

襠音的讀者謙遜的重要：我們得承訒自己並未能完全透徹地認識

耶穌，只能戚謝天主祂所啟示了給我們的。

綜合釋義

(21:15-25) 

耶穌與伯多綠的對話，意義十分深遠，並極富象徵意義。耶

穌三次問伯多祿是否愛他，隱若勾起伯多祿三次背主的回愔：伯

多祿三次回答耶穌，重申，也肯定他對主的愛（儘管那不是完美

的愛）。如此，伯多祿再次回應耶穌的召叫，作他的門徒；耶穌三

次的委託羊群，則是隆重其事。

耶穌與伯多祿的三問三答，抵消了伯多祿的三次背主（對觀

福音也有間接描述伯多掾跌倒後的悔悟，主的寬恕，並給他委以

重任，參閱瑪 14:30-31 : 路 5:8,10; 22:31-34) 。在若 21 :9 , 若望描

述耶穌在岸上生了「炭火」，令讀者憶起伯多襟否詫耶穌時，大司

祭庭院裏也是生了庚火 (18:18); 現在，耶穌要在炭火旁召叫曾經

在炭火旁否認他的伯多掾，恢復他的門徒身分。作耶穌鬥徒的先

決條件就是要愛他，所以，耶穌三次問伯多祿是否愛他。在原文，

耶穌與伯多祗在 15-17 節的對答中，用了兩個「愛」字：¢四1TfXW

和加A的：

15 節

16 節

17 節

耶穌

'' aya1raw 

'' aya1raw 

如A的 加A位

（旁白）

伯多祿

加A的

加A的

中以包

耶穌首兩次發問時用 &yanaw' 伯多綠三次回覆時都用

加A的。 Brown (II, p.1103) 認為，當伯多綠用扣屁O 回答耶穌

的媯'Cl'JT<XW 時，先說「是的……」，暗示兩個「愛」字意思相同，

可以互換。不過，雖紐在古典希臘文學中& ya nri 和如}c(a 兩個

「愛」的名詞意思並餌分別 (Brown, II, p.1103) , 希臘文的舊约用

這兩個動詞時，通常用叭心TI<XW 來形容天主的愛，而在新约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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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督徒著作中，也多以媯ranaw 來代表一種高尚的情操，

如AEW 則指一般朋友間的情誼；而這極可能是受若望福音的影響

（參閱 McKay, p. 321-323) 。

Shepherd ("Do You Love Me") 以敍述評釋來分析，主張以耶

穌臨別贈言中的「愛的誡命」來理解媯'U'TT<XW 一詞，那是指願意

「為自己的朋友捨掉性命」的高尚情操 (15:13) 。最後晚餐時，耶

穌替鬥徒冼腳，頒下「愛的誡命」 C 13:34-35), 那時，伯多綠即時

的反膺是：「我要為你捨掉我的性命！」 (13:37), 暗示他明白

幻UTI<XW 的最終要求，並自信自己可以做到。但三次背主之後，

他不敢再自誇了，甚至不敢以 cxyanaw 來描述自己對耶穌的愛，

只敢用較普通的加AEW 。換言之，耶穌本來要挑戰伯多掾完全的

委身，但當耶穌第三次發問時，改用了伯多祿採用的扣氐w, 表

示一種俯就＾嚴格而言，伯多社自知達不到標隼，「一切你都知道」

可謂包含了伯多祿懺悔和告明他的軟弱和衝動。而這一幕最出人

言表的是：即使伯多祗達不到耶穌的愛的標华，耶穌仍把自己的

羊群委託哈他

苞约記載天主曾委託民長（塩上 17:6) 和君王（撒下 5:2) 牧

養以色列子民，而天王自己是以色列的牧者（創 49:24; 依 40: 11; 

耶 31: 1 O; 歐 4: 16) , 所以，當天主委託人牧放自己的羊群時，是

與人分享祂神聖的權能。在若望福音裏，只有耶穌被稱為善牧 (10

章）。復后的耶穌顯現給門徒時，按他自己接受天父派遣的模式派

遣了門徒 (20:21), 同樣，他以完美的善牧的身分委託伯多贊牧放

他的羊群。所以，耶穌強調他委託哈伯多祿牧放的，是「我的」

羊，表示鬥徒始終屬於耶穌，而不屬於任何一個教會的領袖。

伯多祿的牧職是建基於愛 (15-17 節）：下單是愛他的平群，

更是對耶穌完全的委身和全心的侍奉（參閱申 6:5; 10: 12-13), 如

此，耶穌便可鉺定：伯多綠將按善牧的旨意和模式來牧放羊群（參

閱依 44:28) 。

耶穌委託伯多祿時，及有強調他的權利，只突出他要暄顧和

餵養羊群的責任，就像 10 章善牧的言論，旻有標榜牧人的崇高地

位，卻凸顯善牧與羊的關係 (10:3-5), 這與舊约以色列的理想牧

者的形像吻合（則 34 章；耶 3: 15) 。伯多椽在書信給長者的勸勉

也重申這些牧者的特質（伯前 5:2-3) 。

此外，善牧的職務最高的境界是為羊捨琦 (10:11-15) 耶穌

用了－個具體的命令，就是叫伯多祿「跟漣」他 (21:19,22)• 這

可謂滿全耶穌在晚餐時預言伯多社「後來卻要跟我去」的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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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6-38) 。正如耶穌藉苦難和死亡光榮天父 (13:31; 17:J), 同

樣，伯多褡也要藉他的殉道光榮天父 (19 節）。換言之，伯多掾不

單步耶穌的後塵，作平群的牧人，也要效去耶穌捨掉自己的性命，

並以殉命來光榮天父。如此，耶穌預言伯多祿最終也會達到愛

(cxycxTT血）的最高標準：為所愛的人捨掉性命。

伯多掾為主殉命的事，眾所固知，那可謂轟轟列刃的一死；

可是，耶穌所愛的鬥徒的命運（甚至是他確實的身分）卻始終是

個紅；學者甚至不能斷定 21 章成書時，這位耶眛所愛的門徒是否

已死。不少學者詔為，福音成書時他已死，而猜想那必是個自叭

而平靜的離去，但也足以 1中擊若望的團體 不過，耶穌在 22 節對

伯多綠的訓斥，重申了若望福音的一個重要主題：每個信徒均要

與耶穌建立個人而獨特的關係。不管是伯多掾或任何一個門徒，

都只管專王於自己的召叫。不少學者指出， 21 章的主旨是敘述伯

多符作教會元首的任命，編輯者藉此修補／加強若望團體與普世

教會的關係。即使如此，我們也不可忽略這章的主旨，是「如何

作耶穌的門徒」 (Wiarda, p. 68) 。 Wiarda 強調， 21 章全篇的隼點

紿終是在伯多掾身上，從他對復舌的主的反應和對答，福音逐步

揭示跟隨耶穌，作耶穌門徒的扆意和真義：至死不俞。

福音的編輯者在 24-25 節的結語暗示，雖絪耶穌所愛的門徒已

離人世，但他仍以另一種方式存留在團體當中，那就是透過若望

福音記下的，他的真實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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